
 
序言 ........................................................................... I 

凡例 .......................................................................... V 

 

聖典篇 

大念處經 ............................................................... 3 

若希望經 ..............................................................30 

轉車經 ..................................................................36 

大心材譬喻經 ......................................................45 

八城經 ..................................................................55 

算術師摩嘎藍經 ..................................................61 

逐一經 ..................................................................69 

小業分别經 ..........................................................74 

無我相經 ..............................................................82 

燃燒經 ..................................................................85 

轉法輪經 ..............................................................88 

第一三學經 ..........................................................92 

鹽塊經 ..................................................................93 

伍波薩他經 ........................................................ 100 

慈愛功德經 ........................................................ 109 

大吉祥經 ............................................................ 110 

【目錄】 



上座部佛教修學入門 

 2 

寶經 ................................................................... 112 

應作慈愛經........................................................ 117 
 

學處篇 

第一節、皈戒淺釋 ............................................ 121 

第二節、受持三皈依和五戒法 ........................ 125 

一、請求三皈依和五戒 ............................ 125 

二、三皈依 ................................................ 126 

三、五戒 .................................................... 128 

四、發願 .................................................... 129 

第三節、受持三皈依和八戒法 ........................ 130 

一、請求三皈依和伍波薩他八戒 ............. 130 

二、三皈依 ................................................ 131 

三、伍波薩他八戒 .................................... 132 

四、發願 .................................................... 133 

第四節、受持在家十戒法 ................................ 134 

一、求受三皈依和在家十戒 .................... 134 

二、三皈依 ................................................ 135 

三、在家十戒 ............................................ 136 

第五節、自受五戒法 ........................................ 138 

第六節、自受八戒法 ........................................ 141 

第七節、十戒釋義 ............................................ 144 

一、離殺生學處 ........................................ 144 

二、離不與取學處 .................................... 147 



目錄 

 3 

三、離非梵行學處 ..................................... 148 

四、離虛妄語學處 ..................................... 150 

五、離放逸之因的諸酒類學處 ................. 152 

六、離非時食學處 ..................................... 153 

七、離觀聽跳舞、唱歌、音樂、表演學處
 ............................................................ 158 

八、離妝飾、裝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

塗香學處 ............................................ 159 

九、離高、大床座學處 ............................. 161 

十、離接受金銀學處 ................................. 164 

第八節、持戒的功德 ......................................... 168 

第九節、敬僧須知............................................. 175 

一、恭敬 .................................................... 175 

二、供養 .................................................... 177 

三、聞法 .................................................... 179 

四、女眾 .................................................... 180 
 

業處篇 

第一節、戒與止觀............................................. 185 

第二節、修習功德............................................. 188 

一、它是一切菩薩證悟佛果的修行方法 .. 188 

二、佛陀經常教導修習入出息念 ............. 189 

三、修習入出息念有很多殊勝之處 ......... 190 

第三節、去除五蓋............................................. 193 

第四節、經文淺釋............................................. 202 



上座部佛教修學入門 

 4 

第五節、調整坐姿 ............................................ 206 

一、結跏趺坐 ............................................ 206 

二、正直其身 ............................................ 209 

第六節、確定所緣 ............................................ 211 

第七節、修習次第 ............................................ 222 

第八節、關於禪相 ............................................ 233 

第九節、落入有分 ............................................ 240 

第十節、平衡諸根 ............................................ 241 

第十一節、達到禪那 ........................................ 254 
 

巴利語彙解 

前言 ................................................................... 267 

一、緣起 .................................................... 267 

二、釋與譯的原則 .................................... 269 

三、編寫旨趣 ............................................ 271 

巴利語彙解類編 ................................................ 274 

一、佛教 .................................................... 274 

二、佛陀 .................................................... 277 

三、戒律 .................................................... 284 

四、教理 .................................................... 304 

五、禪修 .................................................... 313 

六、道果 .................................................... 319 

七、非人 .................................................... 329 



目錄 

 5 

附圖表 

附表一：巴利語讀音對應漢字表 ..................... 337 

附表二：常用巴梵專有名詞新舊翻譯對照表 .. 339 

一、古梵今巴 ............................................ 339 

1. 諸佛名 ................................................ 339 

2. 比庫名 ................................................ 340 

3. 比庫尼名 ............................................ 341 

4. 居士名 ................................................ 342 

5. 國王名 ................................................ 342 

6. 古國名 ................................................ 343 

7. 城市名 ................................................ 343 

8. 律學名詞 ............................................ 344 

9. 天部眾名 ............................................ 345 

10. 其他名詞 .......................................... 345 

二、順古音譯 ............................................ 346 

三、古意今音 ............................................ 349 

四、古音今意 ............................................ 349 

附表三：緬甸帕奧禪林止觀學程表 ................. 353 

 

 

 

 



上座部佛教修學入門 

 6 

 

 

 

 

 



 

I 

【序言】 

隨著這幾年有機會到中國大陸、臺灣、新加

坡、馬來西亞等地舉辦止觀禪修營，很希望能夠為

廣大的禪修愛好者們準備一本簡明系統的禪修入

門手冊。 

從 2007 年到 2009 年，在中國江西省寶峰禪寺

連續舉辦了三屆「帕奧止觀禪修營」。在此期間，

筆者為了讓更多的禪修愛好者有機會接觸和體驗

南傳上座部佛教的經典、戒律與止觀禪修方法，於

是把與禪修營有關的一些文字資料、錄音文字稿，

以及之前翻譯編寫的戒律資料等彙編成冊，以饗禪

者。 

此書的重點本來是在第三篇——如何修習入出

息念業處以培育定力。然而，止觀禪修必須以佛陀

的教導為依據，以持戒清淨為前提。於是，這本彙

編了中譯巴利語聖典、戒律資料和禪修指導三部分

內容的著作，便名為《上座部佛教修學入門》。 

 

本書正文分為四篇： 

第一《聖典篇》——共收錄了 18 篇經文，內

容主要是在江西寶峰禪寺止觀禪修營期間所開示

過的經文，以及在南傳上座部佛教傳統中比較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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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重要的聖典。所選譯經文的順序是按照巴利經藏

的原來次第，即《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

部》和《小部》的先後而編排的。 

第二《學處篇》——按南傳上座部佛教傳統的

受戒方式，收錄了受持在家五戒、八戒和十戒的方

法，並從《律藏》以及相關的義註中翻譯編寫了「沙

馬內拉十戒」的持犯。有心持戒者應當好好地學習

此十戒。雖然沙馬內拉十戒屬於出家眾的根本學

處，但由於在家居士受持八戒或十戒的目的就是為

了向出家眾學習，體驗類似出家梵行般的生活，因

此，十戒中的前面九條學處與八戒的持犯完全相

同。假如在家眾有條件暫時地放臵金錢的話，他們

甚至可以在某段時間內學習受持全部十戒。此外，

本篇末還收錄了<敬僧須知>一文，提供那些有機會

親近上座部僧寶者瞭解敬僧護戒的具體做法。 

第三《業處篇》——著重介紹入出息念的經典

釋義以及實際禪修方法。本篇內容是由在緬甸帕奧

禪林以及在中國江西寶峰寺禪修營裏所作的開示

錄音整理而成的，故帶有較濃厚的口語色彩。通過

本篇開示稿，希望能夠提供有心實踐上座部止觀的

禪修者們一份比較全面系統而且切實可行的修習

入出息念的方法。本文用了很大篇幅來糾正禪修者

在修行過程中有可能遇到的問題和偏差，無非是想

說明：修習入出息念是很簡單、直接的，請不要用

很複雜的心來對待單純、自然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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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巴利語彙解》——本篇選編出一些在上

座部佛教中較為常見的專有名詞，其中多數是摘譯

自巴利三藏及其義註的解釋。編譯者希望借助對這

些巴利術語的譯釋，提供給有心學習與繼承上座部

佛教傳統的華人弟子們一份更符合巴利語原意的

名詞彙解與學習資料。 

 

有一定佛學基礎的讀者也許會發現，在本書中

對一些人名、地名等巴利語專有名詞採用了新的音

譯。比如北傳佛教的「比丘」(梵語 bhikùu 的古音譯)，

本書依巴利語 bhikkhu 音譯為「比庫」；漢傳佛教的

專有名詞「沙彌」(梵語÷ rà maõ eraka 的訛略音譯），今

依巴利語 sà maõ era 音譯為「沙馬內拉」；北傳佛教的

「阿羅漢」(梵語 arhant 的古音譯），今依巴利語 arahant

音譯為「阿拉漢」等。1 

眾所周知，這些北傳佛教的音譯術語絕大部分

是從梵語(Saï skrit)翻譯過來的，而南傳上座部佛教

所使用的經典語言是巴利語(Pà ëi)。由於這兩種語言

分屬不同的語支，故本書對這些巴利語專有名詞將

根據巴利語的實際讀音進行重新拼譯。同時，南傳

上座部佛教相信，巴利語是佛陀當年說法時所使用

的馬嘎底語(Mà gadhã,摩揭陀語)，這種語言在兩千多

年以來一直都被南傳上座部佛弟子們尊奉為佛陀

                                                        
1 在書末附有<巴梵新舊翻譯對照表>，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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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Buddhavacana)和聖典語(Pà ëi-bhà sà )，受到廣泛

的學習與使用。當今，對上座部佛教以及巴利語感

興趣的華人越來越多，編譯者在此希望藉著對部分

巴利語專有名詞採用直接拼讀（新音譯）的方法，

來幫助諸善人們瞭解和學習巴利語。當然，筆者更

希望讀者能夠直接使用巴利語拼讀這些專有名詞。 

 

在此，感謝上海的宋燕、海玉，廣州的譚銘、

周愛華等居士負責第三篇開示錄音的文字輸入工

作，感謝台灣性本法師專業且細心的校對，也感謝

「台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印行流通本書。 

最後，筆者謹將編譯本書的功德迴向給他的戒

師——緬甸帕奧禪師(The most Venerable Pa-Auk 
Tawya Sayadaw)、父母親、諸位師長、同梵行者、所

有熱愛正法的人，以及一切有情，希望大家隨喜的

功德，能成為早日證悟涅槃的助緣！ 

 

Sà dhu! Sà dhu! Sà dhu! 

薩度！薩度！薩度！ 

 

瑪欣德比庫 

(Mahinda Bhikkhu) 

序於江西寶峰禪寺 

2009-04-20 



 

V 

【凡例】 

1、本書所收錄及引用的巴利語經典，包括《清

淨道論》，全部直接從巴利語三藏及其義註中翻譯

過來。若與現行流通本略有出入，不足為奇。 

2、本書所採用的巴利語底本為緬甸第六次結

集的羅馬字體 CD 版(Chaññha Saï gà yana CD (version 3), 
簡稱 CSCD)，必要時也參考巴利聖典協會(P.T.S.)出
版的羅馬字體版。 

3、為了尊重巴利三藏的權威性和神聖性，本

書對巴利聖典(Pà ëi)及其義註(aññhakathà )的中文翻譯

採用了直譯法，並用「宋體」字標示。對於《聖典

篇》中的某些經句，則以腳註的方式將該經義註解

釋一併意譯出來。 

4、本書在直譯的聖典文句中，凡加上方括號[ ]

者為補註，即編譯者在翻譯巴利語時根據上下文的

意思加入的中文。 

5、書中對有些巴利語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

將根據巴利語的實際讀音而採用新的音譯法。為了

照顧部分讀者，在這些專有名詞第一次出現時，有

些也在其後附上羅馬體巴利原文和相對應的北傳

梵語古音譯。 

6、為了方便讀者對讀巴利原典，書中在譯文

之後往往附有巴利語原典的出處。對於律典和論

典，這些序號是第六次結集的緬文 版巴利三藏



上座部佛教修學入門 

 VI 

(CSCD)的章節序號；對於經藏，這些序號則為經號

(見下表)。 

7、本書所附的巴利原典出處，多數使用縮略

語。其縮略語所對應的原典茲舉例如下： 
 

·Pr. = Pà rà jika 律藏第一冊〃巴拉基咖 

·Pc. = Pà cittiya 律藏第二冊〃巴吉帝亞 

·Mv. = Mahàvagga 律藏第三冊〃大品 

·Cv. = Cå ëavagga 律藏第四冊〃小品 

·Pr.A. = Pà rà jika-aññhakathà  巴拉基咖的義註 

·D = Dãgha-nikàya 長部 

·M = Majjhima-nikàya 中部 

·S = Saü yutta-nikàya 相應部 

·A = Aï guttara-nikàya 增支部 

·Dp = Dhammapada 法句 

·Ps = Pañisambhidà magga 無礙解道 

·Dhs = Dhammasaï ganã 法集論 

·Vbh = Vibhaï ga 分別論 

·Pp = Puggalapa¤ ¤ atti 人施設論 

·Vm = Visuddhi-magga 清淨道論 

·Mv.108 = Mahàvagga, 

CSCD. No.108 

律藏〃大品 緬文版 第 108 節 

·A.8.2.10 增支部 第 8 集 第 2 品 第 10 經 

·Vm.14 = Visuddhi-magga, 

CSCD. No.14 

清淨道論 緬文版 第 14 節 



 

 

 
 
 
 
 

Pà ëivaggo 

聖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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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禮敬彼世尊、阿拉漢、正自覺者！
2
 

 
大念處經3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古盧國名為甘馬薩曇馬

的古盧市鎮。 

於其處，世尊對比庫
4
們說:「諸比庫。」那些比庫

                                                        
2 根據南傳上座部佛教，無論是受戒、讀誦、講經、聞法等正式場

合，還是在經典的題首，都會用這句話來向我們的佛陀、世尊、阿

拉漢、正自覺者致敬。其大致的讀音為「那摩 達思，帕格瓦多，阿

拉哈多，三馬三布他思！」 
3 大念處經 (Mahà satipaññhà nasuttaü )：譯自 D.22; M.10。 

世尊在該經中說：有一行道，能清淨有情，超越愁、悲，滅除苦、

憂，得達如理，現證涅槃，此即是四念處：於身隨觀身而住，於受

隨觀受而住，於心隨觀心而住，於法隨觀法而住。接著教導了四念

處的 21 個禪修業處：身念處 14——入出息念、威儀路、四正知、

厭惡作意、界作意以及九墓地觀；受念處 1；心念處 1；法念處 5。 

修四念處即是修止觀。止觀是依禪修的次第而說，四念處則是依

禪修的所緣而說。在此四念處中，身念處包括修習止業處(samatha 
kammaññhà na)和觀業處(vipassanà  kammaññhà na)，受、心、法三種念

處只是修習觀業處。 

由於本經教導修習止觀的完整方法，在上座部教區備受重視、教

導與修習。 
4
 比庫：巴利語 bhikkhu 的音譯，有行乞者、持割截衣者、見怖畏等

義。即於世尊正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之男子。 

漢傳佛教依梵語 bhikùu 音譯為比丘、苾芻等，含有破惡、怖魔、

乞士等義。其音、義皆與巴利語有所不同。 

現在使用「比庫」指稱巴利語傳承的佛世比庫僧眾及南傳上座部

比庫僧眾；使用「比丘」「比丘尼」指稱源自梵語系統的北傳僧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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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世尊:「尊者。」世尊如此說： 

 

總說 

「諸比庫，此一行道5，能清淨有情，超越愁、悲，

滅除苦、憂，得達如理，現證涅槃，此即是四念處。 

哪四種呢？諸比庫，在此，比庫於身隨觀身而住，

熱誠，正知，具念，調伏世間之貪、憂；於受隨觀受而

住，熱誠，正知，具念，調伏世間之貪、憂；於心隨觀

心而住，熱誠，正知，具念，調伏世間之貪、憂；於法

隨觀法而住，熱誠，正知，具念，調伏世間之貪、憂。 

——總說結束—— 

 

身隨觀  入出息部分 

那麼，諸比庫，比庫又如何於身隨觀身而住呢？ 

諸比庫，在此，比庫前往林野，前往樹下，或前往

                                                        
5 一行道：巴利 eka(一；單獨)+ayana(行走；走向；道路)+magga(道

路)，意為單向道、獨行道、單獨的道路、通往唯一之道。對此，義

註舉出了以下不同的釋義： 

1.單向道：此道乃單向之道，而非雙向性的道路。 

2.獨行道：應單獨行走之道。單獨，即以遠離、獨處之心捨離人群

眾會；行，即前進，或謂由此輪迴走向涅槃之義。 

3.獨一之道：獨一即最勝者，亦即世尊，因世尊乃一切有情中之最

勝者。這條道路雖然也有其他人行，但世尊乃是其開創者故。 

4.獨有之道：唯有於此法、律中才具有，乃外道所無者。 

5.通往唯一之道：雖然在初始階段有各種不同的入門修行方法，但

到後來都只通往唯一的涅槃。因為導向唯一、最勝的涅槃，故為一

行道。 



聖典篇 

 5 

空閒處，結跏趺而坐，保持其身正直，置念於面前。他

只念於入息，只念於出息。 

入息長時，了知:『我入息長。』 

出息長時，了知:『我出息長。』 

入息短時，了知:『我入息短。』 

出息短時，了知:『我出息短。』 

他學:『我將覺知全身而入息。』 

他學:『我將覺知全身而出息。』 

他學:『我將平靜身行而入息。』 

他學:『我將平靜身行而出息。』 

諸比庫，猶如熟練的轆轤匠或轆轤匠的學徒，在長

轉時了知:『我在長轉。』在短轉時了知:『我在短轉。』 

諸比庫，同樣地，比庫入息長時，了知:『我入息

長。』出息長時，了知:『我出息長。』入息短時，了

知:『我入息短。』出息短時，了知:『我出息短。』他

學:『我將覺知全身而入息。』他學:『我將覺知全身而

出息。』他學:『我將平靜身行而入息。』他學:『我將

平靜身行而出息。』6 

                                                        
6 如是，此比庫依照「入息長時，了知:『我入息長。』……平靜身

行而出息。』」的修習，而於入出息相（似相）次第生起四種禪那，

他從禪那出定之後，把取入出息或禪相。 

  義註把以入出息禪那為基礎而修習觀業處者分為兩類，即入出息

行者與禪那行者： 

  ① 入出息行者思維：「此入出息依止什麼？」「依止依處。業生身

稱為依處，而四大與所造色稱為業生身。」他如此而把取色。然後

於該所緣中觀照觸、受、想、思、識五種為名。他如此把取名色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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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或於內身隨觀身而住，或於外身隨觀身而

住，或於內外身隨觀身而住7。或於身隨觀生起之法而

住，或於身隨觀壞滅之法而住，或於身隨觀生起、壞滅

之法而住8。他現起『有身』之念9，只是為了智與憶念

                                                                                                                     

再尉找它們的因，見到無明等緣起法：「這些只是緣與緣生法而已，

此外並沒有有情或人。」從而超越疑惑。他觀照名色法及其因的無

常、苦、無我三相，令其觀智次第增長，乃至到達阿拉漢。這就是

一位入出息行者證悟阿拉漢的出離之門。 

  ② 禪那行者亦思維：「這些禪支依止什麼？」「依止依處。業生身

稱為依處，禪支稱為名，業生身為色。」他如此差別名色後再尉找

它們的因，見到無明等緣相：「這些只是緣與緣生法而已，此外並沒

有有情或人。」從而超越疑惑。他觀照名色法及其因的三相而令其

觀智次第增長，乃至到達阿拉漢。這就是一位禪那行者證悟阿拉漢

的出離之門。 
7 如此，或於內身：他如此或對自己的入出息身隨觀身而住。 

或於外身：或對他人的入出息身。 

或於內外身：或有時對自己、有時對他人的入出息身隨觀身而住。

以這種熟練的業處一個接一個地觀照乃是對於集會時而言的，在獨

處時這種雙觀法是不能修的。 
8 或隨觀生起之法：猶如以鐵匠的皮囊、導風管以及適當的努力為

緣，才有風的不斷吹動。同樣的，以比庫的業所生身、鼻孔以及心

為緣，才有入出息身的不斷進出。身等是[入出息身]法的生起之法，

他如此觀照則稱為「或於身隨觀生起之法而住」。 

或隨觀壞滅之法：猶如去除了皮囊、導風管破裂以及沒有適當的

努力，風則不可能產生。同樣的，當身體毀壞、鼻孔損傷和心識停

止，入出息身則不可能產生。由於身等的滅而入出息滅，他如此觀

照則稱為「或於身隨觀壞滅之法而住」。 

有時隨觀生起、有時壞滅為「或隨觀生起、壞滅之法」。 
9 他現起『有身』之念：「只有身，而沒有有情，沒有人，沒有女人，

沒有男人，沒有自我，沒有我的自我，沒有我，沒有我的，沒有誰

人，也沒有誰的。」他現起如此之念。 



聖典篇 

 7 

的程度10。他無所依而住11，亦不執取世間的一切12。 

  諸比庫，比庫乃如此於身隨觀身而住。13 

——入出息部分結束—— 

 

身隨觀  威儀路部分 

再者，諸比庫，比庫在行走時，了知:『我行走。』
14或站立時，了知:『我站立。』或坐著時，了知:『我

                                                        
10 Yàvadeva ¤ à õ amattà ya pañissatimattà ya，直譯為：「只是為了智的程

度與憶念的程度。」義註中說：他現起正念並不是為了其他原因，

而只是為了程度愈來愈超越的智和正念，意即為了增長念與正知。 
11 他無所依而住：他並不依靠貪依止、邪見依止而住。 
12 亦不執取世間的一切：他不執取世間任何的色、受、想、行、識

為「這是我的我」或「這是我的自我」。 
13 其中，攝取入出息之念為苦諦，令彼生起的過去渴愛為集諦，二

者的不轉起為滅諦，能夠遍知苦、捨斷集、取滅為所緣的聖道為道

諦。如此通過四聖諦努力而到達寂滅。這就是一位修習入出息念的

比庫乃至證悟阿拉漢的出離之門。 

同樣的，對於以下諸部分的解釋亦以此類推。 
14 義註中說：對於狗、胡狼、貓等在走路時，牠們也能知道：「我們

在行走」。但是這裏所說的並非關於如此的了知。像如此的了知並不

能捨斷有情的妄見，不能除去我想，也不是在修習業處或念處。然

而，此比庫的了知能夠捨斷有情的妄見，除去我想，既是在修習業

處又是在修習念處。對此，「誰在行走呢？是誰的行走呢？行走是如

何產生的呢？」這些問題乃涉及到他對如此的正知的理解。 

對於「誰在行走呢？」並沒有任何的有情或人在行走。「是誰的行

走呢？」並沒有任何有情的或人的行走。「行走是如何產生的呢？」

由於心生風界的擴散而有行走。因此他如此了知：產生「我行走」

的心使風界產生，風界使表色產生，由於心生風界的擴散，引發了

全身的向前移動而稱為行走。這是對這些問題的理解。 

對於站立、坐著和躺臥也是以同樣的方法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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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著。』或躺臥時，了知:『我躺臥。』無論身體所處

如何，只是如實地了知。 

如此，或於內身隨觀身而住，或於外身隨觀身而

住，或於內外身隨觀身而住15。或於身隨觀生起之法

而住，或於身隨觀壞滅之法而住，或於身隨觀生起、

壞滅之法而住16。他現起『有身』之念，只是為了智

與憶念的程度。他無所依而住，亦不執取世間的一

切。 

諸比庫，比庫乃如此於身隨觀身而住。 

——威儀路部分結束—— 

 

                                                                                                                     

以這樣如此了知後，所謂的「有情行走」「有情站立」，實際上並

沒有任何的有情或人在行走或站立。就好像說「車在走」「車在停」

一樣，並沒有任何可稱為車的東西在走或停，只是由於善巧的車夫

把車套在牡牛上而駕著，才有在世俗言語上的「車在走」「車在停」。

同樣的，身體好比是無意識的車，心生風界好比是牛，車夫好比是

心。當「我行走」、「我站立」的心產生時，風界即產生了身表，由

於心生風界的擴散而轉起了行走等動作，然後才產生了「有情行

走」、「有情站立」、「我行走」、「我站立」等一類的世俗言語。 
15 如此，或於內身：他如此或通過把取自己的四威儀路而於身隨觀

身而住。或於外身：或通過把取他人的四威儀路。或於內外身：或

有時通過把取自己的、有時通過把取他人的四威儀路而於身隨觀身

而住。 

同樣的，對於以下諸部分的解釋亦以此類推。 
16 或隨觀生起之法等：應當以「由於無明生起故色生起」等方法而

以五種行相（即：無明、愛、業、食物、色）觀照色蘊的生起或壞

滅。這就是於此所說的「或隨觀生起之法」等。 

同樣的，對於以下諸部分的解釋亦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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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隨觀  正知部分 

再者，諸比庫，比庫在前進、返回時保持正知17，

向前看、向旁看時保持正知，屈、伸[手足]時保持正知，

持桑喀帝、缽與衣時保持正知，食、飲、嚼、嚐時保持

正知，大、小便利時保持正知，行走、站立、坐著、睡

眠、覺醒、說話、沉默時保持正知。 

如此，或於內……諸比庫，比庫乃如此於身隨觀身

而住。 

——正知部分結束—— 

 

身隨觀  厭惡作意部分 

再者，諸比庫，比庫對此從腳底以上、從髮頂以下、

為皮膚所包的身體，觀察充滿種種之不淨:『於此身中

有頭髮、身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筋腱、骨、

                                                        
17 在前進、返回時保持正知：以正知而做一切事情，或只是保持正

知。他對前進等都能夠保持正知，而非有些地方沒有正知。有四種

正知： 

① 有益正知(sà tthakasampaja¤ ¤ a)，在想要前進的心生起後，先考慮

是否有益，選擇有益的而行。 

② 適宜正知(sappà yasampaja¤ ¤ a)，在行走時先考慮是否適宜，選擇

適宜的而行。 

③ 行處正知(gocarasampaja¤ ¤ a)，選擇有益及適合的之後，在三十八

種業處中，把取自己心所喜愛的業處作為行處，在前往托缽時把它

帶著行走。 

④ 無癡正知(asammohasampaja¤ ¤ a)，在前進等時不迷惑。 

同時，義註中對於「向前看、向旁看」等亦以此四種正知作了詳

細的解釋，於此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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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腎，心、肝、膜、脾、肺，腸、腸間膜、胃中物、

糞便，膽汁、痰、膿、血、汗、脂肪，淚、油膏、唾液、

鼻涕、關節滑液、尿。』 

諸比庫，猶如兩端開口之袋，裝滿了各種穀類，比

如稻米、米、綠豆、豆、芝麻、米粒。有眼之人打開之

後，即能觀察:『這是稻米，這是米，這是綠豆，這是

豆，這是芝麻，這是米粒。』 

同樣地，諸比庫，比庫對此從腳底以上、從髮頂以

下、為皮膚所包的身體，觀察充滿種種之不淨:『於此

身中有頭髮、身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筋腱、

骨、骨髓、腎，心、肝、膜、脾、肺，腸、腸間膜、胃

中物、糞便，膽汁、痰、膿、血、汗、脂肪，淚、油膏、

唾液、鼻涕、關節滑液、尿。』 

如此，或於內……諸比庫，比庫乃如此於身隨觀身

而住。 

——厭惡作意部分結束—— 

 

身隨觀  界作意部分 

再者，諸比庫，比庫如其住立，如其所處，以界觀

察此身:『於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諸比庫，猶如熟練的屠牛者或屠牛者的學徒，殺了

牛並切成肉片之後，坐在四衢大道。同樣地，諸比庫，

比庫如其住立，如其所處，以界觀察此身:『於此身中

，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如此，或於內身隨觀身而住……諸比庫，比庫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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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於身隨觀身而住。 

——界作意部分結束—— 

 

身隨觀  九墓地部分 

再者，諸比庫，如同比庫見到被丟棄在墓地裏的屍

體，死後經一日，經兩日或三日，已經腫脹、青瘀、膿

爛。他比較於此身:『此身也有如是之法，如是之性，

無法避免如此。』 

如此，或於內……諸比庫，比庫乃如此於身隨觀身

而住。 

再者，諸比庫，如同比庫見到被丟棄在墓地裏的屍

體，正被烏鴉、兀鷹、鷲、蒼鷺、狗、老虎、豹、豺狼

或各種蟲所噉食。他比較於此身:『此身也有如是之法，

如是之性，無法避免如此。』 

如此，或於內……諸比庫，比庫乃如此於身隨觀身

而住。 

再者，諸比庫，如同比庫見到被丟棄在墓地裏的屍

體，骨鎖尚有肉有血，由筋腱連結著……骨鎖已無肉，

為血所污，由筋腱連結著……骨鎖已無血、肉，由筋腱

連結著……已無連結的骨頭散落各處：一處為手骨，另

一處為腳骨，另一處為踝骨，另一處為脛骨，另一處為

股骨，另一處為髖骨，另一處為肋骨，另一處為脊椎骨，

另一處為肩胛骨，另一處為頸椎骨，另一處為顎骨，另

一處為齒骨，另一處為頭骨。他比較於此身:『此身也

有如是之法，如是之性，無法避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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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或於內……而住。 

再者，諸比庫，如同比庫見到被丟棄在墓地裏的屍

體，骨頭白如螺貝之色……骨頭堆積經過三四年……骨

頭腐朽成為粉末。他比較於此身:『此身也有如是之法，

如是之性，無法避免如此。』 

如此，或於內身隨觀身而住，或於外身隨觀身而

住，或於內外身隨觀身而住。或於身隨觀生起之法而

住，或於身隨觀壞滅之法而住，或於身隨觀生起、壞滅

之法而住。他現起『有身』之念，只是為了智與憶念的

程度。他無所依而住，亦不執取世間的一切。 

  諸比庫，比庫乃如此於身隨觀身而住。 

——九墓地部分結束—— 

 

——十四種身隨觀結束——18 

 
受隨觀 

那麼，諸比庫，比庫又如何於受隨觀受而住呢？ 

諸比庫，在此，比庫感到樂受時，了知:『我感到

樂受。』感到苦受時，了知:『我感到苦受。』感到不

苦不樂受時，了知:『我感到不苦不樂受。』感受到有

                                                        
18 入出息念、威儀路、四正知、厭惡作意、界作意以及九墓地觀一

共為十四種身隨觀業處。其中，入出息念和厭惡作意這兩種乃是安

止業處，修習入出息念可以達到第四禪，修習厭惡作意（三十二身

分）可以達到初禪。由於墓地觀在此作為過患隨觀，因此其餘的十

二種只是近行業處，只能達到近行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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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染的樂受時，了知:『我感受到有物染的樂受。』感

受到無物染的樂受時，了知:『我感受到無物染的樂受。』

感受到有物染的苦受時，了知:『我感受到有物染的苦

受。』感受到無物染的苦受時，了知:『我感受到無物

染的苦受。』感受到有物染的不苦不樂受時，了知:『我

感受到有物染的不苦不樂受。』感受到無物染的不苦不

樂受時，了知:『我感受到無物染的不苦不樂受。』19 

如此，或於內受隨觀受而住，或於外受隨觀受而

住，或於內外受隨觀受而住。或於受隨觀生起之法而

住，或於受隨觀壞滅之法而住，或於受隨觀生起、壞滅

之法而住。他現起『有受』之念，只是為了智與憶念的

程度。他無所依而住，亦不執取世間的一切。 

  諸比庫，比庫乃如此於受隨觀受而住。 

——受隨觀結束—— 

 

心隨觀 

那麼，諸比庫，比庫又如何於心隨觀心而住呢？ 

諸比庫，在此，比庫於有貪心，了知:『有貪心』；

離貪心，了知:『離貪心』。有瞋心，了知:『有瞋心』；

離瞋心，了知:『離瞋心』。有癡心，了知:『有癡心』；
                                                        
19 義註中說：「有物染的樂受」是指依止於享受五欲功德的六種俗家

依止的愉悅感受；「無物染的樂受」是指六種出離依止的愉悅感受。 

「有物染的苦受」是指六種俗家依止的憂受；「無物染的苦受」是

指六種出離依止的憂受。 

「有物染的不苦不樂受」是指六種俗家依止的捨受；「無物染的不

苦不樂受」是指六種出離依止的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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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癡心，了知:『離癡心』。昏昧心，了知:『昏昧心』；

散亂心，了知:『散亂心』。廣大心，了知:『廣大心』；

不廣大心，了知:『不廣大心』。有上心，了知:『有上

心』；無上心，了知:『無上心』。得定心，了知:『得定

心』；無定心，了知:『無定心』。解脫心，了知:『解脫

心』；未解脫心，了知:『未解脫心』。20 

如此，或於內心隨觀心而住，或於外心隨觀心而

                                                        
20 心隨觀即是取心為所緣的修觀業處。因為觀智乃是觀照一切世間

法的本質為無常、苦、無我，而出世間心並非觀智的所緣，所以此

八對十六種心皆是世間心的不同分類。 

義註中說：這裏的「有貪心」是指八種與貪俱的心 ；「離貪心」

是指世間的善及無記心。因為此思維並非諸法的總合，所以這一句

並不包括出世間心在內。剩下的四種不善心（瞋 2+癡 2）則既不包

括前句（有貪心），也不包括後句（離貪心）。 

「有瞋心」是指兩種憂俱心。「離瞋心」是指世間的善及無記心。

剩下的十種不善心（貪 8+癡 2）則既不包括前句（有瞋心），也不包

括後句（離瞋心）。 

「有癡心」是指與疑俱及掉舉俱的兩種心；因為癡心所出現於一

切的不善心中，所以其餘的[不善心]也適合於此，亦即這兩種遍攝了

十二種不善心。「離癡心」是指世間的善及無記心。 

   「昏昧心」是指陷入昏沉、睡眠的心；「散亂心」是指與掉舉俱

的心。 

   「廣大心」是指色界、無色界心；「不廣大心」是指欲界心。 

   「有上心」是指欲界心；「無上心」是指色界、無色界心；於此

「有上心」也可以指色界心，「無上心」則指無色界心。 

   「得定心」是指安止定，或也指近行定；「無定心」是指沒有證

得此兩種定的心。 

   「解脫心」 是指證得彼分解脫與鎮伏解脫之心；「未解脫心」是

指未證得這兩種解脫的心。於此並不包括正斷解脫、安息解脫和遠

離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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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或於內外心隨觀心而住。或於心隨觀生起之法而

住，或於心隨觀壞滅之法而住，或於心隨觀生起、壞滅

之法而住。他現起『有心』之念，只是為了智與憶念的

程度。他無所依而住，亦不執取世間的一切。 

  諸比庫，比庫乃如此於心隨觀心而住。 

——心隨觀結束—— 

 

法隨觀 蓋部分 

那麼，諸比庫，比庫又如何於法隨觀法而住呢？ 

諸比庫，在此，比庫對五蓋而於法隨觀法而住。諸

比庫，比庫又如何對五蓋而於法隨觀法而住呢？ 

諸比庫，在此，比庫內[心]存在欲貪，了知:『我

內[心]有欲貪。』內[心]不存在欲貪，了知:『我內[心]

沒有欲貪。』他了知未生起的欲貪如何生起，了知已生

起的欲貪如何捨斷，也了知已捨斷的欲貪於未來如何不

再生起。 

內[心]存在瞋恚，了知:『我內[心]有瞋恚。』內[心]

不存在瞋恚，了知:『我內[心]沒有瞋恚。』他了知未

生起的瞋恚如何生起，了知已生起的瞋恚如何捨斷，也

了知已捨斷的瞋恚於未來如何不再生起。 

內[心]存在昏沉、睡眠，了知:『我內[心]有昏沉、

睡眠。』內[心]不存在昏沉、睡眠，了知:『我內[心]

沒有昏沉、睡眠。』他了知未生起的昏沉、睡眠如何生

起，了知已生起的昏沉、睡眠如何捨斷，也了知已捨斷

的昏沉、睡眠於未來如何不再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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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存在掉舉、追悔，了知:『我內[心]有掉舉、

追悔。』內[心]不存在掉舉、追悔，了知:『我內[心]

沒有掉舉、追悔。』他了知未生起的掉舉、追悔如何生

起，了知已生起的掉舉、追悔如何捨斷，也了知已捨斷

的掉舉、追悔未來如何不再生起。 

內[心]存在疑，了知:『我內[心]有疑。』內[心]

不存在疑，了知:『我內[心]沒有疑。』他了知未生起

之疑如何生起，了知已生起之疑如何捨斷，也了知已捨

斷之疑於未來如何不再生起。 

如此，或於內法隨觀法而住，或於外法隨觀法而

住，或於內外法隨觀法而住。或於法隨觀生起之法而

住，或於法隨觀壞滅之法而住，或於法隨觀生起、壞滅

之法而住。他現起『有法』之念，只是為了智與憶念的

程度。他無所依而住，亦不執取世間的一切。 

  諸比庫，比庫乃如此對五蓋而於法隨觀法而住。 

——蓋部分結束—— 

 
法隨觀 蘊部分 

再者，諸比庫，比庫對五取蘊而於法隨觀法而住。

諸比庫，比庫又如何對五取蘊而於法隨觀法而住呢？ 

諸比庫，在此，比庫[了知]:『如是色，如是色之

集，如是色之滅；如是受，如是受之集，如是受之滅；

如是想，如是想之集，如是想之滅；如是諸行，如是諸

行之集，如是諸行之滅；如是識，如是識之集，如是識

之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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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或於內法隨觀法而住，或於外法隨觀法而

住，或於內外法隨觀法而住。或於法隨觀生起之法而

住，或於法隨觀壞滅之法而住，或於法隨觀生起、壞滅

之法而住。他現起『有法』之念，只是為了智與憶念的

程度。他無所依而住，亦不執取世間的一切。 

  諸比庫，比庫乃如此對五取蘊而於法隨觀法而住。 

——蘊部分結束—— 

 

法隨觀 處部分 

再者，諸比庫，比庫對六種內、外處而於法隨觀法

而住。諸比庫，比庫又如何對六種內、外處而於法隨觀

法而住呢？ 

諸比庫，在此，比庫了知眼，了知色，也了知緣此

二者而生起之結；他了知未生起之結如何生起，了知已

生起之結如何捨斷，也了知已捨斷之結於未來如何不再

生起。 

他了知耳，了知聲，也了知緣此二者而生起之結；

他了知未生起之結如何生起，了知已生起之結如何捨

斷，也了知已捨斷之結於未來如何不再生起。 

他了知鼻，了知香，也了知緣此二者而生起之結；

他了知未生起之結如何生起，了知已生起之結如何捨

斷，也了知已捨斷之結於未來如何不再生起。 

他了知舌，了知味，也了知緣此二者而生起之結；

他了知未生起之結如何生起，了知已生起之結如何捨

斷，也了知已捨斷之結於未來如何不再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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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了知身，了知觸，也了知緣此二者而生起之結；

他了知未生起之結如何生起，了知已生起之結如何捨

斷，也了知已捨斷之結於未來如何不再生起。 

他了知意，了知法，也了知緣此二者而生起之結；

他了知未生起之結如何生起，了知已生起之結如何捨

斷，也了知已捨斷之結於未來如何不再生起。 

如此，或於內法隨觀法而住，或於外法隨觀法而

住，或於內外法隨觀法而住。或於法隨觀生起之法而

住，或於法隨觀壞滅之法而住，或於法隨觀生起、壞滅

之法而住。他現起『有法』之念，只是為了智與憶念的

程度。他無所依而住，亦不執取世間的一切。 

  諸比庫，比庫乃如此對六種內、外處而於法隨觀法

而住。 

——處部分結束—— 

 

法隨觀 覺支部分 

再者，諸比庫，比庫對七覺支而於法隨觀法而住。

諸比庫，比庫又如何對七覺支而於法隨觀法而住呢？ 

諸比庫，在此，比庫內[心]存在念覺支，了知:『我

內[心]有念覺支。』內[心]不存在念覺支，了知:『我

內[心]沒有念覺支。』他了知未生起的念覺支如何生

起，也了知已生起的念覺支如何修習至圓滿。 

內[心]存在擇法覺支，了知:『我內[心]有擇法覺

支。』內[心]不存在擇法覺支，了知:『我內[心]沒有

擇法覺支。』他了知未生起的擇法覺支如何生起，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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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已生起的擇法覺支如何修習至圓滿。 

內[心]存在精進覺支，了知:『我內[心]有精進覺

支。』內[心]不存在精進覺支，了知:『我內[心]沒有

精進覺支。』他了知未生起的精進覺支如何生起，也了

知已生起的精進覺支如何修習至圓滿。 

內[心]存在喜覺支，了知:『我內[心]有喜覺支。』

內[心]不存在喜覺支，了知:『我內[心]沒有喜覺支。』

他了知未生起的喜覺支如何生起，也了知已生起的喜覺

支如何修習至圓滿。 

內[心]存在輕安覺支，了知:『我內[心]有輕安覺

支。』內[心]不存在輕安覺支，了知:『我內[心]沒有

輕安覺支。』他了知未生起的輕安覺支如何生起，也了

知已生起的輕安覺支如何修習至圓滿。 

內[心]存在定覺支，了知:『我內[心]有定覺支。』

內[心]不存在定覺支，了知:『我內[心]沒有定覺支。』

他了知未生起的定覺支如何生起，也了知已生起的定覺

支如何修習至圓滿。 

內[心]存在捨覺支，了知:『我內[心]有捨覺支。』

內[心]不存在捨覺支，了知:『我內[心]沒有捨覺支。』

他了知未生起的捨覺支如何生起，也了知已生起的捨覺

支如何修習至圓滿。 

如此，或於內法隨觀法而住，或於外法隨觀法而

住，或於內外法隨觀法而住。或於法隨觀生起之法而

住，或於法隨觀壞滅之法而住，或於法隨觀生起、壞滅

之法而住。他現起『有法』之念，只是為了智與憶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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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他無所依而住，亦不執取世間的一切。 

  諸比庫，比庫乃如此對七覺支而於法隨觀法而住。 

——覺支部分結束—— 

 
法隨觀 諦部分 

再者，諸比庫，比庫對四聖諦而於法隨觀法而住。

諸比庫，比庫又如何對四聖諦而於法隨觀法而住呢？ 

諸比庫，在此，比庫如實了知:『此是苦。』如實

了知:『此是苦之集。』如實了知:『此是苦之滅。』如

實了知:『此是導至苦滅之道。』 

——第一誦分結束—— 

 

廣說苦諦 

諸比庫，何謂苦聖諦？生是苦，老是苦，死是苦，

愁、悲、苦、憂、惱是苦，怨憎會是苦，愛別離是苦，

所求不得是苦。簡而言之：五取蘊即苦。 

諸比庫，什麼是生呢？無論任何的有情，即於其有

情的部類中，誕生、出生、入胎、再生、諸蘊的顯現、

諸處的獲得。諸比庫，這稱為生。 

諸比庫，什麼是老呢？無論任何的有情，即於其有

情的部類中，年老、衰老、牙齒損壞、頭髮斑白、皮膚

變皺、壽命減損、諸根成熟。諸比庫，這稱為老。 

諸比庫，什麼是死呢？無論任何的有情，即於其有

情的部類中，死亡、滅歿、破壞、消失、逝世、命終、

諸蘊的分離、身體的捨棄、命根的斷絕。諸比庫，這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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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死。 

諸比庫，什麼是愁呢？諸比庫，若是由於具有任何

一種的不幸、遭遇任何一種的苦法而愁慮、憂愁、哀愁、

內[心]憂愁、內[心]悲哀。諸比庫，這稱為愁。 

諸比庫，什麼是悲呢？諸比庫，若是由於具有任何

一種的不幸、遭遇任何一種的苦法而哭泣、悲嘆、悲泣、

悲哀、哀號、悲痛。諸比庫，這稱為悲。 

諸比庫，什麼是苦呢？諸比庫，身體的苦，身體的

不適，由身觸而生的痛苦、不適感受。諸比庫，這稱為

苦。 

諸比庫，什麼是憂呢？諸比庫，心的苦，心的不愉

快，由意觸而生的痛苦、不適感受。諸比庫，這稱為憂。 

諸比庫，什麼是惱呢？諸比庫，若是由於具足任何

一種的不幸、遭遇任何一種的苦法而鬱惱、憂惱、憔悴、

絕望。諸比庫，這稱為惱。 

諸比庫，什麼是怨憎會苦呢？在此，凡是那些不可

喜的、不可愛的、不可意的色、聲、香、味、觸、法，

或者那些意圖不利者、意圖無益者、意圖不安樂者、意

圖不安穩者，若與他們一起交往、會合、共聚、結合。

諸比庫，這稱為怨憎會苦。 

諸比庫，什麼是愛別離苦呢？在此，凡是那些可喜

的、可愛的、可意的色、聲、香、味、觸、法，或者那

些希望有利者、希望有益者、希望安樂者、希望安穩者，

母親、父親、兄弟、姐妹、朋友、同事或血親，若不能

與他們一起交往、會合、共聚、結合。諸比庫，這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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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別離苦。 

諸比庫，什麼是所求不得苦呢？諸比庫，有生法的

諸有情生起如此的欲求:『啊！願我們將沒有生法，希

望生不要到來!』然而卻不能達成這樣的欲求，這是所

求不得苦。 

諸比庫，有老法的諸有情生起如此的欲求:『啊！

願我們將沒有老法，希望衰老不要到來!』然而卻不能

達成這樣的欲求，這也是所求不得苦。 

諸比庫，有病法的諸有情生起如此的欲求:『啊！

願我們將沒有病法，希望疾病不要到來!』然而卻不能

達成這樣的欲求，這也是所求不得苦。 

諸比庫，有死法的諸有情生起如此的欲求:『啊！

願我們將沒有死法，希望死亡不要到來!』然而卻不能

達成這樣的欲求，這也是所求不得苦。 

諸比庫，有愁、悲、苦、憂、惱諸法的諸有情生起

如此的欲求:『啊！願我們將沒有愁、悲、苦、憂、惱

諸法，希望愁、悲、苦、憂、惱不要到來!』然而卻不

能達成這樣的欲求，這也是所求不得苦。 

 諸比庫，何謂『簡而言之：五取蘊即苦』呢？這就

是：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諸比

庫，這些稱為『簡而言之：五取蘊即苦』。諸比庫，這

稱為苦聖諦。 

 

廣說集諦 

諸比庫，何謂苦集聖諦？此愛是再有，與喜、貪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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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處處而喜樂21，這就是：欲愛、有愛、無有愛22。 

然而，諸比庫，此愛於何處生起而生起，於何處止

住而止住呢？凡世間有喜色、悅色者23，其愛即於此處

生起而生起，於此處止住而止住。 

  什麼是世間喜色、悅色呢？眼於世間是喜色、悅

色，其愛即於此處生起而生起，於此處止住而止住。耳

於世間……鼻於世間……舌於世間……身於世間……

意於世間是喜色、悅色，其愛即於此處生起而生起，於

此處止住而止住。 

色於世間……聲於世間……香於世間……味於世

間……觸於世間……法於世間是喜色、悅色，其愛即於

此處生起而生起，於此處止住而止住。 

眼識於世間……耳識於世間……鼻識於世間……

舌識於世間……身識於世間……意識於世間是喜色、悅

色，其愛即於此處生起而生起，於此處止住而止住。 

眼觸於世間……耳觸於世間……鼻觸於世間……

舌觸於世間……身觸於世間……意觸於世間是喜色、悅
                                                        
21 此愛是再有：即是此渴愛導致了再有（來生），再有是其本性。 

與喜、貪俱：喜伴隨著貪一起；喜與貪同時滋長稱為伴隨在一起。 

於處處而喜樂：無論哪裡有自己的生命，即會喜樂其處，即會喜

樂那裡的色所緣等，亦即喜樂於色，喜樂於聱、香、味、觸、法。 
22 對欲望的渴愛為「欲愛」，即對五欲功德的貪愛。 

對生命的渴愛為「有愛」，即是由於對生命的希求而生起的、與常

見俱行的、對色界與無色界生命的貪，以及對禪那的欲。 

對無生命的渴愛為「無有愛」，即是與斷見俱行的貪。 
23 凡世間有喜色、悅色者：即世間上那些本質上既可愛又美好的東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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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其愛即於此處生起而生起，於此處止住而止住。 

眼觸生受於世間……耳觸生受於世間……鼻觸生

受於世間……舌觸生受於世間……身觸生受於世

間……意觸生受於世間是喜色、悅色，其愛即於此處生

起而生起，於此處止住而止住。 

色想於世間……聲想於世間……香想於世間……

味想於世間……觸想於世間……法想於世間是喜色、悅

色，其愛即於此處生起而生起，於此處止住而止住。 

  色思於世間……聲思於世間……香思於世間……

味思於世間……觸思於世間……法思於世間是喜色、悅

色，其愛即於此處生起而生起，於此處止住而止住。 

  色愛於世間……聲愛於世間……香愛於世間……

味愛於世間……觸愛於世間……法愛於世間是喜色、悅

色，其愛即於此處生起而生起，於此處止住而止住。  

  色尋於世間……聲尋於世間……香尋於世間……

味尋於世間……觸尋於世間……法尋於世間是喜色、悅

色，其愛即於此處生起而生起，於此處止住而止住。 

  色伺於世間……聲伺於世間……香伺於世間……

味伺於世間……觸伺於世間……法伺於世間是喜色、悅

色，其愛即於此處生起而生起，於此處止住而止住。諸

比庫，這稱為苦集聖諦。 

 

廣說滅諦 

諸比庫，何謂苦滅聖諦？即是那種愛的無餘離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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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捨棄、捨離、解脫、無執著。24 

然而，諸比庫，此愛於何處捨斷而捨斷，於何處滅

除而滅除呢？凡世間有喜色、悅色者，其愛即於此處捨

斷而捨斷，於此處滅除而滅除。 

  什麼是世間喜色、悅色呢？眼於世間是喜色、悅

色，其愛即於此處捨斷而捨斷，於此處滅除而滅除。耳

於世間……鼻於世間……舌於世間……身於世間……

意於世間是喜色、悅色，其愛即於此處捨斷而捨斷，於

此處滅除而滅除。 

色於世間……聲於世間……香於世間……味於世

間……觸於世間……法於世間是喜色、悅色，其愛即於

此處捨斷而捨斷，於此處滅除而滅除。 

眼識於世間……耳識於世間……鼻識於世間……

舌識於世間……身識於世間……意識於世間是喜色、悅

色，其愛即於此處捨斷而捨斷，於此處滅除而滅除。 

眼觸於世間……耳觸於世間……鼻觸於世間……

舌觸於世間……身觸於世間……意觸於世間是喜色、悅

                                                        
24 無餘離貪、滅等：這一切皆是涅槃的同義詞。到達涅槃即是諸愛

的無餘離染、滅，因此說其為「即是那種愛的無餘離貪、滅。」到

達涅槃又是諸愛的捨棄、捨遣、解脫、無執著，因此說涅槃為「捨

棄、捨離、解脫、無執著。」 

雖然涅槃只有一種，但卻可以通過一切有為法的反義詞，而得種

種名稱，如：無餘離貪、無餘滅、捨棄、捨離、解脫、無執著、貪

盡、瞋盡、癡盡、愛盡、無取、無轉起、無相、無願、不存續、不

結生、無生、無趣、不生、不老、不病、不死、無愁、無悲、無惱、

無雜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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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其愛即於此處捨斷而捨斷，於此處滅除而滅除。 

眼觸生受於世間……耳觸生受於世間……鼻觸生

受於世間……舌觸生受於世間……身觸生受於世

間……意觸生受於世間是喜色、悅色，其愛即於此處捨

斷而捨斷，於此處滅除而滅除。 

色想於世間……聲想於世間……香想於世間……

味想於世間……觸想於世間……法想於世間是喜色、悅

色，其愛即於此處捨斷而捨斷，於此處滅除而滅除。 

  色思於世間……聲思於世間……香思於世間……

味思於世間……觸思於世間……法思於世間是喜色、悅

色，其愛即於此處捨斷而捨斷，於此處滅除而滅除。 

  色愛於世間……聲愛於世間……香愛於世間……

味愛於世間……觸愛於世間……法愛於世間是喜色、悅

色，其愛即於此處捨斷而捨斷，於此處滅除而滅除。  

  色尋於世間……聲尋於世間……香尋於世間……

味尋於世間……觸尋於世間……法尋於世間是喜色、悅

色，其愛即於此處捨斷而捨斷，於此處滅除而滅除。 

  色伺於世間……聲伺於世間……香伺於世間……

味伺於世間……觸伺於世間……法伺於世間是喜色、悅

色，其愛即於此處捨斷而捨斷，於此處滅除而滅除。諸

比庫，這稱為苦滅聖諦。 

 
廣說道諦 

諸比庫，何謂導至苦滅之道聖諦？此即八支聖道，

這就是：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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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正定。 

諸比庫，什麼是正見呢？諸比庫，苦之智、苦集之

智、苦滅之智、導至苦滅之道之智。諸比庫，這稱為正

見。 

  諸比庫，什麼是正思惟呢？出離思惟、無恚思惟、

無害思惟。諸比庫，這稱為正思惟。 

  諸比庫，什麼是正語呢？離虛妄語、離離間語、離

粗惡語、離雜穢語。諸比庫，這稱為正語。 

  諸比庫，什麼是正業呢？離殺生、離不與取、離欲

邪行。諸比庫，這稱為正業。 

  諸比庫，什麼是正命呢？諸比庫，在此，聖弟子捨

離邪命，以正命而營生。諸比庫，這稱為正命。 

  諸比庫，什麼是正精進呢？諸比庫，在此，比庫為

了未生之惡、不善法的不生起，生起意欲、努力、激發

精進、策勵心、精勤；為了已生之惡、不善法的斷除，

生起意欲、努力、激發精進、策勵心、精勤；為了未生

之善法的生起，生起意欲、努力、激發精進、策勵心、

精勤；為了已生之善法的住立、不忘、增長、廣大、修

習、圓滿，生起意欲、努力、激發精進、策勵心、精勤。

諸比庫，這稱為正精進。 

  諸比庫，什麼是正念呢？諸比庫，在此，比庫於身

隨觀身而住，熱誠，正知，具念，調伏世間的貪、憂；

於受隨觀受而住，熱誠，正知，具念，調伏世間的貪、

憂；於心隨觀心而住，熱誠，正知，具念，調伏世間的

貪、憂；於法隨觀法而住，熱誠，正知，具念，調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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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貪、憂。諸比庫，這稱為正念。 

諸比庫，什麼是正定呢？諸比庫，在此，比庫已離

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成就並

住於初禪；尋伺寂止，內潔淨，心專一性，無尋、無伺，

定生喜、樂，成就並住於第二禪；離喜，住於捨，念與

正知，以身受樂，正如聖者們所說的:『捨、具念、樂

住。』成就並住於第三禪；捨斷樂與捨斷苦，先前的喜、

憂已滅沒，不苦不樂，捨念清淨，成就並住於第四禪。

諸比庫，這稱為正定。 

  諸比庫，這稱為導至苦滅之道聖諦。 

 

如此，或於內法隨觀法而住，或於外法隨觀法而

住，或於內外法隨觀法而住。或於法隨觀生起之法而

住，或於法隨觀壞滅之法而住，或於法隨觀生起、壞滅

之法而住。他現起『有法』之念，只是為了智與憶念的

程度。他無所依而住，亦不執取世間的一切。 

  諸比庫，比庫乃如此對四聖諦而於法隨觀法而住。 

——諦部分結束—— 

 

——法隨觀結束—— 

 

諸比庫，無論是誰，若能夠如此修習此四念處七年

者，他於二果之中可期望[獲得]一果：即於現法中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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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或尚有餘[則證]不來位！25 

諸比庫，且放置七年。諸比庫，無論是誰，若能夠

如此修習此四念處六年者……五年……四年……三

年……兩年……一年……諸比庫，且放置一年。諸比

庫，無論是誰，若能夠如此修習此四念處七個月者，他

於二果之中可期望[獲得]一果：即於現法中證知，或尚

有餘[則證]不來位！ 

諸比庫，且放置七個月。諸比庫，無論是誰，若能

夠如此修習此四念處六個月者……五個月……四個

月……三個月……兩個月……一個月……半個月……

諸比庫，且放置半個月。諸比庫，無論是誰，若能夠如

此修習此四念處七天者，他於二果之中可期望[獲得]

一果：即於現法中證知，或尚有餘[則證]不來位！ 

 

正如所說的:『諸比庫，此一行道，能清淨有情，

超越愁、悲，滅除苦、憂，得達如理，現證涅槃，此即

是四念處。』乃因此而說。」 

世尊如此說。那些比庫滿意與歡喜世尊之所說。 

 

 

 

 

                                                        
25 即於現法中證知：意即在今生證悟阿拉漢果。 

或尚有餘則證不來位：意即或者還有剩餘的執取（煩惱）尚未完

全斷盡，則能證悟不來（阿那含）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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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希望經26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沙瓦提城揭德林給孤

獨園。 

於其處，世尊稱呼比庫們:「諸比庫。」那些比庫

回答世尊:「尊者。」世尊如此說： 

「諸比庫，應當具足戒與具足巴帝摩卡27而住！應

以巴帝摩卡律儀防護而住，具足正行與行處，對微細的

罪過也見到危險。受持學習於諸學處！ 

諸比庫，假如比庫希望:『願同梵行者們喜歡、滿

意、尊重和尊敬我。』他應完全持戒28，致力內心之止29，

不輕忽禪那30，具足於觀31，增加空閒處32。 

                                                        
26 若希望經 (â kaï kheyyasuttaü )：譯自 M.6。 

世尊在該經中說：若有比庫希望實現從世間直到出世間的十七個

願望，他應完全地持守戒律、修習戒定慧三學。 
27

 巴帝摩卡：巴利語 pà timokkha 的音譯, 有上首、極殊勝、護解脫

等義。 

《清淨道論》中說:「若他看護(pà ti)、保護此者，能使他解脫

(mokkheti)、脫離惡趣等苦，所以稱為『巴帝摩卡』。」 

漢傳佛教依梵語 prà timokùa 音譯為波羅提木叉，意為別解脫等。 
28

 完全持戒 (sãlesvevassa paripå rakà rã)：他完全地持守四種遍淨戒：

巴帝摩卡律儀戒、根律儀戒、活命遍淨戒和資具依止戒。即是說應

通過無缺失、完全地持守諸戒來成為一名戒具足者。 
29

 致力內心之止 (ajjhattaü  cetosamathamanuyutto)：致力於自己內心

的平靜。在此，「內」和「自己的」是同義詞。 
30

 不輕忽禪那 (anirà katajjhà no)：不排斥禪那或不退失禪那。以排

斥、退失之義為輕忽。當知捨棄了這種頑劣後他致力於謙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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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庫，假如比庫希望:『願我能獲得衣、食、坐

臥處、病者所需之醫藥資具。』他應完全持戒，致力內

心之止，不輕忽禪那，具足於觀，增加空閒處。 

諸比庫，假如比庫希望:『願我受用衣、食、坐臥

處、病者所需之醫藥資具，能使那些行[佈施]者有大果

報、大功德。』他應完全持戒，致力內心之止，不輕忽

禪那，具足於觀，增加空閒處。 

諸比庫，假如比庫希望:『願已故、去世的親族、

血親們以淨信心憶念我時，能使他們有大果報、大功

德。』他應完全持戒，致力內心之止，不輕忽禪那，具

足於觀，增加空閒處。 

諸比庫，假如比庫希望:『願我克服不滿與喜好33，

願我不被不滿所征服，戰勝已生起的不喜，住於勝利。』

他應完全持戒，致力內心之止，不輕忽禪那，具足於觀，

增加空閒處。 

                                                                                                                     
31 具足於觀 (vipassanà ya samannà gato)：致力於七種隨觀，即無常隨

觀、苦隨觀、無我隨觀、厭離隨觀、離欲隨觀、滅隨觀和捨遣隨觀。 
32 增加空閒處：巴利語 brå hetà  su¤ ¤ à gà rà naü 的直譯。意為增加前

往空閒處的次數，頻繁地去空閒處。於此，當知在把取了止觀業處

之後，日夜進入空閒處禪坐的比庫為「增加空閒處」。 

 「應完全持戒」乃是說增上戒，「致力內心之止，不輕忽禪那」乃

是說增上心，「具足於觀」乃是說增上慧學。「增加空閒處」對修止

者來說，頻繁地去空閒處為增上心學，對修觀者來說則是增上慧學，

這是包攝了兩種學而說的。 
33 願我克服不滿與喜好 (aratiratisaho assaü )：希望能戰勝、征服不

滿與喜好。於此，不滿是指厭煩諸善法與偏僻住處。喜好是指喜好

五欲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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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庫，假如比庫希望:『願我克服怖畏與恐懼，

願我不被怖畏、恐懼所征服，戰勝已生起的怖畏、恐懼，

住於勝利。』他應完全持戒，致力內心之止，不輕忽禪

那，具足於觀，增加空閒處。 

諸比庫，假如比庫希望:『對於增上心、現法樂住

的四種禪那，願我隨願而得、容易而得、不難而得。』

他應完全持戒，致力內心之止，不輕忽禪那，具足於觀，

增加空閒處。 

諸比庫，假如比庫希望:『對於那寂靜、解脫、超

越色的無色[定]，願以[名]身觸而住。』他應完全持戒，

致力內心之止，不輕忽禪那，具足於觀，增加空閒處。 

諸比庫，假如比庫希望:『願我滅盡三結34，成為入

流者，不退墮法35，必定趣向正覺36。』他應完全持戒，

致力內心之止，不輕忽禪那，具足於觀，增加空閒處。 

諸比庫，假如比庫希望:『願我滅盡三結，貪瞋癡

減弱，成為一來者，只來此世間一次37即作苦之終結。』

                                                        
34 三結 (tiõ õ aü  saü yojanà naü )：稱為有身見、疑、戒禁取的三種結

縛。這三種結為初道入流道所斷除。 
35 不退墮法 (avinipà tadhammo)：已不可能再墮落到地獄、畜生、鬼

和阿蘇羅四種苦界。因為初道已斷除了能令墮落苦界之法。 
36 趣向正覺 (sambodhiparà yaõ o)：走向正覺的最終彼岸。即已證得初

道的入流聖者必定將證得更上的三種聖道的意思。 
37 只來此世間一次 (sakideva imaü  lokaü  à gantvà )：只來到這人界結

生一次。若在此人界修證一來道後，即在此處般涅槃者，則不在此

屬。若在此修道後生於天界，並在其處般涅槃者；若在天界修道後，

在其處般涅槃者；若在天界修道後，再生於此人界才般涅槃者；以

及若在此修道後生於天界，在那裏命終後再生於此處才般涅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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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應完全持戒，致力內心之止，不輕忽禪那，具足於觀，

增加空閒處。 

諸比庫，假如比庫希望:『願我滅盡五下分結
38
，成

為化生者，在那裏般涅槃
39
，不再從那世間回來。』他

應完全持戒，致力內心之止，不輕忽禪那，具足於觀，

增加空閒處。 

諸比庫，假如比庫希望:『願能證得種種神變：願

我一[身]能成多[身]，願我多[身]能成一[身]；顯現，

隱匿；能穿牆、穿壁、穿山，行走無礙，猶如虛空；能

出沒於地中，猶如水中；能行於水上不沉，如在地上；

能在空中以跏趺而行，如有翼之鳥；能以手觸摸、擦拭

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威力的月亮和太陽；乃至能以身

自在到達梵天界。』他應完全持戒，致力內心之止，不

輕忽禪那，具足於觀，增加空閒處。 

諸比庫，假如比庫希望:『願能以清淨、超人的天

耳界，聽到遠處、近處的天及人的兩種聲音。』他應完

全持戒，致力內心之止，不輕忽禪那，具足於觀，增加

空閒處。 

諸比庫，假如比庫希望:『願能以心辨別了知其他

                                                                                                                     

當知是這裏的意思。 
38 五下分結 (pa¤ cannaü  orambhà giyà naü  saü yojanà naü )：下分，意

即連接到下界的；為投生到欲界之緣的意思。五下分結即前面所說

的三種結，再加上欲貪結和瞋結。不來聖者已斷除了這五種下分結。 
39 成為化生者，在那裏般涅槃 (opapà tiko assaü  tattha parinibbà yã)：

不來聖者已排除了胎生等三種生，只會化生為梵天人，並在梵天界

那裏般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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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其他人的心：對有貪心，能了知有貪心；對離貪

心，能了知離貪心。對有瞋心，能了知有瞋心；對離瞋

心，能了知離瞋心。對有癡心，能了知有癡心；對離癡

心，能了知離癡心。對昏昧心，能了知昏昧心；對散亂

心，能了知散亂心。對廣大心，能了知廣大心；對不廣

大心，能了知不廣大心。對有上心，能了知有上心；對

無上心，能了知無上心。對得定心，能了知得定心；對

無定心，能了知無定心。對解脫心，能了知解脫心；對

未解脫心，能了知未解脫心。』他應完全持戒，致力內

心之止，不輕忽禪那，具足於觀，增加空閒處。 

諸比庫，假如比庫希望:『願能憶念種種宿住，也

即是：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

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許多

壞劫、許多成劫、許多壞成劫：在那裏有如此名、如此

姓、如此容貌、如此食物、經歷如此的苦與樂、如此壽

命的限量。他從該處死後投生到那裏，在那裏有如此

名、如此姓、如此容貌、如此食物、經歷如此的苦與樂、

如此壽命的限量。他從該處死後投生到這裏。如是能以

形相、細節來憶念種種宿住。』他應完全持戒，致力內

心之止，不輕忽禪那，具足於觀，增加空閒處。 

諸比庫，假如比庫希望:『願能以清淨、超人的天

眼，見到有情的死時、生時，低賤、高貴，美麗、醜陋，

幸福、不幸，能了知有情各隨其業:「諸尊者，此有情

的確因為具足身惡行、具足語惡行、具足意惡行，誹謗

聖者，為邪見者，受持邪見業；諸尊者，他們身壞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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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苦界、惡趣、墮處、地獄。然而，諸尊者，此有情

的確因為具足身善行、具足語善行、具足意善行，不誹

謗聖者，為正見者，受持正見業；諸尊者，他們身壞死

後，生於善趣、天界。」如此能以清淨、超人的天眼，

見到有情的死時、生時，低賤、高貴，美麗、醜陋，幸

福、不幸，能了知有情各隨其業。』他應完全持戒，致

力內心之止，不輕忽禪那，具足於觀，增加空閒處。 

諸比庫，假如比庫希望:『願能斷盡諸漏，即於現

法中，以自己之智證得與成就無漏之心解脫、慧解脫而

住。』他應完全持戒，致力內心之止，不輕忽禪那，具

足於觀，增加空閒處。 

諸比庫，應當具足戒與具足巴帝摩卡而住！應以巴

帝摩卡律儀防護而住，具足正行與行處，對微細的罪過

也見到危險。受持學習於諸學處！ 

如是，[上述]所說的乃是緣於此而說。40」 

世尊如此說。那些比庫滿意與歡喜世尊之所說。 

                                                        
40 如此，世尊在教導持戒功德論直到證悟阿拉漢之後，再綜合這一

切作出結論說:「諸比庫，應當具足戒……乃是緣於此而說。」 

正如世尊在前面所簡要說的:「諸比庫，應當具足戒……受持學習

於諸學處。」具足戒的比庫能得到同梵行者們喜歡、滿意、尊重和

尊敬，獲得資具，供養資具的施主們能得大果報，去世的親族們憶

念時得大果報，克服不滿與喜好，克服怖畏與恐懼，證得色界禪那、

無色界禪那、較低的三種沙門果、五種世間神通，以及以自己之智

證得漏盡智。所說的這一切，就是因為此持戒功德的緣故才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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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車經41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王舍城竹林喂松鼠處。 

當時，有許多[來自菩薩]出生地
42
的比庫，在出生

地雨安居結束後，來到世尊之處。來到之後，禮敬世尊，

坐在一邊。世尊對坐在一邊的那些比庫如此說： 

「諸比庫，是否有誰在[我的]出生地被出生地的比

庫、同梵行者們這樣尊敬：『自己少欲
43
，也向比庫們作

少欲論；自己知足
44
，也向比庫們作知足論；自己遠離

45
，

                                                        
41 轉車經 (Rathavinãtasuttaü )：譯自 M.24。 

許多來自菩薩出生地的比庫在世尊面前以十事稱讚具壽本那〃滿答

尼子(Puõ õ a Mantà õ ãputta,富樓那滿慈子)，具壽沙利子(Sà riputta,舍利弗)
得知後很想認識這位素未謀面的比庫。當具壽沙利子聽說具壽本那來到

了沙瓦提城(Sà vatthi,舍衛城)，於是前往拜訪他，並以問答的方式探討

了禪修的七種清淨。具壽本那用不斷轉車到達目的地的比喻，巧妙地解

釋了七清淨的次第關係，闡述要證悟無取著般涅槃並不是一躍而成，而

是循序漸進的；同時也強調離開了這七清淨，也不可能證悟涅槃。 
42 出生地 (Jà tibhå mika)：即誕生之處。這裡的出生地是指一切知的

菩薩所誕生的釋迦國咖畢喇瓦土城。 
43 少欲 (appiccho)：應知破除了多欲(atricchatà )、惡欲(pà picchatà )和
大欲(mahicchatà )三種欲，成就資具少欲(paccaya-appiccho)、頭陀少

欲 (dhutaï ga-appiccho) 、 教 理 少 欲 (pariyatti-appiccho) 和 證 悟 少 欲

(adhigama-appiccho)四種少欲。 
44 知足 (santuññho)：對於袈裟有三種知足：1.隨所得知足(yathà là bha- 
santoso) 2.隨體力知足(yathà balasantoso) 3.隨所用知足(yathà sà ruppa- 
santoso)。對於缽食、坐臥處和湯藥也各有三種，共成十二種。 
45 遠離 (pavivitto)：他具足三種遠離：1.獨行、獨住、獨坐、獨臥、

獨自托缽、獨自回去、獨自經行等為身遠離(kà yapaviveko)；2.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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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向比庫們作遠離論；自己獨處
46
，也向比庫們作獨處

論；自己勤勉精進47，也向比庫們作勤勉精進論；自己

成就戒，也向比庫們作成就戒論；自己成就定，也向比

庫們作成就定論；自己成就慧，也向比庫們作成就慧

論；自己成就解脫，也向比庫們作成就解脫論；自己成

就解脫知見48，也向比庫們作成就解脫知見論，是同梵

行者們的教誡者、教授者、開示者、勸導者、鼓勵者、

令喜者』？」 

「尊者，具壽本那·滿答尼子在出生地被出生地的

比庫、同梵行者們這樣尊敬：『自己少欲，也向比庫們

作少欲論；自己知足……是同梵行者們的教誡者、教授

者、開示者、勸導者、鼓勵者、令喜者』。」 

那個時候，具壽沙利子坐在世尊不遠處。當時，具

壽沙利子這樣想：「具壽本那·滿答尼子之得，具壽本

那·滿答尼子善得所得49，被他的智者、同梵行者們在

                                                                                                                     

定為心遠離(cittapaviveko)；3.涅槃為所依遠離(upadhipaviveko)。 
46 獨處 (asaü saññho)：遠離五種接觸：聽聞接觸(savanasaü saggo)、見

接觸(dassanasaü saggo)、交談接觸(samullapanasaü saggo)、共事接觸

(sambhogasaü saggo)和身體接觸(kà yasaü saggo)。 
47 勤勉精進 (à raddhaviriya)：策勵精進，即圓滿身心精進的意思。 
48 戒(sãla)：四種遍淨戒；定(samà dhi)：作為修觀基礎的八種定；慧

(pa¤ ¤ à )：世間智和出世間智；解脫(vimutti)：聖果；解脫知見(vimutti- 
¤ à õ adassana)：十九種省察智。 
49 善得所得 (suladdhalà bhà )：具壽本那善得所得，即在導師面前被

如此高度讚揚的意思。如果被非智者們讚歎，不能算是善得；唯有

得到智者們的讚歎，才是善得。若是被在家人讚歎，不能算是善得。

同梵行者們在其他人面前讚歎也不能算是善得，唯有在導師面前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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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面前逐一地
50
讚歎，導師也隨喜他。也許於某時我

們也能會遇具壽本那·滿答尼子，與他一起交談。」 

那時，世尊在王舍城隨意居住之後，向沙瓦提城出

發行進，順次遊行並到達沙瓦提城。於其處，世尊住在

沙瓦提城的揭德林給孤獨園。 

具壽本那·滿答尼子聽到：「世尊已到達沙瓦提

城，住在沙瓦提城的揭德林給孤獨園。」於是，具壽本

那·滿答尼子收拾坐臥具，取了缽和衣，向沙瓦提城出

發行進，順次遊行到沙瓦提城的揭德林給孤獨園，來到

世尊之處。來到之後，禮敬世尊，坐在一邊。世尊向坐

在一邊的具壽本那·滿答尼子說法、開示、勸導、鼓勵、

令喜悅。當時，具壽本那·滿答尼子對世尊的說法、開

示、勸導、鼓勵[生]喜悅，歡喜並滿意世尊之所說，從

座而起，禮敬世尊，作右繞後，前往盲人林作日間住處。 

當時，有位比庫前往具壽沙利子之處，來到之後，

對具壽沙利子這樣說：「賢友沙利子，經常被您稱讚的

那位名為本那·滿答尼子的比庫，他對世尊的說法、開

示、勸導、鼓勵[生]喜悅，歡喜並滿意世尊之所說，從

座而起，禮敬世尊，作右繞後，前往盲人林作日間住處。」 

於是，具壽沙利子趕忙取了坐具，緊跟著具壽本

那·滿答尼子之後，注視前方。當時，具壽本那·滿答

尼子進入盲人林後，坐在一棵樹下作日間住處。具壽沙

                                                                                                                     

歎才是善得。緣於這些理由才說為「善得所得」。 
50 逐一地 (anumassa anumassa)：對少欲、知足等十事一項一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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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子也進入盲人林，坐在一棵樹下作日間住處。 

那時，具壽沙利子在傍晚從禪坐起來，前往具壽本

那·滿答尼子之處。去到之後，與具壽本那·滿答尼子

共相問候。互相問候、友好地交談之後，坐在一邊。坐

在一邊的具壽沙利子對具壽本那·滿答尼子這樣說： 

「賢友，依我們的世尊住於梵行嗎？」 

「是的，賢友。」 

「賢友，是否為了戒清淨而依世尊住於梵行？」 

「不是，賢友！」 

「賢友，那是為了心清淨而依世尊住於梵行？」 

「不是，賢友！」 

「賢友，是否為了見清淨而依世尊住於梵行？」 

「不是，賢友！」 

「賢友，那是為了度疑清淨而依世尊住於梵行？」 

「不是，賢友！」 

「賢友，是否為了道非道智見清淨而依世尊住於

梵行？」 

「不是，賢友！」 

「賢友，那是為了行道智見清淨而依世尊住於

梵行？」 

「不是，賢友！」 

「賢友，是否為了智見清淨而依世尊住於梵行？」 

「不是，賢友！」 

「問您『賢友，是否為了戒清淨而依世尊住於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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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您說『不是，賢友！』問您『賢友，那是為了心

清淨而依世尊住於梵行？』您說『不是，賢友！』問您

『賢友，是否為了見清淨……為了度疑清淨……為了道

非道智見清淨……為了行道智見清淨……賢友，是否為

了智見清淨而依世尊住於梵行？』您說『不是，賢友！』

賢友，那是為了什麼而依世尊住於梵行呢？」 

「賢友，為了無取著般涅槃
51
而依世尊住於梵行。」 

「賢友，是否戒清淨是無取著般涅槃？」 

「不是，賢友。」 

「賢友，那心清淨是無取著般涅槃？」 

「不是，賢友。」 

「賢友，是否見清淨是無取著般涅槃？」 

「不是，賢友。」 

「賢友，那度疑清淨是無取著般涅槃？」 

「不是，賢友。」 

「賢友，是否道非道智見清淨是無取著般涅槃？」 

「不是，賢友。」 

「賢友，那行道智見清淨是無取著般涅槃？」 

「不是，賢友。」 

「賢友，是否智見清淨是無取著般涅槃？」 

「不是，賢友。」 

                                                        
51  無 取 著 般 涅 槃  (anupà dà parinibbà naü )： 在 此 是 指無 緣 般 涅 槃

(appaccaya-parinibbà na)。有兩種取著：執持取著(gahaõ å pà dà naü )和

緣取著(paccayå pà dà naü )。執持取著即欲取等四種取；緣取著即「無

明緣行」等所說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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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友，那除了這些法之外有無取著般涅槃？」 

「不是，賢友。」 

「問您『賢友，是否戒清淨是無取著般涅槃？』您

說『不是，賢友。』問您『賢友，那心清淨是無取著般

涅槃？』您說『不是，賢友。』問您『賢友，是否見清

淨是無取著般涅槃？……度疑清淨……道非道智見清

淨……行道智見清淨是無取著般涅槃……賢友，是否智

見清淨是無取著般涅槃？』您說『不是，賢友。』問您

『賢友，那除了這些法之外有無取著般涅槃？』您說『不

是，賢友。』賢友，那麼應如何理解這些話語的意思呢？」 

「賢友，假如世尊施設戒清淨是無取著般涅槃，則

會施設仍有取著者等於無取著般涅槃52；賢友，假如世

尊施設心清淨是無取著般涅槃，則會施設仍有取著者等

於無取著般涅槃；賢友，假如世尊施設見清淨是無取著

般涅槃，則會施設仍有取著者等於無取著般涅槃；賢

友，假如世尊施設度疑清淨是無取著般涅槃，則會施設

仍有取著者等於無取著般涅槃；賢友，假如世尊施設道

非道智見清淨是無取著般涅槃，則會施設仍有取著者等

於無取著般涅槃；賢友，假如世尊施設行道智見清淨是

無取著般涅槃，則會施設仍有取著者等於無取著般涅

槃；賢友，假如世尊施設智見清淨是無取著般涅槃，則

                                                        
52 會施設仍有取著者等於無取著般涅槃 (sa-upà dà naü yeva samà naü  
anupà dà parinibbà naü  pa¤ ¤ apeyya)：即是將有執法說成離執法、有緣

法說成無緣法、有為法說成無為法的意思。但對於智見清淨，則是

將有緣法說成無緣法、有為法說成無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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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施設仍有取著者等於無取著般涅槃。賢友，假如除了

這些法之外另有無取著般涅槃，則凡夫也能般涅槃；賢

友，凡夫實沒有這些法。因此，賢友，我將為您說譬喻，

在此有些有智之人能通過譬喻明白所說的意思。 

賢友，好像高沙喇國的巴謝那地王(Rà jà  Pasenadi 
Kosala,憍薩羅國波斯匿王)住在沙瓦提城，在薩給德城

(Sà keta)發生了緊急的事情，從沙瓦提城到薩給德城之

間為他準備了七輛車。賢友，當時高沙喇國巴謝那地王

從內宮門口登上第一輛車離開沙瓦提城，乘第一輛車到

達第二輛車之處；放棄第一輛車登上第二輛車，乘第二

輛車到達第三輛車之處；放棄第二輛車登上第三輛車，

乘第三輛車到達第四輛車之處；放棄第三輛車登上第四

輛車，乘第四輛車到達第五輛車之處；放棄第四輛車登

上第五輛車，乘第五輛車到達第六輛車之處；放棄第五

輛車登上第六輛車，乘第六輛車到達第七輛車之處；放

棄第六輛車登上第七輛車，乘第七輛車到達薩給德城的

內宮門口。在他到達內宮門口之後，同僚、朋友、親戚、

血親這樣問他:『大王，您是否乘這輛車從沙瓦提城到

達薩給德內宮的呢？』賢友，高沙喇國巴謝那地王應如

何正確地回答所問的問題呢？」 

「賢友，高沙喇國巴謝那地王應這樣正確地回答所

問的問題:『在此，我住在沙瓦提城，在薩給德城發生

了緊急的事情，從沙瓦提城到薩給德城之間為我準備了

七輛車。於是，我從內宮門口登上第一輛車離開沙瓦提

城，乘第一輛車到達第二輛車之處；放棄第一輛車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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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輛車，乘第二輛車到達第三輛車之處；放棄第二輛

車登上第三輛車，乘第三輛車到達第四輛車之處；放棄

第三輛車登上第四輛車，乘第四輛車到達第五輛車之

處；放棄第四輛車登上第五輛車，乘第五輛車到達第六

輛車之處；放棄第五輛車登上第六輛車，乘第六輛車到

達第七輛車之處；放棄第六輛車登上第七輛車，乘第七

輛車到達薩給德城的內宮門口。』賢友，高沙喇國巴謝

那地王應這樣正確地回答所問的問題。」 

「賢友，正是如此，戒清淨只是為了心清淨，心清

淨只是為了見清淨，見清淨只是為了度疑清淨，度疑清

淨只是為了道非道智見清淨，道非道智見清淨只是為了

行道智見清淨，行道智見清淨只是為了智見清淨，智見

清淨只是為了無取著般涅槃。賢友，乃是為了無取著般

涅槃而依世尊住於梵行。」 

如此說時，具壽沙利子對具壽本那·滿答尼子這樣

說：「具壽叫什麼名字？同梵行者們如何稱呼具壽？」

「我的名字叫本那，同梵行者們稱呼我為滿答尼子。」 

「賢友，真稀有啊！賢友，未曾有啊！正如那博聞

的弟子能正確地知解導師的教導，如此具壽本那·滿答

尼子能逐一地回答深奧的問題。若能得見、得以恭敬具

壽本那·滿答尼子，是同梵行者們之得，同梵行者們善

得所得。即使同梵行者們以布纏頭，頂戴具壽本那·滿

答尼子而行，若能得見、得以恭敬，也是他們之得、他

們的善得。若我們能得見、得以恭敬具壽本那·滿答尼

子，也是我們之得，我們的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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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說時，具壽本那·滿答尼子對具壽沙利子這樣

說：「具壽叫什麼名字？同梵行者們如何知道具壽？」

「我的名字叫伍巴帝思(Upatissa)，同梵行者們稱呼我

為沙利子。」 

「朋友，我實在跟一位與導師相當
53
的弟子一起談

論而不知為具壽沙利子，假如我們知道是具壽沙利子，

我們就不會回答這麼多。賢友，真稀有啊！賢友，未曾

有啊！正如那博聞的弟子能正確地知解導師的教導，如

此具壽沙利子能逐一地問深奧的問題。若能得見、得以

恭敬具壽沙利子，是同梵行者們之得，同梵行者們善得

所得。即使同梵行者們以布纏頭，頂戴具壽沙利子而

行，若能得見、得以恭敬，也是他們之得、他們的善得。

若我們能得見、得以恭敬具壽沙利子，也是我們之得，

我們的善得。」 

如是，這兩位大龍互相讚歎善說。 

 

 

                                                        
53 與導師相當 (satthukappena)：與導師相同。具壽本那引用這樣的

一句話來將沙利子長老比喻為月輪。本那長老在這方面絕對是優秀

的說法者。在說到大臣、宰相的偉大時說成與國王相同，就如公牛

和大象比，湖泊和大海比，月亮光和太陽光比，除此之外再也沒有

更大的了。在說到弟子的偉大時說成與導師相似，也是說除此之外

再也沒有更偉大的了。如是，具壽本那引用這樣一句話來將長老比

喻為月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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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心材譬喻經54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王舍城鷲峰山，迭瓦達

答剛離開不久
55
。於其處，世尊就迭瓦達答對比庫們說: 

「諸比庫，在此，有一些良家之子
56
因信心出離俗

家而為非家者:『我陷於生、老、死、愁、悲、苦、憂、

惱，為苦所害，為苦所敗。若能了知此整個苦蘊的終盡

就好。
57
』他於是這樣出家後，獲得利養、恭敬、聲譽。

他對該利養、恭敬、聲譽感到滿意，認為實現目標。他

因該利養、恭敬、聲譽而自讚毀他:『我有利養、恭敬、

                                                        
54 大心材譬喻經 (Mahà sà ropamasuttaü )：譯自 M.29。 

在本經中，世尊通過尉找心材的譬喻，說明出家人本應該致力於

滅苦，但有些比庫卻以獲得利養、恭敬、名譽為滿足，認為已實現

目標而陷入放逸，如執枝葉以為心材；有些比庫以持戒清淨為滿足，

認為已實現目標而陷入放逸，如執表皮以為心材；有些比庫以禪定

成就為滿足，認為已實現目標而陷入放逸，如執樹皮以為心材；有

些比庫以擁有智見為滿足，認為已實現目標而陷入放逸，如執膚材

以為心材。最後佛陀強調：唯有不動的心解脫才是梵行的終極目標。 
55 剛離開不久 (acirapakkante)：迭瓦達答(Devadatta,提婆達多)在分裂

僧團並犯下出佛身血惡業之後離開不久。 
56 良家之子 (kulaputto)：當知在此是指迭瓦達答而言。他的確是純

種無雜的大選君後裔、甘蔗王的世家，按出身來說是天生的良家之

子。 
57 若能了知此整個苦蘊的終盡就好 (appeva nà ma im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antakiriyà  pa¤ ¤ à yethà 'ti.)：也有譯作「此整個苦蘊
的終盡必定能被了知。」(Surely an ending of this whole mass of 
suffering can be known. By Bhikkhu ¥ à õ amoli and Bhikkhu Bodhi, 
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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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譽，但其他那些比庫鮮為人知
58
、沒威勢

59
。』他沉迷、

陶醉於該利養、恭敬、聲譽，陷入放逸，因放逸而住於

同樣之苦。 

諸比庫，猶如有人想要心材、尋找心材、遍求心材，

來到[一棵]具有心材的聳立大樹，卻略過心材、略過膚

材、略過樹皮、略過表皮，只砍了枝葉，以為是『心材』

拿了離開。那時有個具眼之人看見之後這樣說:『這善

人確實不知道心材，不知道膚材，不知道樹皮，不知道

表皮，不知道枝葉，因此這個善人想要心材、尋找心材、

遍求心材，來到[一棵]具有心材的聳立大樹，卻略過心

材、略過膚材、略過樹皮、略過表皮，只砍了枝葉，以

為是『心材』拿了離開。若他做任何須用到心材之事60，

他的目的將不能達成。』 

正是如此，諸比庫，在此，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

出離俗家而為非家者：『我陷於生、老、死、愁、悲、

苦、憂、惱，為苦所害，為苦所敗。若能了知此整個苦

蘊的終盡就好。』他於是這樣出家後，獲得利養、恭敬、

聲譽。他對該利養、恭敬、聲譽感到滿意，認為實現目

標。他因該利養、恭敬、聲譽而自讚毀他：『我有利養、

恭敬、聲譽，但其他那些比庫鮮為人知、沒威勢。』他

                                                        
58 鮮為人知 (appa¤ ¤ à tà )：兩人站一起都不認識，就連獲得衣食都成

問題。 
59 沒威勢 (appesakkhà )：沒有隨從，前後都沒有人跟隨。 
60 須用到心材之事 (sà rena sà rakaraõ ãyaü )：必須使用心材才能完成

的工作，如製造車軸、車輪、軛、鋤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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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陶醉於該利養、恭敬、聲譽，陷入放逸，因放逸

而住於同樣之苦。諸比庫，這比庫稱為取得梵行的枝葉
61
，並以此為達成目的者

62
。 

諸比庫，在此，又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出離俗家

而為非家者：『我陷於生、老、死、愁、悲、苦、憂、

惱，為苦所害，為苦所敗。若能了知此整個苦蘊的終盡

就好。』他於是這樣出家後，獲得利養、恭敬、聲譽。

他對該利養、恭敬、聲譽不感到滿意，不認為實現目標；

他不因該利養、恭敬、聲譽而自讚毀他；他不沉迷、不

陶醉於該利養、恭敬、聲譽，不陷入放逸；以不放逸而

達到戒成就。他對該戒成就感到滿意，認為實現目標。

他因該戒成就而自讚毀他：『我是持戒者、行善法者，

但其他那些比庫犯戒、行惡法者。』他沉迷、陶醉於該

戒成就，陷入放逸，因放逸而住於同樣之苦。 

諸比庫，猶如有人想要心材、尋找心材、遍求心材，

來到具有心材的聳立大樹，卻略過心材、略過膚材、略

過樹皮，只砍了表皮，以為是『心材』拿了離開。那時

有個具眼之人看見之後這樣說：『這善人確實不知道心

材，不知道膚材，不知道樹皮，不知道表皮，不知道枝

葉，因此這個善人想要心材、尋找心材、遍求心材，來

到具有心材的聳立大樹，卻略過心材、略過膚材、略過

                                                        
61 取得梵行的枝葉 (sà khà palà saü  aggahesi brahmacariyassa)：聖道與

聖果才是佛教梵行的心材。四資具等只能稱為枝葉，他取了走。 
62 並以此為達成目的者 (tena ca vosà naü  à pà di)：他認為到此為止就

已經足夠了，已經得到了心材，目標已經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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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皮，只砍了表皮，以為是『心材』拿了離開。若他做

任何須用到心材之事，他的目的將不能達成。』 

正是如此，諸比庫，在此，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

出離俗家而為非家者：『我陷於生、老、死、愁、悲、

苦、憂、惱，為苦所害，為苦所敗。若能了知此整個苦

蘊的終盡就好。』他於是這樣出家後，獲得利養、恭敬、

聲譽。他對該利養、恭敬、聲譽不感到滿意，不認為實

現目標；他不因該利養、恭敬、聲譽而自讚毀他；他不

沉迷、不陶醉於該利養、恭敬、聲譽，不陷入放逸；以

不放逸而達到戒成就。他對該戒成就感到滿意，認為實

現目標。他因該戒成就而自讚毀他：『我是持戒者、行

善法者，但其他那些比庫犯戒、行惡法者。』他沉迷、

陶醉於該戒成就，陷入放逸，因放逸而住於同樣之苦。

諸比庫，這比庫稱為取得梵行的表皮，並以此為達成目

的者。 

諸比庫，在此，又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出離俗家

而為非家者：『我陷於生、老、死、愁、悲、苦、憂、

惱，為苦所害，為苦所敗。若能了知此整個苦蘊的終盡

就好。』他於是這樣出家後，獲得利養、恭敬、聲譽。

他對該利養、恭敬、聲譽不感到滿意，不認為實現目標；

他不因該利養、恭敬、聲譽而自讚毀他；他不沉迷、不

陶醉於該利養、恭敬、聲譽，不陷入放逸；以不放逸而

達到戒成就。他對該戒成就感到滿意，但不認為實現目

標；他不因該戒成就而自讚毀他；他不沉迷、不陶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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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戒成就，不陷入放逸；以不放逸而達到定成就。他對

該定成就感到滿意，認為實現目標。他因該定成就而自

讚毀他：『我有定力、心一境，但其他那些比庫無定力、

心散亂。』他沉迷、陶醉於該定成就，陷入放逸，因放

逸而住於同樣之苦。 

諸比庫，猶如有人想要心材、尋找心材、遍求心材，

來到具有心材的聳立大樹，卻略過心材、略過膚材，只

砍了樹皮，以為是『心材』拿了離開。那時有個具眼之

人看見之後這樣說：『這善人確實不知道心材，不知道

膚材，不知道樹皮，不知道表皮，不知道枝葉，因此這

個善人想要心材、尋找心材、遍求心材，來到具有心材

的聳立大樹，卻略過心材、略過膚材，只砍了樹皮，以

為是『心材』拿了離開。若他做任何須用到心材之事，

他的目的將不能達成。』 

正是如此，諸比庫，在此，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

出離俗家而為非家者：『我陷於生、老、死、愁、悲、

苦、憂、惱，為苦所害，為苦所敗。若能了知此整個苦

蘊的終盡就好。』他於是這樣出家後，獲得利養、恭敬、

聲譽。他對該利養、恭敬、聲譽不感到滿意，不認為實

現目標；他不因該利養、恭敬、聲譽而自讚毀他；他不

沉迷、不陶醉於該利養、恭敬、聲譽，不陷入放逸；以

不放逸而達到戒成就。他對該戒成就感到滿意，但不認

為實現目標；他不因該戒成就而自讚毀他；他不沉迷、

不陶醉於該戒成就，不陷入放逸；以不放逸而達到定成

就。他對該定成就感到滿意，認為實現目標。他因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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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而自讚毀他：『我有定力、心一境，但其他那些比

庫無定力、心散亂。』他沉迷、陶醉於該定成就，陷入

放逸，因放逸而住於同樣之苦。諸比庫，這比庫稱為取

得梵行的樹皮，並以此為達成目的者。 

諸比庫，在此，又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出離俗家

而為非家者：『我陷於生、老、死、愁、悲、苦、憂、

惱，為苦所害，為苦所敗。若能了知此整個苦蘊的終盡

就好。』他於是這樣出家後，獲得利養、恭敬、聲譽。

他對該利養、恭敬、聲譽不感到滿意，不認為實現目標；

他不因該利養、恭敬、聲譽而自讚毀他；他不沉迷、不

陶醉於該利養、恭敬、聲譽，不陷入放逸；以不放逸而

達到戒成就。他對該戒成就感到滿意，但不認為實現目

標；他不因該戒成就而自讚毀他；他不沉迷、不陶醉於

該戒成就，不陷入放逸；以不放逸而達到定成就。他對

該定成就感到滿意，但不認為實現目標；他不因該定成

就而自讚毀他；他不沉迷、不陶醉於該定成就，不陷入

放逸；以不放逸而成就智見63。他對該智見感到滿意，

認為實現目標。他因該智見而自讚毀他：『我住於知、

見，但其他那些比庫不知、不見。』他沉迷、陶醉於該

智見，陷入放逸，因放逸而住於同樣之苦。 

諸比庫，猶如有人想要心材、尋找心材、遍求心材，

來到具有心材的聳立大樹，卻略過心材，只砍了膚材，

                                                        
63 成就智見 (¤ à õ adassanaü  à rà dheti)：指迭瓦達答的五神通，或者說

天眼通處於五種神通中的最上。這是在此經中所說的「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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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是『心材』拿了離開。那時有個具眼之人看見之後

這樣說：『這善人確實不知道心材，不知道膚材，不知

道樹皮，不知道表皮，不知道枝葉，因此這個善人想要

心材、尋找心材、遍求心材，來到具有心材的聳立大樹，

卻略過心材，只砍了膚材，以為是『心材』拿了離開。

若他做任何須用到心材之事，他的目的將不能達成。』 

正是如此，諸比庫，在此，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

心出離俗家而為非家者：『我陷於生、老、死、愁、悲、

苦、憂、惱，為苦所害，為苦所敗。若能了知此整個

苦蘊的終盡就好。』他於是這樣出家後，獲得利養、

恭敬、聲譽。他對該利養、恭敬、聲譽不感到滿意，

不認為實現目標；他不因該利養、恭敬、聲譽而自讚

毀他；他不沉迷、不陶醉於該利養、恭敬、聲譽，不

陷入放逸；以不放逸而達到戒成就。他對該戒成就感

到滿意，但不認為實現目標；他不因該戒成就而自讚

毀他；他不沉迷、不陶醉於該戒成就，不陷入放逸；

以不放逸而達到定成就。他對該定成就感到滿意，但

不認為實現目標；他不因該定成就而自讚毀他；他不

沉迷、不陶醉於該定成就，不陷入放逸；以不放逸而

成就智見。他對該智見感到滿意，認為實現目標。他

因該智見而自讚毀他：『我住於知、見，但其他那些比

庫不知、不見。』他沉迷、陶醉於該智見，陷入放逸，

因放逸而住於同樣之苦。諸比庫，這比庫稱為取得梵

行的膚材，並以此為達成目的者。 

諸比庫，在此，又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出離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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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非家者：『我陷於生、老、死、愁、悲、苦、憂、

惱，為苦所害，為苦所敗。若能了知此整個苦蘊的終盡

就好。』他於是這樣出家後，獲得利養、恭敬、聲譽。

他對該利養、恭敬、聲譽不感到滿意，不認為實現目標；

他不因該利養、恭敬、聲譽而自讚毀他；他不沉迷、不

陶醉於該利養、恭敬、聲譽，不陷入放逸；以不放逸而

達到戒成就。他對該戒成就感到滿意，但不認為實現目

標；他不因該戒成就而自讚毀他；他不沉迷、不陶醉於

該戒成就，不陷入放逸；以不放逸而達到定成就。他對

該定成就感到滿意，但不認為實現目標；他不因該定成

就而自讚毀他；他不沉迷、不陶醉於該定成就，不陷入

放逸；以不放逸而成就智見。他對該智見感到滿意，但

不認為實現目標；他不因該智見而自讚毀他；他不沉

迷、不陶醉於該智見，不陷入放逸；以不放逸而成就無

時解脫64。諸比庫，不可能、無機會該比庫的無時解脫

會退失！ 

諸比庫，猶如有人想要心材、尋找心材、遍求心材，

來到具有心材的聳立大樹，只砍了心材，知道是『心材』

拿了離開。那時有個具眼之人看見之後這樣說：『這善

                                                        
64 成就無時解脫 (asamayavimokkhaü  à rà dheti)：《無礙解道》中說：

「什麼是無時解脫？四種聖道、四種沙門果以及涅槃，這是無時解

脫。」亦即是說成就、證悟、獲得九種出世間法。世間定只適用於

暫時地解脫諸敵對法。所以說：「什麼是時解脫？四種禪那及四種無

色界定，這是時解脫。」亦即是說暫時性的解脫。雖然出世間法也

是通過一次次的解脫，但僅一次解脫即是諸道果的解脫。涅槃是究

竟地從一切煩惱中解脫出來，所以說這九種出世間法為無時解脫。 



聖典篇 

 53 

人確實知道心材，知道膚材，知道樹皮，知道表皮，知

道枝葉，因此這個善人想要心材、尋找心材、遍求心材，

來到具有心材的聳立大樹，只砍了心材，知道是『心材』

拿了離開。若他做任何須用到心材之事，他的目的將能

達成。』 

正是如此，諸比庫，在此，有一些良家之子因信心

出離俗家而為非家者：『我陷於生、老、死、愁、悲、

苦、憂、惱，為苦所害，為苦所敗。若能了知此整個苦

蘊的終盡就好。』他於是這樣出家後，獲得利養、恭敬、

聲譽。他對該利養、恭敬、聲譽不感到滿意，不認為實

現目標；他不因該利養、恭敬、聲譽而自讚毀他；他不

沉迷、不陶醉於該利養、恭敬、聲譽，不陷入放逸；以

不放逸而達到戒成就。他對該戒成就感到滿意，但不認

為實現目標；他不因該戒成就而自讚毀他；他不沉迷、

不陶醉於該戒成就，不陷入放逸；以不放逸而達到定成

就。他對該定成就感到滿意，但不認為實現目標；他不

因該定成就而自讚毀他；他不沉迷、不陶醉於該定成

就，不陷入放逸；以不放逸而成就智見。他對該智見感

到滿意，但不認為實現目標；他不因該智見而自讚毀

他；他不沉迷、不陶醉於該智見，不陷入放逸；以不放

逸而成就無時解脫。諸比庫，不可能、無理由該比庫會

退失其無時解脫! 

如是，諸比庫，此梵行不以利養、恭敬、聲譽為利

益，不以戒成就為利益，不以定成就為利益，不以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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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益。諸比庫，這不動的心解脫
65
才是此梵行的目標

66，以此為心材67，以此為終極68。 

世尊如此說。那些比庫滿意與歡喜世尊之所說。 

 

 

 

 

 

 

 

 

 

 

 

                                                        
65 不動的心解脫 (akuppà  cetovimutti)：阿拉漢果的解脫。 
66 此目標 (etadatthaü )：阿拉漢果是此梵行的目標。即是說這才是目

標。 
67 以此為心材 (etaü  sà raü )：阿拉漢果是此梵行的心材。 
68 以此為終極 (etaü  pariyosà naü )：阿拉漢果是此梵行的終極，是其

極點，再也沒有比此更高的需要證悟。佛陀用這樣的結論來結束這

次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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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城經69 

如是我聞：一時，具壽阿難住在韋沙離城的木瓜村。 

那個時候，八城的居士第十
70
因辦某事到達巴嗒厘

子城。當時，八城的居士第十來到雞園
71
一位比庫之處。

來到之後，禮敬該比庫，坐在一邊。坐在一邊的八城居

士第十對該比庫如此說： 

「尊者，具壽阿難現今住在哪裡？我想謁見具壽阿

難。」 

「居士，具壽阿難住在韋沙離城的木瓜村。」 

於是，八城的居士第十在巴嗒厘子城辦完事後，來

到韋沙離城木瓜村具壽阿難之處。來到之後，禮敬具壽

阿難，坐在一邊。坐在一邊的八城居士第十對具壽阿難

如此說： 

「阿難尊者，是否有一法為那位世尊、知者、見者、

                                                        
69 八城經 (Aññhakanà garasuttaü )：譯自 M.52。 

八城的居士第十請教阿難尊者：世尊是否說了一法，能使比庫們

通過精進獲得解脫、斷盡煩惱？阿難尊者連續回答了十一種修習止

觀的方法：先證得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慈心解脫、悲

心解脫、喜心解脫、捨心解脫、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和無所有

處定；從這些定出定後再修觀，能得漏盡，證阿拉漢果；即使不能，

也可證不來果。 
70 八城(Aññhakanà garo)：住在八城。第十(Dasamo)：是該居士的家姓。 
71 雞園 (Kukkuñà rà mo)：雞長者所建造的僧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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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漢、正自覺者
72
所說，若有比庫住於不放逸、熱忱、

自勵，未解脫之心得解脫，未斷盡之漏得斷盡，未到達

之無上解縛安穩得到達呢？」 

「居士，有一法為那位世尊、知者、見者、阿拉漢、

正自覺者所說，若有比庫住於不放逸、熱忱、自勵，未

解脫之心得解脫，未斷盡之漏得斷盡，未到達之無上解

縛安穩得到達。」 

「阿難尊者，有哪一法為那位世尊、知者、見者、

阿拉漢、正自覺者所說，若有比庫住於不放逸、熱忱、

自勵，未解脫之心得解脫，未斷盡之漏得斷盡，未到達

之無上解縛安穩得到達呢？」 

「居士，在此，比庫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

有伺，離生喜、樂，成就並住於初禪。他如是審察、了

知：『此初禪是造作、思念73。凡是造作、思念者，皆是

                                                        
72 世尊在圓滿了三十種巴拉密後，摧毀了一切煩惱，證正覺於無上

正自覺。以世尊能了知不同有情的意樂隨眠故為知者；對一切所知

之法如觀放在手掌上的餘甘子，故為見者。又清楚宿住等為知者，

擁有天眼為見者；擁有三明、六通為知者，以無障礙的普眼見一切

處為見者；以強力的智慧識知一切法為知者，以極清淨的肉眼能見

一切有情視域之外、戶外等之色為見者；以增長自己利益的、定為

足處的通達慧為知者，以增長他人利益的、悲為足處的教說慧為見

者。以已殺敵及有資格接受資具等為阿拉漢；正確地及自己覺悟諸

聖諦為正自覺者；或知障礙法為知者，見出離法為見者，已殺煩惱

敵為阿拉漢，自己覺悟一切法為正自覺者。如此以四無畏、四所行

來稱讚世尊。 
73 造作(abhisaï khataü )：經造作而生。思念(abhisa¤ cetayitaü )：思念

分別。 



聖典篇 

 57 

無常、滅法。』他住於其處
74
，得達諸漏盡。若尚未得

達諸漏盡，也依其法貪、法喜75，滅盡五下分結，成為

化生者，在那裏般涅槃，不再從那世間回來
76
。居士，

這即是一法為那位世尊、知者、見者、阿拉漢、正自覺

者所說，若有比庫住於不放逸、熱忱、自勵，未解脫之

心得解脫，未斷盡之漏得斷盡，未到達之無上解縛安穩

得到達。 

再者，居士，比庫尋、伺寂止，內潔淨，心專一性，

                                                        
74 他住於其處 (so tattha ñhito)：他住立於該止觀法。 
75 法貪、法喜 (dhammarà gena dhammanandiyà )：這兩句是指對止觀

的欲貪。止觀的確能令所有一切的欲貪滅盡，能夠成就阿拉漢，不

能則成不來者。他尚未捨斷對止觀的欲貪故，以第四禪之思投生於

淨居天。這是論師們的一致說法。對止觀的欲貪屬很微細的欲求，

即「欲」(nikanti)。 
76 義註提到：就如這部經，《大馬倫迦經》《大念處經》《身至念經》

等也教導止觀。在這部經中，既教導修止又教導修觀，並側重於指

導修止，《大馬倫迦經》則側重指導修觀；《大念處經》稱為教導修

觀為主之經，而《身至念經》則以修止為主。 

 世尊在《大馬倫迦經》(M.64)中說：「阿難，哪種道、哪種行道能

捨斷五下分結呢？阿難，在此，比庫遠離依、捨斷不善法，止息一

切身的粗惡，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成

就並住於初禪。然而其處還有色、有受、有想、有行、有識，他觀

照那些法為無常、苦、病、瘡、箭、惡、疾、敵、毀、空、無我。

他使心脫離那些法。他使心脫離那些法後，心集中於不死界：『此為

寂靜，此為殊勝，即一切行的止息，一切依的捨遣，愛盡、離貪、

滅、涅槃。』他住於其處，得達諸漏盡。若尚未得達諸漏盡，也依

其法貪、法喜，滅盡五下分結，成為化生者，在那裏般涅槃，不再

從那世間回來。阿難，這就是捨斷五下分結的道、行道。」接著佛

陀繼續教導了依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空無邊處、識無邊處、

無所有處定修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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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尋、無伺，定生喜、樂，成就並住於第二禪。他如是

審察、了知：『此第二禪是造作、思念……無上解縛安

穩得到達。 

再者，居士，比庫離喜，住於捨，念與正知，以身

受樂，正如聖者們所說的:『捨、具念、樂住。』成就

並住於第三禪。他如是審察、了知：『此第三禪是造作、

思念……無上解縛安穩得到達。 

再者，居士，比庫捨斷樂與捨斷苦，先前的喜、憂

已滅沒，不苦不樂，捨、念、清淨，成就並住於第四禪。

他如是審察、了知：『此第四禪是造作、思念……無上

解縛安穩得到達。 

再者，居士，比庫以慈俱之心遍滿一方而住，如此

第二、如此第三、如此第四，如是上、下、四隅、一切

處，一切如自己，對具一切[有情]的世間以慈俱之心、

廣、大、無量、無怨敵、無瞋害遍滿而住。他如是審察、

了知：『此慈心解脫是造作、思念。凡是造作、思念者，

皆是無常、滅法。』他住於其處……無上解縛安穩得到

達。 

再者，居士，比庫以悲俱之心……喜俱之心……捨

俱之心遍滿一方而住，如此第二、如此第三、如此第四，

如是上、下、四隅、一切處，一切如自己，對具一切[有

情]的世間以捨俱之心、廣、大、無量、無怨敵、無瞋

害遍滿而住。他如是審察、了知：『此捨心解脫是造作、

思念。凡是造作、思念者，皆是無常、滅法。』他住於

其處……無上解縛安穩得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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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居士，比庫超越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作

意種種想，『無邊的虛空。』成就並住於空無邊處。他

如是審察、了知：『此空無邊處定是造作、思念。凡是

造作、思念者，皆是無常、滅法。』他住於其處……無

上解縛安穩得到達。 

再者，居士，比庫超越一切空無邊處，『無邊之識。』

成就並住於識無邊處。他如是審察、了知：『此識無邊

處定是造作、思念。凡是造作、思念者，皆是無常、滅

法。』他住於其處……無上解縛安穩得到達。 

再者，居士，比庫超越一切識無邊處，『什麼都沒

有。』成就並住於無所有處。他如是審察、了知:『此

無所有處定是造作、思念。凡是造作、思念者，皆是

無常、滅法。』他住於其處，得達諸漏盡。若尚未得

達諸漏盡，也依其法貪、法喜，滅盡五下分結，成為

化生者，在那裏般涅槃，不再從那世間回來。居士，

這也是一法為那位世尊、知者、見者、阿拉漢、正自

覺者所說，若有比庫住於不放逸、熱忱、自勵，未解

脫之心得解脫，未斷盡之漏得斷盡，未到達之無上解

縛安穩得到達。」77 

如是說已，八城的居士第十對具壽阿難如此說： 

「阿難尊者，猶如有人尋求一種寶藏，卻一次獲得

                                                        
77 之所以沒有教導觀照非想非非想處定心，是因為該定過度微細，

超越了弟子的能力範疇。即使是法將沙利子尊者也不能逐一地觀照

非想非非想處定的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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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十一種寶藏
78
；同樣的，尊者，我尋求一種不死之門，

卻一次得聽聞79到十一種不死之門。尊者，又猶如有人

的家有十一個門，當他的家著火時，即使從任一個門都

能使自己安全逃出；同樣的，尊者，我從此十一個不死

門的任一個不死門都能使自己安全逃出。尊者，那些異

學都能為老師遍求老師的酬勞，我為何不向具壽阿難作

供奉呢？
80
」 

於是，八城的居士第十召集了巴嗒厘子城和韋沙離

城的比庫僧，親手以美味的嚼食、噉食侍候令滿足，又

各供一套衣給每一位比庫披著，供三衣給具壽阿難披

著，並為具壽阿難建造了五百精舍81。 

 

 

                                                        
78 只通過一次努力即獲得十一種寶藏。譬如有人前往森林尉找寶

藏，一位樂於助人者見到後問：「朋友，你去哪裡？」他回答：「我

想尉找生活資財。」「朋友，那你過來吧！搬開這塊大石。」他搬開

該石後不斷往下挖，發現了十一個罐子。如此只通過一次努力即獲

得十一種寶藏。 
79 緬文版作 bhàvanàya（修習），今依蘭卡版 savanàya（聽聞）翻譯。 
80 外學弟子在向其老師學習技術期間或之前、之後，都會從家中拿

錢來酬勞。若家中無錢，其親戚朋友也會幫忙。外學們在不能導向

出離的教法中學習技術皆會尉找錢財來供養其師，在這種能夠導向

出離的教法中，我為何不向為我宣說了十一種生起不死行道的導師

作供養呢？ 
81 造價為五百金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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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術師摩嘎藍經82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沙瓦提城東園鹿母殿堂。 

當時，算術師摩嘎藍婆羅門來到世尊之處。來到之

後，與世尊共相問候。互相問候、友好地交談之後坐在

一邊。坐在一邊的算術師摩嘎藍婆羅門對世尊如此說： 

「朋友苟答馬83，猶如這座鹿母殿堂可以看到次第

而學，次第而作，次第行道，如此直到最後的樓梯級
84
。

朋友苟答馬，這些婆羅門眾也可以看到次第而學，次第

而作，次第行道，也就是學習85。朋友苟答馬，弓箭師

                                                        
82 算術師摩嘎藍經 (Gaõ akamoggallà nasuttaü )：譯自 M.107。 

算術師摩嘎藍婆羅門問世尊：世間的各種學問都有循序漸進的教

學程序，在佛陀的教法中是否也是循序漸進的呢？世尊回答說：佛

陀的教法也是循序漸進。當佛陀要調教一個人，會按照這樣的教學

程序：持戒、守護根門、飲食知節量、實行警寤、正念正知、遠離

獨坐、捨離五蓋、修習禪定。婆羅門又問世尊，是否每個人在受教

之後都能證悟涅槃？佛陀回答說只有一些人能，一些人卻不能，因

為佛陀只是指示通往涅槃之道的指路人而已，至於是否真的依教奉

行則取決於禪修者個人。 
83 苟答馬：巴利語 Gotama 的音譯。佛陀的家姓，通常用來指稱佛

陀。我們現在的教法時期是苟答馬佛陀的教法時期。 

漢傳佛教依梵語 Gautama 音譯為喬答摩、瞿曇等。也常依佛陀的

族姓稱為釋迦牟尼(Sakyamuni)。 
84 在此，最後的樓梯級是指第一塊樓梯板。七層樓高的殿堂是不可

能在一天之內做完的。在清理地點後，從豎立柱子開始一直到完成

彩畫裝修是這裏所說的次第而作。 
85 學習：《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三種吠陀是不可能在

一天之內掌握的。這裏的學習即是所說的次第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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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可以看到次第而學，次第而作，次第行道，也就是

箭術86。朋友苟答馬，我們靠算數維生的算術師也可以

看到次第而學，次第而作，次第行道，也就是計算。朋

友苟答馬，當我們得到學生，首先如此教數：一為一，

二為二，三為三，四為四，五為五，六為六，七為七，

八為八，九為九，十為十。朋友苟答馬，我們也教數至

百，教數至更多。朋友苟答馬，是否能夠講述在此法、

律中也是如此次第而學，次第而作，次第行道的呢？」 

「婆羅門，可以講述在此法、律中的次第而學，次

第而作，次第行道。婆羅門，猶如有經驗的馴馬師獲得

一匹良種之馬
87
，首先會用馬勒來馴服，然後再進一步

作馴服。正是如此，婆羅門，當如來獲得可調之人，首

先會這樣調教： 

『來，比庫，你應成為持戒者！應以巴帝摩卡律儀

防護而住，具足正行與行處，對微細的罪過也見到危

險，受持學習於諸學處！』 

婆羅門，當比庫成為持戒者，以巴帝摩卡律儀防護

而住，具足正行與行處，對微細的罪過也見到危險，受

持學習於諸學處以後，接著如來進一步調教： 
                                                        
86 箭術：學習射箭術是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就成為神箭手的。準備箭

靶、學習握弓等是這裏所說的次第而作。 
87 在此，世尊因為清楚外道們在那裏掌握了技術，就會在那裏騙人，

所以不用外道來比喻自己的教法，而用良種馬來比喻。 

 自從良種馬被馴服之後，牠即使遇到有生命的危險也不會違越主

人的指令。同樣地，在佛陀教法中正確行道的善男子，即使遇到有

生命的危險也不會違越戒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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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比庫，你應守護諸根門。當眼看見顏色，不

取於相，不取隨相88。若由於不守護眼根而住，則會被

貪、憂、諸惡、不善法所流入。實行此律儀，保護眼根，

持守眼根律儀。當耳聽到聲音……鼻嗅到香……舌嚐到

味……身觸到觸……當意識知法，不取於相，不取隨

相。若由於不守護意根而住，則會被貪、憂、諸惡、不

善法所流入。實行此律儀，保護意根，持守意根律儀。』 

婆羅門，當比庫能夠守護諸根門以後，接著如來進

一步調教： 

『來，比庫，你應於食知節量。應如理省思所吃的

食物：不為嬉戲，不為驕慢，不為裝飾，不為莊嚴，只

是為了此身住立存續，為了停止傷害，為了資助梵行，

如此我將消除舊受，並使新受不生89，我將維持生命、

無過且安住。』 

婆羅門，當比庫對食物知節量以後，接著如來進一

步調教： 

『來，比庫，你應實行警寤而住！白天以經行、坐

禪使心從諸障礙法中淨化。在初夜時分，以經行、坐禪

使心從諸障礙法中淨化；中夜時分，以右肋作獅子臥，

足足相疊，念與正知，作意起來想；後夜時分，起來之
                                                        
88

 不取於相：即他不取著於男女相、淨相或會導致煩惱存在之相，

而只停留在所見的程度。 

不取隨相：能夠使諸煩惱顯現的細部特徵稱為「隨相」。他不取著

於手、足、微笑、戲笑、說話、看等各種行相，只是如實地看而已。 
89 我受用此食物將能退除先前饑餓的苦受，也不會由於無限量地食

用而生起吃得過飽的新的苦受，應如病人服藥一般受用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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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以經行和坐禪使心從諸障礙法中淨化。』 

婆羅門，當比庫實行警寤以後，接著如來進一步

調教： 

『來，比庫，你應具足念與正知！在前進、返回時

保持正知，向前看、向旁看時保持正知，屈、伸[手足]

時保持正知，持桑喀帝、缽與衣時保持正知，食、飲、

嚼、嚐時保持正知，大、小便利時保持正知，行走、站

立、坐著、睡眠、覺醒、說話、沉默時保持正知。』 

婆羅門，當比庫具足念與正知以後，接著如來進一

步調教： 

『來，比庫，你應常去遠離的坐臥處——林野、樹

下、山丘、幽谷、山洞、墳場、樹林、露地、草堆。』

他常去遠離的坐臥處——林野、樹下、山丘、幽谷、山

洞、墳場、樹林、露地、草堆。他托缽回來，飯食之後，

結跏趺而坐，保持其身正直，置念於面前。 

他捨離對世間的貪愛，以離貪之心而住，使心從貪

愛中淨化。捨離惱害、瞋恨，以無瞋之心而住，憐憫一

切眾生類，使心從惱害、瞋恨中淨化。捨離昏沉、睡眠，

住於離昏沈、睡眠，持光明想，念與正知，使心從昏沉、

睡眠中淨化。捨離掉舉、追悔，住於無掉舉，內心寂靜，

使心從掉舉、追悔中淨化。捨離疑惑，度脫疑惑而住，

對善法不再猶豫，使心從疑惑中淨化。 

當他捨離此作為心的隨煩惱、使慧羸弱的五蓋，離

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成就並

住於初禪；尋、伺寂止，內潔淨，心專一性，無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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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定生喜、樂，成就並住於第二禪；離喜，住於捨，

念與正知，以身受樂，正如聖者們所說的:『捨、具念、

樂住。』成就並住於第三禪；捨斷樂與捨斷苦，先前的

喜、憂已滅沒，不苦不樂，捨、念、清淨，成就並住於

第四禪。 

婆羅門，對於那些尚未到達而希望住於無上解縛安

穩處的有學比庫，我會像這樣來教授他們。對於那些諸

漏已盡、修行成就、應作已作、已捨重擔、獲得己利、

滅盡有結、以正智解脫的阿拉漢比庫，這些法也可助成

現法樂住及念與正知90。 

如是說已，算術師摩嘎藍婆羅門對世尊如此說： 

「是否朋友苟答馬的弟子受到尊師苟答馬這樣的

教導、這樣的教授，所有人都能成就最終的目標——涅

槃，或者一些人不能成就呢？」 

                                                        
90 念與正知：想要具足正念與正知的狀態。有兩種漏盡者：經常住

者和不經常住者。其中，經常住者是指即使在做了任何事情之後也

都能夠進入果定者，因為他們經常安住於果定，所以在想要進入果

定的刹那即能進入。不經常住者則即使有少量的事情要做都不能進

入果定。 

 在此有個故事：據說有位漏盡的長老收了一位漏盡的沙馬內拉之

後前往林野的住處。在那裏，大長老找到了住處，但沙馬內拉卻沒

找到。那位長老在想：「沙馬內拉沒有住所，但在這森林中有獅子等

危險，他應該怎麼過呢？」結果連一天的果定也不能進入。但沙馬

內拉卻在三個月間都能入果定。等到晚上，沙馬內拉問長老：「尊者，

適合作為林野住者嗎？」長老回答說：「不適合，賢友。」在向像這

樣的漏盡者說了「念與正知」等這些法之後，他轉向於省思自己的

戒清淨等後才能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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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羅門，我的弟子受到我這樣的教導、這樣的教

授，一些人能成就最終的目標——涅槃，一些人則不能

成就。」 

「朋友苟答馬，是何因何緣，涅槃存在，通往涅槃

之道存在，作為指導者的尊師苟答馬存在，但是朋友苟

答馬的弟子受到尊師苟答馬這樣的教導、這樣的教授，

卻只有一些人能成就最終的目標——涅槃，一些人不能

成就呢？」 

「婆羅門，我就此問題反問你，請按你的意思回

答。婆羅門，你認為如何，你善知通往王舍城的道路

嗎？」 

「是的，朋友，我善知通往王舍城的道路。」 

「婆羅門，你認為如何，若有個人來這裏想去王舍

城。他來到你跟前這樣說：『尊者，我想去王舍城，請

指示我王舍城的道路。』你這樣對他說：『好的，朋友，

這條道路能去王舍城。從此走不久，走了不久後你將看

見某某名的村莊；從那走不久，走了不久後你將看見某

某名的市鎮；從那走不久，走了不久後你將看見王舍城

宜人的園林、宜人的樹林、宜人的土地、宜人的池塘。』

他受到你這樣的教導、這樣的教授，卻取錯誤的道路走

向相反的方向。 

若又有第二個人前來想去王舍城。他來到你跟前這

樣說:『尊者，我想去王舍城，請指示我王舍城的道路。』

你這樣對他說:『好的，朋友，這條道路能去王舍城。

從此走不久，走了不久後你將看見某某名的村莊；從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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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久，走了不久後你將看見某某名的市鎮；從那走不

久，走了不久後你將看見王舍城宜人的園林、宜人的樹

木、宜人的土地、宜人的池塘。』他受到你這樣的教導、

這樣的教授，順利地去到王舍城。 

婆羅門，是何因何緣，王舍城存在，通往王舍城之

道存在，作為教導者的你存在，但是受到你這樣的教

導、這樣的教授，一個人取錯誤的道路走向相反的方

向，另一人順利地去到王舍城？」 

「朋友苟答馬，對此我能做什麼呢？朋友苟答馬，

我只是指路人。」 

「正是如此，婆羅門，涅槃存在，通往涅槃之道存

在，作為指導者的我存在，但是我的弟子受到我這樣的

教導、這樣的教授，卻只有一些人能成就最終的目

標——涅槃，一些人不能成就。婆羅門，對此我能做什

麼呢？婆羅門，我如來只是指路人91。」 

如是說已，算術師摩嘎藍婆羅門對世尊如此說：92 

「朋友苟答馬，在此有些人無信心，為生活而不是

因信心出離俗家而為非家者，奸詐、虛偽、欺瞞、散亂、

傲慢、輕浮、饒舌、愛說閒話、不守護根門、飲食不知

節量、不實行警寤、不希求[心]平等、不極尊重學、奢

侈、懶散、為墮落的先行者、疏忽遠離、懈怠、缺乏精

                                                        
91 佛陀在《法句》276偈中也說到：「你們應努力！如來唯說者；行

道禪修者，解脫魔繫縛。」 
92 據說婆羅門在聽了如來的談論之後，產生「這些人不能成就，這

些人能成就」的想法，於是才開始說了下面的這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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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忘失念、無正知、無定力、心散亂、劣慧、愚鈍，

尊師苟答馬不與他們一起共住。 

然而，那些良家之子因信心出離俗家而為非家者，

不奸詐、不虛偽、不欺瞞、不散亂、不傲慢、不輕浮、

不饒舌、不愛說閒話、守護根門、飲食知節量、實行警

寤、希求[心]平等、極尊重學、不奢侈、不懶散、拋棄

墮落、為遠離的先行者、勤勉、精進、努力、現起念、

正知、有定力、心一境、有慧、不愚鈍，尊師苟答馬與

他們一起共住。 

朋友苟答馬，猶如所有的根香，黑旃檀香被認為是

其最上；所有的樹心香，紅旃檀香被認為是其最上；所

有的花香，素馨被認為是其最上。同樣的，尊師苟答馬

的教導是今天最殊勝之法93。 

奇哉！朋友苟答馬，奇哉！朋友苟答馬。朋友苟答

馬，猶如倒者令起，覆者令顯，為迷者指示道路，在黑

暗中持來燈光，使有眼者得見諸色。正是如此，尊師苟

答馬以種種方便開示法。我皈依尊師苟答馬、法以及比

庫僧，願尊師苟答馬憶持我為近事男，從今日起乃至命

終行皈依。」 

                                                        
93 是今天最殊勝之法：今天之法是指六師外道之法。苟答馬的教導

對比他們是最殊勝、最上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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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經94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沙瓦提城揭德林給孤獨

園。 

於其處，世尊稱呼比庫們:「諸比庫。」那些比庫

回答世尊:「尊者。」世尊如此說： 

「諸比庫，沙利子是智者；諸比庫，沙利子是大慧

者；諸比庫，沙利子是廣慧者；諸比庫，沙利子是捷慧

者；諸比庫，沙利子是速慧者；諸比庫，沙利子是利慧

者；諸比庫，沙利子是決慧者。諸比庫，沙利子觀半個

月的逐一法觀。諸比庫，這是沙利子逐一法觀的方法： 

諸比庫，在此，沙利子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

有伺，離生喜、樂，成就並住於初禪。他對該初禪之法

的尋、伺、喜、樂和心一境性，觸、受、想、思、心、

欲、勝解、精進、念、捨、作意，逐一確定這些法；他

                                                        
94 逐一經 (Anupadasuttaü )：譯自 M.111。 

世尊在該經中先稱讚沙利子尊者的智慧，然後介紹沙利子用了半

個月修習的逐一法觀(anupadadhammavipassanà )：先進入初禪，從初

禪出定後，再逐一地觀照初禪的各個名法及其生滅。對於第二禪、

第三禪、第四禪、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也是如此。但對

非想非非想處定則是整體觀其生滅。當他證得滅盡定後，即斷盡了

一切煩惱。最後，世尊又稱讚沙利子對聖戒、定、慧、解脫得達自

在、究竟，是世尊之子、法子，繼承法的遺產，將隨如來之後轉無

上法輪。 

 本經所提到的逐一法觀，是南傳上座部佛教止觀禪法依論教法（阿

毗達摩）觀照心、心所法的經典依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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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法知道生起，知道住立，知道滅去。他如此了知：

這些法實如此由無而生，生已消失。他對這些法以不親

近、不離去、不依止、不執著、解脫、離縛、解放之心

而住
95
。他了知『有更上的出離』

96
，乃多作之為『有』

97
。 

再者，諸比庫，沙利子尋、伺寂止，內潔淨，心專

一性，無尋、無伺，定生喜、樂，成就並住於第二禪。

他對該第二禪之法的內潔淨、喜、樂和心一境性，觸、

受、想、思、心、欲、勝解、精進、念、捨、作意，逐

一確定這些法；他對這些法知道生起，知道住立，知道

滅去。他如此了知：這些法實如此由無而生，生已消失。

他對這些法以不親近、不離去、不依止、不執著、解脫、

離縛、解放之心而住。他了知『有更上的出離』，乃多

作之為『有』。 

再者，諸比庫，沙利子離喜並住於捨，念與正知，

以身受樂，正如聖者們所說的『捨、具念、樂住』,成

就並住於第三禪。他對該第三禪之法的樂、念、正知和

                                                        
95 不親近(anupà yo)：不以貪接近；不離去(anapà yo)：不以瞋恚離去；

不依止(anissito)：不依附於愛、邪見；不執著(appañibaddho)：不被

欲貪束縛；解脫(vippamutto)：從欲貪解脫；離縛(visaü yutto)：從四

種縛或一切煩惱中離縛；解放(vimariyà dãkatena)：沒有牽絆等；心

(cetasà )：以這種心安住。 
96 有更上的出離 (atthi uttari nissaraõ aü )：還有比這更高的出離。在

其他諸經中，「更上的出離」是指涅槃，但在此經是指不斷還有更殊

勝的層次。 
97 乃多作之為「有」(tabbahulãkà rà  atthitvevassa hoti)：通過數數修習

該了知，沙利子長老乃更加確定為「有更上的出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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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一境性，觸、受、想、思、心、欲、勝解、精進、念、

捨、作意，逐一確定這些法；他對這些法知道生起，知

道住立，知道滅去。他如此了知：這些法實如此由無而

生，生已消失。他對這些法以不親近、不離去、不依止、

不執著、解脫、離縛、解放之心而住。他了知『有更上

的出離』，乃多作之為『有』。 

再者，諸比庫，沙利子捨斷樂與捨斷苦，先前的喜、

憂已滅沒，不苦不樂，捨、念、清淨，成就並住於第四

禪。他對該第四禪之法的捨、不苦不樂受、輕安性、心

不思惟、念清淨和心一境性，觸、受、想、思、心、欲、

勝解、精進、念、捨、作意，逐一確定這些法；他對這

些法知道生起，知道住立，知道滅去。他如此了知：這

些法實如此由無而生，生已消失。他對這些法以不親

近、不離去、不依止、不執著、解脫、離縛、解放之心

而住。他了知『有更上的出離』，乃多作之為『有』。 

再者，諸比庫，沙利子超越一切色想，滅有對想，

不作意種種想，『無邊的虛空』，成就並住於空無邊處。

他對該空無邊處之法的空無邊處想和心一境性，觸、

受、想、思、心、欲、勝解、精進、念、捨、作意，逐

一確定這些法；他對這些法知道生起，知道住立，知道

滅去。他如此了知：這些法實如此由無而生，生已消失。

他對這些法以不親近、不離去、不依止、不執著、解脫、

離縛、解放之心而住。他了知『有更上的出離』，乃多

作之為『有』。 

再者，諸比庫，沙利子超越一切空無邊處，『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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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識』，成就並住於識無邊處。他對該識無邊處之法的

識無邊處想和心一境性，觸、受、想、思、心、欲、勝

解、精進、念、捨、作意，逐一確定這些法；他對這些

法知道生起，知道住立，知道滅去。他如此了知：這些

法實如此由無而生，生已消失。他對這些法以不親近、

不離去、不依止、不執著、解脫、離縛、解放之心而住。

他了知『有更上的出離』，乃多作之為『有』。 

再者，諸比庫，沙利子超越一切識無邊處，『什麼

都沒有』，成就並住於無所有處。他對該無所有處之法

的無所有處想和心一境性，觸、受、想、思、心、欲、

勝解、精進、念、捨、作意，逐一確定這些法；他對這

些法知道生起，知道住立，知道滅去。他如此了知：這

些法實如此由無而生，生已消失。他對這些法以不親

近、不離去、不依止、不執著、解脫、離縛、解放之心

而住。他了知『有更上的出離』，乃多作之為『有』。 

再者，諸比庫，沙利子超越一切無所有處，成就並

住於非想非非想處。他從該定念出起；他從該定念出起

後，對該法過去、滅去、變易，正觀該法98：這些法實

如此由無而生，生已消失。他對這些法以不親近、不離

去、不依止、不執著、解脫、離縛、解放之心而住。他

了知『有更上的出離』，乃多作之為『有』。 

再者，諸比庫，沙利子超越非想非非想處，成就並

住於想受滅定。他以慧見到後，滅盡諸漏99。他從該定

                                                        
98 正觀該法 (te dhamme samanupassati)：因為只有諸佛才能對非想

非非想處名法修逐一法觀，而非諸弟子，所以在這裡是說以整體觀。 
99 他以慧見到後，滅盡諸漏 (pa¤ ¤ à ya cassa disvà  à savà  parikkhãõ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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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出起；他從該定念出起後，對該法過去、滅去、變易，

正觀該法：這些法實如此由無而生，生已消失。他對這

些法以不親近、不離去、不依止、不執著、解脫、離縛、

解放之心而住。他了知『沒有更上的出離』，乃多作之

為『沒有』。 

諸比庫，若有能說正語者，得達自在、得達究竟於

聖戒，得達自在、得達究竟於聖定，得達自在、得達究

竟於聖慧，得達自在、得達究竟於聖解脫。沙利子即是

彼能說正語者，得達自在、得達究竟於聖戒，得達自在、

得達究竟於聖定，得達自在、得達究竟於聖慧，得達自

在、得達究竟於聖解脫。 

諸比庫，若有能說正語者，是世尊之子，從胸、從

口而生、從法生、法造，是法的繼承者，而非財物的繼

承者100。諸比庫，沙利子能隨如來所轉的無上法輪而正

轉。」 

世尊如此說。那些比庫滿意與歡喜世尊之所說。 

                                                                                                                     

honti)：以道慧見到四諦後，滅盡了四種漏。沙利子長老採用止觀雙

運法(samatha-vipassanaü  yuganaddhaü )證得阿拉漢時，也能入滅盡

定。這裡是指證阿拉漢時，但滅盡定則是依純熟地次第入定到達的。 

 對此，若以滅盡定為首時，則入於滅盡定，果定隱去；若以果定

為首時，則入於果定，滅盡定隱去。然贍部洲的長老們說：「沙利子

長老採用止觀雙運法證得了不來果後進入滅盡定，從滅盡定出定後

證得阿拉漢。」 
100 從胸(oraso)：長老聽聞了由世尊心胸(ure)發出的聱音而生；從口

而生(mukhato jà to)：聽聞了由口中所說的聱音而生；從法生、法造

(dhammajo dhammanimmito)：由法而出生、創造；法的繼承者，而

非財物的繼承者(dhammadàyà do no à misadà yà do)：繼承了法的遺產，

而非繼承財物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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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業分别經101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沙瓦提城揭德林給孤

獨園。 

當時，年輕人蘇跋·多迭亞之子來到世尊之處。來

到之後，與世尊共相問候。互相問候、友好地交談之後

坐在一邊。坐在一邊的年輕人蘇跋·多迭亞之子對世尊

如此說： 

「朋友苟答馬，是何因何緣，雖然都是人類，但卻

發現人們有劣與勝？朋友苟答馬，能發現人有短命、有

長壽；有多病、有健康；有醜陋、有美麗；有無威勢、

有大威勢；有貧窮、有富有；有出身下賤、有出身高貴；

有愚蠢、有聰慧。朋友苟答馬，是何因何緣，雖然都是

人類，但卻發現人們有劣與勝？」 

「年輕人，有情是業的所有者，業的繼承者，以業

為起源，以業為親屬，以業為皈依處。業使有情有劣與

勝的分別。」 

「對於尊師苟答馬只是簡略而沒有解釋詳細含義

                                                        
101 小業分別經 (Cå ëakammavibhaï gasuttaü )：譯自 M.135。 

婆羅門學生蘇跋〃多迭亞之子(Subha mà õ ava todeyyaputta)前來問

世尊十四個問題：是什麼原因造成人類有千差萬別：有短命、有長

壽；有多病、有健康；有醜陋、有美麗；有無威勢、有大威勢；有

貧窮、有富有；有出身下賤、有出身高貴；有愚蠢、有聰慧。佛陀

回答是由於業使有情千差萬別，並解釋了什麼樣的業導致什麼樣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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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句話，我不瞭解其詳細含義。薩度！願尊師苟答馬

為我說法，使我對尊師苟答馬只是簡略而沒有解釋詳細

含義的這句話，能瞭解其詳細含義。」 

「那麼，年輕人，諦聽，善作意之！我要說了！」 

年輕人蘇跋·多迭亞之子應諾世尊:「是的，朋友。」

世尊如是說： 

「在此，年輕人，有些女人或男人殺生，殘酷，手

常血腥，專事殺戮，對眾生類無同情心。他如此完成、

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後，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

地獄。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

地獄，而是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何處皆短命。年輕人，

這就是導致短命之道，即：殺生，殘酷，手常血腥，專

事殺戮，對眾生類無同情心。 

在此，年輕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捨殺生，離殺生，

放棄棍棒，放棄刀槍，有慚恥，同情、憐憫一切眾生類

而住。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後，投生

到善趣、天界。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生到善趣、天

界，而是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何處皆長壽。年輕人，

這就是導致長壽之道，即：捨殺生，離殺生，放棄棍棒，

放棄刀槍，有慚恥，同情、憐憫一切眾生類而住。 

在此，年輕人，有些女人或男人用手、用石塊、用

棍棒、用刀槍惱害諸有情。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

身壞命終後，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假如身

壞命終後並沒有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而是

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何處皆多病。年輕人，這就是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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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多病之道，即：用手、用石塊、用棍棒、用刀槍惱害

諸有情。 

在此，年輕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不用手、用石塊、

用棍棒、用刀槍惱害諸有情。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

業，身壞命終後，投生到善趣、天界。假如身壞命終後

並沒有投生到善趣、天界，而是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

何處皆健康。年輕人，這就是導致健康之道，即：不用

手、用石塊、用棍棒、用刀槍惱害諸有情。 

在此，年輕人，有些女人或男人易怒、多惱，即使

被說少事，也生氣、惱怒、瞋恚、憎惡，表現出憤怒、

瞋恨、不滿。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後，

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

有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而是來到人界，則

無論生在何處皆醜陋。年輕人，這就是導致醜陋之道，

即：易怒、多惱，即使被說少事，也生氣、惱怒、瞋恚、

憎惡，表現出憤怒、瞋恨、不滿。 

在此，年輕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不易怒、不多惱，

即使被說多了，也不生氣、不惱怒、不瞋恚、不憎惡，

不表現出憤怒、瞋恨、不滿。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

業，身壞命終後，投生到善趣、天界。假如身壞命終後

並沒有投生到善趣、天界，而是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

何處皆端莊。年輕人，這就是導致端莊之道，即：不易

怒、不多惱，即使被說多了，也不生氣、不惱怒、不瞋

恚、不憎惡，不表現出憤怒、瞋恨、不滿。 

在此，年輕人，有些女人或男人心懷嫉妒, 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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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得、恭敬、尊重、尊敬、禮拜、敬奉感到嫉妒、厭

惡、妒忌。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後，

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

有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而是來到人界，則

無論生在何處皆無威勢。年輕人，這就是導致無威勢之

道，即：心懷嫉妒, 對他人的利得、恭敬、尊重、尊敬、

禮拜、敬奉感到嫉妒、厭惡、妒忌。 

在此，年輕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無嫉妒心, 對他

人的利得、恭敬、尊重、尊敬、禮拜、敬奉不嫉妒、不

厭惡、不妒忌。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

後，投生到善趣、天界。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生到

善趣、天界，而是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何處皆有大威

勢。年輕人，這就是導致大威勢之道，即：無嫉妒心, 對

他人的利得、恭敬、尊重、尊敬、禮拜、敬奉不嫉妒、

不厭惡、不妒忌。 

在此，年輕人，有些女人或男人不佈施食物、飲料、

衣服、車乘、花鬘、香、塗油、床、住所、燈明給沙門、

婆羅門。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後，投

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

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而是來到人界，則無

論生在何處皆貧窮。年輕人，這就是導致貧窮之道，即：

不佈施食物、飲料、衣服、車乘、花鬘、香、塗油、床、

住所、燈明給沙門、婆羅門。 

在此，年輕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佈施食物、飲料、

衣服、車乘、花鬘、香、塗油、床、住所、燈明給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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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羅門。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後，投

生到善趣、天界。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生到善趣、

天界，而是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何處皆富有。年輕人，

這就是導致富有之道，即：佈施食物、飲料、衣服、車

乘、花鬘、香、塗油、床、住所、燈明給沙門、婆羅門。 

在此，年輕人，有些女人或男人傲慢、過慢，不禮

敬應禮敬者
102
，不起迎應起迎者，不讓座給應讓座者，

不讓路給應讓路者，不恭敬應恭敬者，不尊重應尊重

者，不尊敬應尊敬者，不敬奉應敬奉者。他如此完成、

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後，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

地獄。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

地獄，而是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何處皆出身下賤。年

輕人，這就是導致出身下賤之道，即：傲慢、過慢，不

禮敬應禮敬者，不起迎應起迎者，不讓座給應讓座者，

不讓路給應讓路者，不恭敬應恭敬者，不尊重應尊重

者，不尊敬應尊敬者，不敬奉應敬奉者。 

在此，年輕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不傲慢、不過

慢，禮敬應禮敬者，起迎應起迎者，讓座給應讓座者，

讓路給應讓路者，恭敬應恭敬者，尊重應尊重者，尊

敬應尊敬者，敬奉應敬奉者。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

該業，身壞命終後，投生到善趣、天界。假如身壞命

終後並沒有投生到善趣、天界，而是來到人界，則無

                                                        
102 應禮敬者：值得禮敬的佛陀、獨覺佛及聖弟子。對於應起迎者等

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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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生在何處皆出身高貴。年輕人，這就是導致出身高

貴之道，即：不傲慢、不過慢，禮敬應禮敬者，起迎

應起迎者，讓座給應讓座者，讓路給應讓路者，恭敬

應恭敬者，尊重應尊重者，尊敬應尊敬者，敬奉應敬

奉者。
103
 

在此，年輕人，有些女人或男人親近沙門或婆羅

門後，不請問:
104
『尊者，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什

麼是有罪？什麼是無罪？什麼應親近？什麼不應親

近？做了什麼使我有長久的不利、痛苦？又做了什麼

使我有長久的利益、快樂？』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

該業，身壞命終後，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

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

獄，而是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何處皆愚蠢。年輕人，

這就是導致愚蠢之道，即：親近沙門或婆羅門後，不

請問：『尊者，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什麼是有罪？

什麼是無罪？什麼應親近？什麼不應親近？做了什麼

使我有長久的不利、痛苦？又做了什麼使我有長久的

利益、快樂？』 

在此，年輕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親近沙門或婆羅

                                                        
103 這段問答並不包括妨礙業和支助業，它們並不能導致投生到下賤

家庭或高貴家庭，乃是由於結生來決定出身下賤之業投生到下賤家

庭，出身高貴之業投生到高貴家庭。 
104 不請問 (na paripucchità  hoti)：在此，並非因為不請問而投生到地

獄。由於不請問而不知道「這應做，這不應做」；由於不知道而不做

應做之事，做不應做之事，乃是由此而投生到地獄。相反地，對投

生到天界也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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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後，請問：『尊者，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什麼是

有罪？什麼是無罪？什麼應親近？什麼不應親近？做

了什麼使我有長久的不利、痛苦？又做了什麼使我有長

久的利益、快樂？』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

命終後，投生到善趣、天界。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

生到善趣、天界，而是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何處皆有

大智慧。年輕人，這就是導致大智慧之道，即：親近沙

門或婆羅門後，請問：『尊者，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

什麼是有罪？什麼是無罪？什麼應親近？什麼不應親

近？做了什麼使我有長久的不利、痛苦？又做了什麼使

我有長久的利益、快樂？』 

如是，年輕人,短命之道導致短命，長壽之道導致

長壽；多病之道導致多病，健康之道導致健康；醜陋之

道導致醜陋，端莊之道導致端莊；無威勢之道導致無威

勢，大威勢之道導致大威勢；貧窮之道導致貧窮，富有

之道導致富有；出身下賤之道導致出身下賤，出身高貴

之道導致出身高貴；愚蠢之道導致愚蠢，大智慧之道導

致大智慧。 

年輕人，有情是業的所有者，業的繼承者，以業為

起源，以業為親屬，以業為皈依處。業使有情有劣與勝

的分別。」 

如是說已，年輕人蘇跋·多迭亞之子對世尊如此說： 

「奇哉！朋友苟答馬，奇哉！朋友苟答馬。朋友苟

答馬，猶如倒者令起，覆者令顯，為迷者指示道路，在

黑暗中持來燈光，使有眼者得見諸色。正是如此，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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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答馬以種種方便開示法。我皈依尊師苟答馬、法以及

比庫僧，願尊師苟答馬憶持我為近事男，從今日起乃至

命終行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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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相經105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巴拉納西106仙人落處的

鹿野苑。 

於其處，世尊對五眾比庫107說:「諸比庫。」那些

比庫應答世尊:「尊者。」世尊如此說： 

「諸比庫，色無我！諸比庫，假如此色是我，此色

則不應導致病惱，於色可得:『願我的色是這樣，願我

的色不要這樣！』諸比庫，正因為色無我，所以色會導

致病惱，於色不可得:『願我的色是這樣，願我的色不

要這樣！』 

受無我！諸比庫，假如此受是我，此受則不應導致

病惱，於受可得:『願我的受是這樣，願我的受不要這

樣！』諸比庫，正因為受無我，所以受會導致病惱，於

受不可得:『願我的受是這樣，願我的受不要這樣！』 

                                                        
105 無我相經 (Anattalakkhaõ asuttaü )：譯自 S.22.6.7; Mv.20-4。 

本經是世尊在證悟無上正自覺之後繼開示《轉法輪經》後宣說的

第二部經。世尊在這部經中教導安雅袞丹雅等五位比庫應如實觀照

一切五蘊無我。在聽聞此經時，五位比庫皆證悟了阿拉漢道果。 
106 巴拉納西 (Bà rà õ asã)。中印度古國咖西國（Kà si,伽尸國）的都城，

即今之瓦拉納西(Varà õ asã)。古代曾依梵語 Và rà õ asã 音譯為波羅奈

斯，意為江繞城、繞河城。因其位於瓦拉納(Varaõ à )河與阿西(Asi)
河中間，故名。 
107 五眾比庫 (pa¤ cavaggiya bhikkhå )：又作五群比庫，即世尊最初教

化的五位比庫：安雅袞丹雅(A¤ ¤ à si Koõ ó a¤ ¤ a,阿若憍陳如)、跋地亞

(Bhaddiya)、瓦巴(Vappa)、馬哈那馬(Mahà nà ma)、阿沙基(Assa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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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無我……諸行無我！諸比庫，假如此諸行是我，

此諸行則不應導致病惱，於諸行可得:『願我的諸行是

這樣，願我的諸行不要這樣！』諸比庫，正因為諸行無

我，所以諸行會導致病惱，於諸行不可得:『願我的諸

行是這樣，願我的諸行不要這樣！』 

識無我！諸比庫，假如此識是我，此識則不應導致

病惱，於識可得:『願我的識是這樣，願我的識不要這

樣！』諸比庫，正因為識無我，所以識會導致病惱，於

識不可得:『願我的識是這樣，願我的識不要這樣！』」 

 

「諸比庫，你們認為如何，色是常還是無常呢？」 

「是無常，尊者！」 

「若是無常，它是苦還是樂呢？」 

「是苦，尊者！」 

「若是無常、苦、變易之法，是否適合認為它:『這

是我的，這是我，這是我的我』呢？」 

「確實不能，尊者！」 

受…… 

想…… 

諸行…… 

識是常還是無常呢？」 

「是無常，尊者！」 

「若是無常，它是苦還是樂呢？」 

「是苦，尊者！」 

「若是無常、苦、變易之法，是否適合認為它:『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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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這是我，這是我的我』呢？」 

「確實不能，尊者！」 

 

「因此，諸比庫，凡所有色，無論是過去、現在、

未來、內、外、粗、細、劣、勝，還是遠、近，應當如

此以正慧如實照見一切色:『這不是我的，這不是我，

這不是我的我。』 

凡所有受，無論過去、現在、未來、內、外……還

是遠、近，應當如此以正慧如實照見一切受:『這不是

我的，這不是我，這不是我的我。』 

凡所有想…… 

凡所有諸行，無論過去、現在、未來、內、外、粗、

細、劣、勝，還是遠、近，應當如此以正慧如實照見一

切諸行:『這不是我的，這不是我，這不是我的我。』 

凡所有識，無論過去、現在、未來、內、外、粗、

細、劣、勝，還是遠、近，應當如此以正慧如實照見一

切識:『這不是我的，這不是我，這不是我的我。』 

 

諸比庫，多聞聖弟子如此照見，則厭離於色，厭離

於受，厭離於想，厭離於諸行，厭離於識。厭離而離染，

以離貪而解脫；於解脫而有『已解脫』之智，他了知:

『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再無後有。』」 

世尊如此說。五眾比庫滿意與歡喜世尊之所說。 

當此解說正被宣說之時，五眾比庫心無執取而從諸

漏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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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經108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嘎亞象頭山，與一千位

比庫在一起。 

於其處，世尊對比庫們說： 

「諸比庫，一切在燃燒。諸比庫，如何為一切在燃

燒呢？諸比庫，眼在燃燒，顏色在燃燒，眼識在燃燒，

眼觸在燃燒，緣於此眼觸而生之受，無論是樂，或苦，

或不苦不樂，其也在燃燒。以何燃燒呢？我說以貪之

火、以瞋之火、以癡之火燃燒，以生、老、死燃燒，以

愁、悲、苦、憂、惱燃燒。 

耳在燃燒，聲在燃燒，耳識在燃燒，耳觸在燃燒，

緣於此耳觸而生之受，無論是樂，或苦，或不苦不樂，

其也在燃燒。以何燃燒呢？我說以貪之火、以瞋之火、

以癡之火燃燒，以生、老、死燃燒，以愁、悲、苦、憂、

惱燃燒。 

鼻在燃燒，香在燃燒，鼻識在燃燒，鼻觸在燃燒，

緣於此鼻觸而生之受，無論是樂，或苦，或不苦不樂，

                                                        
108 燃燒經 (â dittasuttaü )：譯自 S.35.3.6; Mv.54。 
 世尊調伏了事火的伍盧韋喇咖沙巴(Uruvelakassapa)三兄弟及其一

千名隨從後，來到嘎亞的象頭山(Gayà sãsa)開示此經。經中強調：眼

等六內處在燃燒，顏色等六外處在燃燒，眼識等六識在燃燒，眼觸

等六觸在燃燒，由此而生之受也在燃燒。它們被貪、瞋、癡之火燃

燒著，被生、老、死、愁、悲、苦、憂、惱燃燒著。通過厭離這些

而獲得解脫。在聽聞此經時，一千位比庫皆證悟了阿拉漢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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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也在燃燒。以何燃燒呢？我說以貪之火、以瞋之火、

以癡之火燃燒，以生、老、死燃燒，以愁、悲、苦、憂、

惱燃燒。 

舌在燃燒，味在燃燒，舌識在燃燒，舌觸在燃燒，

緣於此舌觸而生之受，無論是樂，或苦，或不苦不樂，

其也在燃燒。以何燃燒呢？我說以貪之火、以瞋之火、

以癡之火燃燒，以生、老、死燃燒，以愁、悲、苦、憂、

惱燃燒。 

身在燃燒，觸在燃燒，身識在燃燒，身觸在燃燒，

緣於此身觸而生之受，無論是樂，或苦，或不苦不樂，

其也在燃燒。以何燃燒呢？我說以貪之火、以瞋之火、

以癡之火燃燒，以生、老、死燃燒，以愁、悲、苦、憂、

惱燃燒。 

意在燃燒，法在燃燒，意識在燃燒，意觸在燃燒，

緣於此意觸而生之受，無論是樂，或苦，或不苦不樂，

其也在燃燒。以何燃燒呢？我說以貪之火、以瞋之火、

以癡之火燃燒，以生、老、死燃燒，以愁、悲、苦、憂、

惱燃燒。 

諸比庫，多聞聖弟子如此照見，則厭離於眼，厭離

於色，厭離於眼識，厭離於眼觸，緣於此眼觸而生之受，

無論是樂，或苦，或不苦不樂，於彼也厭離。 

厭離於耳，厭離於聲…… 

厭離於鼻，厭離於香…… 

厭離於舌，厭離於味…… 

厭離於身，厭離於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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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離於意，厭離於法，厭離於意識，厭離於意觸，

緣於此意觸而生之受，無論是樂，或苦，或不苦不樂，

於彼也厭離。厭離而離染，以離貪而解脫；於解脫而有

『已解脫』之智，他了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

已作，再無後有。』」 

世尊如此說。那些比庫滿意與歡喜世尊之所說。 

當此解說正被宣說之時，那一千位比庫心無執取而

從諸漏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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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法輪經109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巴拉納西仙人落處的鹿

野苑。 

於其處，世尊對五眾比庫說： 

「諸比庫，有兩種極端乃出家者所不應實行。哪兩

種呢？凡於諸欲而從事此欲樂享受者，乃卑劣、粗俗、

凡庸、非聖、無意義；凡從事此自我折磨者，乃苦、非

聖、無意義。 

諸比庫，不近於這兩種極端，有中道為如來所證正

覺，引生眼，引生智，轉向寂止、證智、正覺、涅槃。 

諸比庫，什麼是那為如來所證正覺，引生眼，引生

智，轉向寂止、證智、正覺、涅槃的中道呢？此即八支

聖道，這就是：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

精進、正念、正定。諸比庫，此即是那為如來所證正覺，

引生眼，引生智，轉向寂止、證智、正覺、涅槃的中道。 

諸比庫，此是苦聖諦——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

死是苦，怨憎會是苦，愛別離是苦，所求不得也是苦。

簡而言之：五取蘊即苦。 

諸比庫，此是苦集聖諦——此愛是再有，與喜、貪

俱，於處處而喜樂，這就是：欲愛、有愛、無有愛。 
                                                        
109 轉法輪經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ü )：譯自 S.56.11; Mv.13-7。 

此經乃世尊證悟正自覺後所開示的第一部經。經文一開始談到出

家者對修行所應持有的中道態度，然後以三轉十二行相的方式教導

四聖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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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庫，此是苦滅聖諦——即是那種愛的無餘離

貪、滅、捨棄、捨離、解脫、無執著。 

諸比庫，此是導至苦滅之道聖諦——此即八支聖

道，這就是：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

進、正念、正定。 

諸比庫，我對『此是苦聖諦。』於前所未聞之法，

生起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 

諸比庫，我對『此苦聖諦應遍知。』於前所未聞之

法，生起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 

諸比庫，我對『此苦聖諦已遍知。』於前所未聞之

法，生起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 

諸比庫，我對『此是苦集聖諦。』於前所未聞之法，

生起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 

諸比庫，我對『此苦集聖諦應斷除。』於前所未聞

之法，生起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 

諸比庫，我對『此苦集聖諦已斷除。』於前所未聞

之法，生起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 

諸比庫，我對『此是苦滅聖諦。』於前所未聞之法，

生起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 

諸比庫，我對『此苦滅聖諦應作證。』於前所未聞

之法，生起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 

諸比庫，我對『此苦滅聖諦已作證。』於前所未聞

之法，生起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 

諸比庫，我對『此是導至苦滅之道聖諦。』於前所

未聞之法，生起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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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庫，我對『此導至苦滅之道聖諦應修習。』於

前所未聞之法，生起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

起光。 

諸比庫，我對『此導至苦滅之道聖諦已修習。』於

前所未聞之法，生起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

起光。 

諸比庫，只要我對此四聖諦如此的三轉十二行相的

如實知見尚未完全清淨之前，諸比庫，我就不會在有諸

天、魔、梵的世間中，有沙門、婆羅門、天與人的人界，

宣稱『已證正覺於無上正自覺！』 

諸比庫，正因為我對此四聖諦如此的三轉十二行相

的如實知見已完全清淨，諸比庫，然後我在有諸天、魔、

梵的世間中，有沙門、婆羅門、天與人的人界，宣稱『已

證正覺於無上正自覺！』 

智與見於我[心中]生起:『我的解脫不動搖，此是

最後生，現在已無後有。』」 

世尊如此說。五眾比庫滿意與歡喜世尊之所說。 

當此解說正被宣說之時，具壽袞丹雅生起遠塵離垢

之法眼:「凡任何集起之法，一切皆是滅法。」 

當法輪已被世尊所轉時，地居諸天發出聲言:「這

個被世尊在巴拉納西仙人落處的鹿野苑所轉之無上法

輪，於世間不能被沙門、婆羅門、天、魔、梵或任何人

所逆轉！」 

聽到地居諸天的聲音之後，四大王天發出聲言:「這

個被世尊在巴拉納西仙人落處的鹿野苑所轉之無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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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於世間不能被沙門、婆羅門、天、魔、梵或任何人

所逆轉！」 

聽到四大王天的聲音之後，三十三天……亞馬

天……都西達天……化樂諸天……他化自在天……梵

身天發出聲言:「這個被世尊在巴拉納西仙人落處的鹿

野苑所轉之無上法輪，於世間不能被沙門、婆羅門、天、

魔、梵或任何人所逆轉！」 

如此於那刹那、[那頃刻、]那須臾間，聲音上升遠

達梵界。此一萬個世界震動、大震動、強烈震動，有無

量、廣大、超越諸天之天威力的光明出現於世間。 

爾時，世尊發出此讚歎:「袞丹雅確實已了知！袞

丹雅確實已了知！」如是，具壽袞丹雅的名字就成為「安

雅袞丹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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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學經112 

「諸比庫，這是三學。哪三學呢？增上戒學、增上

心學、增上慧學。 

諸比庫，什麼是增上戒學呢？諸比庫，在此，比庫

作為持戒者，應以巴帝摩卡律儀防護而住，具足正行與

行處，對微細的罪過也見到危險，受持學習於諸學處。

諸比庫，這稱為增上戒學。 

諸比庫，什麼是增上心學呢？諸比庫，在此，比庫

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成就

並住於初禪；尋、伺寂止，內潔淨，心專一性，無尋、

無伺，定生喜、樂，成就並住於第二禪；離喜，住於捨，

念與正知，以身受樂，正如聖者們所說的:『捨、具念、

樂住。』成就並住於第三禪；捨斷樂與捨斷苦，先前的

喜、憂已滅沒，不苦不樂，捨、念、清淨，成就並住於

第四禪。諸比庫，這稱為增上心學。 

諸比庫，什麼是增上慧學呢？諸比庫，在此，比庫

如實了知:『此是苦。』如實了知:『此是苦之集。』如

實了知:『此是苦之滅。』如實了知:『此是導至苦滅之

道。』 諸比庫，這稱為增上慧學。 

諸比庫，這就是三學。」 

                                                        
112 第一三學經 (Pañhamasikkhattayasuttaü )：譯自 A.3.9.9 經。 

世尊在本經中解釋了三學：巴帝摩卡律儀為增上戒學，四種禪那

為增上心學，如實了知四聖諦為增上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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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塊經113 

「諸比庫，若有人這樣說：『此人隨其所造之業，

都要承受其[果報]。
114
』諸比庫，若是這樣，則不能住

於梵行115，不可能了知苦的完全終盡116。諸比庫，若有

人這樣說：『此人隨其所造的應受之業，而承受其果報。
117
』諸比庫，若是這樣，則能住於梵行，可能了知苦的

                                                        
113 鹽塊經 (Loõ aphalasuttaü )：譯自 A.3.10.9。緬文版作 Loõ akapalla- 
suttaü  (鹽釜經) 

世尊在該經中說：若說隨所造業必受其報，則苦不可盡；若說隨

所造的應受之業而受其報，則苦可盡。不曾修身、戒、心、慧者，

會因小惡而墮地獄，已修身、戒、心、慧者，曾作的小惡不會在來

生受報。接著佛陀又用鹽塊、金幣、偷羊三個譬喻來說明這個問題。 
114 如果這樣說：「隨其所造作的任何業，都必須承受其果報，確實

沒有辦法逃脫其所造作之業的果報。因為無論造作了多少的業，他

都要遭受其果報。」 
115 不能住於梵行 (brahmacariyavà so na hoti)：若在修道之前造了順

次生受業，他必定要受報故，即使住於梵行也算沒住。 
116 不可能了知苦的完全終盡 (okà so na pa¤ ¤ à yati sammà  dukkhassa 
antakiriyà ya)：假如這種論調是真的話，那麼，由於過去所造之業的

積累以及果報成熟的力量，通過因果法則而不斷轉起的苦是不可能

終盡的。 
117 在心路過程的七個速行當中，若第一個速行所造之業在因緣具足

時，只會在現生中帶來其果報（現法受業），若因緣不具足則成為無

效業。若第七個速行所造之業在因緣具足時，會在下一生帶來果報

（次生受業），若因緣不具足則成為無效業。若是中間的五個速行所

造之業，只要還在輪迴流轉當中，都必須永無止境地承受其果報（後

後受業）。此人隨其以哪種方式造作了業，他即承受與其相應的果

報。這是在義註中依果報成熟的時間來承受其業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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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終盡
118
。 

諸比庫，在此，有些人即使只作了少量的惡業，也

由此導向[墮落]地獄。然而，諸比庫，在此，有些人同

樣地作了少量的惡業，卻能在現法受[報]
119
，即使連極

少的[果報在來生]也不見，何況更多？
120
 

諸比庫，像什麼樣的人即使只作了少量的惡業，也

由此導向地獄呢？諸比庫，在此，有些人不曾修身、不

曾修戒、不曾修心、不曾修慧
121
，卑微、身賤、少[惡]

而住苦
122
。諸比庫，像這樣的人即使只作了少量的惡

業，也由此導向地獄。 

諸比庫，像什麼樣的人同樣地作了少量的惡業，卻

能在現法受[報]，即使連極少的[果報在來生]也不見，

何況更多？諸比庫，在此，有些人已修身、已修戒123、

                                                        
118 由於通過聖道而滅了行作識（業識），使將在未來的生命中轉起

之苦不再產生，所以才有可能了知苦的完全終盡。 
119 現法受[報] (diññhadhammavedanãyaü )：該業只會在今生中成熟，

果報成熟的時間為現法受。 
120 即使連極少的[果報在來生]也不見，何況更多 (nà 'õ upi khà yati, 
kiü  bahudeva)：在第二生中即使連極少量的果報都不會再出現，更

何況會見到更多的果報呢？ 
121 不曾修身(abhà vitakà yo)等：這一句話是對不曾修習身等、馳驅於

生死流轉的凡夫而言的。 
122 卑微(paritto)：直譯為「少許」，即少功德。身賤(appà tumo)：直

譯為「少我」。身(à tumo,我)即自身；相對於偉大來說，其功德少為

身賤。少[惡]而住苦(appadukkhavihà rã)：即使因少量之惡也住於苦。 
123 已修身 (bhà vitakà yo)：這一句話是對漏盡者而言的。他實已以稱

為身隨觀的方法來修習身，名為已修身，或以身的培育故為已修身。

已修戒(bhà vitasãlo)：已增長戒行。其餘的兩句也同理。或者以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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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修心、已修慧，不卑微、偉大、住於無量
124
。諸比庫，

像這樣的人同樣地作了少量的惡業，卻能在現法受

[報]，即使連極少的[果報在來生]也不見，何況更多？ 

諸比庫，猶如有人將鹽塊投進小水杯中。諸比庫，

你們認為如何，那小水杯中的水是否會因該鹽塊而鹹得

不堪飲用呢？」 

「是的，尊者！」 

「那是什麼原因呢？」 

「尊者，因為水杯中的太少水，才會因該鹽塊而鹹

得不堪飲用。」 

「諸比庫，猶如有人將鹽塊投進恒河中。諸比庫，

你們認為如何，那恒河是否會因該鹽塊而鹹得不堪飲用

呢？」  

「不會，尊者！」 

「那是什麼原因呢？」 

「尊者，因為恒河乃大水聚，不會因該鹽塊而鹹得

不堪飲用。」 

「正是如此，諸比庫，在此，有些人即使只作了少

量的惡業，也由此導向地獄。諸比庫，在此，有些人同

樣地作了少量的惡業，卻能在現法受[報]，即使連極少

                                                                                                                     

五門為已修身，即是說以此來修習根律儀戒，而已修戒則是指巴帝

摩卡律儀戒、活命遍淨戒和資具依止戒三種。 
124 不卑微(apparitto)：有不少的功德。偉大(mahattà )：自身雖小，但

卻有大量的功德為偉大。住於無量(appamà õ avihà rã)：在此是指漏盡

者。他實因已沒有了有限量的貪瞋癡，故名為住於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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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果報在來生]也不見，何況更多？ 

諸比庫，像什麼樣的人即使只作了少量的惡業，也

由此導向地獄呢？諸比庫，在此，有些人不曾修身、不

曾修戒、不曾修心、不曾修慧，卑微、身賤、少[惡]

而住苦。諸比庫，像這樣的人即使只作了少量的惡業，

也由此導向地獄。 

諸比庫，像什麼樣的人同樣地作了少量的惡業，卻

能在現法受[報]，即使連極少的[果報在來生]也不見，

何況更多？諸比庫，在此，有些人已修身、已修戒、已

修心、已修慧，不卑微、偉大、住於無量。諸比庫，像

這樣的人同樣地作了少量的惡業，卻能在現法受[報]，

即使連極少的[果報在來生]也不見，何況更多？ 

諸比庫，在此，有些人即使因半金也被捕，因一金

也被捕，因百金也被捕。諸比庫，在此，有些人卻不因

半金被捕，不因一金被捕，不因百金被捕。 

諸比庫，像什麼樣的人即使因半金也被捕，因一金

也被捕，因百金也被捕呢？諸比庫，在此，有些人窮困、

貧乏、少財。諸比庫，像這樣的人即使因半金也被捕，

因一金也被捕，因百金也被捕。 

諸比庫，像什麼樣的人不因半金被捕，不因一金被

捕，不因百金被捕呢？諸比庫，在此，有些人富有、大

富、多錢。諸比庫，像這樣的人不因半金被捕，不因一

金被捕，不因百金被捕。 

正是如此，諸比庫，在此，有些人作了少量的惡業，

由此導向地獄。諸比庫，在此，有些人同樣地作了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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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惡業，卻能在現法受[報]，即使連極少的[果報在來

生]也不見，何況更多？ 

諸比庫，像什麼樣的人作了少量的惡業，由此導向

地獄呢？諸比庫，在此，有些人不曾修身、不曾修戒、

不曾修心、不曾修慧，卑微、身賤、少[惡]而住苦。諸

比庫，像這樣的人同樣地作了少量的惡業，由此導向地

獄。 

諸比庫，像什麼樣的人同樣地作了少量的惡業，卻

能在現法受[報]，即使連極少的[果報在來生]也不見，

何況更多？諸比庫，在此，有些人已修身、已修戒、已

修心、已修慧，不卑微、偉大、住於無量。諸比庫，像

這樣的人同樣地作了少量的惡業，卻能在現法受[報]，

即使連極少的[果報在來生]也不見，何況更多？ 

諸比庫，在此，有些人已修身、已修戒、已修心、

已修慧，不卑微、偉大、住於無量。諸比庫，像這樣的

人同樣地作了少量的惡業，卻能在現法受[報]，即使連

極少的[果報在來生]也不見，何況更多？ 

諸比庫，就猶如有一類人不與而取（偷）了羊主人

或宰羊人的羊，可能會被殺、被捕、被罰沒，或被任隨

處理；有一類人不與而取了羊，卻不會被殺、被捕、被

罰沒，或被任隨處理。 

諸比庫，像什麼樣的人不與而取了羊主人或宰羊人

的羊，可能會被殺、被捕、被罰沒，或被任隨處理呢？

諸比庫，在此，有些人窮困、貧乏、少財。諸比庫，像

這樣的人不與而取了羊主人或宰羊人的羊，可能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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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被捕、被罰沒，或被任隨處理。 

諸比庫，像什麼樣的人不與而取了羊主人或宰羊人

的羊，卻不會被殺、被捕、被罰沒，或被任隨處理呢？

諸比庫，在此，有些人富有、大富、多錢，是國王或國

王的大臣。諸比庫，像這樣的人不與而取了羊主人或宰

羊人的羊，不會被殺、被捕、被罰沒，或被任隨處理，

甚至還會向他合掌請求說：『大人，請還給我羊或羊的

價錢吧！』 

正是如此，諸比庫，在此，有些人同樣地即使只作

了少量的惡業，也由此導向地獄。然而，諸比庫，在此，

有些人同樣地作了少量的惡業，卻能在現法受[報]，即

使連極少的[果報在來生]也不見，何況更多？ 

諸比庫，像什麼樣的人即使只作了少量的惡業，也

由此導向地獄呢？諸比庫，在此，有些人不曾修身、不

曾修戒、不曾修心、不曾修慧，卑微、身賤、少[惡]

而住苦。諸比庫，像這樣的人即使只作了少量的惡業，

也由此導向地獄。 

諸比庫，像什麼樣的人同樣地作了少量的惡業，卻

能在現法受[報]，即使連極少的[果報在來生]也不見，

何況更多？諸比庫，在此，有些人已修身、已修戒、已

修心、已修慧，不卑微、偉大、住於無量。諸比庫，像

這樣的人同樣地作了少量的惡業，卻能在現法受[報]，

即使連極少的[果報在來生]也不見，何況更多？ 

諸比庫，若有人這樣說：『此人隨其所造之業，都

要承受其[果報]。』諸比庫，若是這樣，則不能住於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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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可能了知苦的完全終盡。諸比庫，若有人這樣說：

『此人隨其所造的應受之業，而承受其果報。』諸比庫，

若是這樣，則能住於梵行，可能了知苦的完全終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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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波薩他經125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沙瓦提城東園鹿母殿

堂。那時，世尊在伍波薩他日為比庫僧圍繞而坐著。 

當時，具壽阿難於深夜過初時分後，從座而起，偏

袒上衣，向世尊合掌，對世尊如此說： 

    「尊者，深夜已過初時分，比庫僧已坐了很久。尊

者，願世尊為比庫們誦巴帝摩卡！」 

    如是說已，世尊默然。
126
 

具壽阿難於深夜過中時分後，再次從座而起，偏袒

上衣，向世尊合掌，對世尊如此說： 

    「尊者，深夜已過中時分，比庫僧已坐了很久。尊

者，願世尊為比庫們誦巴帝摩卡！」 

    如是說已，世尊默然。 

    具壽阿難於深夜過後時分後，明相已出之黎明時，

第三次從座而起，偏袒上衣，向世尊合掌，對世尊如此

說： 

    「尊者，深夜已過後時分，明相已出之黎明時，比
                                                        
125  伍波薩他經  (Uposathasuttaü )：譯自 A.8.2.10。亦見 A.8.2.9; 
Cv.383-5; Udà na.5.5。 
 在本經中，世尊以大海具有的八種稀有的特點，來比喻佛陀的正

法、律中所具有的八種稀有的特點。 
126 世尊為了作伍波薩他而坐在女居士維沙卡所供養的寶殿堂中。世

尊坐定後觀察比庫們之心，發現了一個破戒之人。世尊想：「假如此

人坐在這裏而我誦巴帝摩卡的話，他的頭將會裂成七分。」為了慈

憫他才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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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僧已坐了很久。尊者，願世尊為比庫們誦巴帝摩卡！」 

    「阿難，會眾不清淨。」 

    當時，具壽馬哈摩嘎喇那(Mahà moggallà na,摩訶目

犍連)這樣想： 

    「世尊到底因哪個人才這樣說:『阿難，會眾不清

淨』?」 

    當時，具壽馬哈摩嘎喇那作意以心了知一切比庫僧

之心。具壽馬哈摩嘎喇那見到那個破戒、惡法、不淨、

形跡可疑並覆藏所作，非沙門自稱沙門，非梵行者自稱

梵行者，內裏腐敗、漏泄，秉性惡劣的人坐在比庫僧中。

見了之後走到那個人跟前，然後對那人這樣說： 

    「起來！朋友，世尊已見到你了，你不能與比庫們

一起共住！」 

    如是說已，那人默然。 

    具壽馬哈摩嘎喇那再次對那人這樣說： 

    「起來！朋友，世尊已見到你了，你不能與比庫們

一起共住！」 

    那個人再次默然。 

    具壽馬哈摩嘎喇那第三次對那人這樣說： 

    「起來！朋友，世尊已見到你了，你不能與比庫們

一起共住！」 

    那人第三次默然。 

    當時，具壽馬哈摩嘎喇那抓住那人的手臂然後趕出

門外，下了門栓後，走到世尊跟前，然後對世尊這樣說： 

    「尊者，那個人已被我趕走，會眾已清淨。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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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世尊為比庫們誦巴帝摩卡！」 

    「摩嘎喇那，真稀奇啊！摩嘎喇那，真少有啊！那

個愚人非要等到被抓住手臂[趕出去]。」 

    當時，世尊告訴比庫們： 

「諸比庫，你們現在應作伍波薩他，誦巴帝摩卡。

諸比庫，從今日以後，我將不再作伍波薩他，誦巴帝摩

卡。諸比庫，若如來於不清淨的會眾中誦巴帝摩卡，無

此道理，不可能！」 

 

「諸比庫，大海有八種稀有、未曾有之法。見到這

些後，諸阿蘇羅喜歡大海。哪八種呢？ 

諸比庫，大海逐漸向下、逐漸傾斜、逐漸深入，而

不會忽然陡峭。諸比庫，以大海逐漸向下、逐漸傾斜、

逐漸深入，而不會忽然陡峭故，諸比庫，這是大海的第

一種稀有、未曾有之法。見此之後，諸阿蘇羅喜歡大海。 

再者，諸比庫，大海之定法是不會超越海岸。諸比

庫，以大海之定法是不會超越海岸故，諸比庫，這是大

海的第二種稀有、未曾有之法。見此之後，諸阿蘇羅喜

歡大海。 

再者，諸比庫，大海不與死屍共住，若於大海有死

屍，則迅速運其至岸邊、沖上陸地。諸比庫，以大海不

與死屍共住，若於大海有死屍，則迅速運其至岸邊、沖

上陸地故，諸比庫，這是大海的第三種稀有、未曾有之

法，見此之後諸阿蘇羅喜歡大海。 

再者，諸比庫，凡所有的大河，諸如：恒河、亞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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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河、阿吉拉瓦帝河、薩拉菩河、馬希河，當它們到達

大海之後，皆捨棄先前的名字，唯稱為『大海』。諸比

庫，以所有的大河，諸如：恒河、亞木那河、阿吉拉瓦

帝河、薩拉菩河、馬希河，當它們到達大海之後，皆捨

棄先前的名字，唯稱為『大海』故，諸比庫，這是大海

的第四種稀有、未曾有之法。見此之後，諸阿蘇羅喜歡

大海。 

再者，諸比庫，無論世間之眾流注入大海，以及空

中降雨，大海也不會因此而覺得不足或充滿。諸比庫，

以無論世間之眾流注入大海，以及空中降雨，大海也不

會因此而覺得不足或充滿故，諸比庫，這是大海的第五

種稀有、未曾有之法。見此之後，諸阿蘇羅喜歡大海。 

再者，諸比庫，大海唯有一味，即鹹味。諸比庫，

以大海唯有一味，即鹹味故，諸比庫，這是大海的第六

種稀有、未曾有之法。見此之後，諸阿蘇羅喜歡於大海。 

再者，諸比庫，大海有許多寶物、各種寶物，這

些寶物諸如：珍珠、摩尼、琉璃、硨渠、玉石、珊瑚、

銀、金、赤珠、貓眼石。諸比庫，以大海有許多寶物、

各種寶物，這些寶物諸如：珍珠、摩尼、琉璃、硨渠、

玉石、珊瑚、銀、金、赤珠、貓眼石故，諸比庫，這

是大海的第七種稀有、未曾有之法。見此之後，諸阿

蘇羅喜歡大海。 

再者，諸比庫，大海乃大生類的住處，這些生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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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彌、帝明嘎喇、帝彌拉賓嘎喇
127
、阿蘇羅、龍、甘塔

拔，在大海中有一百由旬長的生物、二百由旬長的生

物、三百由旬長的生物、四百由旬長的生物、五百由旬

長的生物。諸比庫，以大海乃大生類的住處，這些生類

有：帝彌、帝明嘎喇、帝彌拉賓嘎喇、阿蘇羅、龍、甘

塔拔，在大海中有百由旬長的生物、二百由旬……三百

由旬……四百由旬……五百由旬長的生物故，諸比庫，

這是大海的第八種稀有、未曾有之法。見此之後，諸阿

蘇羅喜歡大海。」 

 

「諸比庫，正是如此，在此法、律中有八種稀有、

未曾有之法。見到這些後，比庫們喜歡於此法、律。哪

八種呢？ 

猶如大海逐漸向下，逐漸傾斜，逐漸深入，而不

會忽然陡峭。正是如此，諸比庫，在此法、律中次第

而學、次第而作、次第行道，而不會頓然了知通達128。

諸比庫，以在此法、律中次第而學，次第而作，次第

行道，而不會頓然了知通達故，諸比庫，這是在此法、

                                                        
127 帝彌 (timi)：一種巨型的大海魚。在佛經中，牠通常都和帝明嘎

喇、帝彌拉賓嘎喇(timiï gala timirapiï gala)一起出現，分別指三種巨

型的大海魚。 
128 義註中說：「次第而學」是指受持三學；「次第而作」是指十三頭

陀支；「次第行道」是指七種隨觀、十八大觀、三十八種所緣分別、

三十七菩提分法。「不會頓然了知通達」是指若不經戒圓滿等，則不

可能有阿拉漢之通達；唯有在次第修習戒、定、慧圓滿之後，才能

夠證得阿拉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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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中的第一種稀有、未曾有之法。見此之後，比庫們

喜歡於此法、律。 

諸比庫，又猶如大海之定法是不會超越海岸。正是

如此，諸比庫，凡由我為諸弟子所制定的學處，我的弟

子們即使有生命之因也不違越
129
。諸比庫，以凡由我為

諸弟子所制定的學處，我的弟子們即使有生命之因也不

違越故，諸比庫，這是在此法、律中的第二種稀有、未

曾有之法。見此之後，比庫們喜歡於此法、律。 

諸比庫，又猶如大海不與死屍共住，若於大海有死

屍，則迅速運其至岸邊、沖上陸地。正是如此，諸比庫，

若有人破戒、惡法、不淨、形跡可疑並覆藏所作，非沙

門卻自稱沙門，非梵行者卻自稱梵行者，內裏腐敗、漏

泄，秉性惡劣。僧團不與他共住，迅速集會而舉其罪；

即使他仍坐在僧團中間，其時他也已遠離僧團，而僧團

也[已遠離]他。諸比庫，以若有人破戒、惡法、不淨、

                                                        
129 為了使戒行清淨，佛陀的弟子哪怕是在面臨死亡的威脅時，他寧

可捨棄自己的生命，也不會隨便違犯世尊制定的所有大小學處！ 

根據諸經論的義註，凡夫弟子的戒行可因受戒離(samà dà navirati)
而具足。受戒離即在受取學處之後，他決心「即使捨棄自己的生命

也不犯戒」而遠離諸非行。 

聖弟子的戒行則因正斷離(samucchedavirati)而具足。正斷離是與

聖道相應之離。自從聖道生起之後，即使連「我要殺生」等的念頭

也不會在聖者的心中生起。 

因此，持守五戒是在家聖弟子的行為素質。對於出家聖弟子來說，

他們不可能故意違犯諸如殺生、非時食、觀聽歌舞娛樂、接受金錢

等任何為世尊所禁止的非行，因為他們已經根除了造作這些非行的

潛伏性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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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跡可疑並覆藏所作，非沙門卻自稱沙門，非梵行者卻

自稱梵行者，內裏腐敗、漏泄，秉性惡劣；僧團不與他

共住，迅速集會而舉其罪；即使他仍坐在僧團中間，其

時他也已遠離僧團，而僧團也[已遠離]他故，諸比庫，

這是在此法、律中的第三種稀有、未曾有之法。見此之

後，比庫們喜歡於此法、律。 

諸比庫，又猶如所有的大河，諸如：恒河、亞木那

河、阿吉拉瓦帝河、薩拉菩河、馬希河，當它們到達大

海之後，皆捨棄先前的名字，唯稱為『大海』。正是如

此，諸比庫，有此等四種種姓：刹帝利、婆羅門、吠舍、

首陀羅，當他們於如來所說的法、律中從俗家而出家，

出家之後皆捨棄先前的名字、族姓，唯稱為『沙門釋迦

子』。諸比庫，以有此等四種種姓：刹帝利、婆羅門、

吠舍、首陀羅，當他們於如來所說的法、律中從俗家而

出家，出家之後皆捨棄先前的名字、族姓，唯稱為『沙

門釋迦子』故，諸比庫，這是在此法、律中的第四種稀

有、未曾有之法。見此之後，比庫們喜歡於此法、律。 

諸比庫，又猶如無論世間之眾流注入大海，以及

空中降雨，大海也不會因此而覺得不足或充滿。正是

如此，諸比庫，即使眾多比庫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

涅槃界也不會因此而覺得不足或充滿130。諸比庫，以

                                                        
130 涅槃界也不會因此而覺得不足或充滿：即使在沒有佛陀出世的無

數劫中沒有一個有情能夠般涅槃，其時也不能說「涅槃界虛空」；即

使有佛陀出世的時期一個接一個地到來，乃至有無數的有情證得不

死（即涅槃），其時也不能說「涅槃界已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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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眾多比庫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涅槃界也不會

因此而覺得不足或充滿故，諸比庫，這是在此法、律

中的第五種稀有、未曾有之法。見此之後，比庫們喜

歡於此法、律。 

諸比庫，又猶如大海唯有一味，即鹹味。正是如此，

諸比庫，此法、律唯有一味，即解脫味131。諸比庫，以

此法、律唯有一味，即解脫味故，諸比庫，這是在此法、

律中的第六種稀有、未曾有之法。見此之後，比庫們喜

歡於此法、律。 

諸比庫，又猶如大海有許多寶物、各種寶物，這些

寶物諸如：珍珠、摩尼、琉璃、硨渠、玉石、珊瑚、銀、

金、赤珠、貓眼石。正是如此，諸比庫，此法、律有許

多寶物、各種寶物，這些寶物諸如：四念處、四正勤、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諸比庫，以

此法、律有許多寶物、各種寶物，這些寶物諸如：四念

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

故，諸比庫，這是在此法、律中的第七種稀有、未曾有

之法。見此之後，比庫們喜歡於此法、律。 

諸比庫，又猶如大海乃大生類的住處，這些生類

有：帝彌、帝明嘎喇、帝彌拉賓嘎喇、阿蘇羅、龍、甘

塔拔，在大海中有一百由旬長的生物、二百由旬長的生

物、三百由旬長的生物、四百由旬長的生物、五百由旬

                                                        
131 解脫味 (vimuttiraso)：即解脫煩惱之味。一切於教法中得成就者，

必定只是心無執取而從諸漏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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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生物。正是如此，諸比庫，此法、律乃大生類的住

處，這些生類有：入流，為作證入流果之行道者132；一

來，為作證一來果之行道者；不來，為作證不來果之行

道者；阿拉漢，為阿拉漢之行道者。諸比庫，以此法、

律乃大生類的住處，這些生類有：入流，為作證入流果

之行道者；一來，為作證一來果之行道者；不來，為作

證不來果之行道者；阿拉漢，為阿拉漢之行道者故，諸

比庫，這是在此法、律中的第八種稀有、未曾有之法。

見此之後，比庫們喜歡於此法、律。 

諸比庫，在此法、律中乃有此等八種稀有、未曾有

之法。見到這些後，比庫們喜歡於此法、律。」 

 

 

 

 

 

 

 

 

                                                        
132 為作證入流果之行道者 (sotà pattiphalasacchikiriyà ya pañipanno)：

為了能親證入流果而正在進入者，即初道。其餘三道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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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愛功德經133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沙瓦提城揭德林給孤

獨園。 

於其處，世尊稱呼比庫們:「諸比庫。」那些比庫

回答世尊:「尊者。」世尊如此說： 

「諸比庫，於慈心解脫習行、修習、多作、習慣、

作根基、實行、熟練、善精勤者，可期望十一種功德。

哪十一種呢？ 

睡眠安樂，醒來快樂，不見惡夢，人們喜愛，非人

喜愛，諸天守護，不為火、毒、刀所傷，心迅速得定，

面容明淨，死時不昏迷，不通達上位則至梵天界。 

諸比庫，於慈心解脫習行、修習、多作、習慣、作

根基、實行、熟練、善精勤者，可期望此十一種功德。」 

世尊如此說。那些比庫滿意與歡喜世尊之所說。 

 

 

 

                                                        
133 慈愛功德經 (Mettà nisaü sà  suttaü )：譯自 A.11.2.5。 

世尊在本經中提到，經常修習慈心禪那者可獲得十一種功德：⑴.
睡眠安樂；⑵.醒來快樂；⑶.不做惡夢；⑷.為人們喜愛；⑸.為非人

喜愛；⑹.受諸天守護；⑺.不為火、毒、刀所傷害；⑻.心能迅速得

定；⑼.容貌光潔；⑽.臨終時不昏迷；⑾.若還沒有證得阿拉漢果，

來世則可往生到梵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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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吉祥經134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沙瓦提城揭德林給孤

獨園。 

當時，在深夜，有位容色殊勝的天人照亮了整座揭

德林，來到世尊之處。來到之後，禮敬世尊，然後站在

一邊。站在一邊的那位天人以偈頌對世尊說： 

「眾多天與人，思惟諸吉祥， 

  希望得福祉，請說最吉祥。」 

 

[世尊說：] 

「不親近愚人，應親近智者， 

  敬奉可敬者，此為最吉祥。 

 

居住適宜處，往昔曾修福， 

自立正志願，此為最吉祥。 

 

多聞技術精，善學於律儀， 

所說皆善語，此為最吉祥。 

                                                        
134 大吉祥經 (Mahà maï galasuttaü )：譯自《小誦 5》《經集 2.4》。為

南傳上座部佛教最受歡迎及最主要的護衛經之一。 

世尊在經中教導了 38 種吉祥事。這 38 種吉祥事是在家眾和出家

眾的行為準則與身心指南。直至今天，這些教導仍然對提升現代人

（無論他是否佛教徒）的道德品質、心靈素養和生活品味有很大的

幫助。傳統上，唸誦該經作為祈願吉祥、祝福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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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侍父母親，愛護妻與子， 

工作不混亂，此為最吉祥。 

 

佈施與法行，接濟諸親族， 

行為無過失，此為最吉祥。 

 

遠離.離惡事，自制不飲酒， 

於法不放逸，此為最吉祥。 

 

恭敬與謙虛，知足與感恩， 

適時聽聞法，此為最吉祥。 

 

忍耐與柔順，得見諸沙門， 

適時討論法，此為最吉祥。 

 

熱忱與梵行，徹見諸聖諦， 

證悟於涅槃，此為最吉祥。 

 

接觸世間法，心毫不動搖， 

無愁.無染.安，此為最吉祥。 

 

依此實行後，各處無能勝， 

一切處平安，是其最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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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經135 

[世尊說：] 

凡會集此諸鬼神， 

無論地居或空居， 

願一切鬼神歡喜， 

請恭敬聆聽所說。 

 

故一切鬼神傾聽： 

散播慈愛給人類， 

日夜持來獻供者， 

故應保護莫放逸。 

 

所有此.他世財富， 

或於天界殊勝寶， 

無有等同如來者。 

此乃佛之殊勝寶， 

以此實語願安樂！ 

 
                                                        
135 寶經 (Ratanasuttaü )：譯自《小誦 6》《經集 2.1》。南傳上座部佛

教的最主要護衛經之一。 

該經共有十七首偈頌，前面兩首是世尊吩咐諸鬼神應認真聆聽此

經並保護人類。中間十二首偈頌為稱頌佛、法、僧三寶的功德，透

過稱頌三寶功德的真實語來祝願一切有情安樂。最後的三首偈頌為

沙咖天帝(Sakka devà naminda,帝釋天王)所說。傳統上相信唸誦該經

能起到驅除疾疫、災難和非人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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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離貪.不死.殊勝， 

得定釋迦牟尼證， 

無有等同彼法者。 

此乃法之殊勝寶， 

以此實語願安樂！ 

 

最勝佛所讚清淨， 

謂為無間三摩地， 

不見等同該定者。 

此乃法之殊勝寶， 

以此實語願安樂！ 

 

為諸善士稱讚者， 

他們乃四雙八輩， 

善至弟子應供養， 

佈施於此得大果。 

此乃僧之殊勝寶， 

以此實語願安樂！ 

 

以堅固意.善用者， 

苟答馬教中離欲， 

彼達利得.入不死， 

無償獲得享寂滅。 

此乃僧之殊勝寶， 

以此實語願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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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帝柱依地立， 

四面來風不動搖； 

我說譬如善男子， 

決定見諸聖諦者。 

此乃僧之殊勝寶， 

以此實語願安樂！ 

 

凡明瞭諸聖諦者， 

由深慧者所善說， 

即使他們極放逸， 

亦不再受第八有。 

此乃僧之殊勝寶， 

以此實語願安樂！ 

 

彼成就見之同時， 

實已斷除三種法： 

有身邪見與懷疑、 

戒禁取乃至其餘； 

他已解脫四惡趣， 

不可能造六逆罪。 

此乃僧之殊勝寶， 

以此實語願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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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他造作惡業， 

由身或語或心念， 

不可能將它覆藏， 

謂見道者不可能。 

此乃僧之殊勝寶， 

以此實語願安樂！ 

 

猶如熱季第一月， 

花開林中樹叢上； 

譬如所示最上法， 

導向涅槃至上利。 

此乃佛之殊勝寶， 

以此實語願安樂！ 

 

最勝者知.與.持勝， 

無上者教示勝法。 

此乃佛之殊勝寶， 

以此實語願安樂！ 

 

已盡舊者新不生， 

於未來有心離染， 

彼盡種子不增欲， 

諸賢寂滅如此燈。 

此乃僧之殊勝寶， 

以此實語願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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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咖天帝說：] 

凡會集此諸鬼神， 

無論地居或空居， 

天人敬奉如來佛， 

我等禮敬願安樂！ 

 

凡會集此諸鬼神， 

無論地居或空居， 

天人敬奉如來法， 

我等禮敬願安樂！ 

 

凡會集此諸鬼神， 

無論地居或空居， 

天人敬奉如來僧， 

我等禮敬願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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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作慈愛經136 

善求義利、領悟寂靜境界後應當作： 

有能力，正直，誠實，順從，柔和，不驕慢； 

 

知足，易扶養，少事務，生活簡樸， 

諸根寂靜，賢明，不無禮與不貪著居家； 

 

只要會遭智者譴責，即使是小事也不做。 

願一切有情幸福、安穩！自有其樂！ 

 

凡所有的有情生類，動搖的或不動的，毫無遺漏， 

長的或大的，中的、短的、細的或粗的， 

 

凡是見到的或沒見到的，住在遠方或近處的， 

已生的或尋求出生的，願一切有情自有其樂！ 

 

不要有人欺騙他人，不要輕視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不要以忿怒、瞋恚想，而彼此希望對方受苦！ 

                                                        
136 應作慈愛經 (Karaõ ãyamettasuttaü )：譯自《小誦 9》《經集 1.8》。

緬文版作《慈愛經》，為上座部佛教最受歡迎及最主要的護衛經之

一。 

 本經只有十首偈頌。開頭兩首半偈頌教導善巧於修行利益者應具

足的十五種素質，中間六首半教導散播慈愛的各種方法，最後一首

教導以慈心禪那為基礎修觀乃至證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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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母親對待自己的兒子，會以生命保護唯一的兒子； 

也如此對一切生類培育無量之心！ 

 

以慈愛對一切世界培育無量之心， 

上方、下方及四方，無障礙、無怨恨、無敵對！ 

 

站立、行走、坐著或躺臥，只要他離開睡眠， 

皆應確立如此之念，這是他們於此所說的梵住。 

 

不接受邪見，持戒，具足徹見， 

調伏對諸欲的貪求，確定不會再投胎！ 

 

 
 
 
 
 
 
 
 
 
 
 



 

 

 
 
 
 
 

Sikkhà padavaggo 

學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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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禮敬彼世尊、阿拉漢、正自覺者！ 

 

 

第一節、皈戒淺釋 

根據南傳上座部佛教137的傳統，要成為一位在

家弟子，必須受持三皈依以及五戒。 

皈依，巴利語 saraõ a，直譯為庇護所、避難所。

佛弟子皈依的對象有三種，稱為「三皈依」(tisaraõ a)

或「皈依三寶」。三寶：佛(buddha)、法(dhamma)、

僧(saï gha,僧團)。皈依三寶是指以佛、法、僧作為

皈依處或庇護所。 

對佛、法、僧三寶生起淨信心的男女信眾必須

求受三皈依和五戒，如此才算正式成為佛教徒。 

受持 三 皈依 和 五戒 的 在家 男 眾稱 為 近事 男

                                                        
137 南傳上座部佛教：巴利語 Theravà da。由印度本土向南傳播到斯

里蘭卡、緬甸等地的佛教，也簡稱「南傳佛教」。因所傳誦的三藏經

典使用巴利語(pà ëi-bhà sà )，又稱「巴利語系佛教」。 

南傳上座部佛教堅持傳承和保守佛陀的原本教法，只相信和崇敬

佛、法、僧三寶，傳誦與尊奉巴利語律、經、論三藏，依照八聖道、

戒定慧、四念處等方法禪修，大多數人致力於斷除煩惱、解脫生死、

證悟涅槃。 

傳統上，南傳上座部佛教流傳於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

寮國等南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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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à saka,優婆塞)，或淨信男、清信士。女眾則稱為

近事女(upà sikà ,優婆夷)，或淨信女。 
同時，三皈依也是一切戒法的根本，無論是在

家的五戒、八戒、十戒法，還是出家的沙馬內拉138十

戒法，皆是在唸誦三皈依完結時成立的。甚至在佛

陀尚未授權僧團可舉行授具足戒甘馬
139

接納新成員

之前，想要在世尊正法、律中出家的善男子也是通

過唸誦三皈依受具足戒成為比庫的。 
 

皈依三寶，表示一個人在信仰上接受佛教，以

佛、法、僧為唯一信仰。而作為一名在家佛弟子，

最基本的行為規範是五戒。 

戒，巴利語 sãla。有行為、習慣、品質、本性、

自然等義，通常也指道德規範、好品質、良善的行

為、佛教的行為準則等。 
  《清淨道論》中解釋:「以什麼意思為戒呢？以戒

行之義為戒。為何稱為戒？正持(samà dhà naü )——以身

業等好習慣的無雜亂性之義；或確持(upadhà raõ aü )——

以住立於善法的持續性之義。這兩種意思實是通曉語法

者所允許。但也有人以頭義為戒，以清涼義為戒，用如

                                                        
138 沙馬內拉：為巴利語 sà maõ era 的音譯。是指於世尊正法、律中出

家、受持十戒之男子。漢傳佛教依梵語 ÷ rà maõ eraka 訛略為「沙彌」。 
139 甘馬：巴利語 kamma 的音譯，意為業、行為。以譯音出現時，

則專指僧團的表決會議。漢傳佛教依梵語 karma 音譯為「羯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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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等方式來解釋其義。」(Vm.7) 

  有人將「戒」片面地理解為消極的禁戒，認為

受了戒就不自由，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然而，

從「戒」的原意來看，它卻是主動地培育好的行為

習慣，養成良善的品德、素養。故此，「戒」也是

「學處」的同義詞。 

學處，巴利語 sikkhà pada，或譯作學足。sikkhà

意為學、學習、訓練；pada 意為足、處所。學處亦

即是學習規則、戒條。 

五戒(pa¤ casãla)，即五條學處，五項行為規範。

它們通過遠離、避免五種不良的行為來達成，即遠

離殺生、遠離不與取、遠離欲邪行、遠離虛妄語和

遠離放逸之因的諸酒類。 

這五戒是一切在家佛弟子都應當遵行的。如果

一名居士故意違犯了五戒中的任何一條學處，則該

學處將成為無效。如果他想繼續持守完整的五戒，

則必須重新再受三皈依以及五戒。140 

因此，上座部佛教的在家信眾在作佈施、禪

                                                        
140 正如在受皈戒時在家居士主動表達其願意接受這些行為規範：我

願遵守避免殺生等這些學習規則。假如他後來故意違犯了這些學

處，即意味著他已不能履行自己的諾言，這即是導致其戒失效的原

因。上座部佛教並沒有要求在家人在違犯學處後必須懺悔的做法，

若他想繼續接受這些訓練規則，只需再次表達受持五戒的意願即

可。為此，本書在後面將為居士們提供自己在家中受持三皈五戒及

八戒的方法。 



上座部佛教修學入門 

 124 

修、聞法等功德之前，傳統上都會先向比庫求受三

皈依和五戒，令其戒行清淨，從而使所作之功德更

加殊勝。若條件允許者，更可求受三皈八戒或十

戒。同時，守持淨戒本身也是一種功德。 

 

根據上座部佛教傳統，在受三皈五戒、八戒、

十戒等所有正式的場合，都是使用巴利語141來進行

的。本文在受皈戒的巴利語下面也把中文的意思翻

譯出來，以供參考。在受皈戒的過程中可以不唸中

文。 

以下所列舉的主要是依照緬甸傳統的受戒程

序。斯里蘭卡和泰國的傳統則大同小異。 

 

                                                        
141 巴利語 (pà ëi-bhà sà )：是由佛陀在世時中印度馬嘎塔國（Magadha,
摩揭陀國）一帶使用的方言變化而來。南傳上座部佛教相信巴利語

是佛陀當年講經說法時所使用的馬嘎塔口語，故又稱為「馬嘎底語」

(Mà gadhika, Mà gadhã,摩揭陀語)。 

「巴利」(pà ëi)一詞的原意是指聖典、佛語(Buddha-bhà sà )，用以

區分作為解釋聖典的文獻——義註(aññhakathà )和複註(ñãkà )。也因如

此，記錄聖典、佛語的專門用語「馬嘎底語」到後來也就逐漸成了

「聖典語」「佛經語」的代名詞，即「巴利語」。 

巴利語與梵語(Sanskrit)同屬古印度語，但梵語屬於雅語，巴利語

屬於俗語；梵語是貴族語，巴利語是民眾語；梵語是婆羅門教-印度

教的標準語，巴利語則是佛陀及聖弟子們的用語。佛陀曾禁止僧眾

們用梵語來統一佛語。 

南傳上座部佛教使用巴利語傳誦三藏經典，故又稱巴利語系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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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受持三皈依和五戒法 

 
一、請求三皈依和五戒 

 

求戒者先禮敬比庫三拜，然後唸誦請求受三皈

依和五戒文：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ha pa¤ c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乞求三皈依和五戒法，請尊者在攝受後授戒給

我！ 

Dutiyam'pi,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ha pa¤ c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三皈依和五戒法，請尊者在攝受後

授戒給我！ 

Tatiyam'pi,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ha pa¤ c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三皈依和五戒法，請尊者在攝受後

授戒給我！ 

 

比 庫：Yamahaü  vadà mi taü  vadehi (vadetha). 
你(你們)跟著我唸。 

求戒者：â ma, bhante. 

是的，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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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皈依 
(Tisaraõ agamanaü ) 

 
比 庫：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禮敬彼世尊、阿拉漢、正自覺者142！ 

求戒者：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x3) 

禮敬彼世尊、阿拉漢、正自覺者！（三遍） 

 

接下來，比庫唸誦三皈依文，求戒者跟著唸:143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我皈依佛144，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我皈依法145， 

                                                        
142 正自覺者：對佛陀的尊稱，為巴利語 sammà sambuddha 的直譯。

sammà ,意為正確的、完全的；sam,於此作 sà maü 解，意為自己、親

自；buddha,即佛陀，意為覺悟者。 

諸義註中說:「正確地、自己覺悟了一切諸法，故為『正自覺者』。」

(Sammà  sà ma¤ ca sabbadhammà naü  buddhattà  pana sammà sam- 
buddho'ti.) 

漢傳佛教依梵語 samyak-sambuddha 音譯為三藐三佛陀；意譯作正

等覺者、正等正覺者、正遍知。 
143 因為戒法是在受三皈依時確立的，所以在唸誦三皈依文時必須保

證發音準確無誤。 
144 我皈依佛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直譯為「我去佛陀的庇

護所」「我走向佛陀為庇護所」。對於「我皈依法」「我皈依僧」諸句

亦同。 

佛 (buddha)：佛陀。以解脫究竟智覺悟了一切應了知者，稱為佛

陀。或因自己覺悟了四聖諦，也能教導其他眾生覺悟，故為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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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我皈依僧146； 

Dutiyam'pi,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第二次我皈依佛， 

Dutiyam'p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第二次我皈依法， 

Dutiyam'p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第二次我皈依僧； 

Tatiyam'pi,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第三次我皈依佛， 

Tatiyam'p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第三次我皈依法， 

Tatiyam'p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第三次我皈依僧。 

 

比  庫：Tisaraõ a-gamaõ aü  paripuõ õ aü . 

三皈依已經圓滿。 

求戒者：â ma, bhante. 

是的，尊者！ 

 
                                                                                                                     
145 法 (dhamma)：佛法，正法。包括佛陀所善說的教法（律、經、

論三藏），以及九種出世間法：四種聖道、四種聖果和涅槃。 
146 僧 (saï gha)：僧團，眾、團體。僧可分為「勝義僧」和「通俗僧」

兩種。「勝義僧」又稱「應施僧」，是指四雙八輩的聖者僧；「通俗僧」

又稱「世俗僧」，是指由四位或四位以上的比庫或比庫尼所組成的僧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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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戒 
(Pa¤ casãla) 

 

接下來比庫每唸一條戒，求戒者也跟著唸： 

Pà õ à tipà t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殺生學處； 

Adinnà dà 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不與取學處； 

Kà mesu micchà car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欲邪行學處； 

Musà và d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虛妄語學處； 

Surà -meraya-majja-pamà daññhà 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放逸之因的諸酒類學處。 

 

受完三皈依和五戒之後，比庫勉勵說： 

比 庫：Tisaraõ ena saha pa¤ casãlaü  dhammaü  sà dhukaü  

katvà  appamà dena sampà detha. 

善作三皈依和五戒法後，應以不放逸而成就！ 

求戒者：â ma, bhante. 

是的，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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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願 
(Patthanà ) 

 

Idaü  me pu¤ ¤ aü , à savakkhayà vahaü  hotu. 

願我此功德，導向諸漏盡！ 

Idaü  me sãlaü , nibbà nassa paccayo hotu. 

願我此戒德，為證涅槃緣！ 

Mama pu¤ ¤ abhà gaü  sabbasattà naü  bhà jemi, 

我此功德分，迴向諸有情， 

Te sabbe me samaü  pu¤ ¤ abhà gaü  labhantu. 

願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 

 

Sà dhu! Sà dhu! Sà dhu! 

薩度！薩度！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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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受持三皈依和八戒法 

 
一、請求三皈依和伍波薩他八戒 

 

求戒者先禮敬比庫三拜，然後唸誦請求受三皈

依和伍波薩他八戒文：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ha aññhaï ga samannà 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乞求三皈依和具有八支(條)的伍波薩他戒法，

請尊者在攝受後把戒授給我！ 

Dutiyam'pi,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ha aññhaï ga 
samannà 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三皈依和具有八支的伍波薩他戒

法，請尊者在攝受後把戒授給我！ 

Tatiyam'pi,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ha aññhaï ga 
samannà 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三皈依和具有八支的伍波薩他戒

法，請尊者在攝受後把戒授給我！ 

 

比 庫：Yamahaü  vadà mi taü  vadehi (vadetha). 
你(你們)跟著我唸。 

求戒者：â ma, bhante. 

是的，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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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皈依 
(Tisaraõ agamanaü ) 

 
比 庫：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禮敬彼世尊、阿拉漢、正自覺者！ 

求戒者：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x3) 

禮敬彼世尊、阿拉漢、正自覺者！（三遍） 

 

接下來，比庫唸誦三皈依文，求戒者跟著唸: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我皈依佛，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我皈依法，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我皈依僧； 

Dutiyam'pi,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第二次我皈依佛， 

Dutiyam'p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第二次我皈依法， 

Dutiyam'p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第二次我皈依僧； 

Tatiyam'pi,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第三次我皈依佛， 

Tatiyam'p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第三次我皈依法， 

Tatiyam'p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第三次我皈依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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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庫：Tisaraõ a-gamaõ aü  paripuõ õ aü . 

三皈依已經圓滿。 

求戒者：â ma, bhante. 
是的，尊者！ 

 

三、伍波薩他八戒 
(Aññhaï ga-uposathasãla) 

 

接下來比庫每唸一條戒，求戒者也跟著唸： 

Pà õ à tipà t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殺生學處； 

Adinnà dà 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不與取學處； 

Abrahmacariy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非梵行學處； 

Musà và d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虛妄語學處； 

Surà -meraya-majja-pamà daññhà 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放逸之因的諸酒類學處； 

Vikà labhoja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非時食學處； 

Nacca-gãta-và dita-viså ka-dassanà  mà là -gandha-vilepana- 
dhà raõ a-maõ ó ana-vibhå sanaññhà 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觀聽跳舞、唱歌、音樂、表演；妝飾、裝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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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穿戴花鬘、芳香、塗香學處； 

Uccà sayana-mahà saya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高、大床座學處。 

 

受完三皈依和八戒之後，比庫勉勵說： 
比 庫：Tisaraõ ena saha aññhaï ga samannà gataü  uposatha- 

sãlaü  dhammaü  sà dhukaü  katvà  appamà dena 
sampà detha. 

善作三皈依和具有八支的伍波薩他戒法後，應

以不放逸而成就！ 

求戒者：â ma, bhante. 

是的，尊者！ 

 

四、發願 
(Patthanà ) 

 

Idaü  me pu¤ ¤ aü , à savakkhayà vahaü  hotu. 
願我此功德，導向諸漏盡！ 

Idaü  me sãlaü , nibbà nassa paccayo hotu. 
願我此戒德，為證涅槃緣！ 

Mama pu¤ ¤ abhà gaü  sabbasattà naü  bhà jemi, 

我此功德分，迴向諸有情， 

Te sabbe me samaü  pu¤ ¤ abhà gaü  labhantu. 
願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 

Sà dhu! Sà dhu! Sà dhu! 

薩度！薩度！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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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受持在家十戒法 

在家十戒，巴利語 gahaññha-dasa-sãla。依斯里蘭

卡傳統，這是授與那些住在寺院準備剃度出家的男

居士之戒法，其內容與沙馬內拉十戒相同。當然，

若有條件的男女居士也可以到寺塔中從比庫處求

受此十戒，但在受戒前先須捨棄金錢，並在持戒期

間完全不碰觸、不使用、不支配金錢。 

 

一、求受三皈依和在家十戒 
 

求戒者先頂禮比庫三拜，然後唸誦求受皈戒文：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ddhiü  gahaññha-das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乞求三皈依和在家十戒法。請尊者攝受之後授

戒給我！ 

Dutiyam'pi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ddhiü  gahaññha-dasa- 
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三皈依和在家十戒法。請尊者攝受

之後授戒給我！ 

Tatiyam'pi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ddhiü  gahaññha-dasa- 
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三皈依和在家十戒法。請尊者攝受

之後授戒給我！ 



學處篇 

 135 

比  庫：Yamahaü  vadà mi taü  vadehi (vadetha). 
我唸什麼你（你們）也跟著唸。 

求戒者：â ma, bhante. 
是的，尊者！ 

 
 

二、三皈依 
(Tisaraõ a-gamaõ a) 

 
比 庫：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禮敬彼世尊、阿拉漢、正自覺者！ 

求戒者：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x3) 
         禮敬彼世尊、阿拉漢、正自覺者！(三遍) 

 
接下來比庫唸三皈依文，求戒者跟著唸：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我皈依佛，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我皈依法，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我皈依僧； 

Dutiyam'pi,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第二次我皈依佛， 

Dutiyam'p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第二次我皈依法， 

Dutiyam'p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第二次我皈依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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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iyam'pi,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第三次我皈依佛， 
Tatiyam'p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第三次我皈依法， 
Tatiyam'p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第三次我皈依僧。 
 
比  庫：Tisaraõ a-gamaõ aü  paripuõ õ aü . 
         三皈依已經圓滿。 

求戒者：â ma, bhante. 
         是的，尊者！ 
 
 

三、在家十戒 
(gahaññha-dasa-sãla) 

 
接著求戒者隨比庫唸十戒文： 

Pà õ à tipà t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殺生學處； 

Adinnà dà 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不與取學處； 

Abrahmacariy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非梵行學處； 

Musà và d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虛妄語學處； 

Surà -meraya-majja-pamà daññhà 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放逸之因的諸酒類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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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kà labhoja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非時食學處； 

Nacca-gãta-và dita-viså ka-dassa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觀聽跳舞、唱歌、音樂、表演學處； 

Mà là -gandha-vilepana-dhà raõ a-maõ ó ana-vibhå sanaññhà 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妝飾、裝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塗香學處； 

Uccà sayana-mahà saya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高、大床座學處； 

Jà tarå pa-rajata-pañiggahaõ 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我受持離接受金銀學處。 

 

 
比 庫：Tisaraõ ena saddhiü  gahaññha-dasasãlaü  dhammaü  

sà dhukaü  surakkhitaü  katvà  appamà dena 
sampà detha. 
很好地守護三皈依和在家十戒法後，應以不放

逸而成就！ 

求戒者：â ma, bhante. 
是的，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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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自受五戒法 

在家居士如果想在自己的家中受持三皈依和五戒，或
者懷疑自己的戒不清淨而想重新再受，他也可以在世尊苟
答馬佛像前恭敬受得。建議在家居士將此自受皈戒法定為
日課，每天堅持受持，如此則犯戒者可得重受，無犯者亦
可鞏固。 

自受三皈五戒者，先禮佛三次，然後用巴利語唸誦如
下三皈五戒文： 

 

巴利語：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x3)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Dutiyam'pi,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Dutiyam'p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Dutiyam'p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Tatiyam'pi,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Tatiyam'p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Tatiyam'p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1.Pà õ à tipà t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2.Adinnà dà 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3.Kà mesu micchà cà ra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4.Musàvà d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5.Surà -meraya-majja-pamà daññhà 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Idaü  me pu¤ ¤ aü , à savakkhayàvahaü  hotu. 
Idaü  me sãlaü , nibbà nassa paccayo hotu. 
Mama pu¤ ¤ abhà gaü  sabbasattà naü  bhà jemi, 
Te sabbe me samaü  pu¤ ¤ abhà gaü  labhantu. 

Sà dhu! Sà dhu! Sà dhu! 



學處篇 

 139 

大致讀音： 
那摩 達思 帕格瓦多 阿拉哈多 三嗎-三布他思！（三稱） 
 
（三皈依） 

布湯 薩拉囊 嘎差-米， 

貪芒 薩拉囊 嘎差-米， 

桑康 薩拉囊 嘎差-米； 

賭帝揚畢 布湯 薩拉囊 嘎差-米， 

賭帝揚畢 貪芒 薩拉囊 嘎差-米， 

賭帝揚畢 桑康 薩拉囊 嘎差-米； 

達帝揚畢 布湯 薩拉囊 嘎差-米， 

達帝揚畢 貪芒 薩拉囊 嘎差-米， 

達帝揚畢 桑康 薩拉囊 嘎差-米。 
 

（五戒） 

1、巴-納-帝巴-達- 威-拉嗎尼- 西卡-巴當 薩嗎-帝呀-米； 

2、阿丁納-達-納- 威-拉嗎尼- 西卡-巴當 薩嗎-帝呀-米； 

3、嘎-美-蘇 密差-吒-拉 威-拉嗎尼- 西卡-巴當 薩嗎-帝呀-米； 

4、母沙-哇-達- 威-拉嗎尼- 西卡-巴當 薩嗎-帝呀-米； 

5、蘇拉- 美拉呀 嗎遮 巴嗎-達他-納- 威-拉嗎尼- 西卡-巴

當 薩嗎-帝呀-米。 
 

（迴向） 

伊當 美 本釀 阿-薩哇卡呀-哇航 厚度； 

伊當 美 西-朗 尼巴-納薩 巴吒喲 厚度！ 

馬馬 本釀帕-崗 薩巴薩達-囊 帕-姐米， 

爹 薩悲- 美 薩芒 本雅帕-崗 拉般度！ 
 

薩-度！薩-度！薩-度！ 



上座部佛教修學入門 

 140 

意譯： 
禮敬彼世尊、阿拉漢、正自覺者！（三稱） 

 

（三皈依） 

我皈依佛， 

我皈依法， 

我皈依僧；  

第二次我皈依佛， 

第二次我皈依法， 

第二次我皈依僧； 

第三次我皈依佛， 

第三次我皈依法， 

第三次我皈依僧。 

 

（五戒） 

1、我受持離殺生學處； 

2、我受持離不與取學處； 

3、我受持離欲邪行學處； 

4、我受持離虛妄語學處； 

5、我受持離放逸之因的諸酒類學處。 

 

（迴向） 

願我此功德，導向諸漏盡！ 

願我此戒德，為證涅槃緣！ 

我此功德分，迴向諸有情， 

願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 
 

薩度！薩度！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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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自受八戒法 

若有條件受持八戒的居士，應入於寺塔中，以敬信之
心禮請一位戒行清淨的比庫求受三皈依和八戒。若於無比
庫處而欲受八戒者，亦可於世尊苟答馬佛像前恭敬受得。 

自受三皈依和八戒者，先禮敬佛像三次，然後以巴利
語唸誦如下三皈八戒文： 
 

巴利語：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x3)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Dutiyam'pi,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Dutiyam'p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Dutiyam'p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Tatiyam'pi,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Tatiyam'p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Tatiyam'p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1.Pà õ à tipà t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2.Adinnà dà 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3.Abrahmacariy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4.Musàvà d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5.Surà -meraya-majja-pamà daññhà 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6.Vikà labhoja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7.Nacca-gãta-và dita-viså ka-dassanà  mà là gandha-vilepana-dhà raõ a- 
maõ ó ana-vibhå sanaññhà 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8.Uccà sayana mahà saya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Idaü  me pu¤ ¤ aü , à savakkhayàvahaü  hotu. 
Idaü  me sãlaü , nibbà nassa paccayo hotu. 
Mama pu¤ ¤ abhà gaü  sabbasattà naü  bhà jemi, 
Te sabbe me samaü  pu¤ ¤ abhà gaü  labhantu. 
 

Sà dhu! Sà dhu! Sà 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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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讀音： 
那摩 達思 帕格瓦多 阿拉哈多 三嗎-三布他思！（三稱） 

（三皈依） 
布湯 薩拉囊 嘎差-米， 

貪芒 薩拉囊 嘎差-米， 
桑康 薩拉囊 嘎差-米； 

賭帝揚畢 布湯 薩拉囊 嘎差-米， 
賭帝揚畢 貪芒 薩拉囊 嘎差-米， 

賭帝揚畢 桑康 薩拉囊 嘎差-米； 
達帝揚畢 布湯 薩拉囊 嘎差-米， 

達帝揚畢 貪芒 薩拉囊 嘎差-米， 
達帝揚畢 桑康 薩拉囊 嘎差-米。 

（八戒） 
1、巴-納-帝巴-達- 威-拉嗎尼- 西卡-巴當 薩嗎-帝呀-米； 

2、阿丁納-達-納- 威-拉嗎尼- 西卡-巴當 薩嗎-帝呀-米； 
3、阿布拉馬吒利呀- 威-拉嗎尼- 西卡-巴當 薩嗎-帝呀-米； 

4、母沙-哇-達- 威-拉嗎尼- 西卡-巴當 薩嗎-帝呀-米； 
5、蘇拉- 美拉呀 嗎遮 巴嗎-達他-納- 威-拉嗎尼- 西卡-巴

當 薩嗎-帝呀-米； 
6、威嘎-拉播吒納- 威-拉嗎尼- 西卡-巴當 薩嗎-帝呀-米； 

7、納遮 吉-德 哇-帝德 威蘇-卡 達薩那- 馬-拉-甘特 威雷
巴那 塔-拉那 曼達那 威普-薩那塔-那- 威-拉嗎尼- 西卡-

巴當 薩嗎-帝呀-米； 
8、伍吒-薩雅那 馬哈-薩雅那- 威-拉嗎尼- 西卡-巴當 薩嗎-

帝呀-米。 
（迴向） 

伊當 美 本釀 阿-薩哇卡呀-哇航 厚度； 
伊當 美 西-朗 尼巴-納薩 巴吒喲 厚度！ 

馬馬 本釀帕-崗 薩巴薩達-囊 帕-姐米， 
爹 薩悲- 美 薩芒 本雅帕-崗 拉般度！ 

薩-度！薩-度！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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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譯： 
禮敬彼世尊、阿拉漢、正自覺者！（三稱） 

（三皈依） 

我皈依佛， 

我皈依法， 

我皈依僧；  

第二次我皈依佛， 

第二次我皈依法， 

第二次我皈依僧； 

第三次我皈依佛， 

第三次我皈依法， 

第三次我皈依僧。 

（八戒） 

我受持離殺生學處； 

我受持離不與取學處； 

我受持離非梵行學處； 

我受持離虛妄語學處； 

我受持離放逸之因的諸酒類學處； 

我受持離非時食學處； 

我受持離觀聽跳舞、唱歌、音樂、表演；妝飾、裝扮之因的

穿戴花鬘、芳香、塗香學處； 

我受持離高、大床座學處。 

（迴向） 

願我此功德，導向諸漏盡！ 
願我此戒德，為證涅槃緣！ 

我此功德分，迴向諸有情， 
願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 

薩度！薩度！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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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十戒釋義 

  下面是節錄自《沙馬內拉學處》一書中對沙馬

內拉十戒的解釋。在家十戒的持犯與此十戒相同；

而伍波薩他八戒法也與此十戒的前面九條相同，只

不過是把第七、第八學處合二為一而已；在家居士

的五戒則相當於前面的五條學處，不過把第三「離

非梵行學處」改為「離欲邪行學處」。 

以下將根據《律藏》(Vinaya-piñaka)、律註《普端

嚴》(Samantapà sà dikà )、《疑惑度脫》(Kaï khà vitaraõ ã)147和

《小誦註》等聖典及義註，對十戒法的每一條學處，

依文句分別、違犯條件與不犯三部分進行解釋： 
 

一、離殺生學處 
(Pà õ à tipà tà  veramaõ ã) 

 

 離殺生學處，有時也譯為不殺生戒。也就是戒

除殺生的學處。 

生，巴利語 pà õ à，直譯為息生、有息者，即有

呼吸的生命。凡是擁有命根的蘊相續，或者執取該

蘊相續所施設的有情稱為「生」。 

「生」包括： 

                                                        
147 《普端嚴》是解釋《律藏》的義註；《疑惑度脫》是解釋比庫、

比庫尼兩部戒經《巴帝摩卡》(pà timokkha)的義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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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manussa) ——凡投生於人趣者，從初入母

胎的第一個心識（結生心）開始，直到死亡這一段

期間都稱為「人」； 

2．畜生(tiracchà na) ——象、馬、牛、狗、雞，

乃至蚊蟲、螞蟻等皆是； 

3．非人(amanussa) ——如亞卡(yakkha,夜叉)、餓

鬼(peta)、龍(nà ga)、天神(devatà )等。 

由於植物並沒有命根，只屬於無意識的「非

執取色」(anupà dinna rå pa)，並非「生」，故不包括

在內。 

 

殺生是指故意奪取有息者的生命。自殺也屬於

殺生。 
殺生的方式既包括自己親手殺、教他人殺，也

包括通過讚歎或鼓勵而使對方死亡148，以及墮胎等。 

 

具足了五個條件即構成殺生： 
1．生命； 
2．知道是生命； 
3．意圖對方死亡149； 

                                                        
148 進行臨終關懷時須特別小心：不要勸臨終病人放棄對生命的執著

和讚歎來生的美好，只能勸他放下對親屬、財產等外物的執著，提

醒他憶起曾做過的善行及幫他做善事，教導他憶念佛陀的功德等禪

修業處。 
149  意圖對方死亡：有人將之翻譯為「有殺心」。但從其巴利 語

maraõ à dhippà ya 的原意來看，不僅惡意的殺害是「意圖對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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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付出努力； 

5．由此而死。 

 

以下情況不構成違犯： 

 1. 非故意——他並沒有想:「我要以這樣的方

法來殺死牠（他）。」在沒有希望對方死的意圖下

作出行動，導致對方死亡。例如建造房舍時失手掉

落石塊，不小心壓死下面的人。 

 2. 不知道——他並不知道「通過這樣牠（他）

將會死。」而作出行動導致對方死亡。例如：在不

知情的情況下，把有毒的食物拿去餵狗，那隻狗因

而被毒死。由於不知情，所以不犯。 

 3. 沒有使對方死的意圖——並沒有使對方死

的意圖而作出行動導致對方死亡。例如：當有人生

病時拿藥給病人吃，他因此得併發症而死。 

 4. 瘋狂者——由於膽汁等的關係而得了無法

治療的狂亂病。 

 5. 心亂者——由於亞卡等的關係使心迷亂。

當火和黃金、糞便和檀香同時出現時，他都無法分

辨好壞。以此為判定的標準。(Pr.A.66, 179) 

 

 

                                                                                                                     

就連出於悲愍而希望對方早點死亡或無痛苦地死，也屬於「意圖對

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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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離不與取學處 
(Adinnà dà nà  veramaõ ã) 

 
離不與取學處，有時也譯為不偷盜戒。也就是

戒除偷盜的學處。 

不與取，巴利語 adinnà dà na。由 adinna（沒有給

與的）+ à dà na（拿取）組成。凡任何屬於他人所有

之物，未經物主的允許而取為己有者，即是不與取。 
 

具足四個條件構成不與取，即： 
1．屬於其他人類所有的物品； 
2．明知為他人所有之物； 
3．以盜心； 
4．偷取150。 

 
以下情況不構成違犯： 
1. 己物想——誤以為是自己的而拿取了別人

的物品。因為沒有盜心，所以不犯。 

2. 親厚取——拿取親厚者151的物品。 

                                                        
150 在律註《普端嚴》和《疑惑度脫》中解釋「偷取」一共包括二十

五種方式。因文繁不錄。 
151

  具足五項條件構成親厚者(vissà sa)： 

a. 相識——曾見過的朋友； 

b. 同伴——共事的感情牢靠的朋友； 

c. 曾說——曾經這樣說過:「我的東西你有想要的就拿去吧！」； 

d. 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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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暫時取——在拿取之時想 「我將會歸還」

「我將會補償」而暫時借取。 

4. 糞掃物想而取——在垃圾堆等看到物品，想

「這是沒有主人的丟棄物」而拿取。 

5. 瘋狂者。 

6. 心亂者。 

7. 極度痛苦者——處於極度痛苦的狀態而什

麼都不知道。 

 

 

三、離非梵行學處152 
(Abrahmacariyà  veramaõ ã) 

 
  離非梵行學處，有時也譯為不淫戒。也就是戒

除性行為的學處。 

梵行，巴利語 brahmacariya 的直譯。意為清淨、

尊貴、值得讚歎的行為；或如清淨、尊貴的諸佛、

獨覺佛、出家聖弟子等清淨者們的生活方式。 
有四種梵行：第一、佛陀的教法；第二、聖道；

第三、出家修行的生活；第四、避免性交。在這裏

                                                                                                                     

e. 當他知道我拿取時將會感到高興。(Mv.356) 
152 對於五戒，即把此學處的「非梵行」改為「欲邪行」。欲邪行即

不正當的性關係（包括同性戀）。具足三個條件構成欲邪行，即：1.

沒資格發生性關係的對象；2.以從事之心；3.以道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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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梵行是指第四種。 
非梵行，巴利語 abrahmacariya，為「梵行」的反

義詞，即性交、交媾、性行為、淫欲法、不淨行，

是指以染污心發生兩性交媾的行為。 
性交的對象包括人、非人和畜生。性別則包括

男性、女性、兩性人和黃門153。 

 
具足兩個條件即構成非梵行： 
1．以從事之心； 
2．以道入道。 

「以從事之心」——受樂之心。無論是插入

時、插入後、停住或拔出的任何一時中受樂154者，

即構成違犯。 

「以道入道」——以自己的生殖器進入對方

之道。 

若性交的對象是女人、女非人、雌性畜生或兩

性人，「道」是指陰道 (生殖器、女根)、肛門和口

三道； 

若性交的對象是男人、男非人、雄性畜生或黃

門，「道」是指肛門和口二道。 

無論性交的對象是異性還是同性，當他們達到

以道入道的程度並且受樂，即構成違犯。 

                                                        
153 黃門 (paõ ó aka)：即生殖器被閹割者或先天性生殖器缺陷者。 

154 受樂 (sà diyati)：有接受、同意、允許、想要、喜歡、受用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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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達到以道入道的程度」，是指自己的生

殖器進入對方之道，即使達到芝蔴子大小的程度，

也已構成違犯。 

假如自己的肛門接受他人生殖器的插入，也是

以道入道。 

同時，性交時不論有無使用保險套，皆犯。 

 
以下情況不構成違犯： 

1. 不知——熟睡或昏迷時即使遭攻擊也不知道。 

2. 不受樂——即使知道，但完全沒有享受，完

全不接受。 

3. 瘋狂者。 

4. 心亂者。 

5. 極度痛苦者。 

 

 

四、離虛妄語學處 
(Musà và dà  veramaõ ã) 

 

離虛妄語學處，有時也譯為不妄語戒。也就是

戒除說虛妄不實話語的學處。 

虛妄語，巴利語 musàvà dà，又作虛誑語，是指心

口相違，說虛妄不實的言語。如沒有看見、聽到、

感覺及不知道，卻說看見、聽到、感覺及知道，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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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他人。 
說虛妄語除了用口頭說出之外，也包括書寫及

打手勢等身體語言，凡是由心存欺騙而作出的行為

或語言皆構成違犯。 

 
建議受持離虛妄語學處者也應避免以下三種

語言： 
1. 離間語(pisuõ àvà cà ) ——搬弄是非，向 A 傳 B

的是非，向 B 傳 A 的是非，離間親友。 
2. 粗惡語(pharusà và cà ) ——罵詈咒詛，使他人

難堪。 
3. 雜穢語(samphappalà pa) ——毫無意義的世俗

浮辭，能增長放逸、忘失正念的話題。 
 

具足兩個條件即構成虛妄語： 
1. 心存欺騙； 
2. 以各種方法使人明白。 

 
以下情況不構成違犯： 

1. 因衝動等未經思考而急速說出。由於無欺騙

之心，所以不犯。 

2. 欲說此而誤說成彼——由於愚鈍等原因，使

所說的內容與想要說的不同。 

3. 瘋狂者。 

4. 心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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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離放逸之因的諸酒類學處 
(Surà -meraya-majja-pamà daññhà nà  veramaõ ã) 

 
離放逸之因的諸酒類學處，有時也譯為不飲

酒戒。 

諸酒類，巴利語 surà -meraya-majja，直譯為穀酒、

花果酒、酒類。也就是戒除飲用各種酒類的學處，

並且包括各種麻醉毒品。 

穀酒(surà ) ——以稻米、糯米等所釀製之酒； 

花果酒(meraya) ——以花、果實等所釀製之酒； 

酒類(majja) ——只是前面兩種酒，以飲之會醉

之義為酒類。凡其他任何飲之會醉的，服用了會導

致失去理智、神志迷亂的物品，皆稱為酒類。 

放逸之因(pamà daññhà na) ——導致放逸的原因。

凡是有心服用這些酒類之後，由此而導致陶醉、放

逸，稱為放逸之因。 

此學處也包括禁止使用一切消遣性的麻醉物

品和毒品，例如：香煙、雪茄、檳榔、鴉片、大麻、

搖頭丸、迷幻藥等。 

 
具足三個條件即構成違犯此學處： 
1. 酒 (麻醉品)； 

2. 現起想要迷醉、消遣之心； 
3. 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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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況不構成違犯： 

1. 不知道——以為是水或其他飲料而誤喝。 

2. 飲用不是酒而有酒色、酒香、酒味的鹹酸醬
155、蘇打(sutta)或醋等。 

3. 為了治病而服用混合有少量酒或嗎啡、鴉片

等的藥品。 

4. 為了調味而加入少許酒於肉湯等之中。但如

果加入太多酒而使之有酒色、酒香、酒味，喝了則

犯。 

5. 瘋狂者。 

6. 心亂者。 

 

 

六、離非時食學處 
(Vikà labhojanà  veramaõ ã) 

 
離非時食學處，有時也譯為過午不食戒。也就

是戒除在不適宜的時間內進食的學處。 

                                                        
155 鹹酸醬 (loõ asovãraka)：一種由百味醃製的藥 (sabbarasà bhisaï kha- 
taü  ekaü  bhesajjaü )。據說在醃製時，把訶子、山楂、川楝等藥材，

米穀等各種糧食，芭蕉等各種果實，筍、魚、肉片等各種食物，加

上蜂蜜、糖、岩鹽、鹽等，裝入缸中密封後放臵經一年、兩年或三

年，醃製成呈蒲桃汁顏色的醬。食之可治療風病、咳嗽、痲瘋、黃

疸、痔瘺等病。比庫在飯後也可食用這種醬。有病者可直接吃，無

病者可摻水後飲用。(Pr.A.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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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時，巴利語 vikà la，即不適宜的時間。在日正

中時156之後至第二天明相出現157之間的時段，是諸

佛與諸阿拉漢不用餐的時段，故稱為「非時」。 
食，有時也稱為藥。根據戒律，有四種藥：時

限藥、時分藥、七日藥和終生藥。 
 

1. 時限藥 (yà vakà lika) ——限於在明相出現後

至日正中時之間的時段才可以食用的食物。 
時限藥可分為兩種，即： 
⑴  噉食(bhojaniya)，也作正食、軟食。 

律藏中說:「五種食物名為噉食：飯、麵食、炒糧、

魚和肉。」(Pc.239) 
a.飯(odano) ——由稻穀、麥等七穀的米粒所煮

成的飯和粥。 

b.麵食(kummà so) ——以 麥 為 原 料 製 成 的 麵

製品。 

                                                        
156 日正中時 (majjhantika samaya) ：又作正午，即太陽正好垂直照射

於所在地點的經線上的那一刹那。日影一偏即為非時 (過午)。不同

地區的日正中時並不相同，所以不能以中午 12點來計算。同時，在

一年之中，不同日期的日正中時也不同。 
157 明相出現 (aruõ uggamana)：又作黎明、破曉；即天剛亮的時候。

時間約在日出前的 30-35 分鐘之間不等。佛教以明相出現作為日期

的更替，而非午夜 12 點。 

有許多標誌可以辨認明相出現，如四周的天空已由暗黑色轉為藍

白色，鳥兒開始唱歌，可以看清不遠處樹葉、建築物等的顏色，不

用打手電筒也可看清道路等。一年之中不同日期的明相出現時刻並

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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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炒糧(sattu) ——由七穀經烘炒而成；也包括

將稻穀炒後所搗成的粉。 

d.魚(maccho) ——包括魚鱉蝦蟹、貝類等一切

水生動物。 

e.肉(maü saü ) ——禽、獸類的肉、骨、血、皮、

蛋等。 
 

⑵ 嚼食(khà daniya)，也作硬食、不正食。khà dana，

即咀嚼之義。嚼食是指須經咬嚼的食物，如：水果、

植物的塊莖類等。 

律藏中說:「除了五種噉食、時分藥、七日藥和終

生藥之外的其他食物名為嚼食。」(Pc.239) 
除了上面的五類噉食以外，一般上用來當食物

食用的都可以歸納為嚼食，例如：蔬果瓜豆等等。

除此之外，麥片、美祿(Milo)、好力克(Horlic)、阿華

田(Ovaltin)、豆漿、蕃薯湯、可可、巧克力、乳酪及

三合一咖啡也不許在非時服用。根據斯里蘭卡及泰

國佛教的傳承，不加奶精的純咖啡可以在非時服用。 

由於緬甸人把茶葉當食物，故緬甸比庫過午不

喝茶。但斯里蘭卡和泰國的比庫則認為茶是終生藥。 

 

2. 時分藥 (yà makà lika)158——允許比庫於一天
                                                        
158 時分藥：有人將之訛譯為「非時漿」。巴利語 yà ma, 直譯為時分、

夜分。在此是指從一天的明相出現至第二天明相出現之間約 24 小時

的時段(一日一夜)，並非僅指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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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飲用的未煮過的果汁和蔬菜汁。例如芒果汁、

蘋果汁、柳橙汁、香蕉汁、葡萄汁等。 
世尊在《律藏〃藥篇》中說： 
「諸比庫，我允許一切果汁，除了穀果汁之外。

諸比庫，允許一切葉汁，除了菜汁159之外。諸比庫，

允許一切花汁，除了蜜花汁之外。諸比庫，允許一切

甘蔗汁。」(Mv.300) 
根據律藏的註釋，大型水果以及一切其他種類

的穀物皆被視為是隨順於穀類的，其汁不可用來作

時分藥。例如椰子汁、西瓜汁、哈蜜瓜汁等。 
時分藥的製作方法是：由沙馬內拉或在家人等

未受具戒者把欲搾成汁的小果等以冷水壓擠後，經

過濾而成。濾過了的汁可加進冷開水、糖或鹽飲用。 
任何經煮過了的蔬菜汁和水果汁皆不可在午

後飲用，因為該汁一旦煮過則成了時限藥。不過，

放在太陽下面加溫是允許的。 
現在市面上有許多包裝果汁如蘋果汁、柳橙汁

等，在出廠前為了保存的關係而經過高溫消毒，因

此也不適合過午飲用。 
若比庫把時分藥存放到第二天明相出現之後

則不得飲用。 
 

                                                        
159 律註《普端嚴》解釋說：這裏的菜汁是指已煮熟了的菜湯。作為

時限藥的葉子在做成食物之前搾成的汁是允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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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七日藥 (sattà hakà lika) ——允許比庫在七天

之內存放並食用的藥。有五種七日藥，即：生酥、

熟酥、油、蜂蜜和糖。 
時分藥和七日藥的時限是專對比庫而言的。 

 

4. 終生藥 (yà vajivika) ——又作盡壽藥，即沒

有規定食用期限的藥品。此一類藥並不包括前面的

三種藥，一般上是用來治病而不是當作食物吃用

的。 
時分藥、七日藥及終生藥是在有因緣時服用，

如口渴時飲時分藥，有病時服七日藥或終生藥。

(Pc.A.241) 
 

5. 混合藥——有時不同種類的藥可能會混合

在一起食用。如果在時分藥、七日藥或終生藥中加

進時限藥，則應視為時限藥。例如：枸杞子、黨參、

肉桂等中藥材屬於終生藥，但是若加進豬肉、雞肉

等一起煲湯時，則成了時限藥，不得在非時食用。 

 

沙馬內拉、戒尼、在家眾等皆可以儲存以上種

種藥。除了時限藥必須在午前吃完之外，其餘幾種

藥則沒有時間上的限制。 

 
具足三個條件即構成非時食： 
1. 在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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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限藥； 
3. 吞咽。 

 
以下情況不構成違犯： 
1. 有因緣時服用時分藥、七日藥或終生藥。 
2. 反芻者在反芻時，食物不吐出口而吞咽。 
3. 瘋狂者。 
4. 心亂者。 

 
 

七、離觀聽跳舞、唱歌、音樂、表演學處 
(Nacca-gãta-và dita-viså ka-dassanà  veramaõ ã) 

 
跳舞(nacca) ——各種的舞蹈。 

唱歌(gãta)——任何的歌曲，乃至以歌聱誦經

唱唸。 

音樂(và dita) ——各種音樂、演奏。 

表演(viså ka) ——任何娛樂性的表演，如戲劇、

說書、鬥牛、鬥雞、鬥狗、棍術、拳術、摔跤，以

及演習、列陣、閱兵等；也包括上述的跳舞、唱歌

和音樂表演。 

此學處不僅不可以觀聽歌舞等，也不可以自己

跳舞、唱歌、演奏，而且還不可以叫人歌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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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足三個條件即構成違犯此學處： 

1. 跳舞、唱歌等其中之一； 

2. 沒有允許的原因（即為了觀看或聽）而前往； 

3. 看或聽。 

 

以下情況不構成違犯： 

1. 於自己所在之處看見或聽見；如在寺中，或

坐車、坐在居士家時。但假如為了觀看而走過去，

或從座位上站起來則犯。 

2. 走路時看見或聽見。但若故意轉頭去看，或

故意走近則犯。 

3. 在發生災難時進入表演處看見或聽見。 

4. 瘋狂者。 

5. 心亂者。 

 
 

八、離妝飾、裝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
塗香學處 

(Mà là -gandha-vilepana-dhà raõ a-maõ ó ana-vibhå sanaññhà nà  
veramaõ ã) 

 
花鬘(mà là ) ——任何種類的花 (花環)。 

塗香(vilepana) ——任何為了塗香而把香料搗

碎後可用來塗抹的香粉。 



上座部佛教修學入門 

 160 

芳香(gandha) ——其餘的香粉、煙等一切種類

之香。 

這一切的香油和香粉等，如果是為了妝飾、裝

扮的目的而塗抹則犯；但若是為了當藥使用則是可

以的。 

此學處也包括不佩戴耳環、項鏈、戒指、手鐲、

手珠等裝飾品。同時也不為了使自己有吸引力而塗

抹各種香油、香水、香粉、香料、化妝品等。 

 
具足三個條件即構成違犯此學處： 

1. 花鬘等其中之一； 

2. 沒有允許的因緣； 

3. 佩戴、塗抹或妝飾。 

 
以下情況不構成違犯： 

1. 由於皮膚病 等因緣而塗抹帶有香 味的藥

膏、藥粉等。 

2. 為了供佛等而接受或拿花、香等。 

3. 瘋狂者。 

4. 心亂者。 

5. 極度痛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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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離高、大床座學處 
(Uccà sayana mahà sayanà  veramaõ ã) 

 
高、大床座，巴利語 uccà sayana mahà sayana。 

巴利語 sayana，直譯為床、臥床、臥具。在此

也包括椅子、床墊、椅墊、坐墊等，故譯為「床座」。 

高床座(uccà sayana) ——超過規定尺寸的床座。 

大床座(mahà sayana) ——不允許的毯子。 

 

《律藏》及其義註提到有二十種高、大床座： 

1. 高床(à sandiü ) ——腳高超過規定尺寸160的床座。 

2. 獸腳床(pallaï kaü ) ——腳上刻有猛獸像的床座。 

3. 長毛氍(gonakaü ) ——毛長超過四指寬的大氍毹。 

4. 彩毛毯(cittakaü ) ——彩繡的羊毛毯。 

5. 白毛毯(pañikaü ) ——羊毛織成的白毯。 

6. 花毛毯(pañalikaü ) ——繡花的羊毛毯。 

7. 棉墊(tå likaü ) ——只填塞天然棉花161者。 

                                                        
160 這裏的尺寸是指除了床、椅底部的框架之外，腳部不可超過善至

指寬(sugataï gula)的八指寬。指寬，即以手指的寬度測量長短。根據

律註，善至（Sugata,又作善逝，即佛陀）指寬是常人指寬的三倍。

若以常人的一指寬為 2 釐米來計算，則善至的八指寬約為 48 釐米；

但是也有人認為是 27 英寸或 13 英寸。 
161  只填塞天然棉花  (pakatitå likà yeva)：以木棉(rukkhatå la)、蔓棉

(latà tå la)或草棉(poñakãtå la)三種棉花之一填滿的床、椅或床墊、褥墊

等。如果填塞的是人造棉或化纖類則不屬此列。棉被並非褥墊，故

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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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繡像毯(vikatikaü ) ——繡有獅子、老虎等像的彩

色羊毛毯。 

9. 雙面毛毯(uddhalomiü ) ——雙面有毛的羊毛毯。 

10. 單面毛毯(ekantalomiü ) ——單面有毛的羊毛毯。 

11. 寶石絹絲品(kaññhissaü ) ——四周縫有寶石的絹

絲敷具。 

12. 絲綢(koseyyaü ) ——四周縫有寶石的由絲線織成

的敷具。若是純絲綢的則適合使用。 

13. 大地毯(kuttakaü ) ——可供十六個舞女站著跳舞

的羊毛毯。 

14. 象氈(hatthattharaü ) ——鋪在象背上的敷具。 

15. 馬氈(assattharaü ) ——鋪在馬背上的敷具。 

16. 車氈(rathattharaü ) ——鋪在車上的敷具。 

17. 羚羊皮蓆(ajinappaveõ iü ) ——用羚羊皮按床的尺

寸縫製成的蓆子。 

18. 咖 達 離 鹿 皮 特 級 敷 具 (kadalimigapavara- 

paccattharaü ) ——以名為咖達離鹿(kadalimiga)之

皮所製成的特級敷具是最上等的敷具。將咖達

離鹿皮縫在白布上製成。 

19. 有華蓋者(sa-uttaracchadaü ) ——即在床的上方綁

有紅色傘蓋的意思。即使在白色傘蓋下面有不

允許的敷具也不適合使用；若沒有則適合使用。 

20. 兩端有紅枕者(ubhatolohitakå padhà naü ) ——兩端

有紅色頭枕和腳枕的床。若只有一個枕頭，即

使其兩側是紅色、蓮花色或彩色的，只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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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也是可以使用的；如果是大枕頭則是禁

止的162。  

在這二十種高、大床座中，第一種高床和第二

種獸腳床為「 高床座」，其餘十八種為「大床座」。 

 

然而，佛陀在《律藏〃坐臥處篇》中也允許使

用腳高超過善至八指寬的方形凳子(à sandiko)和七支

椅(sattaï go)163。(Cv.297) 

若獲得上述二十種高、大床座，佛陀允許把高

床(à sandiü )的高腳鋸掉，把獸腳床(pallaï kaü )的猛獸像

鋸掉，把棉墊(tå likaü )裏的棉花拆掉之後使用。其餘

的十七種則可作為地毯使用。(Cv.320) 

床墊和坐墊可用布或允許的皮革做套子，裏面

可以裝填除了人毛、達子香(tà lãsa)葉和棉花以外的

各種毛、樹葉、樹皮、草和布。(Cv.297) 

裏頭填塞天然棉花的彈簧床、床褥、坐墊、蒲

團等是不得坐臥的。但有些長老認為：在俗人家中

若有所填塞的棉花是固定無法取出的褥墊還是允

許坐的。 

 

具足兩個條件即構成違犯此學處： 

                                                        
162

 「諸比庫，不得持用半身大的枕頭。若持用者，犯惡作。諸比庫，

我允許作如頭大小的枕頭。」(Cv.297) 
163 七支椅即有靠背、兩旁有扶手的四腳椅子。這種椅子腳高過量也

是允許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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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大的床座； 

2. 坐或臥。 

 

以下情況不構成違犯： 

1. 不超過規定尺寸的床座。 

2. 方凳和七支椅。 

3. 除了高床、獸腳床和棉墊外，可以坐在在家

人所擁有的並且由他們鋪設的大床座，但不得臥。 

4. 說法時可坐在高大的法座上。 

5. 瘋狂者。 

6. 心亂者。 

 

 

十、離接受金銀學處 
(Jà tarå pa-rajata-pañiggahaõ à  veramaõ ã) 

 
金，巴利語 jà tarå pa，為黃金。 

銀，巴利語 rajata，為貨幣、銅錢、木錢、膠錢

等。凡通用的貨幣也屬於金銀。 

總之，金錢是指任何可以用來交換商品的等價

物，包括金、銀、錢幣、支票、信用卡等。 
接受，巴利語 pañiggahaõ a。以任何的方式接受

(sà diyana)它，稱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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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種接受的方式： 

1. 自己拿取(sayaü  gaõ hà ti) ——當有人供養金

錢時，他親自接受；或在任何地方發現不屬於任何

人的金錢時，他自己拾取。 

2. 指使他人拿取(a¤ ¤ aü  gà hà peti) ——當有人供

養金錢或發現金錢時，他指使別人為自己拿取金錢

或代為保管。 

3. 同意放在近處(upanikkhittaü  và  sà diyeyya) ——

允許他人將金錢放在自己身旁或某處。 
 

如果施主(dà yaka)手中拿著金錢（或紅包等）說:

「尊者，我想供養您。」此時，沙馬內拉不能接受

並且應該說「我們不可接受金錢」或「這是不許可

的」等拒絕金錢之語，否則就成了默許；假如沙馬

內拉指示施主把錢交給某人或放在某處，也屬於接

受金錢。 

如果施主通過言語或動作來傳達供養金錢的

訊息，例如將錢擺在沙馬內拉前面說:「這是供養您

的。」或者把錢放在某處，然後說:「在某某地方的

那筆錢是給您的。」而他並沒有通過身體行為或言

語加以拒絕，並且在內心接受它，這也屬於接受金

錢。164 

                                                        
164 律註中說：假如他內心允許並想要接受，但通過身體或語言拒絕

說:「這是不許可的。」不犯。若沒有通過身體或語言拒絕，但以清

淨心不接受，想:「這對我們是不許可的。」也不犯。只要通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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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三種方式的任何一種接受金銀，稱為「接

受」。 

對於出家人來說，沒有任何的理由能使接受金

錢成為許可！(So na yena kenaci pariyà yena vaññatã'ti.) 
 

正如世尊在《律藏〃大品〃藥篇》中說： 

「諸比庫，若人們有信心、淨信，他們將金錢放在

淨人
165
的手中:『請以此給與尊師所許可的[物品]

166
。』

諸比庫，我允許你們接受由此[所得的]許可的[物品]。 

然而，諸比庫，我不說[你們]能以任何方式接受、

尋求金銀。」(Mv.299) 

根據這段律文，若施主將金錢交給在家淨人，

委託淨人購買如法的物品供養比庫，佛陀允許比庫

們接受通過這種方式的物品供養。然而，無論任何

形式的金錢供養都不被佛陀所允許。 

 

因此，若施主拿著錢但並沒有指明說要供養給

                                                                                                                     

語、意三門中的任何一門拒絕都成為拒絕。(Pr.A.583-4) 
165 淨人：巴利語 kappiyakà raka，簡稱 kappiya，意為使事物成為比

庫或僧團允許接受和使用的人。也包括為比庫和僧團提供無償服務

的人。 

沙馬內拉、戒尼、在家居士等皆可做比庫或僧團的淨人，如幫忙

清潔衛生、除草、授食、烹煮食物、破損果蔬等。為了守好不持金

銀學處，沙馬內拉和戒尼也可接受在家淨人的服務。 
166

 許可的 (kappiyaü )：直譯為「淨的」，又作「如法的」「適當的」

「適合的」。在這裏是指如法的必需品或生活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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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馬內拉，而只是問:「尊者，您有淨人嗎？」或「請

問您的淨人是誰？」他則可指出誰是淨人。 

另外，如果施主說:「我要供養您必需品/資具，

價值××元，請問您的淨人是誰？」如此，沙馬內

拉也可告訴他淨人是誰。167 
 

具足三個條件即構成違犯此學處： 

1. 金銀； 

2. 為了自己168；  

3. 以三種方式中的任何一種接受。 
 

以下情況不構成違犯： 

1. 在寺院或居所內撿到他人遺失的金錢，在算

了多少價值後，存著歸還主人的心而暫時保

管者。 

2. 瘋狂者。 

3. 心亂者。 

 

                                                        
167 在這種情況下，他所接受的只是可供如法使用的日常必需品或生

活資具，而不是金錢。 
168 《普端嚴》中說：不管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僧團、群體、其他

人或佛塔等理由而接受都不准許。(Pr.A.583-4) 
在這裏把「為了自己」作為違犯的條件之一，乃是針對下面不犯

的第一種情況而言，並不是說只要打著所謂的「說淨」或「代人持

錢」等幌子就可以接受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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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持戒的功德 
 (Sãlà nisaü sa) 

 

一、在《法句經》第 54-57 偈中佛陀說： 

「花香不能逆風送，栴檀.答嘎拉.茉莉。 

善者之香逆風送，善人之香飄諸方。 

栴檀.答嘎拉，青蓮.瓦西其， 

如是諸香中，戒香為最上。 

栴檀.答嘎拉，此等香甚微。 

持戒香最上，上飄於天界。 

具足諸戒行，住於不放逸， 

正智解脫者，魔不知其道。」 

 

二、在《增支部〃佈施再生經》(A.8.4.5)中佛

陀說： 

「諸比庫，持戒者的心願能因[戒]清淨而成就。」 

 

三、在《中部〃若希望經》(M.6)中，佛陀說持

戒者能夠成滿所願： 

「假如比庫希望:『願同梵行者們喜歡、滿意、尊

重和尊敬我。』…… 

希望:『願我能獲得衣、食、坐臥處、病者所需之

醫藥資具。』…… 

希望:『願我受用衣、食、坐臥處、病者所需之醫

藥資具，能使那些行[佈施]者有大果報、大功德。』…… 

希望:『願已故、去世的親族、血親們以淨信心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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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我時，能使他們有大果報、大功德。』」等等，他就

應當完全持戒。(M.6 / A.10.8.1) 
 

四、在《長部〃大般涅槃經》(D.16)中又提到，

持戒者因具足了戒，能在今生和來世獲得五種功

德，即： 

⑴ 具足戒的持戒者因為不放逸而獲得大財富； 

⑵ 持戒者以具足戒而善名遠揚； 

⑶ 具足戒的持戒者無論走近哪一眾中：若刹帝利

眾、若婆羅門眾、若居士眾、若沙門眾中，走

近時都有自信而不羞愧； 

⑷ 具足戒的持戒者臨終不昏迷； 

⑸ 具足戒的持戒者身壞死後往生於善趣、天界。 

 

五、佛陀還說到持守淨戒是生天之因： 

「諸比庫，聖弟子具足聖者所喜之戒，無毀、無斷、

無斑、無雜、自由、為智者所讚歎、無執取、導向於定。

諸比庫，這是第四福果、善果，能帶來快樂，為生天之

因，有快樂果報，有助生天，導向可愛、可樂、可意、

利益和快樂。」(A.4.6.2) 

 

六、《小誦註——闡明勝義》在解釋受持五戒

能獲得的各別果報時說： 

離殺生能獲得[23 種善報]：手足健全，身體高大，

靈活敏捷，步履穩健，優美，柔軟，潔淨，勇敢，大力，

口齒清楚，受大家喜愛，柔和，友誼不破，大膽無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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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侵害，不會受攻擊而死，隨從眾多，容貌端莊，外

表俊美，健康少病，快樂無憂，與所喜愛、可意的在一

起而不分離，長壽等等。 

離不與取能獲得[11 種善報]：大富大貴，豐衣足

食，財產無量，獲得還沒有的財富，已擁有的財產安全，

容易獲得想要的財富，財產不會被王、賊、水、火、不

孝子孫等所敗，獲得奇珍異寶，世間最上，無所不知，

生活快樂等。 

離非梵行能獲得[19 種善報]：沒有仇敵，一切人

所喜愛，獲得食物、飲料、衣服、住處等，睡眠安樂，

醒來快樂，解脫苦界的怖畏，不會生為女性或不男不

女，不忿怒，光明磊落，無慚顏，無愧色，男女互相喜

愛，諸根圓滿，五官端正，無猜疑，清閒，生活快樂，

無飛來橫禍，不會跟喜愛的別離等。 

離虛妄語能獲得[14 種善報]：諸根明淨，言語清

晰、甜美，牙齒整齊潔白，不太粗，不太細，不太短，

不太長，所觸舒適，口有蓮香，隨從恭順，言語受歡迎，

舌頭如蓮花、青蓮花般柔軟、紅薄，不掉舉，不輕躁等。 

離放逸之因的諸酒類能獲得[30 種善報]：很快明

瞭過去、未來、現在所應做的事，正念常現前，不瘋狂，

有智慧，不懶惰，不愚鈍，不懦弱，不迷醉，不放逸，

不愚癡，無恐怖，不激憤，無嫉妬，言語真實，不離間

語、粗惡語、雜穢語，日夜無懶惰，知恩，感恩，不慳

悋，樂施捨，有戒行，正直，不忿怒，有慚，有愧，見

正直，大智慧，具慧，智賢，明辨是非等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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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清淨道論》中說： 

ß Sà sane kulaputtà naü , patiññhà  natthi yaü  vinà  
à nisaü saparicchedaü , tassa sãlassa ko vade.û  
「住立於[佛]教中的良家子，除了戒更無[他]， 

其功德的界限，有誰能說呢？」 

 

「戒香實能勝，一切諸種香； 

飄散至十方，成就不破壞。 

持戒者為器，敬奉與尊重，  

雖作少得多，持戒有大果。 

現法之諸漏，不害持戒者， 

持戒者能盡，來世之苦根。 

若人界成就，及天界成就， 

對彼具戒者，有願得不難。 

此究竟寂靜，涅槃之成就， 

具足諸戒者，心常追隨彼。 

戒為得一切，成就之根本； 

多種功德相，智者分別之。」(Vm.21) 

 

八、佛陀在許多經典中反覆強調持戒清淨是修

習止觀的前提、培育定慧的基礎、斷除煩惱的根本： 

「如是，阿難，諸善戒是為了無悔，有無悔的功德；

無悔是為了愉悅，有愉悅的功德；愉悅是為了喜，有喜

的功德；喜是為了輕安，有輕安的功德；輕安是為了樂，

有樂的功德；樂是為了定，有定的功德；定是為了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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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見，有如實知見的功德；如實知見是為了厭離，有厭

離的功德；厭離是為了離貪，有離貪的功德；離貪是為

了解脫知見，有解脫知見的功德。阿難，如是通過諸善

戒而次第到達至上。」(A.11.1.1) 

 

「如是戒，如是定，如是慧。完全修習戒，能獲得

定之大果報、大功德；完全修習定，能獲得慧之大果報、

大功德；完全修習慧，則心完全從諸漏中獲得解脫，也

即是——欲漏、有漏、無明漏。」(D.16) 
修習戒、定、慧三學是斷除煩惱、證悟涅槃的

次第。 
如 果 一 位 禪 修 者 想 要 修 習 止 觀 (samatha- 

vipassanà )，培育增上心學以及增上慧學，他就應先

要令自己的戒清淨。在戒清淨的基礎上培育定力，

擁有定力的禪修者則能如實知見五取蘊，知見一切

諸行的無常、苦、無我。通過培育 和提升觀智

(vipassanà -¤ à õ a)，則能使心解脫煩惱，證悟涅槃。 

因此，戒清淨是修習止觀的前提、培育定慧的

基礎、斷除煩惱的根本。 

 

九、若禪修者想要證得禪那、神通與道果，必

須在完全持戒的基礎上勤修止觀： 

「假如比庫希望:『對於增上心、現法樂住的四種

禪那，願我隨願而得、容易而得、不難而得。』…… 

希望:『對於那寂靜、解脫、超越於色的無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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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以[名]身觸而住。』…… 

希望:『願我滅盡三結，成為入流者，不退墮法，

必定趣向正覺。』…… 

希望:『願我滅盡三結，貪瞋癡減弱，成為一來者，

只來此世間一次即作苦之終結。』…… 

希望:『願我滅盡五下分結，成為化生者，在那裏

般涅槃，不再從那世間回來。』…… 

希望:『願能斷盡諸漏，即於現法中，以自己之智

證得與成就無漏之心解脫、慧解脫而住。』」他應當完

全持戒，致力於內心之止，不輕忽禪那，具足於觀，

增加前往空閒處。(M.6) 
  禪修者通過修習止業處(samatha kammaññhà na)來培

育增上心學。增上心學也稱為心清淨。心清淨包括

近行定(upacà ra samà patti)和安止定(appanà  samà patti)兩

種。近行定屬於欲界定，而安止定則是指八種定

(aññha-samà pattiyo)——四種色界禪那和四種無色定。無

論是要證得近行定，還是要證得四種色界禪那及四

無色定，完全地持守戒律是必要的。 

同 樣 的 ， 完 成 增 上 慧 學 需 要 修 習 觀 業 處

(vipassanà  kammaññhà na)，次第地培育觀智。當世間觀

智成熟時，禪修者則能證悟出世間道智。能夠斷除

煩惱的就是道智。 

道智由低至高又可以分為四個層次，即：入流

道智(sotà pattimagga-¤ à õ a)、一來道智(sakadà gà mimag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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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à õ a) 、 不 來 道 智 (anà gà mimagga-¤ à õ a) 與 阿 拉 漢 道 智

(arahattamagga-¤ à õ a)。其中，阿拉漢道智能斷除一切煩

惱，故阿拉漢聖者也稱為「漏盡者」(khãõ à sava)。 

禪修的目標是為了斷除煩惱，斷除煩惱是由出

世間道智執行的。成熟的世間觀智是令道智生起的

近因，而觀智的培育需要強有力的定力。要培育定

力，禪修者首先必須持戒清淨。因此，在《清淨道

論 》中 把 戒 清 淨和 心 清 淨 稱為 修 習 慧 的根 本。

(Vm.662) 
 

十、戒律猶如佛陀教法的命脈，對佛陀正法的

住世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律註中說： 
ß Vinayo nà ma Buddhasà sanassa à yu, 
Vinaye ñhite Sà sanaü  ñhitaü  hoti.û  

「律為佛教之壽命，律住立時教乃住。」(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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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敬僧須知 

——南傳上座部佛教基本禮儀 

 

一、恭敬 

1、作為佛弟子，皆應當恭敬三寶，以佛、法、

僧為唯一信仰和皈依。僧人，是三寶的代表，是傳

承佛陀教法的根本和支柱。僧人們把自己的生命和

青春奉獻給佛教，必須履行研習三藏、守持戒律、

勤修止觀的義務(自利)，肩負著傳續正法、勸導世

人、教化大眾的職責(利他)，是廣大信眾的心靈導

師和道德楷模，應當受到恭敬與尊重。 

2、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出家受具戒者稱為「比

庫」(巴利語 bhikkhu)，出家女眾稱為「戒尼」。北

傳 佛 教 出 家 受 具 戒 的 男 眾 稱 為 「 比 丘 」 ( 梵 語

bhikùu)，女眾稱為「比丘尼」(梵語 bhikùunã)。 

對於稱謂，可用「bhante」「尊者」「具壽」「大

德」來尊稱南傳僧人；可用「法師」「師父」「大德」

等來尊稱北傳僧人，但不必輒稱「大師」「上師」

等，也不宜當面稱「比庫」「比丘」「和尚」或直呼

其名。 

與僧人談話應使用敬語「您」，不宜稱「你」。 

3、應珍惜能夠親近僧寶的機會，以積累佈施、

持戒、恭敬、服務、請法、聞法等功德，培植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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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智慧資糧。 

4、根據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傳統，在家信眾在

作佈施、禪修、聞法等功德之前，一般都會先向比

庫請求受三皈依和五戒，令其戒行清淨，從而使所

作的功德更加殊勝。若條件允許者，更可求受三皈

依和八戒。同時，守持淨戒本身也是一種功德。 

5、進入寺院應衣著端莊，言行要謙虛、恭敬、

禮貌而有教養。 

6、根據南傳佛教的傳統，進入佛塔、寺院、

僧舍等的建築範圍內應脫鞋。同時，在禮敬比庫時

也應脫鞋，以示恭敬。 

7、應禮敬比庫。若見到幾位比庫一起共坐，則

只需禮敬最上座者。 

禮敬時，兩膝下跪著地，雙手合十，臵於胸前；

然後雙手舉至齊眉，緩緩彎腰下拜；下拜時，兩掌

向下，平臵地面(不用反掌)，兩肘貼地，再把額頭貼

到兩掌中間的地上。拜下之後，頭先抬起，接著雙

手合十當胸。如此為一拜。如是連續三拜為一禮(三

拜皆作跪地禮，即下身不動，唯上身俯仰作禮，中

間不應起立)。頂禮佛陀與頂禮僧人相同。 

8、若路遇比庫，可站在路旁，雙手合十，行注

目禮或低頭垂視，靜候比庫走過。若是從比庫面前

經過，應稍為低頭、躬身而過。在南傳佛國，昂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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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胸地從比庫面前走過，被視為是不禮貌的行為。 

9、不得指令、使役比庫。但應熱心、主動地為

僧團和比庫提供勞力服務工作，例如清潔衛生、搬

抬東西等，藉以培植福德。 

 

二、供養 

1、為了更好地護法敬僧、植福修慧，在家居士

有必要學習和瞭解一些基本的比庫戒律(請參見拙

譯《比庫巴帝摩卡》)。若有不明白或不確定之處，

則應請教比庫。 

2、上座部僧人只能接受如法必需品的供養(如

袈裟、飲食、藥品、日用品等)，不能接受和擁有任

何形式的金錢(如鈔票、紅包、支票、信用卡等)。比

庫接受金錢屬於犯戒的行為。同時也不要供養不適

合的物品，例如：煙酒、不淨肉、化妝品、武器、

金銀、寶石等。 

3、比庫不能向沒有作出邀請的非親戚要求任何

物品(生病者要求藥品除外)。如果想要供養但又不知

比庫所需者，可向比庫提出邀請，或者請比庫的淨

人幫忙。 

因為淨人比較清楚比庫的生活所需，所以施主

可以請他幫助準備(購買)如法物品供養比庫。施主將

錢交給淨人後，須向比庫作出口頭或書面的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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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我想供養您如法必需品，價值相當於××

元，已交代給您的淨人，若您有何需要時可以向他

索取。」假如施主和淨人兩者都沒有向比庫提出邀

請，則比庫即使有需要也不能要求任何東西，如此

將使施主和比庫雙方皆不能獲得利益。 

4、不要在午後供養食物給比庫，因為比庫必須

持守不非時食學處，同時也不能儲存食物。應在比

庫允許進食的時間內供養食物，即天亮後至日正中

時這一段時間。不過，在任何時候皆可供養藥品。 

佛陀制定比庫不能食用未經授與的食物。因

此，在供養食物時，應站/跪在比庫伸手所及的距離

內——不應離得太遠——然後把食物放在比庫的手

中、缽中或盤中。 

5、根據戒律，若比庫拒絕食物的供養後便不能

再吃其他非剩餘食物。為此，在供養食物時請不要問

「要不要」「夠不夠」之類的話。如果端著飯菜想供

養，但見到尊者沒反應或遮住缽口，則不應勉強。 

6、如果比庫在接受含有種子的水果或蔬菜(即還

會生長的植物)之供養時，必須先進行作淨。 

作淨時，比庫把果蔬交給作淨者，接著說： 

比庫：Kappiyaü  karohi. ——作淨(使它成為如法)吧！ 

作淨者：Kappiyaü , bhante. ——尊者, [這是]淨的。 

有五種作淨的方法： 

⑴ 火損壞：在火上燒過乃至擦過； 

⑵ 刀損壞：用刀、叉等將果皮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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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指甲損壞：用指甲將果皮弄破； 

⑷ 無種子：原本就無種子的植物，如香蕉等； 

⑸ 種子已除去：如先把蘋果的籽挖掉。 

注意：應作淨的所有食物都必須連接或碰觸在

一起作淨。如此作淨時，只需對其中的一個果蔬作

淨，則盤中其餘的食物都算作淨了。作淨之後，再

將食物手授給比庫。 

 

三、聞法 

1、向比庫請法時，應先脫鞋，恭敬頂禮三拜。

在比庫講話時，不應插嘴、爭辯。請法完畢，頂禮

三拜後再躬身後行。若比庫向大眾說法完畢，大眾

應起立，恭敬合掌，請比庫先行離開。 

2、根據戒律，比庫不能對以下幾種人說法： 

⑴.對無病而穿鞋者； 

⑵.對手中拿著傘、棍棒、刀槍者； 

⑶.對無病而躺臥者； 

⑷.對抱膝而坐、姿勢懶散、態度傲慢者； 

⑸.對無病而戴帽子、纏頭巾者； 

⑹.坐在地上對坐在座位上者； 

⑺.坐在低座對坐在高座者； 

⑻.站著對坐著者； 

⑼.在後面對在前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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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在路邊對位於路中間者。 

因此，在向比庫請法或聽聞佛法時，應注意敬

法尊僧，不要讓比庫犯戒。 

3、向比庫請法前，應考慮適當的時間、地點，

以及問適當的問題。 

4、不應詢問比庫的個人禪修經驗。但可以向

堪能賢明的比庫學習和把取禪修業處，比如請教說:

「尊者，應如何證得初禪？」「尊者，應如何禪修

才能斷除煩惱？」等。 

 

四、女眾 

1、女人不可以觸摸比庫的身體。 

2、佛陀規定比庫不能與女人獨處一室共坐，也

不能單獨向女人說法超過五、六句。因此，女眾想

要親近比庫，應有其他男子在旁。 

3、佛陀禁止比庫與女人同宿。這裏的「同宿」

是指在日落以後至天亮以前這段時間內，比庫與女

人雙方都同在一座建築物內躺臥。只要一座建築物

有共同的屋頂、共同的進出口，住在裏面的房間就

算同宿。但是，如果建築物有兩個各自不同的出入

口，而且中間有牆壁等障礙物隔開，則不算同宿

(如：有不同門口的排屋；有獨立樓梯的樓房)。同時，

若比庫或女人有一方站立或坐著的話，也不算同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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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女眾不能與比庫相約同行，如結伴旅行、朝

聖等。如確屬必要，可請男眾代為約定，或不先預

約而直接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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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禮敬彼世尊、阿拉漢、正自覺者！ 
 

第一節、戒與止觀 

修學佛教的目的在於斷除煩惱。要斷除煩惱，

就必須禪修。談到禪修，就必須依照戒、定、慧三

學的次第修行；也即是說，在戒清淨的基礎上修習

止觀。 

談到戒清淨，對在家人來說，要守護好五戒，

有條件的話應持守八戒。對於比庫來說，有四種遍

淨戒： 

第一、巴帝摩卡律儀戒(pà timokkhasaü vara-sãla),
即比庫應當守護的律儀。 

第二、根律儀戒(indriyasaü vara-sãla)，根即感官；

守護好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門稱為根律儀。 

第三、活命遍淨戒(à jãvapà risuddhi-sãla)，即須正

命而活（正確的謀生方式），不能邪命自活。 

第四、資具依止戒(paccayasannissita-sãla)，即正

確、適當地使用生活必需品，包括袈裟、飲食、住

所、醫藥等生活用品。 

無論在家、出家弟子，都應當守護好各自的

戒，持守不犯即是戒清淨。唯有以戒清淨為前提，

才談得上修習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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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傳承，禪法可以分為兩

大業處169： 

1.止業處(samatha-kammaññhà na)； 

2.觀業處(vipassanà -kammaññhà na)。 

其中，修習止業處能夠培育定力，屬於增上心

學；修習觀業處能夠培育智慧，屬於增上慧學。 

對於修習止業處，佛陀教導了很多種方法，《清

淨道論》將之歸納為四十種業處。這些業處是依所

緣170來分的，即通過專注四十種不同的所緣而達到

近行定或安止定。四十種業處分別是：十遍、十不

淨、十隨念、四梵住、四無色、一想以及一差別。 

對於觀業處，一位禪修者從修習世間慧到出世

間慧，次第成就的觀智有十六種，稱為十六觀智，

即：名色識別智、緣攝受智、思惟智、生滅隨觀智、

壞滅隨觀智、怖畏現起智、過患隨觀智、厭離隨觀

智、欲解脫智、寨察隨觀智、行捨智、隨順智、種

姓智、道智、果智、省察智。 

其中，能夠斷除煩惱的是道智。道智生起後即

證悟相應的聖果。道智與果智兩種屬於出世間慧。 

  為方便理解，茲將《清淨道論》之止觀修習次

第列於下表，以供參考： 

                                                        
169 業處：巴利語 kammaññhà na 的直譯，意為「工作處所」，即心工

作的地方，也即是修行法門，或修行時心專注的對象。 
170 所緣：巴利語 à rammaõ a。心識知的對象，心緣取的目標。如顏

色、光是眼識的所緣，聱音是耳識的所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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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道論》止觀次第簡表 
 

三學 七清淨 十六觀智 

增上戒學 戒清淨 （四遍淨戒） 

增上心學 心清淨 （近行定與安止定）171 

 

 

 

 

 

 

 

增上慧學 

見清淨 1.名色識別智 

度疑清淨 2.緣攝受智 

道非道智見清淨 3.思惟智 

4.生滅隨觀智(未成熟) 

 

 

 

 

行道智見清淨 

4.生滅隨觀智(成熟階段) 

5.壞滅隨觀智 

6.怖畏現起智 

7.過患隨觀智 

8.厭離隨觀智 

9.欲解脫智 

10.審察隨觀智 

11.行捨智 

12.隨順智 

 13.種姓智 

(解脫) 智見清淨 14.出世間道智 

15.出世間果智172 

(解脫知見)  16.省察智 

 

                                                        
171 修習四十種止業處達到近行定或安止定稱為心清淨。 
172 道智有四種：入流道智、一來道智、不來道智和阿拉漢道智。果

智也有四種：入流果智、一來果智、不來果智和阿拉漢果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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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修習功德 

在《清淨道論》提到的四十種業處中，最為歷

代南傳上座部佛教長老、禪師們所推崇以及教導的

是入出息念173。為什麼入出息念會受到那麼高的推

崇呢？ 

一、它是一切菩薩證悟佛果的修行方法 

當我們的苟答馬佛陀還是菩薩174的時候，他坐

在布德嘎亞（Buddhagayà ,菩提伽耶）的菩提樹下，

專注自己的呼吸，依照入出息念依次證得了初禪、

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證得第四禪之後，他再

轉修觀。在初夜時分，菩薩證得了 宿住隨念智

(pubbenivà sà nussati-¤ à õ a)，也就是宿命通，能夠清晰

地了知過去世的種種生死狀態。中夜時分，菩薩證

得了有情死生智(sattà naü  cutå papà ta-¤ à õ a)，也就是天

眼智(dibbacakkhu-¤ à õ a)，能夠見到眾生各隨其業，

依照善或不善的業不斷地在善趣、惡道裏輪迴。 

在後夜時分，菩薩證得了漏盡智 (à savakhaya- 
¤ à õ a)。漏盡智也就是如實知見苦聖諦，如實知見苦

集聖諦，如實知見苦滅聖諦，如實知見導至苦滅之
                                                        
173 入出息念：巴利語 à nà pà nassati 的直譯，又作阿那般那念，或被

訛略為安般念。即保持正念專注於呼吸的修行方法。 
174 菩薩：梵語 bodhisattva 的簡稱，巴利語為 bodhisatta，直譯為覺

有情。一個人得到佛陀的授記之後，在漫長的生死輪迴當中致力於

圓滿諸巴拉密，以求成就佛果的有情，稱為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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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聖諦。當他證得漏盡智的同時，也就是入流道智

(sotà patti-magga,須陀洹道智）與入流果智(sotà panna- 
phala）、一來道智(sakadà gà mi-magga,斯陀含道智）與

一 來 果 智 (sakadà gà mi-phala) 、 不 來 道 智 (anà gà mi- 
magga,阿那含道智）與不來果智(anà gà mi-phala)、阿

拉漢道智(arahatta-magga,阿羅漢道智）與阿拉漢果智

(arahatta-phala)接連地生起175，最後證得了與一切知

智(sabba¤ ¤ utà -¤ à õ a)相應的阿拉漢道。自從那個時候

開始，我們的菩薩就成了正自覺者。 

因為佛陀本人是修行入出息念證得色界第四

禪，然後才轉修觀，從而證悟聖道、聖果的。不僅

我們的苟答馬佛陀是這樣，過去、未來的一切佛陀

也是如此。因此，我們修行入出息念也就是追隨佛

陀的腳步。 

 

二、佛陀經常教導修習入出息念 

在巴利三藏中，收錄了許多記載佛陀教導入出

息念的經文。在《經藏》裏，《長部》的《大念處

經》，《中部》的《念處經》《入出息念經》《身至念

經》等，《相應部》有一篇《入出息相應》，專門教
                                                        
175 禪修者要斷除一切煩惱，必須次第經過四道與四果的階段。即使

是在極快速的時間內證悟阿拉漢果，其四道與四果也是次第地發生

的。因為能夠斷除煩惱的是道智。菩薩在菩提樹下證悟無上佛果時

也是如此。 



上座部佛教修學入門 

 190 

導修習入出息念的方法。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入出息念在佛陀的教導中

所佔的位臵是非常重要的。 

 

佛陀不僅經常教導弟子們修習入出息念，連他

本人也是如此。在這裏舉一個例子： 

有一次，佛陀跟比庫們說:「我想在三個月中獨

坐，除了一位送食者之外，任何人都不能來訪。」 

當佛陀獨處三個月出來之後，告訴比庫們說： 

「諸比庫，假如有外道遍行者這樣問:『賢友，沙

門苟答馬依何住而多住雨安居呢？』這樣問時，諸比

庫，你們應這樣回答那些外道遍行者:『賢友，世尊依

入出息念之定而多住雨安居。」(S.54.11) 
從這裏我們知道，就連佛陀也經常住於入出息

念禪那，以入出息念為根本業處住於現法樂住。 

 

三、修習入出息念有很多殊勝之處 

1、下手容易，所緣簡單 

與其他的禪修業處對比，修習入出息念非常容

易，不用另外準備遍相。比如修習不淨先要取不淨

相，取不淨相要去找屍體，屍體越腐爛、越難看、

越臭、越令人厭惡越好。對於沒有禪那的禪修者來

說，取不淨相有時候會發生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又

如修地遍要先做地遍的遍相，修白遍等業處也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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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相。然而，修入出息念可以免去這些準備工作。

為什麼呢？ 

因為，修習入出息念的所緣只是「呼吸」。呼

吸對於人類來說是與生俱來的。當我們從母胎呱呱

落地，一直到這期生命的終結，在這期間都有呼

吸。因此，要修入出息念，只須直接去覺知自己的

呼吸就行。正念地覺知呼吸就是在禪修，這種禪修

方法不用做一些前期準備工作，直接了當。除了睡

眠之外，其他的時間隨時、隨地都可以修習入出息

念。此是殊勝處之一。 

 

2、修習入出息念非常寂靜 

入出息的相很微細，並不像不淨相等那麼粗。

不淨相是很粗、很厭惡的，有時候心會排斥、抗拒。

三十二身分的相也同樣是很粗的，容易厭惡。地

遍、水遍、火遍、風遍等的相在剛開始修習的階段

也是很粗的。然而，入出息念的相是很細的。當我

們把心念專注在呼吸的時候，就可以感覺到呼吸的

輕柔。當然，我們不用注意其輕柔的特性，只是說

跟其他所緣相比，入出息更容易讓人感受到輕柔

性。此是殊勝處之二。 

3、修習入出息念可以迅速消除妄想 

佛陀在《增支部〃美奇亞經》(Meghiyasuttaü )
中說： 

ßAsubhà  bhà vetabbà  rà gassa pahà nà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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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tà  bhà vetabbà  byà pà dassa pahà nà ya,  
à nà pà nassati bhà vetabbà  vitakkupacchedàya, 
aniccasa¤ ¤ à  bhàvetabbà  asmimà nasamugghà tà ya.û  

「要斷除貪愛，應修習不淨； 

要斷除瞋恚，應修習慈心； 

要斷除尋(雜念)，應修習入出息念； 

要斷絕我慢，應修習無常想。」(A.9.1.3) 
 

在經律中，佛陀也指出修習入出息念的殊勝

之處： 

ßAyampi kho, bhikkhave, à nà pà nassatisamà dhi bhàvito 
bahulãkato santo ceva paõ ãto ca asecanako ca sukho ca 
vihà ro uppannuppanne ca pà pake akusale dhamme 
ñhà naso antaradhà peti vå pasameti.  
Seyyathà pi, bhikkhave, gimhà naü  pacchime mà se, 

uhataü  rajojallaü  tamenaü  mahà  akà lamegho ñhà naso 
antaradhà peti vå pasameti.û  
  「諸比庫，修習、多作此入出息念之定，不但寂靜、

殊勝、不雜、樂住，而且能令再再生起的惡、不善法由

此消失、停止。 

諸比庫，猶如在熱季的最後一個月，非時大雨能立

刻使飛揚的塵土由此消失、停止。」(S.54.9; V.1.165) 
修習入出息念就像大雨洗掉漫天飛揚的塵土

一般，能夠使許多妄想很快地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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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習入出息念能夠證得禪那 

在四十種業處當中，佛隨念、四界差別等十種

業處只能達到近行定，不能證得禪那；十不淨、身

至念這十一種業處只能達到初禪；慈、悲、喜三種

業處只能證得第三禪，但通過修習入出息念，可以

證得色界的第四禪。緬甸帕奧禪林的教學實踐也證

明，在擁有禪那的禪修者當中，超過三分之二以上

的人是通過修習入出息念證得禪那的。 

所以，修習入出息念有諸多的功德、利益。 

正因如此，所以佛陀在很多經典裏都教導這種

業處；也正因如此，歷代上座部佛教的許多長老、

禪師們都喜歡教導和修習入出息念。當我們見到入

出息念的這些功德與利益，就應當修習入出息念。 

 

 

第三節、去除五蓋 

在修行之前先要離蓋。蓋(nãvaraõ a)，是障蓋、

障礙的意思。正如找到了要去一個地方的路，但是

路上有很多障礙，諸如荊棘、石塊、樹幹、樹枝等

擋住了去路，要順利地走這條路的話，先要把這些

路障清除掉。同樣地，我們要修習任何的業處，特

別是修習止業處的時候，首先要離蓋。這裏的蓋是

心的障蓋，內心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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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一共有五種，稱為「五蓋」。它們依次是： 

1、欲貪； 

2、瞋恚； 

3、昏沉睡眠； 

4、掉舉追悔； 

5、疑。 

它們是七種不善心所，即： 

1、貪心所； 

2、瞋心所； 

3、昏沉心所； 

4、睡眠心所； 

5、掉舉心所； 

6、惡作心所； 

7、疑心所。 

 

如果禪修者有了這五蓋的任何一種，沒有培育

起來的定力將不能培育，已經培育起來的定力將會

退失。因此，禪修必須先排除這些心的障蓋。 

第一種蓋稱為「欲貪蓋」，巴利語 kà macchanda, 
kà ma 是欲樂的意思。欲樂通常分為五種，稱為五欲

功德：顏色、聱音、氣味(香)、味道(味)、觸(柔軟

的、細滑的、舒適的觸覺)。這些能使人產生貪愛、

執著的所緣稱為 kà ma，即欲樂的目標。chanda 也是

欲，這裏的「欲」是指心的欲望、追求。內心對欲

樂目標的貪著、欲求，稱為欲貪，或者直譯為欲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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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心有愛染，比如兒女情長、沉迷歌舞娛樂、

執著錢財物品等，這些愛染是禪修的障礙。 

第二種蓋是瞋恚(vyà pà da)。瞋恚是心對所緣的

抗拒、排斥與厭惡。從很粗程度的暴怒、憤怒，到

很細微程度的煩躁、焦慮、憂愁、擔心、牽掛，都

屬於瞋恚。只要內心對任何的人、事、物還有厭惡、

排斥、抗拒，那麼心就很難平靜。如果你跟他人吵

了一架，吵完架後想要禪修，能夠修得好嗎？如果

有人在你禪修的時候講話，讓你起煩惱，你的心能

平靜嗎？因此，心對所緣的抗拒、排斥是禪修的一

種障礙。 

第三種蓋是昏沉睡眠(thãna-middha)，昏沉、睡

眠是心與心所的軟弱、無力、遲鈍。如果一位禪修

者在禪修的時候打瞌睡、昏沉，那麼他的心就處於

軟弱無力的狀態，就好像水池充滿了泥漿一樣，心

是很鈍的，不堪任作業，不堪任禪修。 

第四種蓋是掉舉、惡作(uddhacca-kukkucca)。掉

舉叫做 uddhacca, 意為心的散亂、不能專一，好像

把石頭丟進灰土堆後所揚起的灰塵一樣。心的散

亂、不安，不能夠專注，稱為掉舉。 

Kukkucca，直接翻譯成惡作，但是在這裏翻譯

為追悔會更加貼切。這種心所包括兩個方面：第

一、對應該做卻沒有去做的事情感到後悔；第二、

對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情感到懊惱、後悔。 

順便提一下，這裏的惡作不同於戒律中的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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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雖然中文一樣，但是它們的巴利語卻不同。這

裏的 kukkucca 是後悔的意思，也可以稱為追悔；但

是戒律中的惡作是 dukkaña，即不好的行為。 

掉舉是禪修中最普遍的障礙。一個人的心沒辦

法平靜，有很多妄想，心取很多的所緣，一會兒想

東、一會兒想西，一會兒想這兒、一會兒想那兒，一會

兒想過去、一會兒想未來、一會兒想現在，一會兒想

他人、一會兒想自己……怎麼能夠專注呢？內心散

亂，怎麼能夠專一呢？ 

如果一個人感到後悔、悔恨：為什麼我剛才這

樣做？為什麼剛才我不這樣做？為什麼我剛才會

這樣說？如果一個人充滿了懊惱和追悔，他的心就

忐忑不安，不能平靜下來；不能平靜就不能專注，

不能夠很好地禪修。這是第四種蓋，它包括了兩種

心所，和第三種蓋一樣。 

第五種蓋是疑(vicikicchà )。在這裏的疑並不是

指學習上、生活上遇到不明白之處的疑問，而是對

於佛法、對於修行方面的懷疑、不相信。 

在《法集論》裏提到有八種疑： 

1、疑惑、懷疑導師(satthari kaï khati vicikicchati)： 

在這裏的導師是指佛陀。對佛陀的身相莊嚴及

諸功德的懷疑、不信:「到底有沒有佛陀啊？佛陀是

否具足三十二相？佛陀有沒有一切知智？」 

2、疑惑、懷疑法(dhamme kaï khati vicikicchati)： 

「修行佛法是否真的能夠解脫煩惱啊？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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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法到底對不對啊？現在這個時候是否有可能證

得禪那啊？」這是對法的懷疑，它可以障礙你不能

夠證得禪那、不能得定。 

3、疑惑、懷疑僧(saï ghe kaï khati vicikicchati)： 

「古代的上座長老們是否真的證得了阿拉漢

果？現在是否還有聖者？」這是對僧的疑，也是一

種障蓋。 

4、疑惑、懷疑學(sikkhàya kaï khati vicikicchati)： 

這裏的學是指戒、定、慧三學。「修習戒、定、

慧是否能夠斷除煩惱啊？修習止觀是否可以證悟

涅槃啊？在現在這個時代是否還能 夠證得禪那

啊？現在是否還能夠證得聖道、聖果啊？」對禪修

方法、對三學——戒、定、慧的疑，也是禪修的障

礙。 

5、疑惑、懷疑前際(pubbante kaï khati vicikicchati)： 

這裏的前際是指過去世。「到底有沒有前世？

我是從哪裡來的？」 

6、疑惑、懷疑後際(aparante kaï khati vicikicchati): 
這裏的後際是指未來世。「到底有沒有來世？

人死了之後不是一了百了嗎？人死 不是如燈滅

嗎？」懷疑、不信有未來世。 

7、疑惑、懷疑前際及後際(pubbantà parante kaï khati 
vicikicchati)： 

前面的兩種疑是只相信有未來世但不相信有

過去世，以及只相信有過去世但不相信有未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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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又特別提出對過去世、未來世兩者都懷疑不

信，把它另歸為一種疑。 

8、疑惑、懷疑此緣性、諸緣生法(idappaccayatà  
pañiccasamuppannesu dhammesu kaï khati vicikicchati)： 

「造了善行是否有善報？造了不善業是否有

苦報？」對十二支緣起、善惡業報、因果法則的疑

惑、不信。(Dhs.1008) 
 

在禪修實踐中，還必須特別強調三種疑。禪修

者必須去除這三種疑： 

1、疑法：懷疑禪修方法。 

禪修者懷疑說:「這種方法到底能不能夠證得禪

那？這種方法到底對不對啊？現在這個時候還有

沒有可能證得禪那啊？」這是對法的懷疑，是一種

很嚴重的障蓋，它可以障礙你不能證得禪那、不能

得定。 

2、疑師：懷疑業處導師176。 

「業處導師是不是很厲害啊？他有沒有經驗

啊？他是否已經學完了止觀禪修啊？他是否瞭解

我的問題啊？」對業處導師起懷疑，或者對導師所

教導的指示只聽一半不聽一半。 

有這麼樣的一些禪修者，他們表面上對導師很

                                                        
176 業處導師：巴利語 kammaññhà nà cariya 的直譯，即傳授業處、指導

禪修的老師；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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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敬、很順從，但是卻不肯老老實實地按照導師所

給的指示去做。就好像一個人生了病，跑到醫生那

裏去看病，醫生診斷後給他一定份量的藥，然而他

卻只吃了一兩片就把藥丟掉，或者根本不吃就把它

扔進垃圾桶。由於病人的頑固，他的病將很難治好。 

同樣的，想要證得禪那、培育觀智，導師是很

重要的。只要肯依照導師的指示，把導師給你們的

指示認認真真地落實在禪修實踐上，那麼，禪修進

步的把握就很大。就猶如佛陀糾正阿難(â nanda)尊
者的話一樣： 

有一次，阿難尊者對佛陀說： 

「尊者，我認為梵行有一半要依靠善知識。」 

佛陀立刻糾正他說： 

「夠了，阿難，夠了，我說善知識是梵行的全

部！」 

正是因為有佛陀這樣的善知識，我們才有可能

依法修行，正是因為有古代的那些阿拉漢們、有那

些維護佛陀正法傳承的上座、長老、善知識們，我

們現在才有可能聽聞到佛法，才有可能依法禪修。

如果我們的業處導師精通經論、維護傳統、嚴格謹

慎，不會標新立異、雜糅百家，他就堪任為眾人師，

我們應當對這樣的業處導師有信心，不要懷疑。 

 

3、疑己：懷疑自己。 

「哎，別人修得那麼好，我的福德那麼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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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那麼差，怎麼可能禪修成功呢？」對自己缺乏信

心，沒有自信心，這也是禪修的一種蓋，自己障礙

自己。 

因此，我們要禪修的話，必須去除這三種疑，

去除這五種蓋。去除了這五種蓋，禪修之路才有可

能平坦。 

 

想在這裏強調一下，對於排除禪修障礙，有一

種不正確的觀念以為：禪修提升了，有了定力，障

礙就自然會消失。事實恰好相反！應該先排除禪修

的障礙，端正自己的禪修心態，之後才能談禪修！

我們要先從端正己身開始，端正自己的身、語、意，

守護好根門，儘量減低自己的貪、瞋、癡，唯有這

樣，才能更好地禪修，在禪修的時候才能爭取更好

的效果。有問題不要動輒就賴外部原因，很大部分

的原因還是出在自己。如果自己沒有嘗試去做、去

實踐，或者說只是懂得一些理論、道理，卻沒有真

正落實到平時的生活當中，沒有真正用它來改變自

己的心態，問題就會很多。 

 

當我們去除了這些對禪修的心理障蓋之後，還

應當注意避免一些外在的干擾。在《清淨道論》中

提到十種安止善巧的第一種就是使內外的事物清

淨(vatthu-visadakiriya)：頭髮太長、指甲太長、衣服

骯髒、住所污穢等都會干擾禪修。禪修的環境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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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不能嘈雜，在吵雜的地方很難禪修。應當少

事務、少責任。假如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一天到晚

都忙個沒完，哪裡還能抽空禪修?！想要禪修，要選

擇好的地方、好的環境，外部條件是禪修的保障。 

 

除了禪修環境之外，人際關係也很重要。 

佛陀在《增支部》裏教導五種適合禪修的條件： 

1、青春； 

2、健康； 

3、衣食易得；  

4、國泰民安； 

5、僧團和合。(A.5.54) 
這五個條件是適合禪修、精進的。第四和第五

都談到了人際關係的和諧：人人和睦，歡喜無諍，

大家沒有爭鬥，沒有攻訐，沒有仇恨，彼此之間不

會互相對抗、互相排斥、互相製造痛苦。大家共同

營造一個良好的禪修氣氛，對我們禪修是很有幫助

的。沒必要對別人的言行舉止產生不滿。如果隨喜

他人的禪修成就，你自己也在造很強的善業。如果

別人禪修有成，或者別人正在精進禪修，你就前去

干擾別人；雖然你現在干擾別人可以得逞，但是你

所造下的業以後也將會成為你禪修的障礙。 

禪修條件準備妥當之後，就可以投入禪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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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經文淺釋 

應當如何修習入出息念呢？ 

要修習入出息念，就必須依照佛陀的教導。佛

陀教導修習入出息念有很明確的次第，這種次第在

所有經典裏的教導幾乎都是一樣的。在這裏，我想

舉出佛陀在《長部〃大念處經》(Mahà satipaññhà na- 
suttaü )裏面的教導。在這部經中，佛陀教導入出息

念的修習方法： 

ß Idha, bhikkhave, bhikkhu ara¤ ¤ agato và  rukkhamå la- 
gato và  su¤ ¤ à gà ragato và  nisãdati pallaï kaü  à bhujitvà  
ujuü  kà yaü  paõ idhà ya parimukhaü  satiü  upaññhapetvà . 
So satova assasati, satova passasati. 
Dãghaü  và  assasanto `dãghaü  assasà mã'ti pajà nà ti, 
dãghaü  và  passasanto `dãghaü  passasà mã'ti pajà nà ti. 
Rassaü  và  assasanto `rassaü  assasà mã'ti pajà nà ti, 
rassaü  và  passasanto `rassaü  passasà mã'ti pajà nà ti. 
`Sabbakàyapañisaü vedã assasissà mã'ti sikkhati, 
`sabbakàyapañisaü vedã passasissà mã'ti sikkhati. 
`Passambhayaü  kà yasaï khà raü  assasissà mã'ti sikkhati, 
`passambhayaü  kà yasaï khà raü  passasissà mã'ti sikkhati.û  

 
「諸比庫，在此，比庫前往林野，前往樹下，或前

往空閒處，結跏趺坐，保持其身正直，置念於面前。他

只念於入息，只念於出息。 

入息長時，了知:『我入息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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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息長時，了知:『我出息長。』 

入息短時，了知:『我入息短。』 

出息短時，了知:『我出息短。』 

他學:『我將覺知全身而入息。』 

他學:『我將覺知全身而出息。』 

他學:『我將平靜身行而入息。』 

他學:『我將平靜身行而出息。』」 

 

這 一 段 經 文 是 佛 陀 教 導 入 出 息 念 的 修 習 次

第。在此，我想先依照緬甸傳統的解經方式——

Nissaya,依句釋——來簡單地解釋這一段經文，然後

再進一步作詳細討論： 

「諸比庫」——是指在佛陀的正法、律中出家、

受了具足戒的比庫。佛陀舉出比庫們為說法的主要

對象，當然也包括所有的禪修者。 

「在此」——是指修習入出息念之人所依止的

佛陀的教法。 

「前往林野，前往樹下，或前往空閒處」——是

指修習入出息念的適當場所。安靜的環境有利於專

注呼吸，有利於培育內心的平靜。在剛開始修習入

出息念的時候，先要找一個安靜的地方，特別是對

初學者來說，環境是很重要的因素。初學者的心很

容易受外在環境的影響，因此對外在環境的要求更

高。他應先找一個沒有干擾、少噪音、少障礙的地

方，去到那裏之後，結跏趺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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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跏趺坐」——能夠雙跏趺當然最好；如果不

行，不要勉強，單盤也可以，再不行的話散盤也可

以。 

「保持其身正直」——把身體坐正直。 

「置念於面前」——將正念現起於面前，將正念

確立在自己的業處，即鼻頭這一帶區域的呼吸。 

接著的 ß So satova assasati, satova passasati.û 這一

段巴利經文非常重要。 

So 意思是他，即禪修者。 

satova 是 sati + eva，sati = 念，eva = 只是。 

assasati 是入息、吸氣。 

他只是把正念安臵在自己的入息上。 

satova passasati = sati + eva + passasati。passasati
是出息、呼氣。 

他只是把正念安臵在自己的出息上。 

這是修習入出息念的第一個階段。 

 

一般上來說，禪修者從開始注意自己的呼吸，

一直到證入禪那，基本上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入出息的階段； 

第二個階段：長短息的階段； 

第三個階段：全息的階段； 

第四個階段：微息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入出息的階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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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 So satova assasati, satova passasati.û—— 
「他只念於入息，只念於出息。」 

 

第二個階段是長短息的階段，即： 

「入息長時，了知:『我入息長。』 

出息長時，了知:『我出息長。』 

入息短時，了知:『我入息短。』 

出息短時，了知:『我出息短。』」 

 

第三個階段是全息的階段，即： 

「他學:『我將覺知全身而入息。』 

他學:『我將覺知全身而出息。』」 

這裏「全身」(sabbakàya)的「身」(kà ya)是指呼

吸身，也就是呼吸從頭到尾的整個過程。 

 

第四個階段是微息的階段，即： 

「他學:『我將平靜身行而入息。』 

他學:『我將平靜身行而出息。』」 

這是佛陀在《大念處經》等聖典中教導入出息

念的修習次第。下面，我們將依據佛陀的這些教

導，詳細地討論修習入出息念的具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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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調整坐姿 

在具體實修方面，想修習入出息念，要找一個

安靜的地方。在禪修的時候，注意座位也有一些要

求。可先找一個通風、適合的位臵，然後再找一個

舒適的墊子。墊子不要太硬，也不要太軟，硬度適

中，把臀部墊高一點。為什麼呢？如果一個人直接

坐在地上的話，他的身體重心為了達到平衡，慢慢

地上身就會往前傾。如果臀部能夠稍微墊高一點，

這種情況就能改善。建議大家可以墊大約 4 指高，

或者更高一點，這樣的話身體就能夠保持重心的平

衡，而且容易坐得久。 

一、結跏趺坐 

對於坐姿，建議大家用雙盤。如果雙跏趺坐不

行的話不要硬撐，單盤也可以。有些人可能天生就

不能夠盤腿，那麼散盤也可以。對於肥胖的人來

說，即使是散盤也不行，那麼他可以把一隻腳放在

前面，一隻腳放在後面。總之，對於坐姿要注意兩

個要點： 

1、坐得舒適 

坐姿不舒服容易產生疼痛。假如坐姿不舒適，

心會一直放在姿勢上，放在身體的苦受上，這種苦

受會干擾你的專注力。因此，在坐姿方面要坐得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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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坐姿舒適，就不容易產生痛、麻、癢、痺等身

體的苦受。 

 

2、持久 

不要動來動去，頻繁換腿，10 分鐘換一次腿，

15 分鐘又換一次腿……當定力培育到一定程度的

時候，是很忌諱換腿的；一旦換腿之後，定力很可

能就開始走下坡路了。所以在開始禪修時，選擇一

種舒適的姿勢持續地坐，能夠坐一個小時就坐一個

小時，能夠坐一個半小時就坐一個半小時，儘量不

要換腿。 

當然，如果腿確實痛到已經妨礙你沒辦法繼續

禪修的時候，還是可以換腿的，但這只是在不得已

的情況下進行，不要在稍微感覺到有點痛、有點麻

就換腿。假如你換來換去養成了習慣，比如說才坐

了半個小時就換腿的話，那麼，每次當你坐到差不

多半個小時左右腿就開始痛了。 

想要突破這一點，應當學習忍耐。當你覺得腿

痛、想換腿時，你應當下決心對自己說：「且讓我

再坐多 10 分鐘才換腿。」然後就忍多 10 分鐘，10
分鐘後再換腿。如此經過大約四、五座的忍耐，你

就能持續地坐 40 分鐘了。能坐 40 分鐘後，再增加

到 50 分鐘、一小時等等。一點一點慢慢地增加，

不久你就能克服腿痛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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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腿痛的時候不要去注意腿的苦受。當腿

發生疼痛、酸麻時，它會將你的心拉過去。如果你

去注意腿痛的話，不僅身體感受著痛，連心也會受

到影響，痛上加痛，這是很不明智的做法。正確的

做法是：你應當用更強的精進力把 心拉到業處

上——鼻端一帶的呼吸——不要讓腿痛吸引你的

心！在腿痛的時候，你的呼吸會加速，那時可以用

快速數息法，不要放過任何一個呼吸，從 1 數到 8
或 10。要對自己說:「不數到 80 或 100 決不放腿！」 

因此，在禪修的時候要注意讓自己坐得舒服、

舒適，但是又不能過於舒適，太舒適心容易放逸，

容易昏昏入睡。坐的時候應當保持中道，既不要讓

自己的身體產生劇烈的苦受，也不應當過分舒適。

就好像有些人喜歡躺在床上專注，他躺著躺著就變

成在修「睡禪」，而不是在修入出息念了。 

在禪坐的過程中，如果腿的疼痛確實已經影響

到自己的禪修、干擾到自己的專注，還是可以換腿

的。在換腿的時候也必須保持正念，不要一想到換

腿立刻就發生動作，應當慢慢地覺知我要換腿，然

後輕輕地換腿，當腿一換完，就回到自己的業處，

回到鼻息上。這是對坐姿的要求和對腿痛的解決方

法。 

總之，坐得舒適、持久是為了幫助我們提升定

力。坐好了，就應該專注業處，不要在腿上花太多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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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直其身 

1、正——正而不歪 

身體不要歪向一邊，頭也不要歪。有的禪修者

坐久了，身體不知不覺會往一邊歪；有的人坐久

了，頭就會往一邊歪，這跟他們的呼吸以及個人習

慣有關係。但是無論如何，剛開始坐的時候，身體

和頭部應該保持端正，不要歪斜。 

 

2、直——直而不曲 

上身保持自然平直，不要彎曲，避免脊椎骨彎

曲和壓到胸口。如果禪修者彎著腰禪修的話，不久

之後就會產生胸悶、胸痛等問題。假如養成習慣，

不但胸部容易憋氣，而且連走路也會像駝背一樣。 

在《大念處經》中講到坐姿要「保持其身正

直」。《清淨道論》裏也有解釋。保持身體的正直意

味著脊椎骨既不要像弓箭的弓一樣彎曲，也不要像

箭一樣繃直。像弓一樣叫做彎曲，不叫正直；像箭

一樣叫做繃直，也不叫正直。正直是指自然的直，

而不是挺直。假如繃直、挺直久了，腰背這一帶地

方會難受，甚至會酸痛。我們要用自然的坐姿保持

上身正直，正而不歪，直而不曲。 

保持上身的正直，還要調整脖子和頭的關係。

頭不要太低，也不要太仰。有些人在禪修的時候頭

慢慢地會仰起來，或者會耷拉下去，這跟他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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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有關。如果他吸氣長，呼氣短，頭慢慢地就會

往上仰；如果他吸氣短，呼氣長，頭慢慢地就會耷

拉下去。 

有些禪修者坐著坐著，臉就會歪向一邊，這些

現象也跟他的呼吸有關。有時候我們兩個鼻孔的出

氣是不同的。如果是左邊出氣，他的頭慢慢就會往

右邊歪。往左邊歪也同理。另外，這跟一個人的習

慣也有關係。如果你發覺身體老是愛往一邊倒，或

者頭愛往一邊歪，警覺到之後就應當糾正過來，養

成身體保持正直的習慣。如果歪慣了，久而久之脊

椎骨就會受壓畸變，造成因為禪修姿勢不正確而帶

來的沒必要的毛病。 

身體保持正直的最好方法是從鼻樑一直到肚

臍處能夠成一條垂直線。保持上身正直之後，你的

手怎麼放都可以，既可以疊掌，也可以垂在兩腳

前，或者放在膝蓋上，只要覺得自然就行，不要造

作。總之，頭、頸、身、手、腳都要保持自然、舒

適的狀態。然後把眼睛閉上，不要睜著眼睛，也不

要微微睜開眼睛，要閉著眼睛來禪修。 

在禪修之前，還可以檢查身體是否會繃緊？有

哪些地方還沒有放鬆？有些禪修者 在禪坐的時

候，頭、頸部不知不覺會繃緊，久而久之會造成頭、

頸等部位疼痛、僵硬等，甚至想到禪修都會感到害

怕。 

所以，在開始禪修前應先檢查身體是不是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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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柔軟的狀態。這裏所說的柔軟並不是軟綿綿的

柔軟，更不是軟弱，而是說身體處於輕鬆、自然、

舒服、適合禪修的姿勢與狀態。 

 

當身體處於自然、放鬆的狀態之後，再把妄念

紛飛的心收回來，不要追憶過去，也不要計劃未

來，把所有跟禪修無關的東西、外緣都先放下，決

意回到當下，回到自己的禪修業處。 

攀緣的心、散亂的心跟我們的業處是不相應

的，唯有專一、平靜的心才跟我們的業處相應。所

以，不要用一顆與禪修不相應的心來專注呼吸，要

讓心處於平靜、自然、清淨、無雜染的狀態。等內

心具足禪修的素質之後，再把正念確立在鼻頭、人

中或嘴唇上方這一帶區域，讓心只專注進出於這一

帶區域的呼吸。 

 

 

第六節、確定所緣 

「置念於面前」——讓心念安臵在鼻頭接觸點這

一帶的呼吸上。這裏的「面前」是指業處。什麼是

業處呢？ 

業處，巴利語 kammaññhà na。kamma,古代依梵語

karma 音譯成羯磨，巴利語為 kamma,意為業，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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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作、造作的意思。kammaññhà na 的 ñhà na 有幾種

意思，可以是理由、原因、道理，以及場所、地方、

住處、狀態等意思，在這裏作場所、地方解。因此，

kammaññhà na 直譯為業處，意為工作的地方。什麼的

工作呢？心的工作！心在什麼地方工作呢？在鼻

孔出口處這一帶工作，鼻孔出口處這一帶的呼吸就

是我們心工作的地方。 

一般上來說，業處也可以理解為平時所說的法

門。法門，巴利語 dhammapariyà ya，即禪修的方法。 

在修習入出息念的時候，業處有三種意思： 

1、禪修方法——通過專注呼吸藉以培育定力的

方法叫做入出息念業處。在此，業處即是修行的法

門。 

2、呼吸本身——呼吸本身就是業處。因為心是

取呼吸為工作的對象，所以把心專注在呼吸上就是

我們的業處。說到要專注業處就是指專注自己的呼

吸。 

3、鼻頭一帶區域——當我們說在業處專注呼吸

時，即是說在接觸點這一帶區域專注呼吸。鼻頭、

人中這一帶區域也可以叫做業處。 

因此，業處有三種理解方法：第一種是指專注

呼吸的修行方法；第二是指呼吸本身；第三是指呼

吸進出的這一帶區域。 

 

當我們做好了身心的準備之後，就可以在鼻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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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帶區域覺知呼吸。不過，氣息的入出口處每個

人都不盡相同。在覺知呼吸的時候，有些人可能會

感覺到左鼻端這邊的呼吸會明顯一點，那就在左鼻

端這邊，沒關係，只要能夠感知到呼吸就行；如果

在右鼻端這邊可以感覺到呼吸，沒關係，就在這邊

去覺知；有些人在人中這個地方，也就是嘴唇到鼻

頭中間這一段可以感知到呼吸，也沒關係，很好；

有些人在嘴唇上方可以感覺到呼吸，沒關係，都可

以；有些人在鼻頭這一帶的整個區域都可以感知到

呼吸，那也很好。因為每個人的氣息強弱程度不

同，或者每個人對氣息的敏感度不同，所以無論是

在嘴唇上方也好，在鼻孔出口處也好，在人中也

好，只要能夠感覺到呼吸，就在那裏覺知呼吸。 

 

有人認為沒必要在接觸點一帶區域專注呼吸，

他們說只是知道呼吸就夠了。這種方法是否正確

呢？為什麼要在鼻頭接觸點一帶專注入出息呢？ 

《清淨道論》中說： 

ß Phuññhaphuññhokà se pana satiü  ñhapetvà  bhàventasseva 
bhàvanà  sampajjati.û (Vm.223) 

「只有將念放置在[鼻頭]接觸點的地方修習者，才

能成就[入出息念的]修習。」 

在這裏強調，修習入出息念必須將正念安臵在

鼻頭接觸點這一帶區域來專注呼吸。 

同時，《清淨道論》又提到，有三樣東西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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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 

「相.入息.出息，非一心所緣， 

不知三法者，修習無所得； 

相.入息.出息，非一心所緣， 

知此三法者，修習有所得。」(Vm.227) 
哪三法呢？ 

1、相； 

2、入息； 

3、出息。 

這三法的關係是怎麼樣的呢？《清淨道論》接

著解釋： 

「比庫將念置於鼻頭(nà sikagge)或口相(mukha- 
nimitte)而坐著，不作意來與去的入息，但不是不知來

與去的入息，也了知精勤及完成努力，成就殊勝。」

(Vm.227) 
在這裏，入息就是我們的吸氣，出息就是我們

的呼氣，相（遍作相）就是鼻頭或上唇這一帶區域。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將正念安住在鼻頭或上唇這一

帶區域覺知入息和出息。如果有了這三樣東西，我

們才可以修習入出息念，培育定力才能夠成功。 

《清淨道論》又說到： 

ß Tà hi ca pana satipa¤ ¤ à hi samannà gatena bhikkhunà  na 
te assà sapassà sà  a¤ ¤ atra pakatiphuññhokà sà  pariyesitabbà .û   

「另外，該具足了念與慧的比庫，不應在自然觸處

之外去尋求其入出息。」(Vm.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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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修習入出息念的正確方法是：不應離開

鼻頭接觸點一帶區域去覺知入出息。 

 

還有一點很重要，是每位禪修者都必須清楚

的，那就是「只應專注呼吸本身」！ 

呼吸本身不就是呼吸嘛，為什麼還需要強調

呢？在這裏可以做個試驗。如果我們嘗試去分析呼

吸的話，將能夠發現呼吸裏面有很多法。舉個例子

來說，假如現在讓你去注意吸氣時的涼，可不可

以？可以的！你將能發現鼻頭或人中這一帶有涼

涼的感覺。假如讓你去留意呼氣是暖的，可不可

以？也是可以的。同樣的道理，去注意呼吸的柔

軟、細滑、輕盈、流暢、推動等都是可以的。 

在呼吸裏面有很多法（現象），這些法我們可

以用四大來分析。假如禪修者注意自己呼吸的柔

軟、細滑、輕盈等，那麼他是在注意地大，而不是

在注意呼吸。為什麼？因為軟、滑、輕是地大的特

相。假如注意呼吸的流暢、流動，那麼他是在注意

水大，因為流動是水大的特相。假如注意呼吸的

冷、暖，那麼他是在注意火大，因為熱、冷是火大

的特相。假如注意呼吸的推動、支持、力度，那麼

他是在注意風大，因為推動、支持是風大的特相。

這些都不是呼吸本身！ 

據說有些人在修入出息念的時候，把呼吸從鼻

頭經過喉嚨，再經過心臟，一直引進丹田或引進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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臍，又從這裏再引出來，他其實是在注意氣息的流

動。《清淨道論》在講到「隨逐」時提及，並不是

說鼻端是初，心臟是中，肚臍是後，隨息不是這樣

的隨，而是只讓心念在鼻頭接觸點一帶隨著呼吸，

這才稱為隨逐。假如跟隨著呼吸進入體內，出到體

外，這時水大的流動相會變得明顯，那就成了注意

水大。 

因此，呼吸裏面有很多法，如果要分析呼吸的

話，可以分析出它的軟、滑、輕、流動、熱、冷、

推動等，然而，這些只是呼吸裏面所具備的四大的

特相而已，都不是呼吸本身。在修習入出息念時，

我們不應當去注意四大的這些特相，只應當覺知呼

吸本身就行。 

 

那麼，我們把心放在人中一帶，借助皮膚的感

覺來修習入出息念可不可以？不可以！假如專注

這裏感覺的話，那專注的是觸所緣。因為皮膚屬於

身根，身根的所緣是觸所緣。觸所緣有三種：第一

種是地界；第二種是火界；第三種是風界。 

我們的身體可以感受到堅硬、柔軟，同時，粗

糙、細滑、重量、輕盈等都是地界的特相，它們屬

於觸所緣，是通過身體來感覺的。身體所觸知的是

觸所緣。例如現在天氣很熱，我們的身體能夠感覺

到熱。如果把手伸進水裏面會感覺到涼。因此，身

體可以感覺到冷和熱，冷和熱是火界，也屬於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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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如果有人拍了你一下，或者不小心撞到桌子，

你會感覺到撞擊，這是風界，因為撞擊、推動屬於

風大。 

所以，我們的身體可以觸知三種所緣：地、火、

風。假如我們在人中這裏覺知暖、冷、麻、輕柔等，

那只是在練習這裏皮膚的感覺，而不是在修習入出

息念。雖然說修習入出息念很簡單，只需注意自己

的呼吸就可以，但是因為呼吸裏面有太多的法，一

不小心就會走彎路、找錯對象。所以，在此就採用

阿毗達摩的分析法來解釋。 

 

入出息念，顧名思義即是將正念安住於呼吸。

那麼，呼吸屬於什麼呢？呼吸屬於法所緣。它不是

顏色所緣，不是聱音所緣，不是香（氣味）所緣，

不是味所緣，也不是觸所緣，它是法所緣。為什麼

呢？因為呼吸是概念法(pa¤ ¤ atti,施設法，假名)，概

念法只屬於法所緣。呼吸不是眼門的所緣，不是用

眼睛去看呼吸，不是用耳朵聽呼吸，不是用鼻子嗅

呼吸，不是用舌頭嚐呼吸，也不是用身體觸知呼

吸，而是用我們的心去覺知呼吸。為什麼呢？因為

意門所對應的所緣是法所緣。概念法屬於法所緣，

而呼吸是概念法，它只是意門的所緣。所以，我們

經常強調要用心去覺知呼吸，就是這樣的意思。 

有一種錯誤的方法是叫大家「看呼吸」，用眼

睛去看呼吸，或所謂的「眼觀鼻，鼻觀心」。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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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子離眼睛很近，使人往往不自覺地會用眼睛去看

呼吸。假如禪修者在看呼吸的時候叫他張開眼睛，

他的眼睛就會像「鬥雞眼」（對眼）一樣，是不是？

看呼吸是壞習慣！看久了會出現很多問題，例如鼻

樑發緊、眉頭酸脹、額頭繃緊、頭部僵硬等等。因

此，不要用腦去想呼吸，不要用眼睛去看呼吸，只

應用心去覺知呼吸。 

 

當 我 們 能 夠 正 確 地 辨 識 入 出 息 念 的 所 緣 之

後，就只是專注在呼吸本身就可以了。呼吸本身是

很自然的，我們也應當用很自然的心去覺知很自然

的呼吸，不要造作、不要想像。呼吸是怎麼樣的相

狀，我們就怎麼樣去覺知它。 

只應當覺知自然的呼吸，不要嘗試去改變它。

如果呼吸很柔和、很緩慢，甚至有時發現很難覺察

到呼吸，這個時候也不要去改變呼吸，不要刻意用

深呼吸讓它變得明顯。同樣地，有一些禪修者剛坐

下來的時候，感覺呼吸比較急促，他想控制呼吸，

拉長呼吸，甚至憋氣，憋得臉紅耳赤。實在沒必要！

不要改變呼吸！請記得：呼吸要自然，因為呼吸自

然，我們的心才能自然，才能如實地覺知呼吸。 

因此，不要嘗試去改變呼吸，不要去造作呼

吸，我們的心應順其自然，呼吸是怎麼樣的，就怎

麼樣去覺知。而且，我們必須得承認這樣的事實，

即每個人的呼吸都是不一樣的。有的人呼吸會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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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有的人呼吸會綿長點；有的人左鼻孔呼吸明

顯，有的人右鼻孔呼吸明顯；有的人今天在這邊呼

吸明顯，明天那邊明顯；有的人今天呼吸的感覺明

顯，而明天又不明顯……雖然同樣是呼吸，但是每

個人的都不盡相同，而且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刻也

不盡相同，這些跟生理狀況等有關係。但無論如

何，我們都不要嘗試去改變呼吸，只是知道呼吸就

可以。 

 

還有一點必須注意：心不要跟著呼吸進到體

內，也不要跟著呼吸出到體外，只應在鼻端這一帶

區域覺知呼吸。 

應當如何在鼻頭這一帶覺知呼吸呢？對此，

《清淨道論》舉了幾個例子，其中一個是守門人的

譬喻。 

一個守門人在看守著城門，他的職責是檢查到

達城門的人。已經進到城裏的人不是他的職責，已

經走出城外的人也不是他的職責，他的職責只是守

好崗位，檢查經過城門的每一個人。同樣的，當我

們專注呼吸的時候，只是覺知經過鼻頭或者人中這

一帶區域的呼吸就夠了。吸進體內的呼吸不是我們

的責任，呼出體外的氣息也不是我們的責任，我們

的責任只是在這個區域上的呼吸。 

還有另外一個是鋸木的譬喻。猶如有個人在鋸

木頭，假如他去留意鋸子從一端到另外一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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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他的頭將一直在不斷地搖，可能搖不了多久

就暈倒了。他應當只是注意觸到木頭那一段的鋸

子，不斷地拉鋸，就可以輕鬆、省事地把木頭鋸斷。

覺知呼吸也是這樣，不用跟隨著呼吸進出。呼吸是

動的，好像鋸子；接觸點一帶是靜的，比喻是木頭。

鋸木時沒必要注意鋸子的來回，只是注意跟木頭接

觸那一段的鋸子。同樣地，我們專注呼吸也是，只

要在人中接觸點這一帶區域覺知呼吸就夠了。 

《清淨道論》還舉了個盪鞦韆的譬喻。一個跛

腳的人與妻子玩鞦韆，他推動鞦韆之後，只需坐在

鞦韆的柱子下。他沒必要從這頭推到那頭，再從那

頭推到這頭。因此，我們要用這些譬喻裏面所闡明

的道理，來覺知鼻頭一帶的呼吸。 

 

同時，也要留意別做「愚蠢的看門人」！有一

則笑話講到：有個財主雇了個傭人，說:「我今天要

出門去，你要好好地把門看好。」「是的，主人！」

傭人滿口答應。財主放心地走了。等財主離開不

久，外面來了個戲班、馬戲團，在門外鑼鼓喧天，

圍了一大群觀眾。傭人心裏癢癢的很想去觀看，但

是他想著主人叮囑，不能去看呀，主人吩咐我要看

好門。然而，他靈機一動:「哎呀！主人叫我看門，

我把門拆了背著去看不就行了嘛。」他很高興地照

做了，結果小偷把財主的家洗劫一空。財主回來之

後，憤怒地責備傭人:「我叫你看門，你為什麼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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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看門？!」傭人說:「主人，我確實依照您的話

去做了。看，我把門都看好了，這門不是還好好

的！」 

不要做這種愚蠢的看門人！我們強調覺知這

一帶的呼吸，但是有些人卻自作聰明地去注意這一

帶皮膚的觸覺，這就像那個傭人一樣。在《如實知

見》《智慧之光》等帕奧禪師的著述中，強調的是

「觸點上的氣息」。接觸點是定語，氣息才是主語！ 

 

還有一點也必須注意：當禪修者的定力提升之

後，甚至在達到近行定或安止定的時候，身心很容

易會產生舒服、愉悅、輕安的感覺，而且那種感受

是很殊勝的。如果他的心被這些殊勝的感受吸引

住，去注意這些覺受，那麼他就偏離了自己的禪修

業處。須知注意覺受是不可能證入禪那的！因為感

受屬於五蘊中的受蘊，是究竟法，不是概念法。因

此，在修習止業處的時候要記得：無論任何階段都

不要去注意覺受！ 

 

有一些人（主要是華人）在禪修了一段時間

後，可能會感覺所謂「氣沖頂門」或者「氣聚胸口」

等，更有一小撮人在禪修時喜歡糅合諸如「氣功」

「氣脈」「導氣」「采氣」「氣場」之類的。什麼是

「氣」？在哪一部經典中看到佛陀曾教導「氣」?！

所謂的「氣」是中醫和道教的觀念，跟佛陀的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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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瓜葛！禪修時感到頭脹、胸悶等，多數是由心

生色法的四大不調所引起，這跟心理、心態、姿勢

或健康等有關，並非所謂的「氣」。 

 

 

第七節、修習次第 

前面已經詳細地討論了確定入出息念所緣的

方法，下面再來學習修行的次第。定力提升的過程

大概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第一、呼吸的進出明顯、清楚，應注意入出息； 

第二、當呼吸的進出變得比較微細、緩慢的時

候，可以專注長短息； 

第三、當呼吸的進出變得更加微細、緩慢時，

可以專注全息； 

第四、當呼吸變得很微細、若有若無時，可以

專注微息； 

第五、當呼吸與光融為一體時，應當專注禪相。 

如果禪修者確定了入出息念的所緣，就應當依

照佛陀教導的次第來實修。他應當： 

ß So satova assasati, satova passasati.û  
「他只念於入息、只念於出息。」 

這是第一步。即是說他只應在接觸點這一帶區

域覺知入的氣息以及出的氣息，不應當造作，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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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自然的呼吸。 

能夠單純地覺知入和出的氣息之後，就如此持

續地專注下去。如果不行，妄念還經常會生起，心

很散亂，這個時候就可以嘗試用下面的幾種方法。

有四種方法可幫助禪修者解決心散亂的問題： 

第一、少外緣 

想要在自己禪修時少妄想的話，就必須在平時

的生活當中儘量減少外緣。放下沒必要的干擾，要

做的義務還是要做，做完了就把它放下；不要講太

多的話，不要進行無意義的討論，不要有太多的思

維，儘量讓自己單純。 

如果禪修者熱衷於管事，熱衷於交際，熱衷於

弘法，熱衷於講話，是很難培育定力的。甚至就連

學習教理也會障礙禪修。為什麼呢？生活太豐富

了。生活豐富，外緣就多；外緣多，心就變得複雜；

心複雜，妄想當然就多。心經常攀於不同的外緣是

沒辦法培育定力的。要讓心平靜無雜念，最好是能

夠做到不說、不聽、不看、不想。這是第一點。 

 

第二、平時要保持正念正知 

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臥當中，要時常保持正

念，覺知自己的呼吸，要如理作意，預防生起貪瞋

癡。如果一個人經常生起貪瞋癡，生起不善心，要

他坐下來就讓心很快地平靜，有可能嗎？所以，儘

量在平時——行、住、坐、臥保持正念、正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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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越簡單越好。生活簡單，行為簡單，心就簡單。

只要符合正道、符合於法就可以了。 

有些人在禪修的時候修得很認真，但是一下

座、一睜開眼睛，就把業處忘得一乾二淨。假如這

樣的話，即使你在禪修的時候能夠爬上三尺，平時

也會掉下兩尺，甚至還有可能因為生活放逸、心念

散亂，導致已經培育的定力退失掉，正在培育的定

力不能夠繼續培育，沒有培育的定力培育不起來。 

不懂得修行的人認為只有在禪坐的時候才是

修行，懂得修行的人則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可以禪

修。禪坐的時候固然是禪修，但在走路、站立、躺

臥時照樣也可以禪修。懂得禪修的人會在生活當中

時刻守護正念、正知，覺知業處。只要不是在睡覺，

不是在做必須用心去做的事情（比如看書、聽開示

等），哪個時候不能禪修呢?！所以，對於懂得修行

的人來說，坐下來禪修只是變換個姿勢而已。在平

時都能夠把心念守護得很好，坐下來怎麼可能會有

很多雜念呢？這是第二點。 

在這裏，我想教大家經行的方法。經行的地方

可以在室內，也可以在空地、走廊、樹下等處，只

要是安靜、少雜物、無障礙的地方就行。可以選一

段大概 10-20 米左右的直線距離作為經行道。先站

在經行道的一端，身體保持正直、自然，用右手輕

輕握住左手背或手腕，放在臍下處，或者雙手背著

也可以。眼睛微微睜開，看著前方大約兩米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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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放在業處上，保持知道呼吸，決意:「從經行道的

這一端走到那一端期間，讓我的心不飄走！」然後

邁步行走。經行時，不用走得太快，也不用太慢，

速度比平時散步時稍慢點即可。要自然地走，不要

造作，不要刻意放慢腳步。走到經行道的那一端之

後，再轉過身，緩緩往回走。如果走到中途發現心

又飄走了，就應當停下來，讓心回到業處之後再繼

續走，不要養成一邊走一邊打妄想的壞習慣。 

大家不要忽略經行的作用，經行介乎於禪坐和

日常生活之間。經行走得好，對禪坐有很大的幫

助，對日常生活的正念正知也有很大的助益。經行

本身是一種修行的重要方式，對於喜歡長時間禪坐

的人來說，它也是一種運動。大家要多多經行，習

慣經行！ 

 

第三、讓心平靜 

修行入出息念的所緣是很簡單的，所以，不要

用很複雜的心去面對很簡單的所緣。如果你的心很

單純，對著同樣也是很單純的所緣，心跟所緣才能

夠相應；如果用很複雜的心去面對很簡單的所緣，

心跟所緣不相應，能夠平靜下來才怪呢！ 

當你坐下來禪修的時候，如果發現心躁動不

安、妄想紛飛，這時不要勉強去專注呼吸，可以先

讓心平靜下來，讓心不要再去攀外緣，不要追憶過

去，不要計劃未來，要回到當下，回到業處。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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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不行，可以修修佛隨念，或者修修慈心177，讓

心變得柔軟、變得喜悅、變得堪任作業。擁有一顆

柔軟、適業的心，要去覺知呼吸就容易多了。 

當然，如果心原來就很平靜，很少雜念，當你

坐下來的時候就應當直接把心安臵在業處。刻意要

讓原本就很單純的心平靜下來顯然是畫蛇添足，多

此一舉。 

 

第四、數息 

在禪修的過程中，如果妄想還是很多，《清淨

道論》建議我們可以用數息的方法來克服。 

數息的方法是：入息的時候知道入的息，出息

的時候知道出的息，在入出息的末 端心中默念

「一」；然後，入息的時候知道入的息，出息的時

候知道出的息，在入出息的末端心中默念「二」……

如此默念著數息。 

《清淨道論》裏提到，在數息的時候，數字不

應當少於五，也不應當超過十。如果數數少於五的

話，心未免因空間狹窄而容易煩躁。如果數數超過

十的話，由於空間過大、時間太長而心容易懈怠。

因此，在數數的時候，從五到十之間任選一個數字

比較合適。我們通常鼓勵大家數到八，因為它時刻
                                                        
177 修慈心 (Mettà -Bhà vanà )：有些人喜歡依北傳的「五停心觀」將

之訛稱為「慈心觀」。然而，根據上座部佛教，培育慈心業處屬於止

而不是觀。其巴利語的正確譯法為「慈心修習」或「培育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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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醒我們不要忘記八支聖道，要培育八支聖道。

選擇從一數到八時，在每一次呼吸的末端數：入、

出、一；入、出、二；入、出、三；入、出、四；

入、出、五；入、出、六；入、出、七；入、出、

八。如果你想選擇在入息的末端數息也可以，即

出、入、一；出、入、二……出、入、八。當然，

選擇數到十也無妨，它可以提醒我們要學習菩薩圓

滿十種巴拉密178。無論如何，應當注意的是，在數

息的時候心應該放在呼吸上，數字只是一種工具、

一種方便，不應當把心放在數字上。 

如果這樣數息，心還是會有妄念的話，就應當

下定決心：「讓我從一數到八的時候，心不能飄走。」

用數息的方法設定一個時間段。假如我們數息從一

數到八需要 2 分鐘的話，那麼，在這 2 分鐘的時間

段裏心就不會飄走。如此一個數息來回是 2 分鐘，

兩個來回就有 4 分鐘，三個來回就有 6 分鐘……用

這種善巧來逐漸增加我們專注的時間。 

如果在數息的過程中，心還是會飄走、還是不

斷地打妄想的話，應該再下定決心:「讓我從一數到

八的過程中，只要心飄走，一覺知就立刻重來！」

比如數到六的時候發覺心飄走了，就不應當再繼續

數下去，重新回到一！假如仍然繼續數下去的話，
                                                        
178 巴拉密：巴利語 paramã 的音譯。是以大悲心與行善的方便善巧智

為基礎的聖潔素質，例如佈施、持戒等；而且這些素質必須不受渴

愛、我慢與邪見所污染。北傳音譯作波羅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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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將會對數息變得麻木，以後可能養成一邊數數一

邊打妄想的壞習慣，那麼數息就不能發揮作用。所

以，一旦察覺到在數息的過程中心飄走，就回到

一！一定要讓自己在從一數到八這段時間內心保

持清淨無染。 

假如用這種方法還是不行的話，那麼可以用另

外一種更加強烈的數息法。這種數息法就好像一個

農夫在量穀或倒豆子的時候，一邊倒一邊快速地

數。如何數呢？可以在入息的時候數「一一一一

一」，出息的時候數「一一一一一」；入息的時候數

「二二二二二」，出息的時候數「二二二二二」……

如此一直數到八，讓心不要有機會間斷。如果一閒

下來心就打妄想，就用這種方法。 

假如這種方法還是不行的話，還有第三種數息

的方法：當我們入息的時候，數「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出息的時候，再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入

息的時候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出息的時候再

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總之，不要讓心有停

歇下來的機會。 

根據阿毗達摩，心是識知目標的活動，每一心

必定會有其所緣取的對象。假如心閒著沒事幹，它

就會抓取其他的目標。我們用這幾種數息的方法，

目的是為了調伏心，讓心平靜，讓心能夠專注。 

如果可以成功地數完一個單元——從一數到

八——在數完之後再重新開始第二個單元、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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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能夠用這樣的方法持續地專注呼吸大概

15 分鐘、20 分鐘，乃至半個小時，如果心平靜了，

妄想也減少了，就可以不用再數息。為什麼呢？因

為數息畢竟是一種工具、一種方便、善巧，是專門

用來對治妄想的。妄想減少了，就只是將心安住於

業處覺知呼吸就行。 

 

如果能夠這樣持續地專注呼吸 30 分鐘、40 分

鐘、50 分鐘……，由於心持續地專注，禪修者會發

現他的呼吸變得越來越緩慢，越來越微細。因為身

體寧靜了，心就會變得平靜；心平靜了，氣息自然

就會變得緩慢。當呼吸變得緩慢的時候，在經典裏

就稱之為「長息」。這時，就可以進入《大念處經》

裏所講到的第二個階段： 

「入息長時，了知:『我入息長。』 

出息長時，了知:『我出息長。』 

入息短時，了知:『我入息短。』 

出息短時，了知:『我出息短。』」 

在這個階段，氣息開始比平時緩慢，氣息經過

接觸點的時間也變長。這裏的「長」是指時間的長，

而不是長度的長。當他覺知到呼吸長的時候，他只

需要知道變長的入息跟出息就可以，不用念「入、

出、長」。這樣還是在鼻頭接觸點這個地方持續地

保持清楚地了知長的入出息。有時候呼吸稍微快一

點，或者說時間稍微短一點，這時就了知入出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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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用這種方法專注呼吸叫做「了知長短息」。 

 

如果可以這樣持續地專注，他可以進一步注意

「全息」，也就是在《大念處經》裏教導的第三個

階段： 

「他學:『我將覺知全身而入息。』 

他學:『我將覺知全身而出息。』」 

這裏的「身」不是指身體的身，而是指呼吸身。

全身(sabbakà ya)即全息，也就是呼吸的整個過程。 

當呼吸變得緩慢時，可以專注呼吸的整個過

程，把入息分為開始、中間、結尾三個階段，把出

息也分為開始、中間、結尾三個階段，也就是呼吸

的初、中、後。入息的時候，他覺知入息的初、中、

後；出息的時候，他覺知出息的初、中、後。 

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當禪修者持續地專注

呼吸，呼吸就會變得越來越緩慢、越來越微細。當

他的呼吸變得微細的時候，心也應當變微細。如果

氣息變細了，心沒有跟著變細，還是用之前比較粗

的心去覺知微細的呼吸，那麼，心跟氣息就不相

應。心息不相應，心就容易跑開。比如地上有一根

木棍，大家很容易就看到它。然而，若地上有一根

頭髮或者一根針，只要我們漫不經心就很難看到

它，是不是？要看清它，只有更細心一點。同樣地，

當呼吸變得微細的時候，心也應當跟著變微細；心

變得細，才能覺知呼吸的整個過程，覺知它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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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中間、結尾。 

猶如看見一條蛇溜進樹洞的時候，可以知道：

這是蛇頭，這是蛇身，這是蛇尾巴。同樣的，當我

們的呼吸經過這一帶區域的時候，也應當知道：這

是入息的開始、中間、結尾；這是出息的開始、中

間、結尾。他也可以默念「初、中、後，初、中、

後」，對呼吸的整個過程，包括入息的整個過程和

出息的整個過程，都保持正念正知、了了分明。 

他能夠做到這樣，就是在修習《大念處經》裏

講到的第三個階段： 

「他學:『我將覺知全身而入息。』 

他學:『我將覺知全身而出息。』」 

 

如果能夠清楚地了知呼吸的整個過程，有些禪

修者會發現不久之後他的呼吸不見了，找不到呼

吸。許多人對這種情況感到困惑，因為他們發現心

似乎沒有個目標，不知道要專注哪裡是好。其實，

呼吸變得微細是好事，而且越微細越好！然而，有

些禪修者懷疑他是不是沒有呼吸了。他不應該懷疑

自己！《清淨道論》中提到只有七種人沒有呼吸：

胎兒、潛入水中者、無想天人、死人、入第四禪者、

色界和無色界梵天人，以及入滅盡定者。禪修者應

當省思:「你並不屬於這七種眾生當中的任何一種。

因此一定有呼吸的，只因你智慧愚鈍才覺察不到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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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候，他不應當急躁，更不應當去改變

呼吸，企圖讓呼吸變得明顯。他應當只是在這一點

等呼吸就可以了。或者說，他沒必要去注意呼吸，

沒必要去注意氣息，只是知道「息」就可以。 

什麼是息呢？假如處在這個階段的禪修者可

以的話，把手指放在鼻頭這個地方，他將能夠感覺

到這一帶還是暖暖的，這證明息還 在，這就是

「息」。當然，這種假設只是讓大家相信還有息存

在，並不是要大家真的去嘗試。 

我們之所以把 à nà pà na 翻譯為入出息，而不翻

成呼吸，就是因為「入出息」一詞可以涵蓋修習過

程中禪修者可以體驗到的入出息的三個階段，也就

是：入出之息、氣息、息。入出之息（呼吸）的相

是動的；氣息的相稍微靜一點，但還是有動的相；

息的相是靜的。 

在這個階段，氣息將變得很微細，微細到綿綿

密密、若有若無、若隱若現的程度。這種微息我們

可以稱為「息」，它是靜態的。在微息階段，禪修

者只應把心輕輕地安住在人中這一帶區域，用「住

息」就可以了，不用去找呼吸，也不用去改變呼吸，

乃至連入息和出息都不用去管它，只是知道「息」

就夠了。這個階段稱為微息的階段，也就是在《大

念處經》裏所說的第四個階段： 

「他學:『我將平靜身行而入息。』 

他學:『我將平靜身行而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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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佛陀教導入出息念的這四個階段是針對

一般情況來說的。然而，在實際禪修過程中，我們

仍然可以根據禪修者的實際情況而定。也就是說，

這四個階段對有些禪修者來說並非必經的過程。有

些禪修者可能在覺知入出息不久之後，呼吸即變得

很緩慢，這個時候可以直接進入全息的階段，而不

一定要經過長短息的階段。有些禪修者可能在覺知

入出息不久之後，即發現呼吸變得很微細，甚至覺

察不到呼吸，這時可以直接進入微息的階段，而不

是說非要經過長短息和全息兩個階段不可。 

 

 

第八節、關於禪相 

在入出息、長短息、全息或微息的任何一個階

段，禪修者都有可能體驗到光。剛開始的時候，光

通常出現在外面。有些禪修者會感覺眼前好像有一

片像雲、像煙一樣的淡白色光；有些禪修者會感覺

好像有一層白霧籠罩著自己；有些禪修者感覺在額

頭、眼前或者臉前有光。他們會懷疑：是不是有手

電筒或有燈光照著自己呢？是不是外面的太陽光

透過窗戶照在自己的臉上呢？有些人會忍不住睜

開眼晴，但睜開眼睛後卻發現外面還是原來那樣，

並沒有什麼特別發亮的，甚至閉上眼睛比睜眼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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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些。在夜晚禪修時，他也會懷疑是否有人開

燈，但睜開眼睛後才發現外面還是漆黑一片。 

許多禪修者會感覺到困惑，懷疑這些現象到底

是不是禪相？然而，禪修者不應當睜開眼睛，也不

要懷疑這些到底是不是禪相。是不是禪相並不要

緊，重要的是不要去注意這些光！在這個階段，無

論他體驗到什麼，看見什麼，都不應當去注意它，

不要管它、不要理它，更不要去判斷它，只應持續

地專注入出息！ 

 

在這個階段，有些禪修者可能會見到一些影

像，諸如看到山河大地、花草樹木、日月虛空、人

物鳥獸等，或聽到唱歌聱、講話聱、誦經聱、唸佛

聱等等。這是因為定力提升之後，心會變得強有力

而且敏感，只要他一轉念頭，心就可以造作出很多

東西、變現出很多聱色光影出來。心念快得連自己

都來不及察覺到，但相已經出現在他面前了。須知

這些相都是由心想而生的，是幻覺！ 

有些人喜歡盲修瞎練，當他的定力到達某一個

階段的時候，通常會見到光、見到花，乃至見到所

謂的佛菩薩。假如此時他執著這些光相，追求這些

境界，甚至以為自己很厲害，就很容易出問題。為

什麼呢？因為他已經具備了某種程度的定力，但是

他的心卻沒有很好的導向，所謂「走火入魔」的問

題就出在這裏。因此，無論見到什麼景象，出現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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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境界，一概不要去理它，不要去看它，更不要執

著它！ 

 

當他這樣持續地覺知呼吸，對呼吸的每一個階

段，無論是入出息的階段、長短息的階段、全息還

是微息的階段，都保持正念、正知，了了分明。不

久之後，他將會發覺，出現在他面前的光慢慢地貼

近人中這一帶。當光出現在人中這一帶區域時，我

們就把它叫做「禪相」。 

在禪相剛開始出現的時候，很重要的是不要去

玩弄禪相。有個別禪修者對剛出現的禪相感到很好

奇，喜歡去測試禪相，他想檢驗這到底是不是禪

相？可不可以改變？假如他想讓禪相變白，它可以

變白；想讓禪相變紅，它可以變紅；想讓禪相變圓，

它可以變圓；想讓禪相變方，它可以變方……為什

麼呢？這是定力的緣故。因為他的定力已經到達了

某一個階段，他的心已經具有一定的力量，只要他

稍微改變自己的想，相應的影像就能呈現出來。因

此，當光剛出現在人中這一帶區域的時候，記得不

要去玩弄它，也不要注意它的顏色，不要注意它的

形狀，還是只專注在呼吸上就可以了。 

當他如此持續地專注呼吸，他將發現光會更貼

近接觸點。最後，他發現呼吸已經變成光，而光就

是呼吸，分不清到底是光還是呼吸。這個時候他的

心會自然地貼近光，如果硬是要把心拉回來專注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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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的話，他的心反而會搖動。只要呼吸變成了光，

光就是呼吸，呼吸就是光，光跟呼吸結合為一的時

候，就讓心自動地貼近光，再沒必要去分辨什麼是

呼吸，什麼是光，只應把心專注在禪相（光）上。 

 

禪相，巴利語 nimitta，有標相、標誌、標記、

標識，前兆、徵兆、預兆等意思。在未證得禪那的

階段，我們可將禪相理解為定力提升的標誌，或者

是證得禪那的前兆。在證入禪那時，它則是禪那心

的所緣。 

有三種禪相，依次是： 

1、遍作相(parikamma-nimitta)； 

2、取相(uggaha-nimitta)； 

3、似相(pañibhà ga-nimitta)。 

所有四十種業處都可以獲得遍作相和取相，但

只有二十二種業處可獲得似相。這二十二種業處

是：十遍、十不淨、身至念和入出息念；通過專注

似相，才能證得近行定和安止定。 

 

有些人會問：修習入出息念是否一定需要禪

相？是否必須通過專注禪相才能證得禪那？ 

答案很明確：是的！ 

《清淨道論》在分析了通過修習入出息念所產

生的禪相差別之後強調說，有三樣東西對證得此業

處的近行定和安止定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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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為入息所緣心，一為出息所緣心，另一

為相所緣心。沒有此三法者，則他的業處既不能達到安

止，也不能達到近行。若有此三法者，則他的業處能達

到近行及安止。正如這樣說： 

相.入息.出息，非一心所緣， 

不知三法者，修習無所得； 

相.入息.出息，非一心所緣， 

知此三法者，修習有所得。」(Vm.231) 
 

在這裏所說的「相」就是指「似相」。(Mahà -ñãka: 
ß Nimitte'ti yathà vutte pañibhà ganimitte.û )  

在《攝阿毗達摩義論〃攝業處分別》中更明確

地說到： 

「對於禪相，一切[業]處都能夠通過適當的方法獲

得遍作相和取相。但只有遍、不淨、身分、入出息才能

獲得似相。在此，確實是通過專注似相而轉起近行定和

安止定。」 

如果沒有禪相，或者有卻不去注意它，這種人

別說想證得安止定，即使連近行定也不可能證得！ 

所以，善巧於修習入出息念的禪修者，通過專

注入出息而產生禪相；當禪相明亮且穩定時，則通

過專注禪相而證得禪那。 

 

對於入出息念業處，自然的呼吸是一種「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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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parikamma-nimitta,又說預作相)；接觸點這一帶

區域也是一種「遍作相」。當定力提升時，出現在

接觸點附近的如煙、如霧狀的灰白色光，也稱為「遍

作相」；而此時的定力則稱為「遍作定」(parikamma 
samà dhi)。 

當心專注在遍作相時，定力將能得到提升。此

時，出現在接觸點一帶的灰白光慢慢地會變白、變

亮。有些可能會白得像棉花、像月亮一樣，有些會

亮得像汽車燈、像手電筒的光一樣。在形狀上，每

個人的也都不盡相同。有些感覺好像雲彩，有些感

覺像花環，有些感覺像蓮花，有些感覺像車輪……

這種禪相稱為「取相」(uggaha-nimitta)。取相的光比

遍作相要亮，但是跟似相比起來，還是顯得暗淡。 

當禪 修 者 能夠 平 靜 地專 注 取 相維 持 一個 小

時、兩個小時或者更久，他會發現禪相越來越明

亮，越來越晃耀，有些像太陽光，有些像月圓日夜

空的月亮，有些像聚光燈，有些像珍珠，有些像晨

星，也有一些晶瑩剔透得像塊水晶，這就是「似相」

(pañibhà ga-nimitta)。 

 

每個人的禪相皆是不盡相同的。為什麼會不同

呢？因為禪相由心想而生，以心想為因，以心想為

緣，由於不同的心想而有不同的禪相。 

《清淨道論》中舉了個例子：有許多比庫在一

起誦經之後坐著，一位比庫問:「你們對此經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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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樣呢？」有人說他的感覺像從大山上流下的河

流，有人說他的感覺像一排森林，有人說他的感覺

像枝葉茂密、結滿果實的蔭涼之樹。只是對同一部

經，不同的人由於不同的心想而有不同的感覺。禪

相也是如此，雖然大家修習的業處相同，都是入出

息念，但是每個人的禪相都不盡相同。在這個階

段，出現禪相的禪修者不應當到處去問人，不應當

跟別人比較，也沒必要懷疑自己，只應依照業處導

師的指示去做就是了。 

當禪 相 出 現在 接 觸 點而 且 跟 呼吸 結 合為 一

時，禪修者就可以把心專注在禪相上。然而，在剛

放棄專注呼吸而開始轉移到專注禪相的階段，由於

定力還不穩固，有時禪相會變得暗淡，甚至可能不

見。如果禪相不見，或變得暗淡的時候，他應當讓

心再回到呼吸上，專注呼吸。不久之後，接觸點這

一帶區域很快又會重新亮起來。當呼吸又變成了

光，光與氣息完全合而為一時，他應繼續將心專注

在禪相上。到了這個階段，他應當練習讓心平靜且

穩固地專注禪相，維持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三個

小時，甚至更久，直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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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落入有分 

當禪修者能夠穩固地專注似相維持一段夠長

的時間，他將有可能達到禪那。然而，在達到禪那

之前，通常會先經歷近行定的階段。 

近行定，巴利語 upacà ra-samà patti。upa 是前綴

詞，意為靠近、隨、跟隨；cà ra 是行走。upacà ra 是

已經走近禪那、接近安止的意思。samà patti，由 saü  
(正確地) + à patti (到達，進入)組成，意為正確地到

達，也即是定的異名。古代將之音譯為三摩缽底，

意譯為等至、正受。 

近行定雖然非常接近安止定，但是由於諸禪支

尚未變得完全強有力，心有時還會落入「有分」。 

在近行定的階段，禪修者體驗到落入有分就好

像所有一切在刹那間都停止了，所緣沒有了，連時

間、空間的概念也沒有。當他清醒過來後會想:「嗯，

剛才怎麼會這樣？」這種體驗稱為「落入有分」。 

有分，巴利語 bhavaï ga，由 bhava (有，生命) + 
aï ga (成分，要素)組成，意為生命的成分。有分是

一種心，屬於果報心，它是生命相續流中不可或缺

的要素。根據阿毗達摩，能夠看、聽、嗅、嚐、觸

和思維的心，稱為「心路過程心」。在不同的心路

過程之間，會有許許多多的「有分心」不斷地生滅。

特別是在無夢的熟睡狀態，就是有分心在持續不斷

地生滅著。因為有分心只緣取過去世臨終時所識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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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不能認知今生的目標，所以，落入有分通

常被體驗為「能所雙泯」。 

然而，落入有分是禪修的陷阱。有些人可能會

因為落入有分時「能所雙泯」，就誤認為已經開悟

或證悟涅槃了。假如他想練習持續地落入有分的

話，他可以把落入有分的時間拉得很長。然而，他

不應當這麼做。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在

定力培育到某一種程度時，只要正念稍微放鬆一

些，心就容易落入有分。 

要如何避免落入有分呢？他應當提升精進力

和培育正念。通過提升精進力，使心持續不斷地專

注似相；通過培育正念，使心完全地沉入似相。換

言之，他應當平衡五根。因為五根沒有達到平衡，

所以禪修者還會落入有分。平衡五根是很重要的。

不僅在近行定的階段，在禪修的整個過程，乃至在

證入涅槃前的一刹那，五根的平衡都是很重要的！ 

 

 

第十節、平衡諸根 

根，巴利語 indriya，意為主導、支配、控制。

五根是指在其範圍內能執行支配作 用的五種心

所。它們分別是： 

1、信根(saddhindr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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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進根(vãriyindriya)； 

3、念根(satindriya)； 

4、定根(samà dhindriya)； 

5、慧根(pa¤ ¤ indriya)。 

其中，信根能起勝解（決定）的作用，精進根

能起策勵的作用，念根能起專注的作用，定根能起

不散亂的作用，慧根能起覺知的作用。 

這五根可以分為兩組： 

第一組：信根和慧根； 

第二組：精進根和定根。 

然而，無論是在信根和慧根組，還是在精進根

和定根組，念根適用於一切處，正念始終都很重要。 

什麼是正念呢？正念就是心沉入所緣，心於當

下對所緣保持清楚的專注，不忘失。正念是把心固

定在所緣上，猶如石頭沉入水中，而不是像浮萍般

隨波逐流。 

 

在這裏，先來講如何平衡信根和慧根。如果一

位禪修者想要培育定力、成就止觀，必須先使信根

和慧根達到平衡。信根和慧根，用現代的話來講，

就是感性和理性的關係。 

《清淨道論》中說： 

「信強而慧弱則成迷信，信於不當之事。慧強而信

弱則偏於虛偽一邊，猶如由藥引起的病般不可救藥。唯

有兩者平等，才能信於正當之事。」(Vm.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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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個人信根太強而慧根太弱的話，他容易

流於迷信。由於缺乏智慧的分辨能力，他會盲從、

迷信一些宗教導師，或者盲信別人、傳說、流言，

甚至導致宗教狂熱。所以，感情太豐富，過於感性

的人容易迷信，別人怎麼說，他會不加分辨、不加

分析就認為是對的，缺乏理性，依人不依法。這種

人是信根過強而慧根偏弱。 

假如一個人慧根太強而信根偏弱，就會像吃了

過量的藥一樣，喜歡批評。這個也不是，那個也不

對，好像只有自己最聰明，「老子天下第一」。就像

時下有些研究佛教的專家學者，看了幾部經典就對

佛教評頭品足，甚至評論起佛陀來。想叫這種人禪

修，他有可能靜下心來禪修嗎？他的心整天都陷在

名相、思辯、對錯上，對三寶沒有信心，或者有點

信心也很淡薄。由於理性太強，邏輯思維太強而陷

於奸邪、狡黠。即使有機會遇到好的導師，他也喜

歡評判、批評導師；遇到好的禪修方法，他也會保

持一段距離，不肯老實信受，不肯依教奉行。也就

是說，即使解脫的大門向他敞開了，他都不肯踏進

一步，始終徘徊在門外，寧可做一個門外漢。就如

有些學者一樣，明知佛教很好，佛教是人生的智

慧、生命的昇華，但就是喜歡說食數寶，不肯去踏

實修行。 

這兩種都是極端，太過感性不行，太過理性也

不行。對於大多數的現代人來說，往往會偏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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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對於某些上了年紀的人來說，往往會偏於感性。 

在修行止觀的過程中，信根和慧根在不同的時

期還是可以有所側重的。在修習止的階段，信根強

一點也可以；在修習觀的階段，慧根強一點也可以。 

我們可以舉一些真實的例子來說明：緬甸人生

長在一個很傳統、保守的上座部佛教國家，從小父

母就帶他們到寺院裏面去禮敬三寶、聽聞佛法、供

養僧團。他們一見到出家人就懂得禮敬。他們在一

種悠閒自在的生活環境當中成長，對三寶擁有信

心。大多數緬甸人生活淳樸、性格善良、心地單純，

只要西亞多們、長老們教他們做什麼，他們就會按

照要求去做，不會懷疑，所以緬甸人禪修起來相對

容易得多。 

相反地，受過現代西式教育的外國人，內心越

複雜，禪修起來問題就越多、越麻煩。最明顯的例

子是，如果帕奧禪師向緬甸的信眾講經，經講完之

後，緬甸人說三聱:「薩度! 薩度! 薩度!」179然後就

散會了，沒有問題。然而，如果禪師向外國人，特

別是向西方人講經，答問的時間往往會比講經的時

                                                        
179 薩度：巴利語 sà dhu 的音譯，有多義。用作形容詞時，意為好的、

善的、善巧的、有益的、值得讚歎的。用作副詞時，意為很好地、

完全地、善於。用作感嘆詞時，意為很好、做得好、甚善、善哉；

常用來表示隨喜、讚歎、嘉許、同意、認可等。 

ß Sà dhuû 可能是南傳上座部佛教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在誦經、聽經

結束時的迴向，隨喜、感謝他人等許多場合都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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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還要多。假如開示時間原來安排為兩個小時，一

個小時用來講經，另一個小時是答問，那麼，回答

問題的時間通常都會超過一小時。而且，西方人所

提的問題在我們東方人聽起來有許多是很幼稚、很

可笑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思

維模式跟東方人有所不同。 

同樣地，華人跟緬甸人比起來，緬甸人單純很

多，在禪修上就得力很多。因為緬甸人很單純，所

以修定就輕鬆許多，修行成功的比例也大很多。然

而，華人跟西方人對比，華人又有優勢。雖然現在

華人的教育方式想跟著西方尾巴學習，但華人的思

維模式還不夠西洋人複雜。西方人愛鑽牛角尖，愛

打破沙鍋問到底。正是因為這樣，西方人禪修成功

的例子很少聽見，但是投訴、抱怨卻從未間斷過。

這也是信根和慧根不平衡、感性跟理性不協調的一

個例證。 

所以，在修止的階段，不要自設太多問題。我

們禪修是為了解決問題，而不是找問題，不要沒事

找事、自找麻煩！ 

 

什麼是定呢？在 52 種心所裏面，定是「心一

境性」心所。什麼是「心一境性」呢？心只有一個

對象，只有一個所緣，或者心和所緣結合在一起的

狀態，叫做心一境性。對於修習入出息念，心的境

就是呼吸，而且只應當是呼吸這一個所緣。在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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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段，心一定要單純，不要把自己弄得很複雜，

不要自以為很聰明。能夠心一境性、心不二緣，那

是很好的。 

 

另外一組是精進根和定根的關係。「精進」是

為了達成目標而付出努力。「定」是心持續地保持

在一個所緣上。精進根和定根，用現代的話來說，

就是動態和靜態的關係。 

精進根和定根也必須達到平衡。精進根和定根

的平衡可以跟七覺支聯繫起來。 

七覺支是：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

覺支、輕安覺支、定覺支、捨覺支。 

這七覺支可以分為兩組： 

第一組：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 

第二組：輕安覺支、定覺支、捨覺支。 

第一組與精進根相應，偏於動態；第二組與定

根相應，偏於靜態。這兩組也必須達到平衡，如果

不平衡，禪修就會出現問題、出現障礙。 

然而，在這七覺支當中，念覺支是在一切時、

一切處都是必要的。也就是說：一切時、一切處都

應當保持正念。 

 

應當如何平衡七覺支呢？換而言之，應當如何

平衡精進根與定根呢？ 

《清淨道論》中提到：「在應當策勵心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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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就要策勵心；在應當抑制心的時候，那時就要抑制

心。」(Vm.64-5) 
什麼時候應當策勵心呢？當心昏沉的時候，應

當策勵心。什麼時候應當抑制心呢？當心掉舉、散

亂、不能平靜的時候，應當抑制心。 

當心昏沉的時候，應當提升擇法覺支、精進覺

支以及喜覺支，不應當去注意輕安覺支、定覺支和

捨覺支。 

舉個燒火的例子：如果火快要熄滅了，但我們

卻放一些濕的草、濕的柴，甚至灑水、撒塵土下去，

想要讓火苗燃燒起來，有可能嗎？不能！同樣地，

當心昏沉的時候，不應當修習輕安覺支、定覺支和

捨覺支，而應該讓心動起來、活躍起來。這時應當

修習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和喜覺支。 

應如何實際操作呢？在禪修的時候，如果心陷

於遲鈍，昏昏欲睡，或者感到軟弱無力，那麼，我

們可以思維其他的法。為什麼呢？因為心軟弱無

力、變得遲鈍的時候，很可能是心對所緣失去了興

趣。比如禪修者一直都在專注呼吸，久而久之可能

對呼吸感到枯燥、單調、無聊。因為心對呼吸缺乏

興趣，心就會慢慢地變得遲鈍、軟弱。在這個時候，

應當讓心活躍起來。使心活躍有很多種方法，他可

以修修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如果他是一位佛

弟子的話，那麼，他一定會對佛陀有信心和恭敬

心。當一個人面對恭敬的所緣時，他不可能掉以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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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正如你站在一位非常恭敬的導師身邊，你會不

會漫不經心呢？你會戰戰兢兢、誠惶誠恐、小心謹

慎。同樣地，如果你對自己的呼吸失去了興趣，可

以把所緣暫時地換成佛陀，通過憶念佛陀的功德來

修佛隨念。 

首先，你可以看著或想著一尊（張）你很喜歡

的佛像，感覺好像佛陀就坐在你的前面一樣，然後

心中憶念著佛陀的九種功德或其中的一種功德： 

ß Iti'pi so Bhagavà  arahaü , sammà sambuddho, vijjà caraõ a- 
sampanno, sugato, lokavidå , anuttaro purisadammasà rathi, 
satthà  devamanussà naü , buddho, bhagavà 'ti.û  

「彼世尊亦即是阿拉漢、正自覺者、明行具足、善

至、世間解、無上調御丈夫、天人導師、佛陀、世尊。」 

 

當你的心取佛陀的相、憶念佛陀種種功德的時

候，你的心就會動起來，體驗到那一份恭敬、那一

份喜悅。當你的心喜悅了，對所緣有興趣了，就能

提升喜覺支。喜覺支提升了，精進覺支也跟著被提

升起來。 

而且，這個時候擇法覺支也很重要。因為心暗

鈍時，想注意呼吸是辦不到的。心處於昏沉狀態，

坐在那裏東倒西歪睡著了。應當明白，在這種狀態

下繼續注意呼吸是不適合的，可以選擇暫時轉換一

種業處，比如專注佛陀的功德等等。為了讓心動起

來，讓心對所緣有興趣，選擇轉換一個適當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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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就是擇法覺支在起作用。 

當我們想讓火燃燒的時候，不應當放濕草、濕

柴、灑水、撒塵土，而應當放乾草、乾柴、乾牛糞，

用風吹吹，火就能夠燃燒起來。同樣地，當心昏沉、

軟弱無力的時候，應當提升擇法覺支、精進覺支以

及喜覺支，讓心對所緣有興趣，讓心活躍起來。 

 

當禪修者的心無法平靜，掉舉、散亂、躁動不

安的時候，他就不應當去提升擇法覺支、精進覺支

和喜覺支，而應當培育輕安覺支、定覺支和捨覺

支。就好像想要把一堆熊熊燃燒著的火熄滅掉，如

果添加乾草、乾柴，再用風吹，它只會越燒越旺。

同樣的，如果心散亂不安，一直在打妄想，就應當

抑制心，通過培育輕安覺支、定覺支和捨覺支讓心

平靜下來。 

許多禪修者的心很難平靜，特別是那些受過西

式教育的人，以及生活在現代大都市的人。為什麼

會這樣呢？對於大多數現代人來說，他們的生活是

緊張的，做任何一項工作都要有個計劃。例如做保

險的人，他們要預定這個月要創多少業績，這個星

期要完成多少任務。為了完成計劃，他們一天到晚

都在忙，生活在很大的壓力之中。即使他們有機會

來參加禪修營，也會把這種習氣帶到禪修營中來，

給自己製造壓力。他們會計劃:「我要在這個禪修營

中證得禪那！在十五天之內要證得四禪……」這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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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不現實的，應該面對現實！ 

雖然說個別人真的有可能在禪修營當中證得

禪那，但是，我們不要給自己的禪修加期限。這樣

的話，無形中會給自己施加沒必要的壓力。這種壓

力是禪修的障礙，它會讓心緊張，讓心難以平靜下

來。須知我們禪修的目標是為了斷除煩惱，是為了

斷除貪瞋癡。然而，你抱著貪欲的心來禪修，你的

心態就跟禪修的最終目標背道而馳。如果你有這樣

想法:「我禪修想要得到什麼，想要證得什麼，想要

達到怎麼樣的境界，想要證得怎樣的成就……」那

你的動機錯了！ 

 

禪修並不是為了得到什麼。所謂的證果，並不

是有一個什麼樣的果可以得。聖果的「果」不是蘋

果、不是芒果；所謂的證果，只是哪些煩惱被斷除

了，哪些煩惱永遠不會在心流裏生起。只是這樣而

已，並不是有什麼東西可得！請記得：我們禪修的

目標是為了斷除煩惱，不要抱著貪欲的心、有所得

的心來禪修！假如抱著一顆有所得的心，想要在短

期內如何這般的話，往往會應了中 國的一句成

語——「欲速則不達」，還有一句成語叫「揠苗助

長」，大家都應該很清楚吧！如果你抱著有所得的

心來禪修，就是在揠苗助長。為什麼呢？因為禪修

的進步、定力的提升、觀智的培養，需要有很多內

緣、外緣的助成，並非只需要精進就可以達到，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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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得依靠很多的緣。其中，內緣最重要的是自己

過去生所累積的巴拉密，此外還有自己的禪修態

度、精進、戒行、身體狀況、心理狀況、性格等等；

外緣則有導師、氣候、環境、食物、法友、外護等

等。所有這些緣都很重要，如果任何一種緣欠缺

了，禪修就很難進步。 

所以，不要有太多的期待。這一堆的五蘊在輪

迴當中已經夠沉重了，現在有機會來禪修，就不應

當再給自己另外加上一個沉重的包袱，大家應該學

會放下包袱。禪修應當像種樹一樣，只要你老老實

實地禪修，踏踏實實地實踐，能做幾分就幾分，禪

修自然而然就會有進步，定力就會提升，觀智就能

培育起來。如果總是抱有過高的期望，自己給自己

施壓，那麼心會變得躁動不安，造成精進根過度而

定根不足。 

 

在經律裏面有幾個這樣的例子。在《律藏〃大

品〃皮革篇》中記載：王舍城有個長者子名叫 Soõ a 
Koëivisa（北傳翻譯為二十億耳）。他的腳底天生就

跟其他人的不一樣，就像身上的皮膚一樣長毛，很

柔軟。當佛陀住在王舍城鷲峰山時，他前往聞法並

證得初果，隨後即出家受具足戒成為比庫。他出家

之後住在寒林(Sãtavana,尸陀林)非常精進地禪修。在

經行時，他的腳皮給磨破了，血塗滿了經行道，就

好像屠牛場一樣。因為過度精進，他的心沒辦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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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下來，也沒辦法證得任何更高的果位。此時，他

生起了這樣的念頭:「在世尊所有住於勤奮精進的弟

子當中，我也是其中之一。然而我的心仍然不能從

諸漏中無執取解脫出來。我的家擁有財富，既可以

自己享用又可以做功德。我不如還俗，既享用財

富，又可以做功德。」佛陀知道他生起這樣的心念，

就去到他禪修的地方，用彈琴的譬喻開示他：如果

琴弦繃得太緊，很難彈出美妙的聱音；如果琴弦太

鬆，也不能彈出美妙的聱音；唯有不鬆不緊，恰到

好處，才可以彈出美妙的聱音。琴弦比喻我們的心

態，過緊是精進過度，太鬆是精進不足。精進過度

心易掉舉、煩躁不安，精進不足心易放逸、懈怠。

唯有諸根平衡，煩惱才能夠斷除，聖道聖果才能夠

證得。 

 

另外一個是阿難尊者的例子。阿難尊者在出家

後的第一個雨安居(vassa)時，聽了本那〃滿答尼子

(Puõ õ a Mantà nãputta,富樓那滿慈子）尊者的說法即證

得初果，但在此後的 43 年中卻沒有證得任何更高

的果位。後來他成為佛陀的侍者，隨侍佛陀 25 年，

直到佛陀般涅槃時，他仍然還是初果聖者。 
佛陀入滅當年的雨安居，當第一次聖典結集大

會即將召開的時候，他還熱衷於向其他人說法。當

時，參加第一次結集大會的五百位比庫已經選出

來，其中 499 位都是阿拉漢，只有他一位是初果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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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選出的比庫當中，他聽到有人說了這樣一句

話:「在這比庫僧團當中，還有一位比庫散發著臭味

行走。」他聽了這句話之後，心想:「在這比庫僧團

當中，並沒有其他散發著臭味行走的比庫，這的確

是針對我而說的。」這裏所說的臭味是什麼意思

呢？是指煩惱。因為其他 499 位比庫都已經沒有任

何的煩惱了，當時只有阿難尊者還是初果，貪欲、

瞋恚、愚癡都還沒有斷除。他聽了這句話之後，感

觸很深，生起了悚懼感。那天晚上，他開始精進地

禪修，徹夜經行，修行身至念。然而，由於精進過

度，還沒辦法證得更高的聖道聖果。到了快要天亮

時，他感覺身體已經非常疲憊了，於是從經行道下

來，進入房間想要躺下來休息一會兒。就在他腳已

離地、頭未至枕的那一刹那，證得了阿拉漢果，斷

盡了一切煩惱。這是在佛陀教法當中有記載的唯一

不是以行、住、坐、臥四種姿勢證得極果的例子。

阿難尊者證得了阿拉漢果之後，名正言順地有資格

參加第二天的聖典結集大會。 

阿難尊者在證悟阿拉漢果的那一夜晚，也是

由於精進過度，因此沒辦法達到更高的成就。然

而，當他想要躺下來休息的時候，稍微減弱了精

進根，於是和定根達到了平衡。因為精進根和定

根平衡的緣故，所以阿難尊者就在這個時刻證得

了阿拉漢道果。 

同樣地，我們禪修的時候也應當這樣：如果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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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根太強，應該培育定根。如果一個人壓力太大，

過度緊張，他應當放鬆自己，讓心平靜下來，不要

只懂得用一股蠻勁往前衝。惟有這樣，才能達到了

身心的輕安、身心的平衡和內心的平靜。心的平靜

就是定。不要患得患失，不要太過計較自己禪修的

好壞。放下得失，保持中捨，就是捨覺支。 

當一個人想要滅火的時候，他應當在熊熊的大

火上加濕的草、濕的柴，灑些水或者撒些沙土，這

樣就能夠把火滅掉；同樣地，當心掉舉的時候，他

修習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和喜覺支是不適合的，他

應當培育輕安覺支、定覺支和捨覺支。 

在禪修的整個過程中，平衡都是很重要的。信

根與慧根要達到平衡，精進根與定根也要達到平

衡。平衡就是中道，用中道的心態來禪修才是正確

的禪修心態。不要走極端，任何的極端只會對禪修

造成障礙、造成干擾。所以，一定要行於中道，禪

修的心態一定要達到平衡。 

 

 

第十一節、達到禪那 

如果禪修者的心態達到平衡，把五根平衡了，

再提升正念，持續地將心專注在禪相上。隨著定力

越來越提升，禪修者將能夠超越近行定的階段，達



業處篇 

 255 

到安止定(appanà -samà patti)。在剛開始練習進入安止

定的階段，禪修者不應當經常檢查自己，而應當練

習把心投入禪相當中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如果禪

修者能夠持續地專注似相，心與似相完全融為一

體，如此維持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三個小時乃至

更長的時間，他就很可能證得初禪。 

為什麼專注似相能夠證得色界禪那呢？因為

似相是由色法構成的概念，因色法而生。我們的呼

吸、似相都是由色法所形成的概念。因此，禪修者

通過專注色法所形成的概念，可以達到色界禪那。 

再舉其他的例子，比如地遍，為什麼修地遍能

夠證得禪那呢？因為地的遍相是基於色法而生的

概念。水遍呢？水遍也是基於色法而生的概念。火

遍、風遍、青遍、黃遍、紅遍、白遍、光明遍也是

這樣。修習三十二身分的時候，身體也是色法的概

念；修習不淨的時候，不淨的屍體也是色法的概

念。通過專注基於色法而產生的相為所緣，可以達

到色界的禪那。所以，色界的禪那是基於取色法的

概念為所緣而證得的。它的所緣既不是究竟色法，

也不是名法。這一點大家要清楚。 

 

當禪修者可以持續地把心投進似相當中，維持

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那麼他很可能證得禪那。為什

麼說很可能呢？因為還沒有經過檢查的緣故。在禪

修的每一個階段，只要他的禪修方法是正確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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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就必須經得起經論的檢驗。我們禪修應當根

據兩項原則，不能夠偏離兩項原則： 

第一、禪修必須依循佛陀的教導，必須依據三

藏。如果不依照佛陀的教導，不依照經論，那很可

能只是某些大師的個人經驗，甚至有可能是外道，

自己走了歪路都不知道，很危險。對此要謹慎！ 

第二、禪修要依照傳統、依照傳承。要有傳承、

有系統，遵從系統而學。假如離開了傳承，離開了

明師的指導，只是自己翻翻幾本經書，靠自己的理

解去修行的話，很容易變成盲修瞎練，這也是很危

險的。幾乎所有的「走火入魔」，都是因為盲修瞎

練造成的！ 

因此，在禪修的時候，既要依照佛陀的教法，

依照經論，又要有傳承，有善知識指導，這樣的修

行才是穩當的，禪修的路子才是正確的。這兩者缺

一不可。既不能夠只是看幾本經典，然後自己憑空

創造一種禪法出來，也不能夠只是依靠傳承，認為

我這個是某某大師的教導，然而卻跟佛陀的教導名

不符實。所以，這兩點是我們禪修的根本點，大家

應當謹記！ 

 

如何檢驗自己的禪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當

禪修者有能力持續地專注禪相達到兩個小時、三個

小時乃至更久，業處導師將會指導他查有分。這裏

的「有分」是借用的名詞，它並不是在阿毗達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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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上的「有分」，嚴格上來說是心所依處。 

根據阿毗達摩，一切的意界和意識界都是依靠

心所依處，亦即是心臟裏的血而產生的。 

如果禪修者能夠持續地專注禪相兩個小時、三

個小時……之後，他應當練習查有分，有分在心臟

這個地方。在他出定之後，藉著很強的禪定之光去

看心臟裏面這個地方。剛剛開始學習查有分的時

候，不應當查太久，大概一到兩秒鐘就行。當他可

以查到有分之後，再學習在有分這個地方逐一地辨

識五禪支。 

 

若禪修者能夠進入初禪，其初禪將具足五禪

支。禪支，巴利語 jhà naï ga。jhà na 即禪那；aï ga 意

為成分、要素。這五禪支是五種心所，它們個別分

開來叫禪支，整體總合起來則叫初禪。 

這五禪支分別是： 

1. 尉(vitakka)——將心投入並安臵於似相。 
2. 伺(vicà ra)——心持續地省察似相。 
3. 喜(pãti)——喜歡似相。 
4. 樂(sukha)——體驗似相的那一份樂受。 
5. 一境性(ekaggatà )——心持續地專注似相。 

查禪支並不是依靠感覺去揣摩自己是不是有

這五種心理作用，而必須用禪那之光在心所依處這

個地方辨識。為什麼呢？因為心所依處是作為禪那

心的依靠處，所以要在有分這裏辨識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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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次練習辨識的時候，只應當一次辨識一個

禪支，等能夠逐一辨識五個禪支之後，再練習一起

辨識所有的五禪支。 

 

可以辨識到五禪支後，還必須練習初禪的五自

在。什麼是五自在呢？它們分別是： 

1. 轉向自在：能在出定後轉向於禪支。 
2. 入定自在：隨意何時入定就能入定。 
3. 住定自在：能隨自己的意願入定多久。 
4. 出定自在：隨意何時出定就能出定。 

5. 省察自在：能在出定後省察禪支。 
有能力達到初禪的禪修者應當練習初禪的五

自在。應當練習自己能自在地入定，想要在什麼時

候入定就可以入定，想要住定多久就可以住定多

久，想要在什麼時候出定就可以出定。他可以用決

意的方法:「讓我入定兩個小時」「讓我入定三個小

時」……。 

練習五自在的禪修者決意:「讓我入定兩個小

時。」他這樣決意之後，就將心專注於呼吸。當他

專注呼吸的時候，禪相很快就會出現。他決意把心

投進禪相，除了似相之外不去注意任何其他的所

緣，於是他的心就能隨其所願地持續專注在似相上

兩個小時。當他突然生起一個念頭:「我應該出定

了。」當他在查完禪支，睜開眼睛的時候，就是兩

個小時，這才是自在。如果相差 20 分鐘、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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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鐘，那不叫自在。 

如果禪修者還沒有練習初禪的五自在，就想急

急地證得第二禪的話，就會像佛陀教導馬哈摩嘎喇

那尊者所講的《母山牛經》一樣：一隻愚蠢的母山

牛為了吃山頂上的草，在爬陡峭的山坡時，前腳跟

還沒有站穩，後腳跟就提起來，結果，它不僅不能

夠爬到山頂上去吃草，還可能會從山坡上滾下來。

同樣地，當禪修者的初禪還不穩固，還沒有練習初

禪五自在的話，就想急急地上第二禪，他不僅不能

夠上第二禪，而且連初禪也可能會掉。所以，證得

了初禪的禪修者必須修習五自在。 

 

一位禪修者證得了初禪，並且練習了初禪的五

自在之後，必須進一步修習第二禪。想要修習第二

禪，他應當先進入初禪。他可以先進入初禪一個小

時，從初禪出定之後，再去查五禪支。查到五禪支

之後，如此思維:「由於初禪接近敵對的五蓋，而且

還有尉與伺兩個粗的禪支，所以其禪支弱，它不如

第二禪那麼寂靜、殊勝。」 

如此省思了初禪的過患和生起對第二禪的希

求之後，他決意捨去尉、伺兩種禪支，決意進入只

有喜、樂、一境性的第二禪。從第二禪出定之後再

查禪支。第二禪只有三個禪支，也就是：喜、樂、

一境性。因為尉、伺已經捨掉了。如果他可以進入

第二禪，他應練習第二禪的五自在。練習了第二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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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自在之後，他可以再練習上第三禪。 

想要上第三禪的時候，他也應當依次地進入初

禪、第二禪，從第二禪出定並查到喜、樂、一境性

三個禪支之後，如此思維:「第二禪接近敵對的尉與

伺，而且還有喜的激動；喜是粗的，所以禪支也弱，

它不如第三禪那麼寂靜。」然後，他決意捨去喜禪

支，進入只有樂與一境性兩種禪支的第三禪。如果

可以進入第三禪，出定之後再查禪支。第三禪只有

樂和一境性兩個禪支。他應練習第三禪的五自在。

練習了第三禪的五自在之後，他可以再練習進入第

四禪。 

想要上第四禪之前，他也應依次地進入初禪、

第二禪、第三禪，從第三禪出定並查了禪支後，如

此思維:「第三禪接近敵對的喜，同時樂禪支是粗

的，所以禪支也弱，它不如第四禪那麼寂靜、殊勝。」

於是他平靜了樂禪支，進入只有捨與一境性的第四

禪。能夠進入第四禪之後，再練習第四禪的五自在。 

 

這四種禪那是層層殊勝的。有第二禪體驗的禪

修者會發現初禪是粗劣的；雖然初禪也有喜、樂，

但是由於有尉、伺的攪動，使初禪感覺很粗。第二

禪比初禪更加殊勝，喜與樂遍佈全身。 

有了第三禪體驗的禪修者會發現第二禪也是

粗劣的，由於第二禪有喜禪支的攪動，第二禪也是

很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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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第四禪體驗的禪修者會發現第三禪也是

很粗劣的，第四禪更加平靜、超然。當他達到第四

禪的時候，呼吸已經停止，他的心處於非常寧靜、

寂靜、殊勝的狀態。 

 

禪修者修習入出息念業處，通過專注自己的呼

吸，以呼吸為所緣，有次第、有系統地培育起定力

之後，依次證得了四種色界禪那。之後，他可以轉

修其他業處，修習地遍、水遍、火遍、風遍、青遍、

黃遍、紅遍、白遍、光明遍、限定虛空遍；他也可

以進一步修習慈心、悲心、喜心、捨心；他還可以

修習三十二身分、白骨想、不淨業處；可以修習佛

隨念、法隨念、僧隨念、四界差別等等。 

當然，最難過的關是第一種業處。如果一個人

有了禪那，例如已經證得了入出息念的第四禪，他

能以第四禪為根本業處轉修佛隨念，也許只用一

座，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就可以成就佛隨念。如果

想轉修白遍，他也許只用一座的時間就可以取到白

遍的遍相並進入白遍初禪。為什麼能夠這麼快呢？

因為得到禪那資助的心是非常強有力的。正如佛陀

在《相應部》裏面的很多經典都這麼強調說： 

ß Samà dhiü , bhikkhave, bhà vetha, samà hito bhikkhave 
bhikkhu yathà bhå taü  pajà nà ti.û   

「諸比庫，應修習定。諸比庫，有定力的比庫能如

實地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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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舉一個例子：如果禪修者在沒有定力的情況

下觀照三十二身分，思惟「髮、毛、爪、齒、皮，

肉、筋、骨、髓、腎……」他會感到很費勁，可能

花了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都不一定能夠如實地

觀照身體的三十二個部分。然而，有定力的禪修者

可先進入第四禪，從第四禪出定之後，利用強有力

的光來照見身體的這些部分，他可以只用一個小

時，甚至不到幾分鐘就把三十二身分清楚地、如實

地觀照出來。 

同樣地，有定力的禪修者能夠在業處導師的指

導下，如實地觀照自身的色法、觀照外在的色法，

觀照自相續流的名法、觀照外在的名法，這些色法

和名法都可以如實地呈現出來。正因如此，佛陀在

很多經典裏面強調： 

「諸比庫，應修習定。諸比庫，有定力的比庫能如

實地了知。」 

在八支聖道當中，佛陀把正定作為最後一支聖

道。在禪修的三增上學——戒、定、慧當中，定佔

了很重要的地位。擁有定力的人、有定的心，跟沒

有定力的人、沒有定的心是天壤之別。如果我們用

恭恭敬敬的態度、踏踏實實的心態來禪修，依照

戒、定、慧的次第，先持戒清淨，再培育定力，然

後修觀，培育智慧，相信每一個人都能夠在今生今

世切實地體驗到佛陀教法的利益。 

同時，禪修離不開善知識，修習如此嚴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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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止觀禪法更是如此。當禪修者生起了希求解脫

之心，他就應當尉求明師。從把取業處開始，一直

到證悟涅槃的整個過程，禪修者都應以恭敬、忠

誠、老實的態度依止明師、依教奉行，在業處導師

的指導之下次第地禪修。 

 

這就是依照《大念處經》以及《清淨道論》等

經典，依照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傳承所講述的修行入

出息念一直到證入第四禪的禪修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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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à ëi-nirutti saï gha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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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假如您向一位只受過傳統寺院教育的南傳上

座部比庫談論「阿含經」「三法印」「十大弟子」等

等，他們也許不明白您在說什麼…… 

許多想當然的北傳佛教術語、概念，對於巴利

語系佛教來說竟然完全陌生！ 

 

一、緣起 

編者曾學習北傳佛教十多年，之後又接觸到南

傳上座部佛教，有機會學習巴利三藏及其註解。在

學習的過程中也嘗試做一些翻譯，選取相關的聖典

及義註譯成中文。在學習與翻譯的過程中，不斷發

現有許多巴利語的專有名詞無論在讀音上還是在

解釋上，都跟以前所學的北傳佛教術語有所不同。 

在此試舉兩個例子來說明：巴利語 sammà sam- 
buddha,北傳佛教依梵語 samyak-sambuddha 音譯為

「三藐三佛陀」，意譯為「正等覺者」「正遍知」。

如北傳《大智度論》卷二中說:「云何名三藐三佛陀？

三藐名正，三名遍，佛名知，是名正遍知一切法。」

其意謂：相對於外道之邪覺，小乘羅漢為正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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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羅漢之偏覺，菩薩為等覺；相對於菩薩之分

覺，佛為正等覺。 

但是根據巴利語，sammà sambuddha 則應譯為

「正自覺者」。諸經律的義註皆解釋為:「正確地、自

己覺悟了一切諸法，故為『正自覺者』
180
。」 

又如巴利語 saï ghà disesa，北傳諸律依據梵語

saï ghàva÷eùa 音譯為「僧伽婆尸沙」，意譯為「僧殘」。

北傳《毗尼母經》卷七中解釋:「如人為他所斫，殘

有咽喉，名之為殘。」謂凡是犯此罪的比丘，不像犯

波羅夷般決定死罪，仍然殘留有生命，若能獲得清

淨僧眾為他如法說懺悔除罪之法，此罪方可除滅。 

但是根據巴利語，saï ghà disesa 應音譯為「桑喀

地謝沙」，直譯為「僧始終」,意謂犯此學處的比庫，

對其罪的處理過程自始至終皆須由僧團來執行。 

 

南傳和北傳佛教有許多名詞術語是共通的，這

說明它們都有相同的源頭。不過，兩千多年的分

流，也造成了大量的名詞術語在讀音和釋義上都存

在著一定的差別。有相當北傳佛學基礎但又有心學

習上座部佛教和巴利語的華人佛弟子們，不能無視

這些差異性。如果還是繼續一廂情願地把許多北傳

佛教（包括《阿含經》、說一切有部等部派）的術

                                                        
180 英文將這個詞翻譯為: the Perfectly Self-Enlightened, the Perfectly 
Enlightened One, the Fully-Enlightene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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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概念硬套在南傳上座部佛教上，只會變得不倫

不類且貽笑大方。就好像市面上有些介紹「原始佛

教」的書籍在大談特談「三法印」「十大弟子」181等

一樣。假如您跟一位只受過傳統寺院教育的南傳上

座部比庫談論「阿含經」「三法印」「我空法有」

「見惑、思惑」「戒體」「十大弟子」等等，他們也

許不明白您在說什麼……。 

 

二、釋與譯的原則 

基於南北傳佛教在許多專有名詞讀音與義解

方面的差異，同時也為了教學與翻譯上的方便，於

是把一些常用的巴利語專有名詞彙集起來，再分門

別類進行譯釋。 

在譯「釋」詞條時，基本上按照兩種方法進行： 

第一、從巴利詞源學的角度來分析。如果是古

人（特別是唐代的玄奘大師）已經作出精準翻譯且

又符合巴利語源者則採納之，不合者則重譯之。 

第二、直接查閱或引述各種巴利語三藏、義註

及複註，按詞條的巴利含義進行譯釋。 

 

另就「譯」方面，讀者還將會發現，在本篇中

                                                        
181 十大弟子的說法出自北傳《維摩詰經〃弟子品》和《灌頂經》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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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些人名、地名等巴利語專有名詞採用了新的音

譯。比如漢傳佛教的專有名詞「比丘」(梵語 bhikùu
的古音譯），今依巴利語 bhikkhu 音譯為「比庫」；

漢傳佛教的「沙彌」(為梵語÷ rà maõ eraka 的訛略音

譯），今依巴利語 sà maõ era 音譯為「沙馬內拉」；北

傳佛教的「阿羅漢」(梵語 arhant 的古音譯)，今依

巴利語 arahant 音譯為「阿拉漢」等。 

眾所周知，北傳佛教的音譯術語絕大部分是從

梵語(Saï skrit)翻譯過來的，而南傳上座部佛教所使

用的經典語言則是巴利語(Pà ëi)。由於這兩種語言分

屬不同的語支，故本書對這些巴利語專有名詞將根

據巴利語的實際讀音進行重新拼譯。同時，南傳上

座部佛教相信，巴利語是佛陀當年說法時所使用的

馬嘎底語(Mà gadhã,摩揭陀語)，這種語言在兩千多年

以來一直都被南傳上座部佛弟子們尊奉為佛陀的

語言(Buddhavacana)和聖典語(Pà ëi-bhà sà )，受到廣泛

的學習與使用。當今，華人圈中對上座部佛教以及

巴利語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編者在此也希望藉著

對部分巴利語專有名詞採用直接拼讀（新音譯）的

方法，來幫助諸善人們瞭解和學習巴利語。當然，

由於漢語讀音的局限性，採用中文來拼寫巴利語發

音也只是權宜之計。編者更希望見到讀者們能夠直

接用巴利語來拼讀這些專有名詞。 

當然，當兩種異質文化在碰撞、交流之初，出

現文化混雜現象在歷史上是時有發生的。例如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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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入中國漢地之初，面對著強大的孔孟思想和老

莊哲學，也經歷了附會佛教、格義佛教等階段，直

到南北朝時期才逐漸走向獨立，其間經過約四百年

的時間。所謂「附會佛教」，即用儒道的術語、思

想來比附佛教。所謂「格義佛教」，即以老莊等外

教義理來解釋佛法。如將「阿羅漢」譯釋為「真人」，

用「涅槃」配釋「無為」，將五戒配釋「五常」等

即是其例。 

對照佛教東傳漢地這段歷史，現階段的華人上

座部佛教當屬哪一種？只要您有心學習傳統的南

傳上座部佛教，不管您現在的身份是南傳還是北

傳，我想您都不會喜歡用北傳名相來比附南傳術

語、用大乘義理來解釋上座部佛教吧！ 

 

三、編寫旨趣 

編寫本文的目的，就是為了提供給有心學習與

繼承上座部佛教傳統的華人弟子們一份更符合巴

利語原意的專有名詞彙解，幫助大家能夠更正確、

更系統地學習和實踐上座部所傳承的佛陀的教法。 

然而，目前有些學習原始佛教者或阿含學者有

兩種傾向：一、南北雜糅，諸家圓融；二、批評大

乘，打倒北傳。這是某些華人信徒的「特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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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將之視同南傳上座部佛教。 

本文無意涉及以上任何一種傾向，只想透過

譯釋巴利語詞彙來介紹傳統的上座部佛教。對於

南北傳在某些名詞的音義出現不同之處，則在尊

重北傳佛教的前提下列出其差異，有時也略陳其

差異之因。 

 

本文 對 詞 頭的 詞 源 學分 析 以 及對 詞 條的 釋

義，主要參考以下各語言版本的巴利語詞典： 

⑴《パーリ語辞典》(增補改訂版)，水野弘元，

日本春秋社，2005 年 2 月 

⑵ U Hote Sein Pà ëi-Myanmar Abhidhan (伍候新

巴緬詞典) 
⑶ Pà ëi-English Dictionary, T.W.Rhys Davis & 

William Stede, Pà ëi Text Society, London, Reprinted 1989 
⑷ Concise Pà ëi-English Dictionary, 

A.P.Buddhadatta Mahà thera, The Colombo 
Apothecaries'Co.,LTD, Sri Lanka, 1968 

⑸《巴漢詞典》, A.P.Buddhadatta Mahà thera 著，

Mahà ¤ à õ o Bhikkhu 譯，浮羅佛教修行林, 2006 

 

若遇到有些詞條的巴利音譯或釋義與北傳佛

教（以漢傳佛教為主）有所不同者，則在解釋巴利

音義之後，也簡要地列出與之相當的梵語古音譯或

北傳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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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北傳佛教術語的音義，參考了以下各種電

子詞典： 

⑴《佛學大詞典》,丁福保編 

⑵《佛學大詞典》 

⑶《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必要時也參考「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
出版的電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經》。 

凡南北傳音譯與釋義差異較大，並不鼓勵有心

學習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弟子繼續使用者，則在

其前加提示符“☞”。 

 

當然，如果把上座部佛教的專門術語彙集起來

的話，可以編寫成一本厚厚的詞典。然而，本文並

非辭書，在這裏只是收集一些常見的巴利語詞彙，

以饗讀者。至於收詞量，則將會隨著不斷的編寫而

逐漸增加。 

 

 

 

編譯於緬甸帕奧禪林莊嚴山寺 

200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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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語彙解類編 

 

一、佛教 

佛教：巴利語 Buddha-sà sana。sà sana,意為教導、教

說、教法。Buddha-sà sana 即佛陀的教導、佛陀的教

法。 

佛陀的教法可以分為三個層面： 

1. 教理之教(pariyatti-sà sana) ——律、經、論三

藏等應當學習的教法義理。 

2. 行道之教(pañipatti-sà sana) ——戒、定、慧三

學等能導向證悟出世間法的禪修實踐。 

3. 通達之教(pañivedha-sà sana) ——證悟四種聖

道、四種聖果以及涅槃九種出世間法。 

唯有教理之教的住立，才有行道之教的存在，

因為修行不能偏離三藏，不能違背佛陀的教導。唯

有行道之教的住立，才有通達之教的存在，因為如

果不依照戒定慧禪修，脫離了行道實踐，就不可能

證悟任何的出世間法。 

 

上座部佛教：巴利語 Theravà da。thera,意為長老、上

座；và da,意為說、論、學說。 

上座部佛教因其由印度本土向南傳播到斯里

蘭卡、緬甸等地，故稱為「南傳佛教」。又因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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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的三藏經典使用巴利語(pà ëi-bhà sà )，故又稱為「巴

利語系佛教」。 

南傳上座部佛教堅持維護佛陀的原本教法，只

相信和崇敬佛、法、僧三寶，傳誦與尊奉巴利語律、

經、論三藏，依照八聖道、戒定慧、四念處等方法

禪修，大多數人致力於斷除煩惱、解脫生死、證悟

涅槃。 

傳統上，南傳上座部佛教流傳於斯里蘭卡、

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等南亞、東南亞國家

和地區。 

 

大乘：梵語 Mahàyà na182。mahà 意為大，含有偉大、

高貴等義；yà na 為車乘，運載之義。謂能將無量眾

生從生死此岸運載至覺悟彼岸，故名「大乘」。 

大乘佛教為佛陀入滅五百多年（西元前 1 世紀）

之後在印度興起的一種佛教形式，主張修行菩薩

道，普度眾生，並以成就佛果為最終目標。大乘佛

教崇拜許多的諸佛、菩薩、諸天等，受持傳誦大乘

經典，並把以前的佛教傳統和當時與之並行的部派

佛教貶稱為「小乘」。佛滅一千多年（西元 7 世紀）

以後，大乘佛教融合婆羅門教-印度教的鬼神崇拜、

咒術信仰等因素，形成「密乘佛教」或「金剛乘」。 
                                                        
182 雖然南傳上座部佛教普遍用 Mahàyà na (大乘，摩訶衍)來尊稱北傳

佛教，但是，「大乘」(Mahàyà na)一詞在整套巴利三藏及其義註、複

註都不曾出現過，它屬於梵語的專有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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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乘佛教流傳到中國漢地之後，與中華文化

相結合而形成了「漢傳佛教」，之後又傳到韓國、

日本、越南等地。 

密乘佛教後來流傳到西藏，吸收了當地的苯教

信仰而形成「藏傳佛教」，之後又傳到蒙古、尼泊

爾、不丹等地。 

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因為是從印度往北傳播

而形成，故合稱為「北傳佛教」。他們與南傳上座

部佛教並稱為當今世界的三大語系佛教。 

 

巴利語 (pà ëi-bhà sà )：是由佛陀在世時中印度馬嘎塔

國（Magadha,摩揭陀國）一帶使用的方言變化而來。

南傳上座部佛教相信巴利語是佛陀當年講經說法

時所使用的馬嘎塔口語，故又稱為「馬嘎底語」

(Mà gadhika, Mà gadhã,摩揭陀語)。 

「巴利」(pà ëi)一詞原意指佛語(Buddha-bhà sà )、
聖典、三藏，用以區分作為解釋聖典的文獻——義

註(aññhakathà )和複註(ñãkà )。也因如此，記錄聖典、

佛語的專用語「馬嘎底語」到後來也就逐漸成了「佛

經語」「聖典語」的代名詞，即「巴利語」。 

巴利語與梵語(Sanskrit)同屬古印度語，但梵語

屬於雅語，巴利語屬於俗語；梵語是貴族語，巴利

語是民眾語(Prà krit)；梵語是婆羅門教-印度教的標

準語，巴利語則是佛陀及聖弟子們的用語。佛陀曾

禁止僧眾們用梵語來統一佛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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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傳上座部佛教因為使用巴利語傳誦三藏經

典，故又被稱為「巴利語系佛教」。 

 

 

二、佛陀 

佛陀：巴利(梵)語 buddha 的古音譯。意為覺者、覺

悟者。 

「佛陀」有兩種含義： 

1.以解脫究竟智覺悟了一切應了知者，稱為

佛陀。 

2.自己無需老師的指導而覺悟了四聖諦，也能

教導其他有情覺悟者，稱為佛陀。 

義註中解釋說:「凡有任何應了知者，皆以解脫究

竟智覺悟了那一切，故為佛陀。或因為自己覺悟了四聖

諦，也能令其他有情覺悟，以這些理由故為佛陀。或也

教授此義：覺悟諸諦為佛陀，使人覺悟為佛陀。」(Pr.A.1 
/ Vm.141) 
 

世尊：巴利(梵)語 bhagavant 的意譯。bhaga,意為祥

瑞、吉祥、幸運；vant,意為具有、擁有。bhagavant
直譯為「具祥瑞者」。 

諸經律義註採用語源學的方法解釋了 bhagavà
的六種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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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具諸祥瑞(bhà gyavà 'ti)故為 bhagavà ； 

2.以已破壞(bhaggavà 'ti)一切危險故為 bhagavà ； 

3.以有諸福德(bhagà  assa santã'ti)故為 bhagavà ； 

4.以分別(vibhattavà 'ti)一切法故為 bhagavà ； 

5.以親近(bhattavà 'ti)諸上人法故為 bhagavà ； 

6.以已除去諸有(bhavesu vantagamano'ti)故為

bhagavà 。(Pr.A.1 / Vm.142-4) 
在巴利聖典中，通常用 Bhagavà 來尊稱佛陀。 

 

阿拉漢：巴利語 arahant 的音譯。意為應當的、值得

的、有資格者。 

「阿拉漢」有五種含義： 

1.以已遠離(à rakattà )一切煩惱故為 arahaü ； 

2.以已殺煩惱敵故(arãnaü  hatattà )為 arahaü ； 

3.以已破輪迴之輻故(arà naü  hatattà )為 arahaü ； 

4.以有資格(arahattà )受資具等供養故為 arahaü ； 

5.以對惡行已無隱秘故(pà pakaraõ e rahà bhàvato)
為 arahaü 。(Pr.A.1 / Vm.125-130) 

「阿拉漢」是對佛陀的尊稱，也可以指一切的

漏盡者 (khãõ à sava,斷盡煩惱者)，包括諸佛、獨覺佛

及阿拉漢弟子。 

☞漢傳佛教依梵語 arhant 音譯為「阿羅漢」，謂

為小乘極果。其音、用法皆與上座部佛教有所不

同。更有人將之訛略為「羅漢」，則失去原字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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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自覺者：對佛陀的尊稱，為巴利語 sammà - 
sambuddha 的直譯。sammà ,意為正確地、完全地；sam,
於此作 sà maü 解，意為自己、親自；buddha,即佛陀，

意為覺悟者。正自覺者即無需他人教導而自己正確

地覺悟了一切法的人。 

諸經律義註中說： 

ß Sammà  sà ma¤ ca sabbadhammà naü  buddhattà  pana 
sammà sambuddho'ti.û  

「正確地、自己覺悟了一切諸法，故為正自覺者。」 
(Pr.A.1 / M.A.1.12 / A.A.1.170 / Vm.132) 

在《心義燈》《大複註》等複註中解釋說： 

ß Tattha sammà ti aviparãtaü . sà manti sayameva, 
aparaneyyo hutvà ti attho. sambuddhoti hi ettha 
saü -saddo sayanti etassa atthassa bodhakoti daññhabbo. 
Sabbadhammà nanti anavasesà naü  neyyadhammà naü .û  

「其中，正確，即不顛倒。自己，即只是自己，無

需他人引導而成的意思。自覺者，這裡的 saü 字是指

自己，應知其意思是指覺悟者。一切諸法，即無餘的所

應知諸法。」 
☞漢傳佛教依梵語 samyak-sambuddha 音譯為三

藐三佛陀；意譯作正等覺者、正等正覺者、正遍知。 

 

明行具足：佛陀德號之一，為巴利語 vijjà caraõ a- 
sampanna 的直譯，由 vijjà  (明，知識，智慧) + caraõ a 
(行，行為，德行) + sampanna (具足者，成就者)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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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具足明與行，故為明行具足。」(Vijjà hi pana 
caraõ ena ca sampannattà  vijjà caraõ asampanno.) 
(Vm.133 / Pr.A.1) 
  在此，「明」是指「三明」：宿住明、死生明和

漏盡明；或「八明」：觀智、意所成神變及六神通。 

  「行」是指戒律儀、守護諸根、於食知節量、

實行警寤、七種正法（信、慚、愧、多聞、精進、

念、慧）及四種色界禪那。 

  在此，世尊以明具足圓滿了一切知而住，以行

具足而為大悲者。世尊因具足諸明與諸行，故名「明

行具足」。 

 

善至：佛陀德號之一，為巴利語 sugata 的直譯，由

su (善) + gata (已到，已去)組成。 

「行於善美故，已至美妙處故，正行故，正語故，

為善至。」(Sobhanagamanattà , sundaraü  ñhà naü  gatattà , 
sammà  gatattà , sammà  ca gadattà  sugato.)(Vm.134 / 
Pr.A.1) 

北傳佛教多作「善逝」。 

 

世間解：佛陀德號之一，為巴利語 lokavidå 的直譯，

由 loka (世間) + vidå  (為 vindati(知道)的完全式)組

成。 

「完全瞭解世間故，為世間解。」(Sabbathà pi 
viditalokattà  pana lokavidå .)(Vm.135 / Pr.A.1) 



巴利語彙解 

 281 

世尊依自性、依集、依滅、依滅之方便而完全

知道、了知、通達世間，故名「世間解」；又完全

知道行世間(saï khà raloka)、有情世間(sattaloka)和空

間世間(okà saloka)三種世間，故名「世間解」。 

 

無上者：佛陀德號之一，為巴利語 anuttara 的直譯，

由 na (無) + uttara (上，超過)組成。 

「不存在有任何比自己的功德更殊勝者，沒有超過

此者，為無上者。」(Attanà  pana guõ ehi visiññhatarassa 
kassaci abhàvato natthi etassa uttaro'ti anuttaro.) 
(Vm.138 / Pr.A.1) 
 

調御丈夫：佛陀德號之一，為巴利語 purissadamma- 
sà rathi 的意譯，由 purissa (男人，丈夫) + damma (應

調御的，應受訓的) + sà rathi (調御者，駕馭者)組成。 

「能調御應受調御的丈夫，為調御丈夫。」(Purissa- 
damme sà retã'ti purissadammasà rathi.)(Vm.139 / 
Pr.A.1) 

或也可將「無上者」與「調御丈夫」合為一句，

成為「無上調御丈夫」(anuttaro purissadamma sà rathi)。 

 

天人導師：佛陀德號之一，為巴利語 satthà deva- 
manussà naü 的直譯，由 satthà (導師) + devà naü (諸天) 
+ manussà naü (諸人)組成。即佛陀是能帶領諸天與諸

人度脫生死諸險難的導師。(Vm.140 / Pr.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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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答馬：巴利語 Gotama 的音譯。我們現在佛陀的

家姓，通常用來指稱佛陀。我們現在的教法時期是

苟答馬佛陀的教法時期。 

☞漢傳佛教依梵語 Gautama 音譯為喬答摩、瞿

曇等。也常依佛陀的族姓稱為釋迦牟尼(Sakyamuni)。 
 

七佛：過去曾經出現於世的六位佛陀，以及現在的

苟答馬佛(Gotama)並稱為七佛。 

過去的六位佛陀分別是： 

1.九十 一 大 劫 以 前 的 維 巴 西佛 (Vipassã,毗婆

尸佛)； 

2.三十一大劫以前的西奇佛(Sikhi,尸棄佛)； 

3.三十 一 大 劫 以 前 的 韋 沙 菩 佛 (Vessabhu,毗

舍浮佛)； 

4.現在 賢 劫 的 咖 古 三 塔 佛 (Kakusandha,拘 留

孫佛)；  
5.現在賢劫的果那嘎馬那佛(Konà gamana,拘那

含牟尼佛)； 

6.現在賢劫的咖沙巴佛(Kassapa,迦葉佛)。 

在《長部〃大傳記經》中說： 

「諸比庫，距今九十一劫以前，维巴西世尊、阿拉

漢、正自覺者出現於世。 

諸比庫，距今三十一劫以前，西奇世尊、阿拉漢、

正自覺者出現於世。 

諸比庫，又於彼三十一劫中，韋沙菩世尊、阿拉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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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自覺者出現於世。 

諸比庫，於此賢劫中，咖古三塔世尊、阿拉漢、正

自覺者出現於世。 

諸比庫，於此賢劫中，果那嘎馬那世尊、阿拉漢、

正自覺者出現於世。 

諸比庫，於此賢劫中，咖沙巴世尊、阿拉漢、正自

覺者出現於世。 

諸比庫，於此賢劫中，今我阿拉漢、正自覺者出現

於世。」(D.14) 
 

美德亞：未來佛名，巴利語 Metteyya 的音譯，意為

慈愛，為此賢劫中的第五位（也是最後一位）佛陀。 

  在《長部〃轉輪王經》中說:「諸比庫，在人壽

八萬歲時，有名為美德亞的世尊將出現於世，是阿拉

漢、正自覺者、明行具足、善至、世間解、無上者、調

御丈夫、天人導師、佛陀、世尊。」(D.26) 
☞漢傳佛教依梵語 Maitreya 音譯為彌勒、彌帝

隸、梅怛麗耶等。 

 

獨覺佛：巴利語 paccekabuddha。在沒有佛法的時

期，能無師而通達四聖諦，但卻不能教導其他眾

生的聖者。 

在《增支部註》中解釋： 

ß Kappasatasahassà dhikà ni dve asaï khyeyyà ni pà ramiyo 
på retvà  sà maü  pañividdhapaccekabodhi¤ à 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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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cekabuddho nà ma.û  
「以兩個不可數及十萬大劫圓滿巴拉密後，自己通

達獨覺菩提智者，稱為獨覺佛。」(A.A.1.174) 
☞漢傳佛教依 梵語 pratyekabuddha 譯 作辟支

佛、貝支迦、緣覺等。 

 

 

三、戒律 

比庫：巴利語 bhikkhu 的音譯，有行乞者、持割截

衣者、見怖畏等義。即於世尊正法、律中出家、受

具足戒的男子。 

在《律藏〃巴拉基咖》中解釋： 

ß Bhikkhå 'ti bhikkhako'ti bhikkhu, bhikkhà cariyaü  
ajjhupagato'ti bhikkhu, bhinnapañadharo'ti bhikkhu.û  

「比庫者，乞討者為比庫，遵從於行乞者為比庫，

持割截衣者為比庫。」(Pr.45) 
《清淨道論》中說： 

ß Bhikkhå 'ti saü sà re bhayaü  ikkhaõ atà ya và  
bhinnapañadharà dità ya và  evaü  laddhavohà ro 
saddhà pabbajito kulaputto.û  

「比庫者，以見到輪迴的怖畏，或持割截衣等，獲

得這樣名稱的信心出家的良家之子。」(Vm.14) 
☞漢傳佛教依梵語 bhikùu 音譯為比丘、苾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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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含有破惡、怖魔、乞士等義。其音、義皆與巴

利語有所不同。 

現在使用「比庫」指稱巴利語傳承的佛世比庫

僧眾及南傳上座部比庫僧眾；而使用「比丘」「比

丘尼」指稱源自梵語系統的北傳僧尼。 

 

沙馬內拉：巴利語sà maõ era的音譯。是指於世尊正

法、律中出家、受持十戒之男子。 

☞漢傳佛教依梵語÷ rà maõ eraka 音譯為沙彌、室

羅摩拏洛迦等。 

附帶提一下：漢傳佛教把梵語÷ rà maõ eraka 訛略

為「沙彌」。如果把「沙彌」轉寫為巴利語則為 sà mã。
sà mã 意為主人、物主、丈夫。在佛世時的古印度，

奴隸、僕人稱他們的主人為「沙彌」，婦女稱她們

的丈夫也為「沙彌」。同時,「沙彌尼」(sà minã)則是

女主人、妻子的意思。因此，不宜把巴利語 sà maõ era
訛略成「沙彌」183。 

 

皈依 (saraõ a)：或歸依，依靠；庇護所，避難所。皈

依的對象有三，稱為「三皈依」(tisaraõ a)或「皈依三

寶」。三寶，即佛(buddha)、法(dhamma)、僧(saï gha)。

皈依三寶是指以佛、法、僧作為皈依處或庇護所。 
                                                        
183 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 3 云:「舊云沙彌者，言略而音訛。」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 47 云:「舊言沙彌者，訛略也。」 

釋光述《俱舍論記》卷 14 云:「舊云沙彌，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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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 (sãla)：有行為、習慣、品質、本性、自然等義，

通常也指道德規範、好品質、良善的行為、佛教的

行為準則等。 
  《清淨道論》中解釋:「以什麼意思為戒呢？以戒

行之義為戒。為何稱為戒？正持(samà dhà naü )——以身

業等好習慣的無雜亂性之義；或確持(upadhà raõ aü )——

以住立於善法的持續性之義。這兩種意思實是通曉語法

者所允許。但也有人以頭義為戒，以清涼義為戒，用如

是等方式來解釋其義。」(Vm.7) 

  「戒」有時也作為「學處」的別名，如在家學

處包括五戒(pa¤ casãla)、八戒(aññhaï gasãla)等，出家學

處包括十戒(dasasãla)、具足戒(upasampannasãla)等。 
 

學處 (sikkhà pada)：或譯作學足。sikkhà 意為學、學

習、訓練；pada 意為足、處所。學處亦即是學習規

則、戒條。 

《小誦註》中說:「應當學故為學；以此作為足故

為足。學之足為學足，即到達學的方法之義。又或者說

為根本、依止、立足處[為學處]。」 

 

十種學處 (dasa-sikkhà padà ni)：又作十戒，即沙馬內

拉應學習的十種行為規則。 

這十種學處依次是：離殺生，離不與取，離非

梵行，離虛妄語，離放逸之因的諸酒類，離非時食，

離觀聽跳舞、唱歌、音樂、表演，離妝飾、裝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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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穿戴花鬘、芳香、塗香，離高、大床座，離接

受金銀。 

 

伍波薩他：巴利語 uposatha 的音譯。該詞源於梵語

upavasatha。若從詞源學的角度來分析，upavasatha 由 
upa (近，隨) + vas(住) + atha 組成，直譯為「近住」，

即在特定的日子裏持齋戒的意思。184 
  伍波薩他有三種意思： 

1.一個月當中特定的日期——齋日 
古印度的曆法屬於太陰曆，一年分十二個月，

月份按月亮繞地球運轉的週期推算。推算方法是從

每個月圓日的第二天明相出現(aruõ uggamana,黎明)
時開始算起，到下一個月圓日的第二天明相出現為

止結束185，約三十天（小月為二十九天）的時間為

一個月。如此，每個月又可分為兩個半月：從月圓

日翌日開始到月黑日為「黑月」，從月黑日翌日開

始到月圓日為「白月」。其中，月黑日與月圓日兩

天皆稱為「十五日」(paõ õ arasika)。若遇小月，月黑

日也可以在十四日。於是，在每半個月中，第八日、

                                                        
184 ☞該詞的佛教梵語被寫作 poùadha, posatha 或 upoùadha，所以古

代將之音譯為布薩、布灑他、褒灑陀、逋沙他等。若準此，則 poùadha 
= poùa (長養，養育) + dha (淨)，有長養、長養淨、增長等義。 

因此，北傳的 poùadha 在詞、音、義等皆與巴利語 uposatha 有所

不同。 
185 與中國農曆不同的是：農曆從每月的朔日(初一)算起，而古印度

曆則是從十六日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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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和第十五日皆稱為「伍波薩他日」或「齋日」

(uposatha-divasa)。齋日的日期約相當於中國夏曆的

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廿九與三十日。 
2.在家居士所持守的學處之一——八戒 
自從佛陀在世時開始，在家居士就有於每個月

的齋日來到塔寺，親近僧團，聽聞佛法，受持八戒

的傳統。由於八戒多數是在「伍波薩他日」受持的，

所以稱為「具足八支(條)的伍波薩他戒法」(aññhaï ga 
samannà gata uposatha-sãla dhamma)。186 

3.僧團舉行的甘馬之一——誦戒 
佛陀規定：比庫僧應在每個月的月圓日和月黑

日兩天舉行伍波薩他。在這一天，共住同一界內的

所有比庫僧應齊集界場，舉行伍波薩他甘馬(uposatha 
kamma)，唸誦戒本《巴帝摩卡》(pà timokkhuddesa)。 
 

律藏 (Vinayapiñaka)：乃世尊為諸弟子制定的戒律教

誡和生活規則。 

《律藏》按照內容可分為《經分別》《篇章》

《附隨》三大部分。緬文版編為《巴拉基咖》《巴

吉帝亞》《大品》《小品》和《附隨》五大冊。 

《經分別》是對比庫和比庫尼兩部戒經——《巴

帝摩卡》的解釋，其中解釋《比庫巴帝摩卡》的部

                                                        
186 北傳佛教也作八關齋戒、八戒齋。只要條件許可，居士可以在任

何時候受持「伍波薩他八戒」，而非特定要在齋日才能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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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稱為《大分別》(Mahà vibhaï ga); 解釋《比庫尼巴

帝摩卡》的部分則稱為《比庫尼分別》(Bhikkhunã- 
vibhaï ga)。 

《篇章》(Khandhaka)又分為《大品》(Mahà -vagga)
和《小品》(Culla-vagga) 兩大部分，《大品》有 10
篇,《小品》有 12 篇，共 22 篇。 

 

巴帝摩卡：巴利語 pà timokkha 的音譯，有上首、極

殊勝、護解脫等義。 

《律藏〃大品〃誦戒篇》中解釋： 

ß Pà timokkha'ti à dimetaü  mukhametaü  
pamukhametaü  kusalà naü  dhammà naü . Tena vuccati 
pà timokkhan'ti.û  

「巴帝摩卡者，此是最初，此是頭首，此是諸善法

之上首，因此稱為『巴帝摩卡』。」(Mv.135) 
律註《疑惑度脫》中說： 

ß Pà timokkhan'ti pa-atimokkhaü  atipamokkhaü  
atiseññhaü  ati-uttamanti attho.û  
「巴帝摩卡為極殊勝、極上首、極尊、極上之義。」 

《清淨道論》中說： 

ß Ta¤ hi yo naü  pà ti rakkhati, taü  mokkheti mocayati 
à pà yikà dãhi dukkhehi, tasmà  pà timokkhan'ti vuccati.û  

「若他看護、保護此者，能使他解脫、脫離惡趣等

苦，所以稱為護解脫。」(Vm.14) 
巴帝摩卡可分為戒和經籍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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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戒巴帝摩卡(sãla pà timokkha)——比庫、比庫尼

應持守的巴帝摩卡律儀戒。其中，比庫巴帝摩卡共

有 227 條，比庫尼巴帝摩卡有 311 條。 

2.經籍巴帝摩卡 (gantha pà timokkha)——僧團每

半月半月應唸誦的戒經。有兩部戒經，即《比庫巴

帝摩卡》和《比庫尼巴帝摩卡》。 

☞漢傳佛教依梵語 prà timokùa 音譯為「波羅提

木叉」等，意為別解脫、從解脫、隨順解脫等，其

音、義與巴利語有所不同。 

 

篇：巴利語 khandhaka, 源於 khandha (蘊，聚，積聚)，

意為篇章、章節。 

在《律藏》中，將有關授戒、誦戒、雨安居、

自恣等僧團的生活規則進行分門別類，編集成 22

個部分，總稱為《篇章》，其中的每個部分也稱為

「篇」。如有關出家、授戒的部分稱為「大篇」等。 

漢譯古律依梵語 skandha 音譯為犍度、揵度等。 

 

義註 (aññhakathà )：aññha,同 attha, 意為義、義理；kathà ,
意為論、說。即解釋巴利三藏的文獻。 

在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傳承中，律、經、論三藏

聖典稱為「巴利」(Pà ëi), 對三藏的註解稱為「義註」

(aññhakathà ),對義註的再解釋稱為「複註」(ñãkà ), 對

複註的再解釋稱為「再複註」(anuñãkà )。 

其中，《律藏》的義註有《普端嚴》和《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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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脫》。《經藏》的義註有《吉祥悅意》《破除疑障》

《顯揚心義》《滿足希求》《勝義光明》等；論藏的

義註有《殊勝義註》《迷惑冰消》和《五部論註》。 

 

巴拉基咖：比庫學處之一，為巴利語 pà rà jika 的音

譯，直譯作「他勝」，意為已被打敗或失敗。 

漢傳佛教音譯為波羅夷、波羅市迦，也意譯為

斷頭、退沒等。 

 

桑 喀 地 謝 沙 ： 比 庫 學 處 之 一 ， 為 巴 利 語

saï ghà disesa 的音譯，直譯作「僧始終」。其由 saï gha 
(僧伽；僧團) + à di (最初；開始；首先) + sesa (殘

餘；剩下；剩餘) 三詞組合而成。意謂犯了此一

類學處的比庫，對其罪的處理過程自始至終皆須

由僧團來執行。 

在《律藏》中解釋說:「僧始終者，唯有僧團才

能對其罪給與別住，給與退回原本、馬那答及出罪，非

多人，非一人[所能作]，以此而說為『僧始終』。」(Pr.237) 
☞漢傳佛教依梵語 saï ghàva÷eùa 音譯為「僧伽婆

尸沙」，意譯為「僧殘」。其音、義皆與巴利語有別。 

 

馬那答：巴利語 mà natta 的音譯。意即為了表達對

比庫們的敬意，使比庫們對他感到滿意。乃是僧團

對違犯了「僧始終學處」而想要恢復清淨的比庫所

作出的處理方式。履行馬那答的時間通常為六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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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傳佛教依梵語 mà natva 音譯為「摩那埵」。 

 

不定 (aniyata)：比庫學處之一，意為不確定、不能

肯定。是指尚未確定比庫所違犯的是屬於巴拉基

咖、僧始終或巴吉帝亞三者之中的哪一種罪行的學

處。這一類學處只有兩條。 
 
尼薩耆亞 巴吉帝亞 ：比庫學處之一，為 巴利語

nissaggiya pà cittiya 的音譯。尼薩耆亞(nissaggiya)，意

為應捨棄的；巴吉帝亞(pà cittiya)，意為令心墮落。

故可譯作「應捨棄的心墮落」「捨心墮」。 

此一類學處共有三十條，是關於衣、敷具、金

錢、缽、藥品等物品方面的規定。凡是犯了此一類

學處的比庫，應先把違律的物品在僧團中、在兩三

眾中，或在一人面前捨棄。捨棄之後再懺悔其罪。 

☞漢傳佛教依梵語 naiþ sargika prà ya÷cittika 音譯

為尼薩耆波逸提等，意譯為捨墮。 

 

巴吉帝亞：比庫學處之一，為巴利語 pà cittiya 的音

譯，意為令心墮落。 

義註解釋說:「令心墮落爲巴吉帝亞。」(pà teti 
cittan’ti pà cittiyaü )(Pv.A.339) 

在《附隨》中說:「所謂『巴吉帝亞』者，請聽如

實而說：令善法墮落，違犯聖道，心處於迷妄的狀態，

因此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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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類學處共有九十二條。違犯的比庫需向另

一位比庫懺罪。 

☞漢傳佛教依梵語 prà ya÷cittika 音譯為波逸提、

波夜提，意譯為「墮」，謂犯此戒而不懺悔者必墮

落地獄故。 

 
眾學法 (sekhiya)：比庫學處之一，即應當學習之

法。這一類學處主要是關於出家眾行止威儀的規

定。假如比庫以不恭敬的態度違犯這一類學處，則

犯惡作罪。 
 

梵行 (brahmacariya)：意為清淨、尊貴、值得讚歎的

行為；或如清淨、尊貴的諸佛、獨覺佛、出家聖弟

子等清淨者們的生活方式。 
 

上人法 (uttarimanussadhamma)：又作過人法，即超

越常人的能力與證量，包括禪那、解脫、神通、證

果等。 

在《律藏》中解釋:「上人法名為禪那、解脫、定、

等至、智見、修道、證果、斷煩惱、心離蓋、樂空閒處。」 

 

甘馬：巴利語 kamma 的音譯，意為業、行為、造作。

若以譯音出現時，則專指僧團的表決會議。 

☞漢傳佛教依梵語 karma 音譯為「羯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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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場：巴利語 sãmà 。共住在一所寺院或某一區域內

的僧團為了舉行誦戒、授具足戒、入雨安居、自恣

等甘馬而設立的特定場所或建築物。若是陸地上的

界場，必須以石塊等標明界相。 

☞漢傳佛教多以土、木、石、磚等築成高於地

面的三層平壇，作為傳授戒法之處，故稱「戒壇」。

其形式、作法等與上座部佛教有較大出入。 

 

瓦薩：巴利語 vassa 的音譯，即戒齡、僧齡。比庫

每度過一年一度的雨季安居，其戒齡則增加一歲。

因雨季安居的巴利語為 vassa，故比庫度過了幾個雨

安居，則計算為多少瓦薩。 

  ☞漢傳佛教借世俗臘月除夕受歲為臘，故稱僧

尼受具足戒後之年數為「戒臘」。今不用此說。 

 

戒師 (upajjhà ya, upajjhà )：直譯為親教師，意即親近

教導的老師，乃出家弟子對其受戒師父的尊稱。 

巴利語 upajjhà ya 源自動詞「專注，注意」

(upanijjhà yati)。如律註中說:「能注意各種[大小]罪者

為戒師。」(Vajjà vajjaü  upanijjhà yatã'ti upajjhà .) 
(Mv.A.126) 

對於比庫來說，只要不還俗，他終生只有一位

戒師。但對於沙馬內拉來說，只要他從另外一位長

老比庫處受皈戒並禮請其為戒師，則他與原先戒師

之間的師徒關係自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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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傳佛教依梵語 upà dhyà ya 音譯為鄔波馱

耶，訛略為和尚、和上、和闍等。 

 

老師 (à cariya)：又可音譯為阿吒利。即能傳授弟子

法義知識及教導正確行為之師。 

律註中說:「能教導正行與行止者為老師。」

(â cà rasamà cà rasikkhà panakaü  à cariyaü .)(Mv.A.77) 
一位比庫有四種老師： 

1.出家時的剃度授戒師； 

2.受具足戒時的教授師和讀甘馬師； 

3.教授戒律、佛法、禪修業處等的老師； 

4.依止師。 

漢傳佛教依梵語 à cà rya 音譯為阿闍梨、阿遮利

耶等。 

 

長老 (thera)：又作上座。一般是指十個瓦薩或以上

的比庫。有時相對於瓦薩較小的比庫來說，大瓦薩

比庫也可稱為上座(thera)或較年長者(vuó ó hatara)。 

 

下座 (navaka)：直譯為新的。相對於瓦薩較大的比

庫來說，瓦薩小的比庫即是下座。 

 
未受具戒者 (anupasampanna)：除了比庫、比庫尼之

外的在家人和其他出家眾皆稱為「未受具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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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事男：巴利語 upà saka 的直譯，即親近奉侍三寶

的男子。又作淨信男、清信士、居士；為已皈依佛、

法、僧的在家男子。古音譯作優婆塞、鄔波索迦、

伊蒲塞等。女子則稱為近事女(upà sikà ,優婆夷)。 

 

淨人：巴利語 kappiyakà raka，簡稱 kappiya，意為使

事物成為比庫或僧團允許接受和使用的未受具戒

者。也包括為比庫或僧團提供無償服務者。 

 

賊住者 (theyyasaü và sako)：以邪惡之心自行剃髪披

衣、示現出家形象或冒充比庫者。 

有三種賊住者：形相之賊、共住之賊和俱盜之

賊。這三種賊住者皆不得出家及受具足戒。 

 

衣 (cãvara)：原意為衣、布，特指出家眾所披之衣。 

比庫有三衣(ticãvara)，即桑喀帝、上衣和下衣。

但沙馬內拉只有上衣和下衣，無桑喀帝。 

 

袈裟：巴利語 kà sà ya 或 kà sà va 的音譯。即僧人所披

之衣。 

「袈裟」原指橘黃色、紅黃色、褐色或棕色。

因為出家眾所披之衣通常都染成橘黃色或黃褐色不

等，所以，染成這種顏色之衣即稱為袈裟衣、染色

衣，或直接稱為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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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喀帝：巴利語 saï ghà ñã 的音譯。意為重衣、複衣、

重複衣；因須縫製成兩重而做，故名。有時把桑喀

帝和上衣重疊在一起披著也合稱為「桑喀帝」。 

古音譯為僧伽梨、僧伽胝等。 

 

上衣 (uttarà saï ga)：uttara 意為上面的；à saï ga 意為衣

著。即上身披著之衣。 

古音譯為鬱多羅僧、嗢多羅僧等。 

 

下衣 (antaravà saka)：直譯為內衣。antara 意為裏面的，

中間的；và saka 意為穿著的。穿下衣時圍腰下著如

裙，上掩臍輪，下蓋雙膝。 

古音譯為安陀會、安怛婆沙等。 

 

齒木 (dantakaññha, dantapoõ a)：又作牙枝。古印度人

用來刷牙潔齒的細木條。其長約一拃手不等，一頭

削尖可剔牙，一頭留有纖維可刷牙。 

☞漢傳佛教將之訛作「楊枝」。然一切木料皆可

作齒木，並非獨用楊柳枝。187 

 

缽：巴利語 patta 的古音譯。為僧眾行乞資身之器，

比庫隨身八物之一。其狀扁圓形，用以盛食物。在

                                                        
187 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 1 云:「豈容不識齒木，名作楊枝！

西國柳樹全稀，譯者輒傳斯號。佛齒木樹，實非楊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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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上，世尊允許比庫使用鐵缽(ayopatta)和陶缽

(mattikà patta)兩種。 

 

時限藥 (yà vakà lika)：限於明相出現後至日正中時之

間的時段才可以食用的食物。時限藥分為噉食和嚼

食兩類。 

 

噉食 (bhojaniya)：也作正食、軟食。律藏中說:「五

種食物名為噉食：飯、麵食、炒糧、魚和肉。」(Pc.239) 
a.飯(odano) ——由稻穀、麥等七穀的米粒所煮

成的飯和粥。 

b.麵食(kummà so) ——以麥為原料製成的麵製

品。 

c.炒糧(sattu) ——由七穀經烘炒而成；也包括

將稻穀炒後所搗成的粉。 

d.魚(maccho) ——包括魚鱉蝦蟹、貝類等一切

水生動物。 

e.肉(maü saü ) ——禽、獸類的肉、骨、血、皮、

蛋等。 
 

嚼食 (khà daniya)：也作硬食、不正食。khà dana, 即

咀嚼之義。嚼食是指須經咬嚼的食物，如：水果、

植物的塊莖類等。 

律藏中說:「除了五種噉食、時分藥、七日藥和終

生藥之外的其他食物名為嚼食。」(Pc.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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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五類噉食以外，一般上用來當食物食用

的都可以歸納為嚼食。例如：蔬果瓜豆等等。除

此之外，麥片、美祿(Milo)、好力克(Horlic)、阿華

田(Ovaltin)、豆漿、蕃薯湯、可可、巧克力、乳酪

及三合一咖啡也不許在非時服用。根據斯里蘭卡

及泰國佛教的傳承，不加奶精的純咖啡和茶可以

在非時服用。 

 

三種清淨魚、肉 (tikoñiparisuddha macchamaü sa)：沒

有看見、沒有聽說以及不懷疑為了自己而宰殺的魚

蝦、動物之肉。這是佛陀允許比庫食用的三種肉類。 

《律藏〃大品》中說:「諸比庫，不得明知而食用

指定殺的肉。若食用者，犯惡作。諸比庫，我允許三種

清淨的魚和肉：不見，不聞，不疑。」(Mv.294) 

1.不見(adiññhiü ) ——施主所拿來供養的肉，是比

庫並沒有看見這是專為比庫們宰殺的動物、魚蝦。 

2.不聞(asutaü ) ——所拿來供養的肉，是比庫並

沒有聽說這是專為比庫們宰殺的動物、魚蝦。 

3. 不 疑 (aparisaï kitaü ) —— 知 道 這 是 排 除 了 見

疑、聞疑，以及兩者俱非疑的魚、肉。 

若比庫見到人們手裏拿著網籠等離開村子走進

山林，第二天進入該村托缽時得到有魚、肉的食物，

他由於見到而懷疑「這是否是為了比庫們而殺的？」

這稱為「見疑」而不能接受。若無疑者則可接受。

但若問明這並非為了比庫們而殺的之後則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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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聞疑」則是並沒有看見卻因聽說而起疑。

對於「兩者俱非疑」則是既沒有看見也沒有聽說，

但卻懷疑是為了比庫們而殺的。 

對於這三種清淨魚、肉，在律註的「破僧學處」

中有詳細解釋。(Pr.A.410) 
 

時分藥 (yà makà lika)188：只限制比庫於一天之內食用

的水果汁以及未煮過的蔬菜汁。例如芒果汁、蘋果

汁、柳橙汁、香蕉汁、葡萄汁等。 
世尊在《律藏〃藥篇》中說： 
「諸比庫，我允許一切果汁，除了穀果汁之外。諸

比庫，允許一切葉汁，除了菜汁189之外。諸比庫，允許

一切花汁，除了蜜花汁之外。諸比庫，允許一切甘蔗汁。」

(Mv.300) 
根據律藏的註釋，大型水果以及一切其他種類

的穀物皆被視為是隨順於穀類的，其汁不可用來作

時分藥。例如椰子汁、西瓜汁、哈蜜瓜汁等。 
時分藥的製作方法是：由沙馬內拉或在家人

等未受具戒者把欲搾成汁的小果等以冷水壓擠

後，經過濾而成。濾過了的汁可以加進冷開水、

                                                        
188 時分藥：有人將之訛譯為非時漿。巴利語 yà ma, 意為時分、夜分。

在此是指從一天的明相出現至第二天明相出現之間約 24 小時的時

段（一日一夜），並非僅指非時。 
189 律註《普端嚴》解釋說：這裏的菜汁是指已煮熟了的菜湯。作為

時限藥的葉子在做成食物之前搾成的汁是允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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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或鹽飲用。 
任何經煮過了的蔬菜汁和水果汁皆不可在午

後飲用，因為該汁一旦煮過則成了時限藥。不過，

放在太陽下面加溫是允許的。 
 
七日藥 (sattà hakà lika)：允許比庫在七天之內存放並食

用的藥。有五種七日藥，即：生酥、熟酥、油、蜂蜜

和糖。 
 

終生藥 (yà vajivika)：又作盡壽藥。即沒有規定食用

期限的藥品。此類藥一般上是用來治病而不當食物

吃用。 
 
作淨：巴利語 kappiyaü  karoti 的直譯, 意即「使…成

為許可的」。 

如果比庫接到含有種子的水果或瓜豆蔬菜等的

供養時，應先作淨後才可食用。有五種作淨的方法：

1.用火損壞，2.用刀損壞，3.用指甲損壞，4.無種子，

5.種子已除去。 

 

明相出現 (aruõ uggamana)：又作黎明、破曉；即天

剛亮的時候。時間約在日出前的 30-35 分鐘之間不

等。同時，在一年之中不同日期的明相出現時刻也

不同。佛教以明相出現作為日期的更替，而非午夜

1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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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標誌可以辨認明相出現，如四周的天空

已由暗黑色轉為藍白色，鳥兒開始唱歌，可以看清

不遠處樹葉、建築物等的顏色，不用打手電筒也可

看清道路等。一年之中不同日期的明相出現時刻並

不相同。 

 
日正中時 (majjhantika samaya)：又作正午，即太陽

正好垂直照射於所在地點的經線上的那一刹那，日

影一偏即為非時 (過午)。不同地區的日正中時並不

相同，所以不能以中午 12點來計算。同時，在一年

之中，不同日期的日正中時也不同。 

 

坐臥處 (senà sana)：由巴利語 sena (= sayana 臥具；床) 
+ à sana（坐具；座位）組合而成。 

根據經律的上下文，senà sana含有兩種意思。如

果指的是住所、住處，則應翻譯為「坐臥處」。如

果指的是生活起居的用具，如床、椅子、褥墊等，

則應翻譯為「坐臥具」。 

 

善至張手 (sugatavidatthi)：張手(vidatthi)，又作搩手、

拃手。即手掌張開後由拇指到小指（或中指）兩端

之間的長度。義註中說：善至張手等於中等身材之

人的三張手，建築師肘尺的一個半肘長。但根據泰

國的演算法，善至的一張手是常人的 1.33 倍。 

若在「張手」之前沒有特別加上「善至」，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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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常人的張手。 

在律藏中較常用到的長度單位是： 

1 尉(vyà ma, byà ma)= 4 肘(ratana)； 

1 伸手所及(hatthapà sa)= 2.5 肘； 

1 肘=2 張手； 

1 張手=12 指寬(aï gula)； 

1 指寬=7 穀(dha¤ ¤ amà sa)。 

 

林野 (ara¤ ¤ a)：即遠離村莊市鎮的山林、荒郊、野

外。古音譯為阿蘭若、阿練若等。 

有住 林 野 習慣 的 比 庫則 稱 為 「林 野 住者 」

(à ra¤ ¤ ika)。 

 

雨安居 (vassa)：在印度、緬甸、泰國等熱帶國家一

年可以分為熱季、雨季和涼季三個季節。根據佛制

戒律，在雨季四個月當中的三個月期間應停止到處

雲遊參學，安住在一固定的住所度過雨安居，精進

禪修。 

雨安居可以分為「前安居」和「後安居」兩種，

皆為期三個月。前安居的時間在每年陽曆7月月圓

日的次日至10月的月圓日，約相當於中國農曆的六

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後安居則再推遲一個月。 

☞漢傳佛教以農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為

安居期 (比印度古曆早兩個月)，因時值漢地夏季，

故稱「結夏」。其時間、做法皆與上座部佛教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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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提那：巴利語 kañhina 的音譯，原意為堅固的、堅

硬的。即為了加強五種功德而作堅固的意思。古音

譯作迦絺那。 

佛陀允許僧團在雨安居結束後的那一個月內 

(約相當於中國農曆的九月十六至十月十五日)，可

安排其中的一天來敷展咖提那衣，故在該天所敷展

之衣也稱為咖提那。 

敷展咖提那衣的所有程序必須在一天之內完

成。這些程序包括接受布料、裁剪、縫製、染色、

晾乾，以及在僧團當中進行分配與隨喜。凡圓滿了

三個月雨安居且參加隨喜咖提那衣的比庫，在雨安

居結束之後的五個月內可享有五種利益：無邀請而

行、無受持而行、結眾食、隨意衣、他能獲得其處

所得之衣。 

 

 

四、教理 

聖諦：巴利語 ariyasacca, 即聖者的真諦(ariyassa 
saccattà  ariyasaccà nã'ti attho.) 

聖(ariya)，意為神聖的 、尊貴的、聖者。諦

(sacca)，意為真諦、真理、真實。 

這四聖諦之所以被稱為「聖諦」，《清淨道論》

中以四義解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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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為是佛陀等聖者所通達，所以稱為「聖

諦」。如說:「諸比庫，這四種是聖諦。哪四種呢？……

諸比庫，這些是四聖諦。這些為諸聖者所通達，所以稱

為聖諦。」 

2.又因是聖者的真諦，故為「聖諦」。如《相應

部》中說:「諸比庫，在有諸天、魔、梵的世間中，有

沙門、婆羅門、天與人的人界，如來是聖者，所以稱為

『聖諦』。」(S.56.3.8) 
該經義註說:「由於這些屬於聖者所有的，已被聖

者、如來所通達、所宣說，因此以聖者的真諦故，為『聖

諦』的意思。」 

3.因正覺了這些而成就聖位，故稱為「聖諦」。

如說:「諸比庫，如實正覺了此四聖諦故，如來稱為『阿

拉漢、正自覺者』。」(S.56.3.3) 
4.又因諸聖者皆是真實故為「聖諦」；諸聖者即

是如實、不違如、不異如的意思。如說:「諸比庫，

此四聖諦為如、不違如、不異如，所以稱為『聖諦』。」

(S.56.3.7)(Vm.531) 
  聖諦有四種，稱為四聖諦(catà ri ariyasaccà ni)： 

  1.苦聖諦(dukkhaü  ariyaccaü )； 

  2.苦集聖諦(dukkhasamudayaü  ariyaccaü )； 

3.苦滅聖諦(dukkhanirodhaü  ariyaccaü )； 

4.導至苦滅之道聖諦(dukkhanirodhagà minã 
pañipadà  ariyasaccaü )。 

四聖諦是佛陀教法的根本，任何的善法皆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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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諦所包攝。(M.28) 
 

苦聖諦 (dukkhaü  ariyaccaü )：簡稱苦諦。即揭示生

命本質的真理。 

苦，巴利語dukkha，由du(下劣的)+kha(空無的)

構成。《清淨道論》解釋說:「此第一諦下劣，是許多

禍害的依處；空無，並沒有愚人們所遍計的恒常、淨、

樂、我之性。因為下劣故，空無故，稱為『苦』。」(Vm.530) 
在《大念處經》中說:「諸比庫，何謂苦聖諦？

生是苦，老是苦，死是苦，愁、悲、苦、憂、惱是苦，

怨憎會是苦，愛別離是苦，所求不得是苦。簡而言之：

五取蘊即苦。」 

  根據《分別論》，苦聖諦是除了渴愛(taõ ha,屬於

貪心所)之外的煩惱、不善法、三善根有漏法、有漏

善法、有漏善不善法的果報、既非善不善和果報的

唯作法，及一切色法。(81世間心，51心所，28色) 

(Vbh.206) 
 

苦集聖諦 (dukkhasamudayaü  ariyaccaü )：簡稱集諦。

即揭示苦生起的原因之聖諦。 

集，巴利語samudaya，由saü (集合)+u(生起)+ 

aya(原因)構成。《清淨道論》解釋說:「此第二諦以有

其餘諸緣的集合作為苦生起的原因，這樣的集合作為生

起苦的原因，稱為『苦之集』」。(Vm.530) 
在經教中，苦集聖諦通常指渴愛(taõ ha)。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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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處經》中說:「諸比庫，何謂苦集聖諦？此愛是再有，

與喜、貪俱，於處處而喜樂，這就是：欲愛、有愛、無

有愛。」 

根據《分別論》，苦之因除了渴愛之外，還可

以指一切煩惱、一切不善法、三善根有漏法和一切

有漏善法。(Vbh.206-210) 
 

苦滅聖諦 (dukkhanirodhaü  ariyaccaü )：簡稱滅諦。即

關於苦的滅盡、渴愛止息的聖諦。 

滅，巴利語nirodha，由ni(沒有)+rodha(流浪，旅

行)構成。《清淨道論》解釋說:「因為在此並沒有被稱

為輪迴流浪的苦的征途，一切之趣已空故；或已證得[滅]

時，那裏便沒有被稱為輪迴流浪的苦的征途；也因與之

相反故，稱為苦之滅。或作為苦的不生、滅盡之緣故，

為苦之滅。」(Vm.530) 
在《大念處經》中說:「諸比庫，何謂苦滅聖諦？

即是那種愛的無餘離貪、滅、捨棄、捨離、解脫、無

執著。」 

 

導至苦滅之道聖諦 (dukkhanirodhagà minã pañipadà  
ariyasaccaü )：簡稱道諦。即能夠達到滅苦的途徑、

方法的聖諦。《清淨道論》解釋說:「第四諦因為以彼

苦之滅為目標、朝向它而前進故；是到達苦之滅的行道

故，所以稱為『導至苦滅之道』。」(Vm.530) 
在《大念處經》中說:「諸比庫，何謂導至苦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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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聖諦？此即八支聖道，這就是：正見、正思惟、正

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緣起：巴利語 pañiccasamuppà da。即凡是存在之法皆

是由諸緣和合生起之義。 

《清淨道論》對「緣起」作了幾種解釋： 

1. 因為現觀它能導致利益和快樂，所以值得智

者們瞭解(paccetuü )它故為「緣」(pañicca)；生起時

是一起(saha)和完全(sammà )生起(uppajjati)，而非單

獨，也非無因，故為「起」(samuppà da)。如此，由

緣和生起為「緣起」。 

2. 一起生起為「起」，眾緣的和合而非排斥緣，

如此為「緣起」。由此因的組合為緣，[作為]彼[果的]

緣故。 

3. 如是因的組合面向[果]故說為緣，一起生起

故說為起。果是由它共同達成、而非缺乏的意思；

又以諸條件的和合，彼此面向、前往[果]故為緣。

它們乃是一起、彼此以不分離之法而生起，故說為

起。如此，緣和生起為「緣起」。 

4. 若它們不互相為緣，或互相欠缺時，[果]則

不可能生起。因為諸緣是同時、一起，而非各別各

別，也非先後地生起諸法，故說為緣起。(Vm.577-9) 
佛陀宣說緣起著重在說明導致生命諸苦的原

因。生命不是無因的，也不是由大自在天、上帝等

所創造的，它是由一系列的諸緣和合而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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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典中，佛陀通常以十二個環節來解釋緣起

（十二緣起支）:「諸比庫，什麼是緣起呢？諸比庫，

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

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

死、愁、悲、苦、憂、惱生起。如此，這整個苦蘊生起。

諸比庫，這稱為緣起。」(S.2.1.1) 
 

念處：巴利語 satipaññhà na。念的住立(patiññhà ti)或現

起處(upaññhà naññhena)為念處(satiyà  paññhà naü  
satipaññhà naü .)。 

有四種念處：身念處、受念處、心念處和法念處。 

 

覺支：巴利語 sambojjhaï ga, 又作正覺支。正覺的因

素或導向正覺的要素稱為正覺支。(tassa sambodhissa, 
tassà  và  sambodhiyà  aï gan'ti sambojjhaï gaü .) 

有七種正覺支：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

喜覺支、輕安覺支、定覺支和捨覺支。 

 

八支聖道：巴利語 aññhaï gika ariyamagga，又作八聖

道分，即聖道的八個要素。道(magga)，即道路；導

向正覺與涅槃的道路為聖道。 

八支聖道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

命、正精進、正念和正定。 

☞北傳佛教多作「八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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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見 (sammà diññhi)：見，巴利語 diññhi，即見解、意

見、觀點。若加上前綴即為正見，單獨使用則專指

邪見。 

正見與智(¤ à õ a)、慧(pa¤ ¤ à )、明(vijjà )、無癡(amoha)
等同義，為慧根(pa¤ ¤ indriya)心所的異名。 

正見包括觀正見(vipassanà -sammà diññhi)與道正

見(magga-sammà diññhi)兩種，但多數是指道正見，即

對四聖諦的智慧。 

如《大念處經》說:「諸比庫，什麼是正見呢？諸

比庫，苦之智、苦集之智、苦滅之智、導至苦滅之道之

智。諸比庫，這稱為正見。」 

 

正思惟 (sammà saï kappa)：思惟，即思索、專注，為

尉(vitakka)心所的異名。 

有三種正思惟：出離思惟(nekkhammasaï kappa)、
無恚思惟(abyà pà dasaï kappa)、無害思惟(avihiü sà - 
saï kappa)。 

《大念處經》中說:「諸比庫，什麼是正思惟呢？

出離思惟、無恚思惟、無害思惟。諸比庫，這稱為正

思惟。」 

 

正語 (sammàvà cà )：正當的言語，即遠離四種不正當

的語言：虛妄語(musà và da)、離間語(pisuõ à  và cà )、粗

惡語(pharusà  và cà )、雜穢語(samphappalà pa)。 

《大念處經》中說:「諸比庫，什麼是正語呢？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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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妄語、離離間語、離粗惡語、離雜穢語。諸比庫，這

稱為正語。」 

 

正業 (sammà kammanta)：正當的行為，即遠離三種

不正當的行為：殺生(pà õ à tipà ta)、不與取(adinnà dà na,
偷盜)、欲邪行(kà mesu micchà cà ra,邪淫)。 

《大念處經》中說:「諸比庫，什麼是正業呢？離

殺生、離不與取、離欲邪行。諸比庫，這稱為正業。」 

 

正命 (sammà -à jãva)：正當的謀生方式。 

《大念處經》說:「諸比庫，什麼是正命呢？諸比

庫，於此，聖弟子捨離邪命，以正命而營生。諸比庫，

這稱為正命。」 

 

正精進 (sammàvàyà ma)：正確的努力、奮鬥。正精

進通常指四正勤(cattà ro sammappadhà nà )。 

《大念處經》說:「諸比庫，什麼是正精進呢？諸

比庫，於此，比庫為了未生之惡、不善法的不生起，生

起意欲、努力、激發精進、策勵心、精勤；為了已生之

惡、不善法的斷除，生起意欲、努力、激發精進、策勵

心、精勤；為了未生之善法的生起，生起意欲、努力、

激發精進、策勵心、精勤；為了已生之善法的住立、不

忘、增長、廣大、修習、圓滿，生起意欲、努力、激發

精進、策勵心、精勤。諸比庫，這稱為正精進。」 

 



上座部佛教修學入門 

 312 

正念 (sammà  sati)：念，即心清楚地了知對象；保持

心對所緣念念分明、不忘失。正念的所緣通常有四

種，即四念處：身念處、受念處、心念處和法念處。 

《大念處經》說:「諸比庫，什麼是正念呢？諸比

庫，於此，比庫於身隨觀身而住，熱誠，正知，具念，

調伏世間的貪、憂；於受隨觀受而住，熱誠，正知，具

念，調伏世間的貪、憂；於心隨觀心而住，熱誠，正知，

具念，調伏世間的貪、憂；於法隨觀法而住，熱誠，正

知，具念，調伏世間的貪、憂。諸比庫，這稱為正念。」 

 

正定 (sammà  samà dhi)：定，即心一境性(ekaggatà )心
所，為心只專注於一個所緣的狀態。經典中通常將

正定解釋為四種禪那。 

《大念處經》說:「諸比庫，什麼是正定呢？諸比

庫，於此，比庫已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

離生喜、樂，成就並住於初禪；尋伺寂止，內潔淨，心

專一性，無尋、無伺，定生喜、樂，成就並住於第二禪；

離喜，住於捨，念與正知，以身受樂，正如聖者們所說

的:『捨、具念、樂住。』成就並住於第三禪；捨斷樂

與捨斷苦，先前的喜、憂已滅沒，不苦不樂，捨念清淨，

成就並住於第四禪。諸比庫，這稱為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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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禪修 

業處：巴利語kammaññhà na的直譯，字義為「工作的

處所」，即修行的法門，或修行時專注的對象。 

有兩大類業處： 

1.止業處(samatha kammaññhà na)，為培育定力的修

行方法，屬於增上心學。 

2.觀業處(vipassanà  kammaññhà na)，為培育智慧的

修行方法，屬於增上慧學。 

 

止 (samatha)：意為平靜。為心處於平靜、專一、無

煩惱、安寧的狀態，亦即禪定的修行法門。古音譯

作奢摩他。 

諸經論義註說： 

ß Paccanãkadhamme sametã'ti samatho.û  
「令諸敵對法止息為止。」(Dhs.A.132; Ps.A.83) 
在《清淨道論》中，把佛陀所教導的修習止的

種種方法歸納為四十種業處：十遍、十不淨、十隨

念、四梵住、四無色、一想、一差別。 

 

觀 (vipassanà )：又音譯為維巴沙那。為直觀覺照一切

名色法（身心現象）的無常、苦、無我本質，亦即

培育智慧的修行法門。古音譯作毗婆舍那、毗缽舍

那。 

諸經論義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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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Aniccà divasena vividhena à kà rena passatã'ti vipassanà .û  
「以無常等不同的行相觀照為觀。」(Dhs.A.132; 

Ps.A.83) 
在修行觀業處時，依據修習世間智直至出世間

智而次第成就的觀智可分為十六種，即：名色識別

智、緣攝受智、思惟智、生滅隨觀智、壞滅隨觀智、

怖畏現起智、過患隨觀智、厭離隨觀智、欲解脫智、

寨察隨觀智、行捨智、隨順智、種姓智、道智、果

智和省察智。 

 

禪那：巴利語 jhà na 的音譯。心處於極專注所緣的

狀態，或以燒毀了被稱為敵對法的五蓋等，稱為

禪那。 

《清淨道論》中說： 

ß â rammaõ å panijjhà nato paccanãkajjhà nanato và  jhà naü .û  

「專注所緣故，或燒毀敵對法故為禪那。」(Vm.75) 
禪那通常依禪支(jhà naï ga)分為四種，即： 

1. 初禪(pañhamajhà na)，有五個禪支：尉、伺、

喜、樂和一境性； 

2. 第二禪(dutiyajhà na), 有三個禪支：喜、樂和

一境性； 

3. 第三禪(tatiyajhà na)，有兩個禪支：樂和一境性； 

4. 第四禪(catutthajhà na)，有兩個禪支：捨和一

境性。 

有時也可將初禪分為「有尉有伺定」和「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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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伺定」兩種，於是四種禪那可分為五種禪那。 

由於四種無色界定也都只有兩個禪支——捨

和一境性——所以有些經典也將其歸為第四禪。若

分開來說，則稱為「八定」。 

 

八定：巴利語 aññha samà pattiyo。八定包括四種色界

禪那和四種無色界定。四種色界禪那是：初禪、第

二禪、第三禪和第四禪。四種無色界定是：空無邊

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和非想非非想處定。 

 

入出息念：巴利語 à nà pà nassati 的直譯，又音譯作阿

那般那念，或被訛略為安般念。à nà pà na 由 assasati(入
息)和 passasati(出息)組成，即入出息、呼吸。sati 意

為念，即保持心對所緣念念分明、不忘失。入出息

念即保持正念專注於呼吸的修行方法。 

  修習入出息念可以證得四種色界禪那。 

  ☞北傳佛教有時將之稱為「數息觀」。然而，

根據上座部佛教的教學實踐，「數息」只是修習入

出息念的最初階段，不能代表整個過程。而且，入

出息念包括了由止到觀的完整修法，不能籠統地稱

為「觀」。 

 

禪相：巴利語 nimitta。nimitta 意為標誌、標記、徵

兆。禪修時由於專注禪修所緣而生起的影像為禪

相。禪相由心想而生，屬於概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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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種禪相：遍作相(parikammanimitta)、取相

(uggahanimitta)和似相(pañibhà ganimitta)。 

  在三種禪相中，四十種業處都可通過適當的方

法獲得遍作相與取相，但只有十遍、十不淨、身至

念與入出息念 22 種業處才能獲得似相，並且必須

通過專注似相證得近行定與安止定。 

 

不淨修法：巴利語 asubha-bhàvanà 的直譯。subha 意

為清淨的、美的；加上表示反義的前綴 a，意為不

清淨的。bhàvanà 意為修習、禪修、培育，在此作名

詞用，即禪修的方法。不淨修法即取身體的厭惡不

淨作為禪修所緣的修行方法。 

有兩種修習不淨的方法： 

1. 有意識的不淨業處(savi¤ ¤ à õ aka-asubha- 
kammaññhà na)，又作身至念、三十二身分，即思惟有

生命的身體三十二個部分厭惡與不淨的禪修業處。 

2. 無意識的不淨業處(avi¤ ¤ à õ aka-asubha- 
kammaññhà na),又分為十種，即思惟無生命的身體（死

屍）腫脹腐爛的十種不淨相（十不淨）。 

修習不淨業處能鎮伏貪欲，也可以證得初禪。 

  ☞北傳佛教依說一切有部等所傳的「五停心

觀」將不淨修法稱為「不淨觀」。「五停心觀」意謂

五種停止心之惑障的觀法，即不淨觀、慈悲觀、緣

起觀、界分別觀、數息觀。然而，根據上座部佛教，

修習不淨業處屬於修止而非修觀。因此不能把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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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asubha-bhàvanà 訛作「不淨觀」。 

 

四梵住：巴利語 cattà ro-brahmavihà rà，即修習慈、悲、

喜、捨四種梵住。 

《清淨道論》中說:「當知以最勝處及以無過失性

而稱為梵住。以對諸有情正確地行道故住於最勝。又如

梵天以無過失之心而住，如此與這些相應的禪修者相當

於梵天而住。故以最勝處及以無過失性而稱為梵住。」

(Vm.268) 
四梵住又作四無量(catasso-appama¤ ¤ à yo)。由於

修習慈等是對無量的對象而轉起，無量的有情是它

們的對象，以所緣無量故為「無量」。(Vm.269) 
  1.祝願有情幸福快樂為慈(mettà )； 

  2.希望拔除有情之苦為悲(karuõ à )； 

  3.隨喜有情的成就為喜(mudità )； 

  4.對有情保持中捨平等的態度為捨(upekkhà )。 

 

慈心修法：巴利語 mettà -bhàvanà 的直譯，又作修慈、

培育慈愛。mettà 意為慈、慈愛；bhàvanà 意為修習、

培育。慈心修法即希望一切有情快樂的修行方法。 

  慈心修法屬於四梵住之一，又是四種保護業處

之一。修習慈心能證得色界第三禪。 

  ☞北傳佛教依「五停心觀」將慈心修法稱為「慈

心觀」。然而，根據上座部佛教，修習慈心屬於修

止而非修觀。因此不能把巴利語 mettà -bhà vanà 訛作



上座部佛教修學入門 

 318 

「慈心觀」。 

 

佛隨念：巴利語 buddhà nussati 的直譯。禪修者思惟

佛陀的九種功德:「彼世尊亦即是阿拉漢、正自覺者、

明行具足、善至、世間解、無上調御丈夫、天人導師、

佛陀、世尊。」也可以只憶念佛陀九德中的其中一

項功德，如「阿拉漢，阿拉漢……」。 

此業處因為以佛陀的功德為所緣，只能達到近

行定，不能證得安止。 

 

三相 (tãõ i lakkhaõ à ni)：一切行法（saï khà ra,有為法，

世間法）皆具有的三種本質——無常、苦、無我。 

  1.「以滅盡之義為無常」(aniccaü  khayaññhena)——

以即於其處滅盡的本質為無常。以盡法故、壞法

故、離法故、滅法故為無常。 

  2.「以怖畏之義為苦」(dukkhaü  bhayaññhena)——

即以有危險故為怖畏。凡無常者，彼即導致怖畏，

猶如《獅子譬喻經》中所說的諸天似的。 

3.「以無實之義為無我」(anattà  asà rakaññhena)——

即不存在“自我、住者、造作者、受者、自在者”

等如此遍計的實在之我。凡無常者即是苦，它連自

己的無常性或受生滅逼迫都不能避免，哪裡還有它

的造作者等呢？(Ps.1.31, 48; Vm.695) 
其中，無常、苦是一切行法的本質，而無我則

是一切法（包括有為、無為法）的本質。所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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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中說：一切行無常、一切行是苦、一切法無我。

(Sabbe saï khà rà  aniccà 'ti. Sabbe saï khà rà  dukkhà 'ti. 
Sabbe dhammà  anattà 'ti.)(Dp.277-279) 
  ☞北傳佛教有「法印」(梵語 dharma-mudrà )之
說，謂小乘經有「三法印」，即以「諸行無常，諸

法無我，涅槃寂靜」三項義理印證各種說法之正

邪，或再加「一切行苦」成「四法印」；又謂大乘

經有「一實相印」云云。南傳上座部佛教並無「法

印」之說。 

 

六、道果 

弟子：巴利語 sà vaka，直譯作聱聞，意謂通過聽聞

佛陀音聱言教而修行、證果的弟子。 

如《清淨道論》中說： 

ß Bhagavato ovà dà nusà saniü  sakkaccaü  suõ antã'ti 
sà vakà .û  

「恭敬聽聞世尊的教誡、教導為聲聞。」(Vm.155) 
如果依勝義諦，只有證悟道果的聖弟子(四雙八

士)才能稱為「聱聞」；但若依世俗諦，則包括只要

受了三皈五戒的所有僧俗佛教信徒皆可稱為弟子。 

 

入流：又作至流，四種聖果中的初果，為巴利語

sotà panna 的直譯。sota, 意為流、河流；à panna,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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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已進入、已到達。入流即已進入聖道之流，必定

流向般涅槃。 

《增支部〃第十集》註中說： 

ß Sotà pannà 'ti ariyamaggasotaü  à pannà .û  

「入流者，為已進入聖道之流。」(A.A.10.64) 
以上是就聖果位而言的。若就聖道位而言，巴

利語則為 sotà patti。sota (流) + à patti (進入，到達)，中

文 也 譯 作 入 流 。 在 聖 典 中 也 常 作 sotà pattiphala- 
sacchikiriyà ya pañipanna, 直譯作「為現證入流果的已

行道者」或「正進入證悟入流果者」。 

入流聖道能斷除最粗的三種結： 

① 執著實有我、我所、靈魂、大我、至上我存

在的「有身見」(sakkà ya diññhi,又作身見、我見、邪見、

薩迦耶見)； 

② 執著相信修持苦行、祭祀、儀式等能夠導向

解脫的「戒禁取」(sãlabbattaparà mà sa)； 

③ 對佛法僧、戒定慧、三世因果及緣起的「疑」

(vicikicchà )。 

同時，入流道智也能斷除一切強得足以導致投

生至四種惡趣（地獄、畜生、餓鬼、阿蘇羅）的貪

瞋癡，以及所有尚未產生四種惡趣果報的惡業。因

此，初果入流聖者不可能再墮入四惡趣。對於漫長

的生死旅途來說，入流聖者已經走近了輪迴的終

點，他們的未來世將只投生於人界與天界兩種善趣

當中，而且次數最多不會超過七次。也即是說：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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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聖者將於不超過七次的生命期間，必定能得究竟

苦邊，趣無餘依般涅槃，絕不會再有第八次受生。 

在聖典中常如此描述入流聖者： 

ß Tiõ õ aü  saü yojanà naü  parikkhayà  sotà panno hoti 
avinipà tadhammo niyato sambodhiparà yaõ o'ti.û  

「滅盡三結，成為入流者，不退墮法，必定趣向正

覺。」 

☞漢傳佛教依梵語 srota-à panna 音譯作須陀洹、

窣路多阿半那、窣路陀阿缽囊等。 

 

一來：四種聖道果的第二種，為巴利語 sakadà gà min
的直譯。為 sakid (一次) + à gama (來，前來) + in 
(者, …的人)的組合。意為再回來此世間結生一次。 

《中部〃若希望經》註中說： 

ß Sakadà gà mã'ti sakiü  à gamanadhammo.û  
「一來者，為回來一次。」(M.A.1.67) 
《人施設論》註中說： 

ß Pañisandhivasena sakiü  à gacchatã'ti sakadà gà mã.û  
「再回來結生一次者，為一來。」(Pp.A.34) 
在《人施設論》中說： 

ß Katamo ca puggalo sakadà gà mã? Idhekacco puggalo tiõ õ aü  
saü yojanà naü  parikkhayà , rà gadosamohà naü  tanuttà  
sakadà gà mã hoti, sakideva imaü  lokaü  à gantvà  
dukkhassantaü  karoti - ayaü  vuccati puggalo ̀ sakadà gà mã'.û  

「哪一種人為一來者？於此，有一種人滅盡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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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瞋癡減弱，成為一來者，只來此世間一次即作苦之終

結。這種人稱為『一來』。」(Pp.34) 
一來聖者在初道時已斷了有身見、戒禁取、疑

三結，於今又減弱了較粗的欲貪、瞋恚與愚癡，最

多只會再回來此欲界世間受生一次，即盡苦邊。一

來聖者偶然還會生起一些較輕的煩惱，但並不會時

常發生，同時它們的困擾力已經很弱。 

☞漢傳佛教依梵語 sakçd-à gà min 音譯作斯陀

含、沙羯利陀伽彌等。 

 

不來：四種聖道果的第三種，為巴利語anà gà min的直

譯。為na (不) + à gà ma (來，前來) + in (者，…的人)
的組合。意為不再返回欲界受生。 

在《五部論註》中說： 

ß Anà gà mã'ti kà marà ga-byà pà dehi akampanãyacittà ya ca 
tamhà  loka anà vattidhammatà ya ca ñhitasabhàvo nà ma.û  

「不來者，名為對欲貪、瞋恚於心不動搖，以及決

定性不會再從其世間退回來者。」(Pk.A.188) 
聖典中常如此描述不來聖者： 

ß Pa¤ cannaü  orambhà giyà naü  saü yojanà naü  parikkhayà  
opapà tiko hoti, tattha parinibbàyã anà vattidhammo tasmà  
lokà .û  

「滅盡五下分結
190
，成為化生者，在那裏般涅槃

191
，

                                                        
190 五下分結 (pa¤ cannaü  orambhà giyà naü  saü yojanà naü )：下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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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從那世間回來。」 

不來聖者因為已斷盡了能把有情繫縛於欲界

的欲貪與瞋恨兩結，所以不會受到欲界的煩惱力牽

引而再投生到欲界。不來聖者若在今生不能夠證悟

阿拉漢果，死後只會投生於色界或無色界梵天，並

於其處證般涅槃。 

不來聖者可依其證般涅槃的方式分為五種，

即：中般涅槃(antarà parinibbà yã)、生般涅槃(upahacca- 
parinibbà yã)、無行般涅槃(asaï khà raparinibbàyã)、有行

般 涅 槃 (sasaï khà raparinibbàyã) 和 上 流 至 色 究 竟

(uddhaü soto akaniññhagà mã)五種。 

《清淨道論》中說：「修習第三道慧之後，名為

不來者。他依根的差別有中般涅槃、生般涅槃、無行般

涅槃、有行般涅槃和上流至色究竟五種，即捨此[世間]

而終結。其中的中般涅槃，即隨其所往生於淨居有後，

尚未達到中壽即般涅槃者。生般涅槃，即超過中壽後般

涅槃者。無行般涅槃，即以無行、不經努力而生起上道

者。有行般涅槃，即以有行、經努力而生起上道者。上

流至色究竟，即從所生之處起，向上一直升至色究竟

有，於其處般涅槃者。」(Vm.888) 

                                                                                                                     

即連接到下界的；為投生到欲界之緣的意思。五下分結即前面所說

的三種結，再加上欲貪結和瞋結。不來聖者已斷除了這五種下分結。 
191 成為化生者，在那裏般涅槃 (opapà tiko assaü  tattha parinibbà yã)：

不來聖者已排除了只會發生於欲界的胎生、卵生和濕生三種誕生方

式，只會化生為梵天人，並在梵天界那裏般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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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傳佛教古音譯作阿那含、阿那伽彌等，也意

譯為不還。 

 

學人 (sekha, sekkha)：又作有學。通常指已經證得入

流等三種道果的聖者，因他們還必須繼續修學戒定

慧三學、八支聖道，故為學人。 

  《增支部》中說:「比庫，應學故，稱為學人。學

什麼呢？學增上戒學，學增上心學，學增上慧學。比庫，

應學故，稱為學人。」(A.3.9.5) 
《相應部》中說:「比庫，於此，具足有學正見……

具足有學正定。比庫，這樣才是學人。」(S.45.13) 
有七種學人(satta sekhà )：為作證入流果之行道

者，入流聖者；為作證一來果之行道者，一來聖者；

為作證不來果之行道者，不來聖者；為阿拉漢之行

道者。 

有時把善行凡夫也稱為學人。如《律註》中說：

「凡夫之善者以及七種聖者，以應學三學故為學人。」 
(Pr.A.45) 
 

無學者 (asekha, asekkha)：即阿拉漢聖者。因為阿拉

漢聖者對所應修、所應學之法，皆已圓滿，更無所

應學，故稱為無學者。 

  《律註》中說:「已超越諸學法，住立於至上果，

從此再也沒有更應當學的漏盡者，稱為無學者。」

(Pr.A.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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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盡者 (khãõ à sava)：即阿拉漢聖者。漏(à sava)，煩

惱的異名。有四種漏：欲漏、有漏、見漏和無明漏。

因為透過阿拉漢道完全地斷除了一切漏，故稱為漏

盡者。 

在《中部〃根本法門經》註中說:「有四種漏：

欲漏……無明漏。這四種漏已被阿拉漢滅盡、捨斷、正

斷、止息、不可能再生，已被智火燒盡，因此稱為漏盡

者。」(M.A.1.8) 
 

俱分解脱者 (ubhatobhà gavimutto)：即已證得四種無

色定的阿拉漢聖者。因他們能依無色定解脫色法，

依聖道解脫不善名法，故名「俱分解脫者」。但在

《人施設論》中也說已證得八定的阿拉漢聖者為

「俱分解脫者」，即也包括證得四種色界禪那的阿

拉漢。 

在《中部〃積嗒山經》中說:「諸比庫，哪種人

是俱分解脫者呢？在此，有一種人對那寂靜、解脫、超

越於色的無色[定]，他們以[名]身觸而住，並以慧見到

後滅盡諸漏。諸比庫，這種人稱為俱分解脫者。」

(M.2.182) 
該經義註解釋說:「其中的俱分解脫者，即以兩分

解脫者：以無色定解脫色身，以道[解脫]名身。他從四

種無色定的每一種出定，思惟諸行後證得阿拉漢有四

種，以及從滅[定]出定後證得阿拉漢或不來而成為五

種。但有聖典對此說:『哪種人是俱分解脫者呢？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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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人對八解脫以[名]身觸而住，並以慧見到後滅盡

諸漏。』如此，阿毗達摩是依八定證得者來[說]的。」

(M.A.2.182) 
 
慧解脫者 (pa¤ ¤ à vimutto)：這是相對於「俱分解脫者」

來說的，即未能證得四種無色定的阿拉漢稱為「慧

解脫者」。因此，有五種慧解脫者：沒有禪那的純

觀行者、只證得初禪者、證到第二禪者、證到第三

禪者和證到第四禪者，當他們在證悟阿拉漢時，都

屬於慧解脫者。但在《人施設論》中只將未能證得

禪那的阿拉漢聖者稱為慧解脫者。 

《中部〃積嗒山經》中說:「諸比庫，哪種人是

慧解脫者呢？在此，有一種人對那寂靜、解脫、超越於

色的無色[定]，他們未能以[名]身觸而住，及以慧見到

後滅盡諸漏。諸比庫，這種人稱為慧解脫者。」(M.2.182) 
該經義註解釋說:「慧解脫者即通過慧而解脫者。

他是乾觀行者，以及從四種禪那出定後證得阿拉漢的四

種人。以此共有五種。但有聖典對此通過排除八定來[解

釋]。即如說:『對八解脫乃未能以[名]身觸而住，及以

慧見到後滅盡諸漏。這種人稱為慧解脫者。』」 

 

時解脫 (samayavimokkho)：時(samaya)，是指暫時；

暫時性的解脫為「時解脫」，即世間的八種定。因

為成就世間定者只能在入定的時候暫時地鎮伏五

蓋等煩惱，出定之後，煩惱仍然可能因不如理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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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起，故稱為時解脫。 

在《無礙解道》中說： 

ß Katamo samayavimokkho? Cattà ri ca jhà nà ni catasso 
arå pasamà pattiyo - ayaü  samayavimokkho.û  

「什麼是時解脫呢？四種禪那及四種無色定，這是

時解脫。」(Ps.213) 
該經義註中說:「入定時為解脫，出定時沒解脫，

為時解脫。」 

 

非時解脫 (asamayavimokkho)：並非暫時性的解脫為

「非時解脫」，即證悟九種出世間法。雖然出世間

法也是通過一次次的解脫，但僅一次解脫即是諸道

果的解脫。涅槃是究竟地從一切煩惱中解脫出來，

所以稱這九種出世間法為非時解脫。 

在《無礙解道》中說： 

 ß Katamo asamaya-vimokkho? Cattà ro ca ariyamaggà , 
cattà ri ca sà ma¤ ¤ aphalà ni, nibbà na¤ ca - ayaü  asamaya- 
vimokkho.û  

「什麼是非時解脫呢？四聖道、四聖果及涅槃，這

是非時解脫。」(Ps.213) 
該經義註中說:「以正斷解脫而究竟解脫故為聖

道，以安息解脫而究竟解脫故為聖果，以出離解脫而究

竟解脫故為涅槃，為非時解脫。」
192
 

                                                        
192 但《人施設論》對時解脫和非時解脫又有另外一種解釋。論中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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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巴利語 bodhisatto 音譯之略。bodhi, 古音譯作

菩提，乃覺悟之義；satta 意為有情，或作執取。菩

薩即追求覺悟的有情，或對菩提的執取。 

諸經註中說： 

ß Bodhisattoti paõ ó itasatto bujjhanakasatto. Bodhi- 
saï khà tesu và  catå su maggesu satto à satto laggamà naso'ti 
bodhisatto.û  

「菩薩者，即賢智的有情，覺悟的有情，或對稱為

菩提的四種道的執取、執著、心追求為菩薩。」(D.A.2.17) 
ß Dãpaï karassa hi bhagavato pà damå le aññhadhamma- 

samodhà nena abhinãhà rasamiddhito pabhuti tathà gato 
bodhiyà  satto laggo ß pattabbà  mayà  esà û ti tadadhigamàya 
parakkamaü  amu¤ cantoyeva à gato, tasmà  bodhisatto'ti 

                                                                                                                     

證得八定的有學聖者稱為「時解脫者」，把未證得八定的阿拉漢聖者

稱為「非時解脫者」。論中說:「什麼人是時解脫者？在此，有一些

人能暫時暫時地、一時一時地以[名]身觸而住於八解脫，並以慧見

到後滅盡了一些漏。這種人稱為時解脫者。 

什麼人是非時解脫者？在此，有一些人並不能暫時暫時地、一時

一時地以[名]身觸而住於八解脫，但以慧見到後滅盡諸漏。這種人

稱為非時解脫者。一切聖人的聖解脫也是非時解脫。」(Pp.1-2) 
該論義註解釋說:「在此，得八定的凡夫適合說能以名身觸而住，

但此聖典說到:『滅盡了一些漏。』凡夫不能稱為滅盡漏者，所以不

包括他們。得八定的漏盡者也適合說能以名身觸而住，但不能稱他

們為未滅盡諸漏，所以也不包括他們。故當知這『時解脫』只是對

入流者、一來者和不來者三種而說的。 

對非時解脫者的解釋，當知與前面所說的方法一樣。非時解脫者

在此名為純觀行的漏盡者。但純觀行的入流者、一來者、不來者，

及得八定的漏盡者和凡夫並不包括在[時、非時解脫者]這兩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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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ccati.û   
「在燃燈世尊的足下時，因具足八法並成就了至上

願開始，執取、執著如來的菩提：『我應證得此』，為了

證悟它而不放棄地努力達成，所以稱為菩薩。」

(M.A.1.35; A.A.2.104) 
佛陀在尚未證悟正自覺之前稱為菩薩，或者說

菩薩是指必定將證悟佛果的有情。在巴利經典中，

菩薩通常也專指我們苟答馬佛陀自從獲得燃燈佛

授記以後，直至在菩提樹下覺悟這段漫長輪迴過程

中的生命。 

根據上座部佛教，只有獲得了佛陀的授記之後

才是真正的菩薩。雖然菩薩有能力在遇到活著的佛

陀時即證悟阿拉漢果，但由於他放棄了斷除煩惱、

成為佛弟子的機會，所以仍然還是凡夫，還是會因

為不善業的成熟而投生到畜生、鬼，甚至地獄等惡

趣，就如《本生》中菩薩的故事一樣。 

 

 

七、非人 

非人：巴利語 amanussa，指人類以外的其他有情。

通常指諸天、龍、亞卡、阿蘇羅、鬼、地獄眾生等，

有時也專指禍害人類的鬼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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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天：巴利語 devatà ，為輪迴流轉中的善趣之一。

其果報比人類要殊勝，他們壽命長久，身體清淨光

明，能飛行虛空，變化自在，常享勝妙快樂。 

  在經典中，諸天通常指「六欲天」，即六種欲

界的諸天眾。他們由下向上依次為： 

1.四大王天(Cà tummahà rà jika,為守護四方的四大

王天及其眷屬所居)； 

2.三十三天(Tàvatiü sa,古音譯忉利天。此天之主

稱沙咖天帝)； 

3.亞馬天(Yà ma,古音譯夜摩天、焰摩天)； 

4.都西答天(Tusita,古音譯兜率天、睹史多天)； 

5.化樂天(Nimmà narati,又稱樂變化天)； 

6.他化自在天(Paranimmitavasavatti,即魔天)。 

  有時，諸天也包括比六欲天更高級的色界梵

天、無色界梵天，以及一些較低級的地居天、空居

天等。 

通過積累佈施、持戒等福德善業，命終之後可

投生到天界。成就禪那者死後則可投生到梵天界。 

 

四大王天：巴利語 Cà tummahà rà jika, 六欲天中最低

的天界。此天界為四大天王及其眷屬所居，故名。 

  四天王分別守護著四方。他們分別是： 

1.持國天王(Dhataraññha)，守護東方，統領甘塔拔； 

2.增長天王(Virå ëhaka)，守護南方，統領甕睾鬼； 

3.廣目天王(Virå pakkha)，守護西方，統領諸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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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韋沙瓦納天王(Vessavaõ a)，守護北方，統領亞卡。 

此四大天王既守護四方，也保護佛陀及佛弟子們。 

 

沙咖天帝：巴利語 Sakka devà naminda，直譯作沙咖

諸天之主。沙咖，意為「能」，乃天帝之姓。為三

十三天之主，居住在須彌山頂善見城(Sudassana)中
的最勝殿(Vejayanta)，亦是佛教的護法主神。 

☞漢傳佛教將之訛略為帝釋、天帝釋、釋提桓因。 

 

韋沙瓦納：巴利語 Vessavaõ a 的音譯，四大天王中

的北方天王，統領亞卡眾。據說他的前世是位婆

羅門，因樂善好施而投生為名叫古韋拉(Kuvera)的
天子。後因統轄維薩納城(Visà õ à )而被稱為「韋沙

瓦納」。 

☞北傳佛教稱之為多聞天王(梵 Vai÷ ramaõ a,毗沙

門)，並尊奉為財寶神和佛教保護神。 

 

甘塔拔：巴利語 gandhabba 的音譯, 意為食香、香

陰、香行等。天界音樂神，為東方持國天王之部屬。 

古音譯作乾闥婆、犍闥婆、乾遝婆等。 

 

甕睾鬼：巴利語 kumbhaõ ó a 的直譯。鬼類名，為南

方增長天王所領之鬼眾。由於此類鬼眾的陰囊(aõ ó a)
狀如甕形(kumbha)，故得此名。 

古音譯作鳩槃荼、恭畔荼等，意為甕形鬼、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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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鬼。 

 

龍：巴利語 nà ga。為身長無足、類似蛇的有情類，

多居住在江河湖海中，有呼雲喚雨之神力。有些也

守護佛教。 

 

亞卡：巴利語 yakkha 的音譯。非人的一種，是地位

比諸天低但又具有諸天威力的一類鬼神，為北方韋

沙瓦納天王所統領。 

亞卡的種類極其繁多，有些是兇殘暴戾、能傷

害人類的惡鬼，有些是依止山川樹木而居的樹神、

地居天，還有些則是如有大福德、大威勢的諸天。

在《中部〃小愛行盡經》中，甚至把沙咖天帝也稱

為亞卡。 

漢傳佛教依梵語 yakùa 音譯為夜叉、藥叉等。 

 

阿蘇羅：巴利語 asura 的音譯，為一種低等的天神。

古印度傳說阿蘇羅經常與諸天發生戰爭，被金剛手

天王(Vajirahattha)打敗後退居到大海。 

阿蘇羅的首領稱為阿蘇羅王(asurinda)，經典中

較常見的有韋巴吉帝(Vepacitti)、拉胡(Rà hu)、巴哈

拉達(Pahà rà da)等。 

還有一種稱為墮苦處阿蘇羅(vinipà tikà sura)，他

們屬於四惡趣之一，住在村落或樹林，常受痛苦煎

迫，依賴村民丟棄的食物等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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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音譯作阿修羅、阿素洛、阿須倫等，意為非

天、非同類、不端正、不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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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巴利語讀音對應漢字表 

 

a,à  阿 i,ã 伊 u,å  伍 e 伊
* o 歐 a§  盎 

ka 咖 ki 積
* ku 古 ke 葛

*
 ko 果 ka§  岡 

kha 卡 khi 奇
*
 khu 庫 khe 柯

*
 kho 扣 kha§  慷 

ga 嘎 gi 笈
*
 gu 穀 ge 給 go 苟 ga§  崗 

gha 喀 ghi 契
*
 ghu 枯 ghe 克

*
 gho 摳 gha§  康 

ca 吒 ci 吉 cu 朱 ce 羯
*
 co 周 ca§  章 

cha 差 chi 其
*
 chu 楚 che 佉

*
 cho 抽 cha§  昌 

ja 迦 ji 基 ju 竹 je 揭
*
 jo 舟 ja§  彰 

jha 叉 jhi 耆 jhu 芻 jhe 伽
*
 jho 綢 jha§  萇 

¤ a 雅
*
 ¤ i 匿

*
 ¤ u 耨

*
 ¤ e 涅

*
 ¤ o 若

*
 ¤ a§  釀

*
 

ta 答 ti 帝 tu 都 te 爹
*
 to 多 ta§  當 

tha 他 thi 提 thu 土 the 鐵
*
 tho 陀 tha§  湯 

da 達 di 地 du 度 de 迭
*
 do 兜 da§  當 

dha 塔 dhi 底 dhu 荼 dhe 帖
*
 dho 馱 dha§  嘡 

na 那 ni 尼 nu 奴 ne 內 no 諾 na§  曩 

pa 巴 pi 畢 pu 補 pe 貝 po 波 pa§  蚌 

pha 帕 phi 批 phu 普 phe 培 pho 頗 pha§  磅 

ba 拔 bi 比 bu 布 be 悲 bo 缽 ba§  幫 

bha 跋 bhi 毗 bhu 菩 bhe 佩 bho 婆 bha§  邦 

ma 馬 mi 彌 mu 木 me 美 mo 摩 ma§  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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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 亞 yi 夷 yu 鬱
*
 ye 耶 yo 優 ya§  央 

ra 拉
*
 ri 利

*
 ru 盧

*
 re 勒

*
 ro 羅

*
 ra§  啷

*
 

la 喇 li 離 lu 魯 le 雷 lo 洛 la§  郎 

va 瓦 vi 維
*
 vu 烏 ve 韋 vo 斡 va§  旺 

sa 薩 si 西 su 蘇 se 謝
*
 so 索 sa§  桑 

ëa 臘 ëi 厘 ëu 嚕 ëe 嘞 ëo 囉 ëa§  琅 

ha 哈 hi 希
*
 hu 胡 he 嘿 ho 厚 ha§  杭 

註: 

1. 本表中的漢字使用國語（普通話）讀音拼讀。 

2. 由於普通話讀音極為有限，表中所列的漢字只是與相對應的巴利

語讀音最接近的漢字，有許多並不能視為巴利語的實際讀音。 

3. 凡帶有＊者，表示該巴利語讀音在普通話讀音中沒有相對應的漢

字，表中所列的只是取其近似音的漢字。 

4. 表中的 a, i, u 列只舉出短母音，而實際上也包括了長母音。如第

二行：ka, ki, ku, 實際代表了 ka, kà ; ki, kã; ku, kå 三組。 

從第 11 行至 15 行的 ta, tha, da, dha, na. 前面 a, i, u 列中的每一個

字皆代表四個讀音；如 ta，代表 ña, ñà , ta, tà  四個讀音。而後面 e, 

o 列中的每一個字也皆代表了四個讀音；如 no，代表 õ o, õ º , no, nº  

四個讀音。 
最後一列 a§ ，也包括了 aï  音；如 ka§ , 代表了 kaï , ka§  兩個

讀音。 

5. 在音譯巴利語時，先從上表中找到羅馬字母的巴利語，再以相對

應的漢字拼譯出來。偶爾也有一些字音可因具體的情況而稍作變

化。如：Asoka（阿育王），以相對應的漢字拼譯出來為「阿索咖」，

但實際音譯為「阿首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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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常用巴梵專有名詞新舊翻譯對照表 

 

本對照表共分四類：一、古梵今巴，二、順古音譯，

三、古意今音，四、古音今意。第一種又分為十類，依

次是：1.諸佛名，2.比庫名，3.比庫尼名，4.居士名，

5.國王名，6.古國名，7.城市名，8.律學名詞，9.天部

眾名，10.其他名詞。 

 

一、古梵今巴 

 

1．諸佛名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Gotama 苟答馬 Gautama 喬答摩,瞿曇 

Vipassã 維巴西 Vipa÷yin 毗婆尸,毗缽尸 

Sikhi 西奇 ø ikhi 尸棄,式棄,式詰 

Vessabhu 韋沙菩 Vi÷vabhå  毗舍浮,毗舍婆 

Kakusandha 咖古三塔 Krakucchandha 拘留孫,拘樓秦 

Konà gamana 果那嘎馬那 Kanagamuni 拘那含牟尼 

Kassapa 咖沙巴 Kà ÷yapa 迦葉,迦攝波 

Metteyya 美德亞 Maitreya 彌勒,彌帝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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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庫名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bhikkhu 比庫 bhikùu 比丘,苾芻 

Sà riputta 沙利子 ø à riputra 舍利弗,舍梨子 

Mahà moggallà na 馬哈摩嘎喇那 Mahà maudgalyà yana 摩訶目犍連 

Mahà kassapa 馬哈咖沙巴 Mahà kà ÷yapa 摩訶迦葉 

Upà li 伍巴離 Upà li 優波離,優婆離 

Rà hula 拉胡喇 Rà hula 羅睺羅,羅雲 

Mahà kaccà na 馬哈咖吒那 Mahà kà tyà yana 摩訶迦旃延 

Puõ õ amantà nãputta 本那·滿答尼子 På rõ a-Maitrà nãputra 富樓那滿慈子 

Mahà koññhita 馬哈果提答 Mahà kauùñhila 摩訶俱絺羅 

Mahà kappina 馬哈咖比那 Mahà kalpina 摩訶劫賓那 

Anuruddha 阿奴盧塔 Aniruddha 阿那律 

Nanda 難達 Nanda 難陀 

Bà kula,Bakkula 拔古喇 Vakkula,Bakkula 薄拘羅,薄俱羅 

Subhå ti 蘇菩帝 Subhå ti 須菩提 

A¤ ¤ à -Koõ ó a¤ ¤ a 安雅·袞丹雅 â j¤ à -Kauõ ó inya 阿若憍陳如 

Assaji 阿沙基 A÷vajit 阿說示 

Pilindavaccha 畢陵達瓦差 Pilindavatsa 畢陵伽婆蹉 

Gavampati 嘎旺巴帝 Gavà § pati 憍梵波提 

Revata 雷瓦德 Revata 離婆多,離越 

Dabba mallaputta 達拔·馬喇子 Dravya mallaputra 遝婆摩羅子 

Piõ ó ola-bhà radvà ja 賓兜喇跋拉度阿迦 Piõ ó ola-bhà radvà ja 賓頭盧跋羅墮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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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å ëapanthaka 朱臘般他嘎 Cå ó apanthaka 周利槃陀伽 

Kà ëudà yin 咖嚕達夷 Kà lodà yin 迦留陀夷 

Yasa 亞沙 Ya÷a, Ya÷oda 耶舍,耶輸陀 

Kimbila, Kimila 金比喇 Kamphilla 金毘羅 

Cunda 准達 Cunda 純陀,准陀 

Subhadda 蘇跋達 Subhadra 須跋陀羅 

Devadatta 迭瓦達答 Devadatta 提婆達多,調達 

Udà yã 伍達夷 Udà yã 優陀夷 

Upananda 伍巴難達 Upananda 優波難陀 

Channa 闡那 Chandaka 車匿,闡鐸迦 

Mahinda 馬興德 Mahendra 摩哂陀,摩醯陀 

Tissa 帝思 Tiùya 帝須,提舍 

 

 

3．比庫尼名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bhikkhunã 比庫尼 bhikùunã 比丘尼,苾芻尼 

Pajà patã-Gotamã 巴迦巴帝苟答彌 Prajà patã-Gautamã 波闍波提瞿曇彌 

Yasodharà  亞壽塔拉 Ya÷odharà  耶輸陀羅 

Khemà  柯瑪 Kùemà  差摩,讖摩 

Thullanandà  土喇難達 Sthå là nandà  偷蘭難陀 

Saï ghamittà  桑喀蜜妲 Sa§ ghamitrà  僧伽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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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居士名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Citta 吉德 Citra 質多羅 

Ugga 伍嘎 Ugra 郁伽,鬱迦 

Jãvaka 基瓦 Jãvaka 耆婆,耆域 

Jeta 揭德 Jeta 祇陀,逝多 

Visà khà  維沙卡 Vi÷ à khà  毘舍佉 

Mallikà  瑪莉咖 Mallikà  末利,摩利迦 

Khujjuttarà  庫竹答拉 Kubjuttarà  久壽多羅 

Uttarà nandamà tà  伍答拉難答母 Uttarà nandamà tà  郁多羅難陀母 

Sà mà vatã 沙瑪瓦帝 Kùemavatã 差摩婆帝 

 

 

5．國王名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Bimbisà ra 賓比薩拉 Bimbisà ra 頻婆娑羅,瓶沙王 

Pasenadi 巴謝那地 Prasenajit 波斯匿,缽羅犀那恃多 

Udayana 伍達亞那 Udayana 優填王,鄔陀衍那 

Mahà nà ma 馬哈那馬 Mahà nà ma 摩訶男,摩訶那摩 

Vió å ó abha 維毒噠跋 Virå ó haka 毗琉璃,毗流勒,維樓黎 

Asoka 阿首咖 A÷oka 阿育王,阿輸迦,阿恕伽 

Milinda 彌林達 Milinda 彌蘭陀,彌蘭王 

 



 

 343 

6．古國名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Magadha 馬嘎塔 Magadha 摩揭陀,摩羯陀,默竭陀 

Kosala 高沙喇 Kau÷ala 憍薩羅,拘薩羅,拘舍羅 

Vajjã 瓦基 Vajjã 跋耆,跋闍,跋祇 

Kà si 咖西 Kà ÷ i 迦尸,伽尸,伽奢,伽翅 

Malla 馬喇 Malla 末羅,摩羅 

Aï ga 盎嘎 Aï ga 鴦伽,鴦迦 

Kuru 古盧 Kuru 俱盧,居樓,拘樓 

 

 

7.城市名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Sàvatthã 沙瓦提 ø rà vastã 舍衛,室羅筏,室羅伐 

Vesà lã 韋沙離 Vai÷ à lã 毗舍離,吠舍厘 

Bà rà õ asã 巴拉納西 Và rà õ asã 波羅奈斯,婆羅痆斯 

Kosambã 高賞比 Kau÷ à mbã 憍賞彌,俱睒彌 

Pà ñaliputta 巴嗒厘子 Pà ñaliputra 波吒厘子,巴連弗 

Kapilavatthu 咖畢喇瓦土 Kapilavastu 迦毗羅衛,劫比羅伐窣堵 

Lumbinã 倫比尼 Lumbinã 藍毗尼 

Buddhagayà  布德嘎亞 Buddhagayà  菩提伽耶,佛陀伽耶 

Kusinà ra 古西那拉 Ku÷ inagara 拘尸那揭羅,拘尸那 

Uruvela 伍盧韋喇 Uruvilvà  優樓頻螺,烏盧頻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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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ï kassa 桑咖沙 Sà § kà ÷ya 僧伽施,僧迦尸,僧柯奢 

Takkasilà  答咖西喇 Takùa÷ ilà  德叉尸羅,呾叉始羅 

 
 

8.律學名詞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pà timokkha 巴帝摩卡 prà timokùa 波羅提木叉 

uposatha 伍波薩他 poùadha 布薩,布沙他 

pà rà jika 巴拉基咖,他勝 pà rà jika 波羅夷,波羅市迦 

saï ghà disesa 桑喀地謝沙,僧始終 sa§ ghà va÷eùa 僧伽婆尸沙,僧殘 

nissaggiya 

pà cittiya 

尼薩耆亞巴吉帝亞,

捨心墮 

naiþ sargika 

prà ya÷cittika 

尼薩耆波逸提,尼薩

耆波夜提,捨墮 

pà cittiya 巴吉帝亞,心墮 pràya÷cittika 波逸提,波夜提 

thullaccaya 土喇吒亞,粗罪 sthå là tyayaþ  偷蘭遮,薩偷羅 

kamma 甘馬,業,行為 karma 羯磨 

mà natta 馬那答 mà natva 摩那埵,摩那垛 

sà maõ era 沙馬內拉 ÷ rà maõ eraka 沙彌,室羅摩拏洛迦 

sà maõ erã 沙馬內莉 ÷ rà maõ erikà  沙彌尼,室羅摩拏理迦 

saï ghà ñã 桑喀帝,重複衣 sa§ ghà ñã 僧伽梨,僧伽胝 

kañhina 咖提那 kañhina 迦絺那,羯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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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天部眾名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Tusita 都西答 Tuùita 兜率,兜率陀,都率,睹史多 

Yà ma 亞馬 Yà ma 夜摩,耶摩,焰摩,炎摩 

Sakka-devà nam

-inda 

沙咖天帝 ø akra-devà nà m-

indra 

帝釋天,釋提桓因,釋迦提婆因

陀羅 

Vessavaõ a 韋沙瓦納 Vai÷ravaõ a 毗沙門,吠室囉末拏,鞞沙門 

gandhabba 甘塔拔 gandharva 乾闥婆,乾遝婆,健達縛 

yakkha 亞卡 yakùa 夜叉,藥叉,悅叉,閱叉,野叉 

garuëa 嘎盧臘 garuó a 迦樓羅,迦留羅,揭路荼 

 

 

10.其他名詞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古音譯 

arahant 阿拉漢 arhant 阿羅漢,阿羅訶 

pà ramã 巴拉密 pà ramità  波羅蜜多,播囉弭多 

vipassanà  維巴沙那,觀 vipa÷yanà  毗婆舍那,毗缽舍那 

à cariya 阿吒利,老師 à cà rya 阿闍梨,阿遮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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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順古音譯 

巴利語 音譯 梵語 其他古音譯 

buddha 佛陀 buddha 佛馱,浮陀,浮屠,浮圖 

Sakyamuni 釋迦牟尼 ø akyamuni 釋迦文尼,奢迦夜牟尼 

sakya 釋迦 ÷akya 奢迦夜 

muni 牟尼 muni 文尼,茂泥 

dhamma 達摩 dharma 達磨,曇磨,馱摩,曇無 

abhidhamma 阿毗達摩 abhidharma 阿毗曇,毗曇,阿鼻達磨 

saï gha,sa§ gha 僧,僧團 sa§ gha 僧伽,僧佉,僧企耶 

samaõ a 沙門 ÷ ramaõ a 室摩末拏,舍囉磨拏 

â nanda 阿難 â nanda 阿難陀,慶喜 

bodhisatta 菩薩 bodhisattva 菩提薩埵,菩提索多 

bodhi 菩提 bodhi  

namo 那摩 namas 南無,南謨,曩謨,納莫 

jhà na 禪那,禪 dhyà na 馱衍那,持阿那 

samà dhi 三摩地,定 samà dhi 三昧,三摩提 

yoga 瑜伽 yoga 瑜誐,庾伽 

nibbà na 涅槃 nirvà õ a 泥洹,泥曰,抳縛南 

parinibbà na 般涅槃,圓寂 parinirvà õ a 波利匿缚喃 

sarãra 舍利 ÷arãra 室利羅,設利羅,實利 

cetiya 支提,塔 caitya 支帝,制多,制底耶 

patta 缽 pà tra 缽多羅,缽和羅,缽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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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à sà ya,kà sà va 袈裟 kà ùà ya 袈裟野,迦邏沙曳,迦沙 

dhå ta 頭陀 dhå ta 杜荼,杜多,投多,偷多 

Sumeru 須彌 Sumeru 蘇迷盧,須彌盧,修迷樓 

Jambu-dãpa 贍部洲 Jambu-dvãpa 閻浮提,閻浮利,贍部提 

Avanti 阿槃提 Avanti  

Yona 臾那 Yavana 餘尼,夜婆那 

Cina 支那,中國 Cina 至那,震旦,振旦,真丹 

maõ i 摩尼 maõ i 末尼,珠,寶珠 

candana 旃檀 candana 旃檀那,旃陀那,真檀 

gà thà  偈 gà thà  偈陀,伽陀,偈頌 

kappa 劫 kalpa 劫波,劫跛,劫簸,羯臘波 

khaõ a 刹那 kùaõ a 叉拏 

yojana 由旬 yojana 踰闍那,踰繕那,由延 

asura 阿蘇羅 asura 阿修羅,阿素洛,阿須倫 

Yama 閻魔 Yama 夜摩,焰摩,琰摩,閻羅 

Mà ra 魔, 魔羅 Mà ra 惡魔 

à gama 阿含 à gama 阿笈摩,阿伽摩,阿鋡暮 

Gaï gà  恒河 Gaï gà  恒迦河,恒伽河,殑伽河 

Veda 吠陀 Veda 吠馱,韋陀,毗陀,鞞陀 

khattiya 刹帝利 kùatriya 刹利 

brà hmaõ a 婆羅門 brà hmaõ a 婆羅賀摩拏,沒囉憾摩 

vessa 吠舍 vai÷ya 吠奢,鞞舍,毗舍 

sudda 首陀羅 ÷ å dra 首陀,戍陀羅,戍達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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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õ ó à la 旃陀羅 caõ ó à la 旃荼羅,栴荼羅,旃提羅 

nigaõ ñha 尼乾陀 nirgrantha 尼乾,昵揭爛陀 

 
註: 

一、凡不翻成新音譯而隨順古音譯者，主要有以下幾類名詞： 

1、通用不翻：已經成為通用名詞，即使沒有佛學知識的人也知道

或使用的佛教名詞。例如：佛陀、舍利、袈裟等。 

2、共用不翻：有些名詞已經為其他學科（如地理學、歷史學）所

普遍使用。例如：印度、恒河、吠陀、婆羅門、刹帝利等。 

3、音近不翻：有些名詞的古音譯與巴利語讀音很相近，則可採

用已有的古音譯。如：沙門、禪那、三摩地、涅槃等。在採

用已有的古音譯時，一般上是選取最接近巴利語讀音的，而

不一定選取通用的。如：採用「那摩」，而不用「南無」；採

用「贍部洲」，而不用「閻浮提」；採用「阿蘇羅」，而不用「阿

修羅」等。 

4、北傳不翻：北傳佛教專有的名詞和術語。如：摩訶衍、薩婆多、

摩訶僧祇、陀羅尼等。 

 

二、若遇到南北傳佛教皆有使用但在詞義解釋上出現較大出入的名

詞時，則用梵語的古音譯代表北傳的觀點，用巴利語新音譯代

表南傳的觀點。例如：「阿羅漢」與「阿拉漢」等。同時，現在

使用「比庫」指稱佛世時的比庫僧眾以及南傳上座部佛教的比

庫僧眾；用「比丘」「比丘尼」指稱中國、韓國、日本、越南等

地的北傳大乘僧眾。 

 

三、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採用意譯。例如：「三摩地」也可意譯為

「定」，「般涅槃」意譯為「圓寂」，「支提」意譯為「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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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意今音 

巴利語 新音譯 梵語 北傳用語 

sà dhu 薩度 sà dhu 善哉,善成,娑度 

vassa 瓦薩 varùa 戒臘,僧臘,法臘,戒齡 

kuñi 孤邸 kuñi 寮房,僧寮,茅篷,小屋 

 

 

四、古音今意 

巴利語 意譯 梵語 古音譯 

sutta 經 sutra 修多羅,素怛纜,蘇怛羅 

apadà na 傳記 avadà na 阿波陀那,譬喻,出曜 

vinaya 律 vinaya 毗尼,毗奈耶,鼻奈耶 

sãla 戒 ÷ ãla 尸羅 

khandhaka 篇,篇章 skandha 犍度,揵度,塞犍陀 

pà ñidesanãya 應悔過 prà tide÷anãya 波羅提提舍尼 

dukkaña 惡作 duùkçta 突吉羅,突膝吉栗多 

uttarà saï ga 上衣 uttarà sa§ ga 郁多羅僧,嗢多羅僧 

antaravà saka 下衣 antaravà sa 安陀會,安怛婆沙 

saï kacchikà  掩腋衣 sa§ kakù ikà  僧祇支,僧卻崎 

nivà sana 下裙 nivà sana 涅槃僧,泥嚩些那 

nisãdana 坐具 niù ãdana 尼師壇,尼師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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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cariya 師,老師 à cà rya 阿闍梨,阿遮利耶 

sikkhamà nà  在學尼 ÷ ikùamà õ à  式叉摩那,式叉摩尼 

upà saka 近事男 upà saka 優婆塞,鄔波索迦 

upà sikà  近事女 upà sikà  優婆夷,鄔波斯迦 

samatha 止 ÷amatha 奢摩他,舍摩他,奢摩陀 

vipassanà  觀 vipa÷yanà  毗婆舍那,毗缽舍那 

pa¤ ¤ à  慧,智慧 praj¤ à  般若,般羅若,缽剌若 

sotà patti-magga 入流道 srotà patti-marga 須陀洹道 

sotà panna 入流 srotà panna 須陀洹,窣路多阿半那 

sakadà gà mi 一來 sakçdà gà min 斯陀含,沙羯利陀伽彌 

anà gà mi 不來 anà gà mi 阿那含,阿那伽彌 

pacceka 獨覺 pratyeka 辟支,辟支迦,缽羅翳迦 

Aï gulamà la 指鬘 Aï gulamà lya 央掘摩羅,鴦崛利摩羅 

Ajà tasattu 未生怨 Ajà ta÷atru 阿闍世,阿闍多設咄路 

ara¤ ¤ a 林野 aranya 阿蘭若,阿練若,阿練茹 

à nà pà na 入出息 à nà pà na 安般,阿那般那 

sakkàya diññhi 有身見 satkà ya dçùñi 薩迦耶見,薩迦邪見 

puggala 人 pudgala 補特伽羅,富伽羅 

asaï kheyya 無數,不可數 asa§ khyeya 阿僧祇,阿僧企耶 

Tà vati§ sa 三十三天 Trà yastri§ ÷a 忉利天,怛唎耶怛唎奢 

Gijjha-kå ña 鷲峰 Gçdhra-kå ña 耆闍崛,姞栗陀羅屈吒 

nigrodha 榕樹 nyagrodha 尼拘律,尼拘陀,諾瞿陀 

amba 芒果 à mra 菴婆,菴沒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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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malaka 餘甘子 à mala, à malãkà  阿摩勒,阿摩羅,阿末羅 

harãtaka 訶子 harãtaka 訶梨勒,呵利勒,訶梨怛 

 

註: 

對於這一類專有名詞，其意譯的部分基本上是採用古代已有的意

譯，或者是在古代原有的幾種意譯中選擇其與巴利原義或語源最接

近者。對於這一類原本可以採用意譯但古人卻往往採用音譯的專有

名詞，在其讀音已經改變了的今天，將只使用其意譯，而不再考慮

所謂「順古故不翻」「生善故不翻」或「此無故不翻」。 


